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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C-計畫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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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D-國外道路安全改善案例 

一、 FHWA 

本計畫將 PSCi 內的 28種交通策略重新整理分類，根據我國機關

組織架構，道路安全方面涉及多個部門，因此本計畫針對硬體設施、道

路設計、使用族群進行重新分類，一共分為速度、行人/腳踏車、路口

設計、道路設施四種安全領域。除了上方提到的道安策略和安全領域，

另新增「教育」領域，除了基本的道路設施，對於用路人的道路安全教

育課程也是在道安中不可或缺的一大部分故新增此項，分類結果如表 1

所示。策略評估方式與 FHWA相同，比較策略執行前後不同肇因的事

故發生次數，如 A1事故，以檢視策略執行效果是否符合預期，亦或是

進行民調，調查民眾對於新興法規的實施看法。 

表 1 安全策略分類 

安全領域  策略  

速度  設置速限公告牌、設置測速照相機、根據不同

天氣狀態設置不同道路速限  

行人/腳踏車  

行人穿越道標記明顯且照明充足、路面標記提

醒、行人優先通過、路面中間設置穿越島、行

人穿越號誌、當心行人告示牌、人行道 /腳踏車

道  

路口設計  
左 /右轉道設置  (J-Turn、 U-turn、轉彎專用

道)、紅燈綠燈轉換期間提供黃燈緩衝、前方路

口告示牌  (丁字路口)、圓環  

道路設施  

號誌後方增設反光板、照明設備  (十字路口、

公路路段)、標線繪製增強、路面摩擦檢測、彎

道標示增強  (路面劃記、彎道標示牌增加反光

板 )、車道屏障、SafetyEdge℠、道路邊緣線增

強、建立道路安全監察團隊  

教育  道路安全教育宣導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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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上述五種安全領域進行策略說明以及策略執行效果說明： 

1. 速度： 

車輛超速一直是車禍中常見的肇事原因，因此在針對速度方

面，FHWA 提出三種方法以提醒駕駛留意當前行駛速度避免災害

發生，如：設置速限公告牌、設置測速照相機或是根據不同天氣狀

態設置不同道路速限。為了因應現代科技發展，許多城市透過科技

執法的方式，取締違規車輛，減少人為誤差、人力支出的問題。 

FHWA 表明，方法實際執行後，能夠有效降低追尾、碰撞事

故發生機率。如：在都會區主要幹道中設置測速照相機，降低了

54%車禍事故、47%傷害事故。 

2. 行人/腳踏車： 

我國道路交通環境複雜，行人除了須遵守交通秩序，還要注意

周遭之人車動態，以防範突發之交通事故。為維護行人道路安全，

首要條件是需要將行人與車輛之間的路權劃分明確，保障彼此的

權益，設置足夠設施提醒駕駛當心行人。其方法有行人穿越道標記

明顯且照明充足、路面標記提醒、行人優先通過、路面中間設置穿

越島、行人穿越號誌、當心行人告示牌、人行道/腳踏車道。 

FHWA 表明，方法實際執行後，成功減少車輛與行人之間的

碰撞事故，如：高能見度的行人穿越道與充足照明減少 40%事故

發生機率、路口充足照明減少 42%事故發生機率、增加提醒標誌

減少 25%事故發生機率。 

3. 路口設計： 

路口是道路交叉的地方，也是交通匯流的重要節點，路口設計

對於交通安全有相當的重要性，良好的路口設計能夠大幅降低交

通擁堵以及事故發生機率。其方法有左/右轉道設置 (J-Turn、U-

turn、轉彎專用道)、紅燈綠燈轉換期間提供黃燈緩衝、前方路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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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牌 (丁字路口)、圓環。 

FHWA 表明，方法實際執行後，能有效降低事故發生機率，

如：紅燈綠燈轉換期間提供黃燈緩衝，黃色訊號能夠警示駕駛綠燈

已結束，紅燈即將到來，駕駛需要快速通過路口或是減速停下，此

方法減少了 36-50%的闖紅燈機率、8-14%車輛事故發生機率、12%

的傷害碰撞機率。 

4. 道路設施： 

完善的道路設施能夠使駕駛在行駛途中，更了解當下路況，避

免事故意外發生，因此明確的指標、照明設備在道路安全方面是至

關重要的，並且需要定期檢查設施狀態，針對已耗損的設施進行更

新補強。其方法有號誌後方增設反光板、照明設備 (十字路口、公

路路段)、標線繪製增強、路面摩擦檢測、彎道標示增強 (路面劃

記、彎道標示牌增加反光板)、車道屏障、SafetyEdge℠、道路邊緣

線增強、建立道路安全監察團隊。 

FHWA 表明，方法實際執行後，能有效降低事故發生機率，

如：充足的照明設備能夠讓駕駛在夜間更清楚前方路況，減少 42%

夜間十字路口人車事故、33-38%鄉村與城市路口夜間碰撞事故、

28%鄉村與城市高速公路夜間碰撞事故。 

5. 教育： 

道路安全教育對於交通的重要性不可忽視，道路安全教育有

助於提高用路人對於交通規則與安全意識的認知。通過教育，用路

人能夠理解並且遵守交通規則，減少違規行為，進而減少意外事故

發生機率；於意外事故發生時，能夠採取安全行為，減少意外事故

的傷害及損失。在教育方面，可針對不同族群的用路人進行道路安

全教育宣導，並且透過學校教育端、監理站端等場所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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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道路安全改善案例 

自 2020 年倫敦政府在市中心壅塞的收費區道路實施每小時 20 英

里的限速後，碰撞事故次數顯著減少；與實施之前的類似季節性時期相

比，據 2020年 5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間所收集到的數據顯示，

碰撞事故次數下降 25% (從 405件減少到 304件)，導致死亡或重傷的

碰撞事故下降 24% (從 94%下降到 71%)。另外，倫敦政府根據不同的

道路類型、道路使用者和可用道路空間採取不同的減速措施，如：減速

丘、加高行人穿越道、在道路中心引進更多交通島、沿著路邊或道路中

央放置樹木、花盆和小公園等。 

Shi和 Abdel-Aty (2015) 在他們研究中，將即時安全評估加入壅塞

的影響因素，並提出擁塞和安全性的綜合改進策略，這也就是所謂的分

析即服務的應用。此外，美國運輸部 (USDOT) 與其他聯邦和州政府機

構，私營企業和大學推動救生連接汽車技術和即時數據，利用現代化的

交通為基礎進行無線網絡的部署收集相關資料，並進一步使用即時數

據和分析確保大眾的安全，防止交通死亡事故和傷害，同時減少交通壅

塞，改善環境績效，使交通系統更加人性化。這項技術可以通過車載警

示潛在的危險道路情況或即將發生的碰撞也提醒司機，將通過以百萬

計的車輛之間即時交互創建的巨量數據，車輛和基礎設施將使交通管

理者使用數據分析來優化環境及相關的安全車輛和基礎設施將使交通

管理者使用數據分析來優化環境及相關的安全應用。 

近年各國著力於智能城市的形式，從路牌，路燈，甚至是建築可以

同時發送大量的信息到中央交通樞紐相互通信。從數據中，能夠發現在

哪些地區變得特別密集，大數據分析可以減少擁堵的作用，使道路保持

交通順暢運行，通過減少擁堵，城市可以提高大家的安全，避免更多的

車禍。此外，美國田納西高速公路利用預測分析方 (Crash Reduction 

Analyzing Statistical History, CRASH)，分析數據，包括天氣模式，事故

的歷史，足球比賽時間表，當特殊事件發生時的負荷，以及販賣酒精的

位置，為了確定最有可能的事故時間和地點。一旦發現，高速公路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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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至這些點來控制的交通，達到讓每個人安全駕駛的手段。即使發生

事故時，警官幾乎可以立即提供援助。依據統計該系統有 72％的準確

率，而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已經超過 5％的下降 (Datafloq, 2016)。大數據

分析也證明了使用自動駕駛可以增加行車安全，自動車基本上處理來

自周圍環境中的數據，指示了交通事故可能發生的地方。換句話說，自

駕車可以提前確定危險情況，並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也是目前國際上應

用大數據提升行車安全的趨勢之一。 

另外，近年來有許多研究嘗試使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技術，提

出概念性的方法，如：使用深度神經網路預測希臘十字路口的行人行為 

(Fourkiotis et al., 2022)、透過監視器資料結合 GRU模型預測行人穿越

行為，這些研究顯示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不僅是趨勢，在道路安全方面

更有潛在的應用價值。因此後續在肇因分析的過程中，可以結合國內外

的案例及資料集，輔以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技術，以提供更全面精準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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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E-事故肇因分析方法盤點 

本附錄針對以往事故肇因研究中所採用的分析方法進行回顧與歸

納彙整，根據各方法理論基礎脈絡與應用層面 (用於回答何種問題) 彼

此間的差異，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 統計迴歸模式 

探討事故肇因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為統計迴歸模式，透過分

析預期原因 (多半以專業先驗知識預先篩選) 與事故結果 (例如：事故

件數、死傷程度) 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與連動程度，可做為確認判斷事故

肇因的佐證。然而，「相關性」未必代表該因素與事故兩者間的直接因

果關係，亦有其他可能性 (例如：共因現象、中介關係) 會導致表面上

所觀察到之相關性，因此尚需進一步輔以其他條件 (如理論支持、時序

先後等) 方能確保因果關係。 

事故肇因的 (直接) 因果關係判斷之所以重要，在於可做為道安改

善策略研擬與績效評估的切入點，對症下藥方能有效地達成道安改善

目標，也可有效地排除其它因素對於事故的影響以釐清道安政策推動

的淨效益。 

統計方法在使用上通常必須滿足若干前提假設 (例如：自變數彼此

獨立、殘差獨立且符合同一分配等)，需藉助相關統計檢定加以排除資

料隨機性的影響，並且模式解釋力、預測力表現需達一定良好程度以上，

方能代表影響事故的主要因素皆已充分掌握納入模式中。此外，由於事

故資料記錄型態多屬於離散 (discrete)、計數 (count) 或類別 (category) 

型，傳統線性迴歸模式通常難以達成良好配適效果，因此多半需要先將

原始資料進行轉換處理後 (如廣義線性模型：Poisson/Logit regression等) 

再建立統計建模，方能有較佳效果。 

以實際事故資料進行肇因分析之回顧中，目前使用的標的探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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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多為實際交通事故資料例如交通事故規模 (死亡數、受傷數、牽涉車

輛數、受損車輛數等等觀察或記錄到的數據)，採用研究方法中最常見

者當屬計量經濟中各種非線性迴歸模式，以及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構面

間變量關連性探討。簡單整理如下： 

(一) 計量經濟迴歸模式 

楊仁維 (2005) 在路口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方法之比較研究中，利用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式，以負二項迴歸模式探討影響路口交通事故數

的潛在因子，引入之解釋變數為路口工程環境因素、交通動態變數等。

艾嘉銘 (2008) 在重現型高速公路肇事路段與肇事因素之研究，利用

Poisson Regression,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以環境條件、道路條

件、交通量資料為解釋變數探討 A1、A2、A3事故數。陳孜穎 (2008) 

則以卜瓦松、負二項、Zero-inflated及 Hurdle迴歸模式，利用駕駛人社

經特性、車輛與用路變數與其交互作用來探討個人發生車禍件數。吳宗

霖 (2009) 則以卡方互動自動檢視法、最大概似比例檢定、勝算比估計，

透過路口工程環境因素與交通動態變數對於臺灣事故傷亡數 (A1+A2) 

資料進行探討。另外陳姿吟 (2019) 則透過羅吉特迴歸、普羅比迴歸、

補餘對數-對數迴歸、多項羅吉特迴歸、卜瓦松迴歸、負二項迴歸及線

性迴歸等各種計量模型，探討探討影響肇事發生與傷亡程度之關鍵因

子。 

Elvik and Høye (2023) 探討了挪威道路事故及其影響因素之間隨

時間變化的關係。基於不同時間段的數據 (1993-2000、2000-2005、2006-

2011 和 2010-2015)，該研究使用了四個連續的事故預測模型，並應用

了負二項式回歸模型。研究發現，交通量是最重要的變數之一，幾乎解

釋了事故數量的所有系統性變異。另外，50 km/h的速限一直是第二重

要變數，儘管隨時間逐漸減少其影響力。高速公路事故率較其他道路低，

且從 1986-1989年至 2010-2015年間，每段道路的平均事故數量有顯著

下降。此外，估計的系數大多數情況下隨時間保持穩定。這項研究有助

於深入了解挪威道路交通事故的趨勢和影響因素，並為未來的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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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Melchor et al. (2015) 研究關注了西班牙 Comunitat Valenciana (CV) 

地區在 1987年至 2011年間機動車交通事故 (MVTA) 造成的死亡率趨

勢。這項研究針對的對象是西班牙 CV地區的居民，重點分析了交通事

故引起的死亡風險在不同性別和年齡組別中的變化。研究使用了年齡

標準化死亡率 (ASRs) 等統計方法來分析不同時間段、性別和年齡組

別的死亡風險。研究觀察了近 25年來死亡風險的趨勢變化，並分析了

政府在不同年代實施的交通安全政策對死亡風險的影響。結果顯示，在

1980年代末期，CV地區的MVTA死亡風險呈上升趨勢，但自 1990年

代初開始逐漸下降，並在 2000年代初實現更大的降幅。特別是 2004年

後實施的一系列交通安全政策對死亡風險的降低起到了正向作用儘管

整體死亡風險有所下降，但 15-34歲男性仍是死亡風險最高的群體，而

65 歲以上的男性則表現出較高的死亡風險，兒童的風險則急劇下降。

這項研究指出，CV地區MVTA死亡風險在過去的 25年中呈現顯著下

降的趨勢，特別是在 2000 年代後期。這一趨勢可能與 2004 年政府將

交通安全列為政治重點，實施相應措施有關，包括罰分駕照制度、法律

修改等。儘管死亡人數減少，但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比例呈上升趨勢，

年輕男性仍然是高風險群體，強調了改進措施的必要性。 

Miaou and Lum (1993) 分別建立傳統的線性迴歸模式以及卜瓦松

迴歸模式，用以探索公路上的卡車事故和道路幾何設計之間的關係，其

自變數包含年平均每日交通量 (AADT)、水平曲率、縱坡度及路肩寬度。

事故和道路資料皆來自於 1985 年至 1987 年美國聯邦公路管理局 

(FHWA) 的公路安全資訊系統 (HSIS)，分析路段具有均質的道路幾何

特徵，且分析的時間段為一年，即是相同位置的道路會被視為三個獨立

的路段，最終共有 4983個路段，長度介於 0.016公里至 12.43公里間。

結果證明傳統的線性迴歸模式無法描述道路上擁有隨機、離散且非負

特性的事故資料，而卜瓦松迴歸模式則具備分析車輛事故頻次時大部

分所需的統計特性，因此卜瓦松迴歸模式近幾十年來被視為事故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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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起點。 

Shankar et al. (1995) 以道路幾何設計與天候因素，探討對事故發

生頻次之影響，自變數包含水平曲率、坡度、降雨量、降雨天數以及降

雪量。過往相關研究認為道路分段應採固定且相等長度，作者根據此將

全長 61公里的華盛頓州 90號高速公路分為 10個 6.1公里的等長路段，

從這 10個路段 1988年 1月至 1993年 5月的事故頻次資料，觀察到有

過度離散 (over- dispersion) 的情形，不符合卜瓦松迴歸模式對資料變

異數等於平均數之要求，因此針對總事故頻次建立負二項迴歸模式。另

外，根據不同的碰撞類型 (如追撞等) 也各自分別建立模式，其中除了

翻車事故頻次是卜瓦松迴歸模式，其餘均為負二項迴歸模式，最終對顯

著的自變數進行歸納分析。 

Abdel Aty et al. (2000) 採用負二項迴歸模式分析事故頻次，針對連

續 3年 (1992~1994) 的佛羅里達 50號國道共 1,606筆事故資料進行模

式校估，道路分割方式是以地理環境或道路幾何 (例如車道數及中央分

隔寬度等) 的改變作為，共分割成 566個事故分析路段。解釋變數包含

每年每日的平均交通量 (AADT)、車道數、路肩寬度、道路鋪面、水平

曲率、中央分隔型式、行車速度以及是否為城際道路等，研究結果顯示

當每年每日的平均交通量增加、超速、道路寬度縮減、多車道以及是城

際道路等變數對提高事故發生機率有顯著影響。 

Anastasopoulos and Mannering (2009) 採用負二項迴歸模式建構事

故頻次模式，分析美國印第安那州 1995 年至 1999 年五年期間之事故

資料，欲找出顯著影響事故發生頻率之解釋因子。作者依據內外路肩寬

度、中央分隔帶寬度、速限、車道數與鋪面性質等特性，將具有相同道

路特徵之路段分類，共分割成 322 個研究路段，解釋變數包含日平均

交通量、鋪面摩擦係數、路面水平曲率、路段長度、內側與外側路肩寬

度、中央分隔帶寬度、每英哩橋樑數以及是否有中央分隔護欄等。而研

究結果顯示日平均交通量、日平均聯結車比例、路段長度、鋪面性質、

中央分隔帶寬度、內外側路肩寬度及每英哩橋樑數等均對路段事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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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頻率有顯著影響。 

Wang et al. (2009) 欲探討交通壅塞對於道路交通事故頻次之影響，

建立負二項迴歸和卜瓦松對數常態之非空間模式，以及依條件自迴歸 

(CAR) 模式進行建構之空間模式。以英國M25環狀高速公路作為研究

範圍，道路分段位置採高速公路之進出匝道，共劃分出 70個分析路段，

平均長度為 749.6679 公里，且長度介於 24.59~1815.26 公里之間。資

料蒐集從 2004 年至 2006 年，包含事故資料和平均旅行速度、平均旅

行時間及總車輛延滯等的交通特性資料，自變數則採道路擁擠指數、平

均每日交通量 (AADT)、路段長度、最小轉彎半徑、坡度、車道數、及

車輛行駛方向等。研究結果顯示，英國M25環狀高速公路上交通壅塞

對事故頻次之影響微乎其微。 

黃珮芬 (2014) 首先採用基因演算法，以樣本間同質性最高為目標

對樣本資料進行時空分割，再根據求得之樣本分割結果利用卜瓦松模

式、負二項模式、零膨脹卜瓦松模式、零膨脹負二項模式建構事故頻次

模式，並以績效指標針對時空最佳化分割下之事故頻次模式與傳統時

空分割下之模式進行比較。該文獻採用我國 2004年至 2008年共 5年，

國道一號依南北向串連之事故資料進行模式建構與分析，解釋變數包

含路段之最大上坡坡度、最大下坡坡度、對大坡度差、曲率半徑、克羅

梭曲線參數、每日平均小車車流量、每日平均大車 (大型車+聯結車) 車

流量與平均車道數共 8 項。研究結果顯示該研究所提最佳時空切割之

負二項迴歸模式有最佳模式預測能力，且最大上坡坡度、最大下坡坡度、

曲率半徑、克羅梭曲線參數與小型車車流量、大型車車流量、車道數等

變數顯著影響事故之頻次。 

盛郁淳 (2014) 分別建立單變量與多變量事故頻次模式，單變量事

故頻次使用單變量之卜瓦松迴歸模式、負二項迴歸模式與廣義卜瓦松

迴歸模式進行模式建構；分時段之多變量事故頻次模式則採用多變量

卜瓦松迴歸模式與多變量廣義卜瓦松迴歸模式進行建構，用以推估及

預測各路段下各時段的事故頻次。作者使用我國 2005年國道一號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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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資料進行分析，解釋變數分為空間變數與時間變數兩部分，空間

變數又可分為道路幾何特性、設施與環境特性以及交通特性等三類。時

間變數則考量日夜光線亮度、光線照射角度以及不同時段下之車流量

對事故頻次在時間的分布上造成之影響，提出影響之相關假設。研究結

果顯示多變量卜瓦松迴歸模式在平均預測事故件數上較接近平均實際

事故件數，但其模式績效較差，整體表現以負二項迴歸與分群整合模式

為最佳，事故發生件數與最大下坡度、克羅梭曲線參數、測速照相點數

量以及重車比例呈反向影響，與曲率、鄰近都會區及小車車流量呈正向

影響。並且各時段之事故數會特定集中於不同路段群，日間 (07~14) 之

事故較易於鄰近系統交流道之路段發生，傍晚 (14~20) 之事故較易於

非鄰近系統交流道之路段發生，而夜間 (20~23) 與清晨 (23~07) 之事

故則較易於郊區路段發生。 

邱裕鈞、傅強  (2015) 採用多變量廣義卜瓦松  (Multivariate 

Generalized Poisson) 模式分析不同事故類別 (嚴重程度、碰撞型態)  

之高速公路事故頻次，此方法改善傳統單變量模式之分析限制，可計算

事故類別間之關聯性及資料離散程度。研究資料以我國 2005年國道 1

號高速公路的事故統計案例進行分析，並依照交流道所界定分析路段

單元，解釋變數包含上下坡度、曲率、克羅梭曲線參數、車道數、總交

通量、小車比例、大車比例、聯結車比例、平均年雨量、速限、收費站、

休息站、固定式測速照相、路段設置戰備道、鄰近重要都會區與鄰近港

口、機場及工業區等。研究結果顯示多變量模式精確度確較單變量模式

佳，且 A1與 A2事故兩高嚴重性事故有高度正向關聯，而在碰撞型態

的部分，則以同向擦撞、追撞及其它碰撞彼此之間有高度正相關。以上

研究提供合理且適切的變數分類與選取，包含道路環境、曝光量，以及

時段路段 (時空分割)，如透過基因演算法尋找適當分類方式，事故頻

次模式相關文獻彙整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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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事
故
頻
次
模
式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作
者

 
(年
份

) 
 

使
用
模
式

 
研
究
地
點

 
資
料
期
間

 
時
空
分
段
類
型

 
解
釋
變
數

 

M
ia

o
u

 a
n

d
 L

u
m

 

(1
9

9
3

) 
 

⚫
 
線
性
迴
歸
模
式

 

⚫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美
國
聯
邦

公
路

 
1

9
8

5
~

1
9

8
7
 

以
具
有
相
同
道

路
特
徵
之
路
段

進
行
分
段
。

 

年
平
均
每
日
交
通
量

 
(A

A
D

T
)、
水
平
曲
率
、

縱
坡
度
及
路
肩
寬
度
。

 

S
h

an
k

ar
 e

t 
a

l.
 

(1
9

9
5

) 
 

⚫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華
盛
頓
州

9
0
號
高

速
公
路

 

1
9

8
8

~
1

9
9

3
 
以
固
定
道
路
長

分
段
。

 

水
平
曲
率
、
坡
度
、
降
雨
量
、
降
雨
天
數
以
及

降
雪
量
。

 

A
b

d
el

 A
ty

 e
t 

a
l.

 

(2
0

0
0

)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佛
羅
里
達

5
0
號
國

道
 

1
9

9
2

~
1

9
9

4
 

以
地
理
環
境
或

道
路
幾
何
的
改

變
進
行
分
段
。

 

每
年
每
日
的
平
均
交
通
量

 
(A

A
D

T
)、
車
道

數
、
路
肩
寬
度
、
道
路
鋪
面
、
水
平
曲
率
、
中

央
分
隔
型
式
、
行
車
速
度
以
及
是
否
為
城
際
道

路
。

 

A
n

as
ta

so
p

o
u

lo
s 

an
d

 M
an

n
er

in
g
 

(2
0

0
9

)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美
國
印
第

安
那
州

 
1

9
9

5
~

1
9

9
9
 

以
具
有
相
同
道

路
特
徵
之
路
段

進
行
分
類
。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
鋪
面
摩
擦
係
數
、
路
面
水
平

曲
率
、
路
段
長
度
、
內
外
側
路
肩
寬
度
、
中
央

分
隔
帶
寬
度
、
每
英
哩
橋
樑
數
及
是
否
有
中
央

分
隔
護
欄
。

 

W
an

g
 e

t 
a

l.
 

(2
0

0
9

) 
 

⚫
 
負
二
項
迴
歸
空
間
模
式

 

⚫
 
卜
瓦
松
對
數
常
態
空
間

模
式

 

英
國

M
2

5

環
狀
高
速

公
路

 

2
0

0
4

~
2

0
0

6
 

以
具
有
相
同
道

路
特
徵
之
路
段

進
行
分
段
。

 

道
路
擁
擠
指
數
、
平
均
每
日
交
通
量

 

(A
A

D
T

)、
路
段
長
度
、
最
小
轉
彎
半
徑
、
坡
度
、

車
道
數
、
及
車
輛
行
駛
方
向
等
。

 

黃
珮
芬

 
(2

0
1

4
) 

 

⚫
 
卜
瓦
松
模
式

 

⚫
 
負
二
項
模
式

 

⚫
 
零
膨
脹
卜
瓦
松
模
式

 

⚫
 
零
膨
脹
負
二
項
模
式

 

我
國
國
道

一
號

 
2

0
0

4
~

2
0

0
8
 

採
用
基
因
演
算

法
進
行
時
空
分

割
。

 

路
段
之
最
大
上
坡
坡
度
、
最
大
下
坡
坡
度
、
對

大
坡
度
差
、
曲
率
半
徑
、
克
羅
梭
曲
線
參
數
、

每
日
平
均
小
車
車
流
量
、
每
日
平
均
大
車

 
(大

型
車

+
聯
結
車

) 
車
流
量
與
平
均
車
道
數
。

 

盛
郁
淳

 
(2

0
1

4
) 

 

⚫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
 
廣
義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我
國
國
道

一
號

 
2

0
0

5
 

- 

路
段
長
、
速
限
、
曲
率
、
曲
率
半
徑
、
克
羅
梭

曲
線
參
數
、
坡
度
、
車
道
數
、
左
轉
車
道
數
、

右
轉
車
道
數
、
車
道
寬
、
路
肩
寬
、
道
路
寬
、

分
隔
島
寬
、
視
距
、
縱
坡
度
、
最
大
上
坡
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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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份

) 
 

使
用
模
式

 
研
究
地
點

 
資
料
期
間

 
時
空
分
段
類
型

 
解
釋
變
數

 

最
大
下
坡
坡
度
、
最
大
坡
度
差
、
平
曲
線
與
豎

曲
線
長
度
、
路
面
摩
擦
力
、
總
道
路
里
程
、
國

道
與
縣
道
分
別
佔
總
道
路
之
比
例
、
天
候
、
光

線
、
霧
區
路
段
、
年
雨
量
、
降
雨
天
數
、
年
降

雪
量
、
路
面
狀
態
、
路
面
缺
陷
、
障
礙
物
、
左

轉
車
道
線
、
左
轉
車
道
緣
石
、
右
轉
車
道
、
地

形
、
道
路
類
型
、
行
人
數
、
城
鄉
區
域
、
收
費

站
、
休
息
站
、
鄰
近
都
會
區
、
鄰
近
港
口
、
機

場
或
工
業
區
、
鄰
近
系
統
交
流
道
、
鄰
近
戰
備

道
、
交
流
道
數
、
匝
道
數
、
橋
梁
數
量
、
坡
道

數
量
、
照
明
設
備
、
測
速
照
相
機
、
路
旁
特
徵
、

環
境
特
徵
、
年
平
均
日
交
通
量

 
(A

A
D

T
)、
平

均
每
日
交
通
量

 
(A

D
T

)、
平
均
每
日
小
車
流

量
、
平
均
每
日
大
車
流
量
、
平
均
每
日
聯
結
車

流
量
、
小
車
比
例
、
大
車
比
例
、
聯
結
車
比
例
、

重
車
比
例
、
平
均
每
日
車
流
量
、
尖
峰
小
時
係

數
 

(P
H

F
)、
駕
駛
人
數
、
登
記
車
輛
數
、
人
口

數
、
家
戶
收
入
、
駕
駛
特
性
、
總
車
公
里
數
、

城
鄉
公
路
分
別
佔
總
車
公
里
數
之
比
例
、
各
種

旅
次
之
產
生
數
與
吸
引
數
。

 

邱
裕
鈞
、
傅
強

 

(2
0

1
5

) 
 

廣
義
卜
瓦
松
模
式

 

多
變
量
廣
義
卜
瓦
松
模
式

 

我
國
國
道

一
號

 
2

0
0

5
 

以
交
流
道
作
為

道
路
切
割
依

據
。

 

上
下
坡
度
、
曲
率
、
克
羅
梭
曲
線
參
數
、
車
道

數
、
總
交
通
量
、
小
車
比
例
、
大
車
比
例
、
聯

結
車
比
例
、
平
均
年
雨
量
、
速
限
、
收
費
站
、

休
息
站
、
固
定
式
測
速
照
相
、
路
段
設
置
戰
備

道
、
鄰
近
重
要
都
會
區
與
鄰
近
港
口
、
機
場
及

工
業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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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資訊系統能記載駕駛員開車時的操作任務，Li et al. (2013) 將

車內操作導航、收音機等車內其他儀器作為駕駛的次要任務，針對 20

名選定駕駛進行分心測試並分析，並將一些操作特性定義與探索，以供

區分為駕駛任務或次要任務之影響。若將主要與七個次要任務，僅以主

次要之二分法分類，進行訓練並判斷，其模式準確度可達 77%；而若

將次要任務各自獨立，共有八項主次要任務，該研究雖僅 41%準確度，

但仍已顯著反映車載系統之判讀解釋變數 (如：眨眼頻率、視線離開道

路頻率與時長等) 進行建模分析已有一定成效；並且，透過後者之模式，

能看出不同次要任務對分心之影響程度與重要度，即特定任務使駕駛

更容易分心，該研究利用高斯混合模型  (Gaussian Mixture Models, 

GMMs) 量化駕駛員行為與預期之差距。 

除了事故發生前一連串以失誤鏈探勘前因之研究外，Das et al. 

(2018) 針對錯誤駕駛行為 (Wrong way driving, WWD) 的事故，蒐集美

國路易斯安那州 2010至 2014年的資料進行分析。由於 WWD事故類

型的定義下，五年間只有 1,203件事故，在稀少且此類事故往往造成較

嚴重死傷之特性，採用多重對應分析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 探索關鍵相關之因素以及密切程度，以及提出對策。由於資料

蒐集時的特性相當多，包含駕駛、車輛、幾何環境特性等，MCA的方

式將變量分類，並且透過降維的方式，將各類型變數散布於平面空間上，

如圖 5.2.1，較為相近的變數群即代表發生某類型的WWD事故時，常

發生、伴隨的因子有哪些，尤其是較為嚴重的事故類型時，更能提出較

需改善的對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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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多重對應分析圖 

(二) 結構方程 SEM模式 

Eboli and Mazzulla (2007) 以 1880筆實際交通事故資料 (Cosenza 

Province,2003) 探討用道路特性及環境因子去解釋道路事故的嚴重性。

探討構面包括道路特性 (幾何設計、道路水準、標線號誌規格) +環境特

性 (天氣、鋪面、安全帶使用)，並將其關連至事故嚴重度 (受傷數、牽

涉車輛數)。Lee et al. (2008) 則導入道路因子 (鋪面、水平線型、垂直

線型) +環境特性 (天氣、道路平面、日夜間行車) +駕駛因子 (車輛種

類、駕駛性別、駕駛年齡) 等因子，試圖解釋交通事故規模的影響因子。

Kim, et al. (2011) 利用在夏威夷 18,444筆實際交通事故資料，透過道

路特性 (街道長度、公車道長度)、車輛特性、道路特性 (鋪面狀態、道

路損害狀況、道路幾何特性)、用路人特性 (社經背景、年齡、視角障

礙) 等，探討事故損害程度 (損害等級、傷亡等級、涉入車輛單位數)。

Wang and Qin (2014) 則利用 SEM模式探討天候與道路狀況影響車速、

撞擊物件影響作用力，車速跟作用力對車禍嚴重度之影響。Lee et al. 

(2018) 解釋因降雨產生之交通事故嚴重度影響因子，建構出利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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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道路規格、垂直坡度、超高、曲線長度) +環境與駕駛特性 (車輛

種類、日夜間行車、駕駛年齡、駕駛性別) +天候因素 (雨量、逕流長度、

積水深度) 與交通事故嚴重度 (致死率、牽涉車輛數、受損車輛數) 之

關連模型。柳晴 (2021) 則在我國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關聯模型之建

立及探討研究中，分別針對八種常見交通事故型態建立探討模型，引用

的變數包含當月份交通環境變數、交通事故違規 (超速、轉彎、讓車、

闖紅燈) 等等。Zemestani et al. (2023) 引入駕駛因素 (社經變數、各種

人格特質問卷如 NEOFFI等)，加上環境變數、車輛變數，探討車禍發

生之事故嚴重度。 

以統計迴歸模式為事故肇因分析工具的相關文獻研究資訊，綜整

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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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事
故
頻
次
模
式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作
者

 
(年
份

) 
 

使
用
模
式

 
研
究
地
點

 
資
料
期
間

 
時
空
分
段
類
型

 
解
釋
變
數

 

M
ia

o
u

 a
n

d
 L

u
m

 

(1
9

9
3

) 
 

⚫
 
線
性
迴
歸
模
式

 

⚫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美
國
聯
邦

公
路

 
1

9
8

5
~

1
9

8
7
 

以
具
有
相
同
道

路
特
徵
之
路
段

進
行
分
段
。

 

年
平
均
每
日
交
通
量

 
(A

A
D

T
)、
水
平
曲
率
、

縱
坡
度
及
路
肩
寬
度
。

 

S
h

an
k

ar
 e

t 
a

l.
 

(1
9

9
5

) 
 

⚫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華
盛
頓
州

9
0
號
高

速
公
路

 

1
9

8
8

~
1

9
9

3
 
以
固
定
道
路
長

分
段
。

 

水
平
曲
率
、
坡
度
、
降
雨
量
、
降
雨
天
數
以
及

降
雪
量
。

 

A
b

d
el

 A
ty

 e
t 

a
l.

 

(2
0

0
0

)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佛
羅
里
達

5
0
號
國

道
 

1
9

9
2

~
1

9
9

4
 

以
地
理
環
境
或

道
路
幾
何
的
改

變
進
行
分
段
。

 

每
年
每
日
的
平
均
交
通
量

 
(A

A
D

T
)、
車
道

數
、
路
肩
寬
度
、
道
路
鋪
面
、
水
平
曲
率
、
中

央
分
隔
型
式
、
行
車
速
度
以
及
是
否
為
城
際
道

路
。

 

A
n

as
ta

so
p

o
u

lo
s 

an
d

 M
an

n
er

in
g
 

(2
0

0
9

)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美
國
印
第

安
那
州

 
1

9
9

5
~

1
9

9
9
 

以
具
有
相
同
道

路
特
徵
之
路
段

進
行
分
類
。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
鋪
面
摩
擦
係
數
、
路
面
水
平

曲
率
、
路
段
長
度
、
內
外
側
路
肩
寬
度
、
中
央

分
隔
帶
寬
度
、
每
英
哩
橋
樑
數
及
是
否
有
中
央

分
隔
護
欄
。

 

W
an

g
 e

t 
a

l.
 

(2
0

0
9

) 
 

⚫
 
負
二
項
迴
歸
空
間
模
式

 

⚫
 
卜
瓦
松
對
數
常
態
空
間

模
式

 

英
國

M
2

5

環
狀
高
速

公
路

 

2
0

0
4

~
2

0
0

6
 

以
具
有
相
同
道

路
特
徵
之
路
段

進
行
分
段
。

 

道
路
擁
擠
指
數
、
平
均
每
日
交
通
量

 

(A
A

D
T

)、
路
段
長
度
、
最
小
轉
彎
半
徑
、
坡
度
、

車
道
數
、
及
車
輛
行
駛
方
向
等
。

 

黃
珮
芬

 
(2

0
1

4
) 

 

⚫
 
卜
瓦
松
模
式

 

⚫
 
負
二
項
模
式

 

⚫
 
零
膨
脹
卜
瓦
松
模
式

 

⚫
 
零
膨
脹
負
二
項
模
式

 

我
國
國
道

一
號

 
2

0
0

4
~

2
0

0
8
 

採
用
基
因
演
算

法
進
行
時
空
分

割
。

 

路
段
之
最
大
上
坡
坡
度
、
最
大
下
坡
坡
度
、
對

大
坡
度
差
、
曲
率
半
徑
、
克
羅
梭
曲
線
參
數
、

每
日
平
均
小
車
車
流
量
、
每
日
平
均
大
車

 
(大

型
車

+
聯
結
車

) 
車
流
量
與
平
均
車
道
數
。

 

盛
郁
淳

 
(2

0
1

4
) 

 

⚫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
 
負
二
項
迴
歸
模
式

 

⚫
 
廣
義
卜
瓦
松
迴
歸
模
式

 

我
國
國
道

一
號

 
2

0
0

5
 

- 

路
段
長
、
速
限
、
曲
率
、
曲
率
半
徑
、
克
羅
梭

曲
線
參
數
、
坡
度
、
車
道
數
、
左
轉
車
道
數
、

右
轉
車
道
數
、
車
道
寬
、
路
肩
寬
、
道
路
寬
、

分
隔
島
寬
、
視
距
、
縱
坡
度
、
最
大
上
坡
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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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份

) 
 

使
用
模
式

 
研
究
地
點

 
資
料
期
間

 
時
空
分
段
類
型

 
解
釋
變
數

 

最
大
下
坡
坡
度
、
最
大
坡
度
差
、
平
曲
線
與
豎

曲
線
長
度
、
路
面
摩
擦
力
、
總
道
路
里
程
、
國

道
與
縣
道
分
別
佔
總
道
路
之
比
例
、
天
候
、
光

線
、
霧
區
路
段
、
年
雨
量
、
降
雨
天
數
、
年
降

雪
量
、
路
面
狀
態
、
路
面
缺
陷
、
障
礙
物
、
左

轉
車
道
線
、
左
轉
車
道
緣
石
、
右
轉
車
道
、
地

形
、
道
路
類
型
、
行
人
數
、
城
鄉
區
域
、
收
費

站
、
休
息
站
、
鄰
近
都
會
區
、
鄰
近
港
口
、
機

場
或
工
業
區
、
鄰
近
系
統
交
流
道
、
鄰
近
戰
備

道
、
交
流
道
數
、
匝
道
數
、
橋
梁
數
量
、
坡
道

數
量
、
照
明
設
備
、
測
速
照
相
機
、
路
旁
特
徵
、

環
境
特
徵
、
年
平
均
日
交
通
量

 
(A

A
D

T
)、
平

均
每
日
交
通
量

 
(A

D
T

)、
平
均
每
日
小
車
流

量
、
平
均
每
日
大
車
流
量
、
平
均
每
日
聯
結
車

流
量
、
小
車
比
例
、
大
車
比
例
、
聯
結
車
比
例
、

重
車
比
例
、
平
均
每
日
車
流
量
、
尖
峰
小
時
係

數
 

(P
H

F
)、
駕
駛
人
數
、
登
記
車
輛
數
、
人
口

數
、
家
戶
收
入
、
駕
駛
特
性
、
總
車
公
里
數
、

城
鄉
公
路
分
別
佔
總
車
公
里
數
之
比
例
、
各
種

旅
次
之
產
生
數
與
吸
引
數
。

 

邱
裕
鈞
、
傅
強

 

(2
0

1
5

) 
 

廣
義
卜
瓦
松
模
式

 

多
變
量
廣
義
卜
瓦
松
模
式

 

我
國
國
道

一
號

 
2

0
0

5
 

以
交
流
道
作
為

道
路
切
割
依

據
。

 

上
下
坡
度
、
曲
率
、
克
羅
梭
曲
線
參
數
、
車
道

數
、
總
交
通
量
、
小
車
比
例
、
大
車
比
例
、
聯

結
車
比
例
、
平
均
年
雨
量
、
速
限
、
收
費
站
、

休
息
站
、
固
定
式
測
速
照
相
、
路
段
設
置
戰
備

道
、
鄰
近
重
要
都
會
區
與
鄰
近
港
口
、
機
場
及

工
業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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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事
故
肇
因
分
析
文
獻
資
訊
綜
整

 
(統
計
迴
歸

) 
 

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2
0

0
7

 A
 S

tr
u

ct
u

ra
l 

E
q

u
at

io
n

 

M
o

d
el

 F
o

r 
R

o
ad

 

A
cc

id
en

t 
A

n
al

y
si

s 

E
b

o
li

 L
.,

 

M
az

zu
ll

a 
G

. 

用
道
路
特
性
及
環
境
因

子
去
解
釋
道
路
事
故
的

嚴
重
性

 

1
8

8
0
筆
實
際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C
o

se
n

za
 

P
ro

v
in

ce
, 

2
0

0
3

) 
 事
故
嚴
重
度

 

(受
傷
數
、
牽
涉

車
輛
數

) 
 

道
路
特
性

 
(幾
何
設
計
、
道

路
水
準
、
標
線
號
誌
規
格

) 
+

環
境
特
性

 
(天
氣
、
鋪
面
、

安
全
帶
使
用

) 
 

S
E

M
 

2
0

0
8

 A
n

al
y
si

s 
o

f 
tr

af
fi

c 

ac
ci

d
en

t 
si

ze
 f

o
r 

K
o

re
an

 h
ig

h
w

a
y
 

u
si

n
g
 s

tr
u

ct
u

ra
l 

eq
u

at
io

n
 m

o
d

el
s 

Ju
-Y

eo
n

 L
ee

, 

Ji
n

-H
y
u

k
 

C
h

u
n

g
, 

B
o

n
g
so

o
 S

o
n

 

解
釋
交
通
事
故
規
模
的

影
響
因
子

 

2
8

8
0
筆
實
際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K
o

re
an

 

E
x

p
re

ss
w

ay
 

C
o

rp
o

ra
ti

o
n

, 

2
0

0
5

) 
 

交
通
事
故
規
模

 

(死
亡
數
、
受
傷

數
、
牽
涉
車
輛

數
、
受
損
車
輛

數
) 

 

道
路
因
子

 
(鋪
面
、
水
平
線

型
、
垂
直
線
型

) 
+
環
境
特
性

 

(天
氣
、
道
路
平
面
、
日
夜

間
行
車

) 
+
駕
駛
因
子

 
(車
輛

種
類
、
駕
駛
性
別
、
駕
駛
年

齡
) 

 

S
E

M
 

2
0

1
8

 T
ra

ff
ic

 a
cc

id
en

t 

se
v

er
it

y
 a

n
al

y
si

s 
w

it
h

 

ra
in

-r
el

at
ed

 f
ac

to
rs

 

u
si

n
g
 s

tr
u

ct
u

ra
l 

eq
u

at
io

n
 m

o
d

el
in

g
 –

 

A
 c

as
e 

st
u

d
y
 o

f 
S

eo
u

l 

C
it

y
 

Jo
n

g
h

ak
 L

ee
,,

 

Ju
n

g
h

y
o

 C
h

ae
, 

T
ae

k
w

an
 Y

o
o

n
, 

H
o

ji
n

 Y
an

g
 

解
釋
因
降
雨
產
生
之
交

通
事
故
嚴
重
度
影
響
因

子
 

T
ra

ff
ic

 A
cc

id
en

t 

A
n

al
y
si

s 
S

y
st

em
 

2
0

0
7

-2
0

1
7

@
 

N
ae

b
u

E
x

p
re

ss
w

a

y,
 K

o
re

a.
 

交
通
事
故
嚴
重

度
 

(致
死
率
、

牽
涉
車
輛
數
、

受
損
車
輛
數

) 
 

道
路
因
子

 
(道
路
規
格
、
垂

直
坡
度
、
超
高
、
曲
線
長

度
) 

+
環
境
與
駕
駛
特
性

 
(車

輛
種
類
、
日
夜
間
行
車
、
駕

駛
年
齡
、
駕
駛
性
別

) 
+
天
候

因
素

 
(雨
量
、
逕
流
長
度
、

積
水
深
度

) 
 

S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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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2
0

2
3

 M
ea

su
ri

n
g
 t

h
e 

ef
fe

ct
 

o
f 

v
eh

ic
le

s 
sa

fe
ty

 o
n

 

ro
ad

 t
ra

ff
ic

 c
ra

sh
 

se
v

er
it

y
 i

n
 I

ra
n

: 
u

si
n

g
 

st
ru

ct
u

ra
l 

eq
u

at
io

n
 

m
o

d
el

in
g

 

Z
em

es
ta

n
i 
A

, 

K
av

o
u

si
 A

, 

S
ad

eg
h

i-

B
az

ar
g

an
i 

H
, 

S
o

o
ri

. 

用
駕
駛
因
子
、
環
境
因

子
及
車
輛
因
子
探
討
車

禍
嚴
重
度

 

6
5

2
筆
有
效
問

卷
，
收
集
伊
朗
境

內
曾
經
發
生
過
交

通
事
故
的
當
事
人

 事
故
嚴
重
度

 

(受
傷
數
、
牽
涉

車
輛
數

) 
 

駕
駛
因
素

 
(社
經
變
數
、
各

種
人
格
特
質
問
卷
如

N
E

O
F

F
I
等

) 
+
環
境
變
數

+

車
輛
變
數

 

S
E

M
 

2
0

1
1

 M
ea

su
ri

n
g
 I

n
fl

u
en

ce
 

o
f 

A
cc

es
si

b
il

it
y
 o

n
 

A
cc

id
en

t 
S

ev
er

it
y
 

w
it

h
 S

tr
u

ct
u

ra
l 

E
q

u
at

io
n

 M
o

d
el

in
g

 

K
ar

l 
K

im
, 

P
ra

d
ip

 P
an

t,
 

E
ri

c 
Y

am
as

h
it

a 

用
道
路
特
性
、
車
輛
特

性
及
用
路
人
特
性
探
討

事
故
損
害
程
度

 

1
8

,4
4

4
re

al
 

ac
ci

d
en

ts
 d

at
a 

fr
o

m
 H

aw
ai

i 

事
故
損
害
程
度

 

(損
害
等
級
、
傷

亡
等
級
、
涉
入

車
輛
單
位
數

) 
 

道
路
特
性

 
(街
道
長
度
、
公

車
道
長
度

) 
+
車
輛
特
性

+
道

路
特
性

 
(鋪
面
狀
態
、
道
路

損
害
狀
況
、
道
路
幾
何
特

性
) 

+
用
路
人
特
性

 
(社
經
背

景
、
年
齡
、
視
角
障
礙

) 
 

S
E

M
 

2
0

1
4

 U
se

 o
f 

S
tr

u
ct

u
ra

l 

E
q

u
at

io
n

 M
o

d
el

in
g
 t

o
 

M
ea

su
re

 S
ev

er
it

y
 o

f 

S
in

g
le

-V
eh

ic
le

 

C
ra

sh
es

 

K
ai

 W
an

g
, 

X
ia

o
 

Q
in

 

天
候
與
道
路
狀
況
影
響

車
速
、
撞
擊
物
件
影
響

作
用
力
，
車
速
跟
作
用

力
共
同
影
響
車
禍
嚴
重

度
 

2
2

8
6

 s
in

g
le

-

v
eh

ic
h

le
 c

ra
sh

 

d
at

a 
fr

o
m

 

W
is

co
n

si
n

, 
2

0
0

8
-

2
0

0
9

 

事
故
嚴
重
度

 

(受
傷
嚴
重
度
、

車
輛
受
損
程
度

) 
 車
速
條
件

 
(駕
駛
人
特
性
、

天
氣
條
件
、
照
明
條
件
、
道

路
條
件

) 
+
撞
擊
物
件
特
性

 

S
E

M
 

2
0

0
9

 重
現
型
高
速
公
路
肇

事
路
段
與
肇
事
因
素

之
研
究

 

艾
嘉
銘

 
探
討
造
成
車
禍
死
傷
頻

率
的
關
鍵
因
素

 

2
0

0
3

-2
0

0
8
年
我

國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資
料

 

A
1
、

A
2
、

A
3

事
故
數

 

環
境
條
件
、
道
路
條
件
、
交

通
量
資
料

 

P
o

is
so

n
 

R
eg

re
ss

io
n

, 

N
eg

at
iv

e 

B
in

o
m

ia
l 

R
eg

re
ss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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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2
0

0
9

 台
灣
地
區
汽
車
傷
亡

事
故
肇
因
之
研
究

 
吳
宗
霖

 
探
索
影
響
事
故
傷
亡
程

度
的
變
數

 

2
0

0
8
年
我
國
事

故
傷
亡
資
料

 

(A
1

+
A

2
) 

 

傷
亡
程
度

 

(死
、
傷

) 
 

駕
駛
人
屬
性
、
道
路
環
境
因

素
 

卡
方
互
動
自
動

檢
視
法
、
最
大

概
似
比
例
檢

定
、
勝
算
比
估

計
 

2
0

0
5

 路
口
交
通
事
故
成
因

分
析
方
法
之
比
較
研

究
 

楊
仁
維

 
探
討
影
響
路
口
交
通
事

故
的
各
種
潛
在
因
子

 

1
9

9
9

-2
0

0
0
臺
中

市
6

2
個
路
口
及

2
0

0
3

-2
0

0
4
臺
中

市
特
定

4
0
個
路

口
共

3
4

4
1
件
事

故
資
料

 

單
一
路
口
發
生

交
通
事
故
件
數

 

路
口
工
程
環
境
因
素
、
交
通

動
態
變
數

 

N
eg

at
iv

e 

B
in

o
m

ia
l 

R
eg

re
ss

io
n

,
倒

傳
遞
類
神
經
網

路
模
式

 
(B

ac
k

-

P
ro

p
ag

at
io

n
 

N
et

w
o

rk
, 

B
P

N
) 

 

2
0

0
8

 應
用
計
數
模
式
分
析

機
車
肇
事
行
為

 
陳
孜
穎

 
建
構
肇
事
次
數
模
式

 

2
0

0
1
年
運
研
所

委
託
「
我
國
機
車

持
有
及
使
用
特
性

之
研
究
」
問
卷
資

料
共

4
2

6
筆

 

個
人
發
生
車
禍

事
件
數

 

駕
駛
人
社
經
特
性
、
車
輛
與

用
路
變
數
、
交
互
作
用
變
數

 卜
瓦
松
、
負
二

項
、

Z
er

o
-

in
fl

at
ed

及

H
u

rd
le
迴
歸
模

式
 

2
0

1
9

 結
合
駕
駛
人
問
卷
與

駕
駛
評
量
分
析
肇
事

紀
錄
之
研
究

 

陳
姿
吟

 
探
討
影
響
肇
事
發
生
與

傷
亡
程
度
之
關
鍵
因
子

 2
0

1
6
年
至

2
0

1
9

年
之
駕
駛
全
人
評

測
線
上
問
卷
資

料
、
道
路
駕
駛
評

涉
入
事
故
與

否
、
受
傷
程

度
、
事
故
件

數
、
事
故
型

態
、
涉
入
事
故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三
年
內

違
規
經
驗
、
駕
駛
適
性
診
斷

測
驗
的
壓
力
緊
張
總
分
、
危

險
感
知
測
驗
的
市
區
路
邊
車

輛
開
車
門
、
山
區
右
岔
路
車

羅
吉
特
迴
歸
、

普
羅
比
迴
歸
、

補
餘
對
數

-對
數

迴
歸
、
多
項
羅

吉
特
迴
歸
、
卜



  

E-17 

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量
與
事
故
資
料

 
車
種

 
輛
駛
出
、
行
車
金
頭
腦
測
驗

之
科
技
新
知
分
數
、
和
維
護

保
養
分
數

 

瓦
松
迴
歸
、
負

二
項
迴
歸
及
線

性
迴
歸

 

2
0

2
1

 我
國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觀
測
指
標
關
聯
模
型

之
建
立
及
探
討

 

柳
晴

 
針
對
八
種
常
見
交
通
事

故
型
態
建
立
探
討
模
型

 2
0

1
1

-2
0

1
9
事
故

資
料

 

八
種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之
單
月
發

生
件
數

 

當
月
份
交
通
環
境
變
數
、
交

通
事
故
違
規

 
(超
速
、
轉

彎
、
讓
車
、
闖
紅
燈

) 
 

S
E

M
 



 

E-18 
 

二、 機器學習/人工智慧 (AI) 方法 

(一) 關聯規則探勘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關聯規則探勘是應用關聯規則的演算法找出高度關聯的項目 (亦

被稱為購物籃分析，常被使用來分析超市顧客購買商品的行為，例如：

可以了解購買產品甲的顧客，是否時常同時購買產品乙)。關聯規則探

勘透過資料間的關係，目標是找出比較常共同出現 (頻率較高) 的變數 

(型態) 組合。關聯規則是形如 X⇒Y 的蘊涵式，透過支持度 (support) 

和置信度 (confidence) 的計算，可針對各變數之關聯強度進行優先排

序。就事故肇因分析的角度而言，與事故發生具有高關聯性的變數 (資

料欄位) 往往反映出事故潛在肇因來源 (或者可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基

礎)。透過關聯性雖可先初步過濾篩選出值得探究的肇因，然而關聯性

高並不必然代表因果關係的成立 (因無法排除外在其他干擾因素)，仍

需進一步檢驗方可確認真實的事故肇因 (Li et al., 2013；Yadav et al., 

2019；Park, 2014；Lee et al., 2019)。 

(二) 以粗糙集為基礎的規則生成 (Rough set-based rule generation)  

除了以關聯程度判斷潛在成因外，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領域亦

發展出以粗糙集為基礎的規則生成 (即X⇒Y的規則推論) 來分析事故

肇因。同樣是以資料為基礎，依據粗糙集合理論計算其上下界近似值 

(upper/lower approximation) 來反映資料佐證規則 (觀察到 A 出現的情

況下同時也會出現 B) 的不確定性。由於仍是基於觀察資料的推論，因

此得出的規則仍無法反映因果關係，僅能代表與觀察資料最為吻合的

規則生成機制 (Wong and Chung, 2008；Wong and Chung, 2007；鍾易詩，

2008；Yao et al., 2019；Sakai and Nakata, 2020；Luma-Osmani et al., 2020)。 

(三) 可解釋性 AI (explainable AI)  

以往採用統計迴歸方法進行事故肇因分析時，受限於模式基本假

設下往往導致其預測力改善有限，尤其是在非線性關係或者自變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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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程度的情況下。近年來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方法的進步已能有效地改

善上述問題，在模式預測力大幅提升的情況下 (顯示已充分掌握影響事

故的特徵範疇，且可較為精準描述兩者間關係)，再透過可解釋性 AI 

(explainable AI，XAI) 技術衡量個別特徵 (Feature，即變數成因) 的貢

獻程度 (針對模式預測事故能力而言)。可解釋性 AI方法大致可分為以

下幾類 (Molnar, 2021；Wong and Chung, 2007；Chung, 2013)： 

1. 可解釋性的模型：模型理論與設定本身即賦予特徵可解釋性，

例如：邏輯迴歸、決策樹、RuleFit 及單純貝氏分類器 (Naïve 

Bayes classifier) 等。 

2. 與模型無關 (亦稱為模型不可知) 的解釋方法：將解釋與機器

學習模型分離的最大優勢在於靈活性 (任何種類模型皆可適

用)，也有利於比較不同模型的可解釋性。例如：部分依賴圖 

(Partial Dependence Plot，PDP 或 PD 圖 )、個體條件期望 

(Individual Conditional Expectation， ICE)、累積局部效應圖 

(Accumulated Local Effect，，ALE)，、置換特徵重要性 (Permutation 

Feature Importance)、局部代理模型 (Local Interpretable Model-

agnostic Explanations，，LIME) 及夏普利值可加性解釋 (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SHAP) 等。 

3. 基於樣本的解釋方法，：選擇數據集的特定實例解釋機器學習模

型的行為 (或解釋底層數據分布)，。此類方法大多與模型本身設

定無關，，而與前述，「與模型無關的解釋方法」的差異之處在於

通過選擇數據集實例而非創建特徵概要來解釋模型，，且只有當

以人類可以理解的方式表示數據實例時此解釋才有意義，。例如，：

反 事 實 解 釋  (Counterfactual Explanation) 、 對 抗 樣 本 

(Adversarial Example)、原型  (Prototype)、有影響力的實例 

(Influential Instances) 等。 

儘管機器學習/人工智慧 (AI) 模型具備假設限制較少且對於非線

性關係描述良好等優點，然而此類模型仍是奠基於觀察結果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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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事故因果關係的推論，因此在因果關係之確認解釋上，仍需要輔

以其它判斷條件，方能界定因果影響路徑 (即事故鏈)，並且在肇因影

響效果判斷上也難以排除其他干擾因素影響。 

Li and Zhao (2022) 探討 COVID-19旅行限制政策對紐約市道路交

通事故模式的影響。研究範圍集中於紐約市，分析單車騎士在實施居家

令後的交通事故情況。研究蒐集 COVID-19 期間的交通事故數據，並

對比分析疫情前後的數據。該研究使用三個固定效應的羅吉特模型來

比較不同時期的交通事故數量、類型和嚴重程度，以評估 COVID-19旅

行限制政策對紐約市道路交通事故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實施居家

令後，紐約市的總事故數急劇下降，但每起事故的平均嚴重程度增加。

特別是每起事故中單車騎士的平均傷亡人數相對於前幾年同期增加了

三倍以上。此外，紐約州宣布居家令與事故造成傷亡的風險明顯相關，

Citi Bike 在該地區的行程數在預測單車騎士風險方面具有極大影響。

最後，應用模型發現單車騎士嚴重事故的熱區在空間和時間上呈現集

中現象，提供了制定針對性安全措施的可能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和交

通管理部門需要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以確保騎自行車

者在 COVID-19期間的安全。 

Lyu et al. (2021) 則設計讓駕駛員實地駕車，操作測試選定在中國

大陸武漢之固定路線場域，捕捉遇到事件時駕駛反應的初象與最大風

險等級之評定。該研究對 ADAS 系統包含前方碰撞預警、車道偏移警

示與車距監控警示，具有時間車距與車輛加減速之門檻觸發警示機制

與採取動作時點之標記，針對事件紀錄前後共 20秒，對微觀資料所需

的時段性進行切割，並以減速率與動能折損率兩指標進行集群分析，再

以 k-means 分三群，訂為輕度、中度、高度風險  (依照跟車距離與時

間車距、反應時間計算的 Safety Margin, SM值)  。由於挑選之駕駛有

經驗較資淺與經驗較豐富者，並透過事前事後 min SM與 SM於煞車當

下之值分析出 ADAS 對輕中度風險與資淺駕駛有正效果、對高度風險

與資深駕駛則偏負效果；然而，正向改善的程度比受影響程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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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gs and Abbas (2013) 使用兩階段演算法之方式，先將車輛跟車

時的時段定義與分割，說明時間之分布，再依照其相似度透過數個駕駛

行為：縱向加速度、橫向加速度、偏向率、車速、車道偏移、偏向角、

範圍與其比率，以 k-means分群。此研究設立三個假說，是針對模擬方

法提出探討，包含：所有駕駛的同質性假設、車隊跟車環境下駕駛有異

質性，但每單一駕駛是否操作有同質性、以及一般跟車時單一駕駛是否

能維持不變駕駛行為。但自然駕駛資料乃透過車載資訊系統向商用車

駕駛蒐集資料，再分別以駕駛特性集群、跟車環境時段集群，與駕駛行

為維持時段進行分類。同時，駕駛人依照所被蒐集的資料，亦被分為高

度風險、中度風險以及低度風險之駕駛。 

Chiou et al. (2013) 亦使用兩階段資料探勘之演算法針對駕駛遭遇

的危險情境分析，雖是以較巨觀之國道高速公路單車輛事故資料 

(2003~2007年)，然而透過事故資料登記欄位，道路因素與駕駛人於事

故當下狀態變數之資料獲得完整記錄，針對重要危險情境的因子可進

行組合，對事故嚴重度作為被解釋變數分析。該研究處理的失誤鏈 

(error-chain) 之根據，即車輛事故可能歸因於不只一件，而為一連串的

因素影響。是故，第一階段先以遺傳探勘方法 (Genetic mining rule, 

GMR) 將此些變數以規則之方式探勘，包含生成、覆蓋與關聯之建立。

由於研究中有 21個變數且不全然是二元變數，該研究以逐步探勘之方

式提升效率，挑選適當訓練規則數，並將訓練結果與決策樹比較，確認

該研究探勘方式較佳且易於解釋。基此，第二階段則以混合羅吉特模式 

(Mixed logit model)，將各變數與嚴重度建模，分類安全與危險因子。

此研究亦提及，當時條件無法包含微觀的駕駛人心智狀態、反應行為、

疲勞度、事故當下車流交通狀況。 

以資料探勘/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為事故肇因分析工具的相關文獻

研究資訊，綜整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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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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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隨機實驗設計 (RCT)  

由於觀察性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y) 在資料蒐集上無法排除外

在環境干擾因素 (confounding factor) 影響，因此難以明確界定因果關

係推論，其統計相關顯著性往往僅能夠代表「該變數可能為原因」之佐

證 (除因果關係外亦有其他情況會導致統計相關)。相較之下，透過隨

機試驗設計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所蒐集的資料能夠提

供更加強力可信的證據以支持因果關係。受測者經由隨機方式指派到

有/無該因素影響的實驗組/對照組，令其它可能干擾結果的其他潛在因

素維持一致性，藉此得出結果單純受原因直接影響的關係強度推論。 

然而，隨機試驗設計受限於實驗規模大小與實驗條件仿真程度 (兩

者皆須耗費成本)，其因果推論是否具母體代表性且仍適用於真實開放

環境下，往往令人存疑 (即外部效度問題，實驗結論僅適用於受測者樣

本)。此外，由於並非所有因素皆可進行實驗操作 (受限於因素本身特

性或者倫理價值觀)，因此隨機試驗設計在應用主題上亦受到限制。 

就事故肇因分析角度而言，影響事故發生之人、車、路各類因素繁

雜，往往難以盡數透過實驗方式加以釐清因果關係 (但可針對其中少數

重要且適當者進行實驗以釐清因果淨效應)。此外，透過實驗方式確認

之事故肇因因果關係，仍需進一步尋找佐證，方能確保後續相關道安政

策的普遍性與有效性。 

以隨機試驗設計為事故肇因分析工具的相關文獻研究資訊，綜整

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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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果圖/因果結構模式 

因果圖/因果結構模式 (Causal Diagram/Structural Causal Model) 以

有向無環圖 (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 做為表述因果關係之基礎，

以可目視直觀方式表達因果路徑。因果圖可分為三種基本結構 (或稱連

接 junction，如圖 2所示)，說明如下： 

 

圖 2 因果圖的三種基本結構圖示 

1. 鏈 (chains，或稱中介)：(1) 中介 B把 A與 C彼此的資訊隔離。 (2) 

已知 B情況下 (條件化)，A和 C為條件獨立。 

2. 分叉 (fork)：(1) B通常稱為 A和 C的共同原因或干擾因子。 (2) 干

擾因子可在沒有直接因果連結的 A和 C之間產生統計相關。 (3) B

條件化下可消除這類假性相關。 

3. 衝突 (collider)：A 和 C 原本無關，但 B 條件化下變成相依 (負相

關 )。此現象又稱為衝突偏誤  (collider bias) 或自圓其說效應 

(explain-away effect)。 

每種鏈接結構代表一種因果流動方式，可在資料中留下條件相依或

條件獨立的標記。透過條件化操作觀察變數之間相關性有無及變化，以

確認合乎邏輯判斷之因果影響路徑。此外，因果圖理論中證明了 d-分

離性質 (d-separation property) 如下： 

「路徑 p被節點集 Z d-分離 (或阻斷)，若且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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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包含了 1個鏈 (i→m→j) 或 1個分叉 (im→j) 而中間節點 m在

Z中， 

或者 

2. p包含 1個衝突 (i→mj)，而中間節點 m以及 m的任何後代節點

都不在 Z中」 

前述性質代表集合 Z將 X與 Y 「d-分離」若且為若 Z阻斷了從 X

中每個節點到 Y中每個節點的所有路徑。換言之，d-分離性質亦即「我

們可運用路徑阻斷規則判定資料具有哪些獨立性」。 

透過因果圖結構判斷資料變數彼此的相依性/獨立性僅是因果關係

判斷確認的起點，實際上因果判斷邏輯必須基於因果階梯 (The Ladder 

of Causation) 的三個層級：關聯、介入、反事實，在前一層級的前提條

件上累積額外資訊，方能達成因果推論 (causal inference)。 

 

圖 3 因果階梯的三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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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階梯三層級邏輯可透過因果圖設定反映其差異性，比方說可藉

助鏈/分叉/衝突這三種結構，通過因果階梯第一層 (關聯) 與第二層 

(介入) 之間的大門。以下圖為例：「隊長下令後可能由 A 或 B 開槍行

刑導致受刑人死亡」為原始觀察所見的結果 (下令→A 或 B 開槍→受

刑人死亡)，當設定 A 已決定開槍時 (此時不受隊長命令影響) 則反映

「介入」操作，設定 A 已決定不開槍時則反映「反事實」情境。其中

因果關係 (受刑人因A開槍而致死) 的效應 (機率或強度) 取決於介入

與反事實的比較，而非原始的觀察結果 (因為混雜了 A 是否依從命令

和 B開槍的可能性)。 

 

圖 4 反映觀察/介入/反事實三種情況的因果圖結構 

因果圖模式可協助釐清干擾因素 (confounding factor)、中介變數 

(mediator) 之影響，進而準確估算因果效應強度。一般最常見的干擾因

素型態如圖 3.2.5所示。已知 Z為干擾因子且可觀察到的情況下，由於

Z 的影響因此 Y 對 X 的迴歸係數 (基於相關性估計而得) 不能代表因

果關係係數，必須在 Z條件化 (受控制或條件均一化) 的前提下方所估

計的係數方能表示 X 對 Y 的因果淨效益 (單純受 X 影響產生的 Y 變



 

E-32 
 

化，而非 Z 變動時同時帶動 X 與 Y 變化)，此時稱為「後門調整公式 

(back-door adjustment) 」，其說明如下： 

 

圖 5 反映干擾因子影響的因果圖 

1. 以干擾因子執行對照 (去干擾因子)。 

2. 先估計去干擾因子的各分層的因果效應，再依據各分層在群體中所

所占比例進行加權。例如：男/女性比例不同時 (正常情況為 1:1) ,估

算整體平均因果效應時需取男女兩類的加權平均值。 

3. 因果效應=∑ 𝛽𝑌𝑋|𝑍 ∗ 𝑃 (𝑍) 𝑍 ，即為𝑌 = 𝛽1𝑋 + 𝛽2𝑍 + 𝜀式中 X 的迴歸

係數。 

然而，若干擾因子無法觀測而得 (unobserved) 時則無法採用後門

調整公式，此時可改用其他方法，如前門準則 (front-door criterion) 或

工具變數法 (instrumental variable) 來控制排除干擾因子影響，其因果

圖示意和範例如圖 6 與圖 7 所示。兩者的基本原理皆是透過不受干擾

因子影響的變數 (但在影響路徑上的位置不同) 與應變數 Y (後果) 的

相關性，以做為原本受干擾因子影響迴歸係數 (X→Y) 估計值的調整

參考基礎，排除干擾因子影響並得出因果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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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透過前門準則估算因果效應的因果圖與範例 

 

圖 7 透過工具變數估算因果效應的因果圖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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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圖雖可直觀說明因果影響路徑，然而問題涉及變數繁多時，不

僅圖形變得複雜，也不易應用前述方法判斷因果效應。因此，因果結構

模式理論發展出將前述方法形式化 (轉換為代數表示) 的工具，稱為

Do演算法 (Do calculus)，可將 P (Y|do (X) 推導轉換為 P (Y|X) 的代數

表示，如此便可透過觀察資料計算介入效果。Do演算法由三個基本規

則 (公理) 組成，操作範例如圖 8所示： 

1. 觀察與 Y無關的變項W (可能以其他變項 Z執行條件化)，則 P (Y|do 

(X) ,Z,W) =P (Y|do,Z)。 (例如：W=起火,Z=冒煙,Y=警報)  

2. 若變項 Z可阻斷從 X到 Y所有後門路徑，則以 Z執行條件化後，do 

(X) 等同於 see (X)，意即 P (Y|do (X) ,Z) =P (Y|X,Z)。 

3. 若從 X到 Y沒有直接因果路徑，則可刪去 do，意即 P (Y|do (X) ) =P 

(Y)。 

說明如下：  

 

圖 8 用 do計算法推導前門調整公式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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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Do演算法可以推演出複雜因果路徑下的因果效應，亦有助於

發展電腦演算法協助計算，有利於解決大型複雜系統下的因果效應估

算。 

另外，因果圖/因果結構模式亦可用於處理因果結構發掘 (Causal 

Discovery) 與外部效度/可移轉性 (external validity/transferability) 問題。

前者可在無先驗知識 (或預設判斷) 下，以有系統性的方式 (演算法) 

由資料中推演探索出因果結構關係。最常用的 P-C演算法為例 (如圖 9

所示，依 A至 F步驟)：先假設各節點皆有連接且無方向性 (雙向)，再

根據前述因果圖基本結構 (鏈/分叉/衝突) 特性，判斷變數間獨立性 

(移除連結) 和因果方向性。 

 

圖 9 因果結構發掘 P-C 演算法範例 

再者，就因果推論的外部效度而言 (註：即透過特定資料集得出的

因果關係與效應大小，能否延伸應用至同類問題的其它資料來源)，透

過比較因果圖結構的差異性，可以瞭解推論的適用性以及所需的資料

缺口。舉例如下： 

1. 假設我們想知道線上廣告 (X) 對消費者購買產品 (Y，假設是衝浪

板) 的可能性的影響，目前手邊有洛杉磯、波士頓、舊金山、多倫多

和檀香山這五個地區的研究資料，目的是要估計廣告在阿肯色州的

效果。 



 

E-36 
 

2. 麻煩的是，每個群體和每個研究都有些許不同。舉例來說，洛杉磯

的群體比目標群體年輕，舊金山的群體則是點擊率不同。我們是否

能把這些距離遙遠又特質各異的資料綜合起來，估計廣告在阿肯色

州的效果？ 

3. 我們是否不需蒐集阿肯色州的資料就能做到？或者是量度少數幾個

變項或執行先導性觀察研究就能做到？ 

圖 3.2.10 把這些差異轉換成圖形：變項 Z 代表年齡，它是干擾因

子，例如：年輕人或許比較可能觀看廣告，即使沒有觀看廣告，也比較

容易購買產品。變項W代表「點擊連結取得進一步資訊」，這是中介變

項，這個步驟必須發生，「觀看廣告」才能轉換成「購買產品」。在每個

例子中，字母 S代表「差異產生」變項，這個假設變項指出兩個群體間

有差別的特質。舉例來說，在洛杉磯 (b)，標記 S指向年齡 Z。而在其

他城市，標記則指向圖中的群體區別特徵。 

在某些例子中,效應或許可以直接移轉，不需要進一步處理，甚至可

以完全不需要跑到阿肯色州。舉例來說，這個廣告在阿肯色州的效果應

該和在波士頓相同，因為根據圖形，波士頓 (c) 和阿肯色州的差異只

有變項 V，但 V不影響處理 X或結果 Y。此外，我們需要重新加權其

他某些研究的資料，以便說明洛杉磯研究 (b) 的群體年齡結構不同。

有趣的是，多倫多 (e) 實驗研究的W雖然不同，但只要我們能量度 X、

W和 Y，就可用它來估算阿肯色州的效果。 

特別的是，我們發現有些例子無法由已有的研究轉移過來，但可合

併已有的結果求出目標量。因此，無法移轉的研究也不是毫無用處。舉

例來說，圖中的檀香山 (f) 研究就因為箭頭 S→Y，所以無法轉移。另

一方面，箭頭 X→W不受 S影響，所以檀香山的資料可用來估計 P (W 

| X)。把它和其他研究的 P (W | X) 合併，可以提高這個副表達式的精

確程度。如果仔細合併這類副表達式，我們或許能綜合出目標量的精確

整體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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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因果推論外部效度問題範例 

雖然在單純狀況下，這類結果直覺上相當合理，但是圖形趨於複雜

時，就需要以形式化方法協助，而 do計算法可以提供通用準則，用以

判定這類狀況的可移性。如果能執行一連串有效的 do運算，把目標量

轉換成另一種表達方式，而且在這種表達方式中，與 S 有關的任何因

素都沒有 do運算子，則估計值可以轉移。這個邏輯很簡單，這類因素

都可由手上的資料估計得出，不受差異因素 S影響」 

現在電腦已經可以處理這類複雜的「資料融合」問題，藉助 do 計

算法的指引，讓我們知道可以運用哪些研究和什麼方法來回答我們的

查詢，以及我們需要蒐集阿肯色州的哪些資訊來支持這個結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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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圖理論發展出 z-Identifiability演算法，可依圖形化準則自動判定我

們要研究的效果是否可以移轉，能告訴我們 S和 do運算子是否可依要

求加以分離。並可取得許多研究和輔助變項 (例如 Z 和 W) 的相關訊

息，讓我們把某個群體的研究結果轉移到另一個群體。此類處理外部效

度的方法亦可用於處理資料樣本選擇偏誤 (selection bias) 問題，以便

將資料得出的結論推廣延伸至更廣泛的母體中。 

以因果圖/結構因果模式為事故肇因分析工具的相關文獻研究資訊，

綜整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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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準實驗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準實驗設計方法源自於計量經濟模式發展而來，透過潛在結果架構 

(Potential outcome framework) 表述無法直接觀察的政策對照組，透過

估算潛在對照組發展趨勢落點，比較有/無施行政策下兩者的差異，從

而做為政策效果評估的基礎。 

潛在結果架構 (又稱為 Neyman-Rubin causal model) 為準實驗設計

的理論基礎 (如圖 11所示)，有鑑於觀察資料中僅能獲得局部資訊 (政

策有 /無施行其中之一的結果 )，潛在結果架構引入反事實 

(Counterfactual) 情境假設思考 (其他條件不變，僅政策變數有所差異)，

藉以排除干擾因子 (confounding factor) 的影響並估算政策的淨效益 

(即單純由政策所致的效應)。因此，準實驗設計方法中最主要的核心分

乃是如何透過觀察資料有效準確預測反事實對照組的落點。對於事故

肇事分析而言，因果關係和強度的確認尤其重要，尤其是對於道安政策

研擬與策略資源分配優先順序 (成本效益分析)，唯有對症下藥，方能

有效果且有效率地改善道安問題。此外，準實驗設計方法在數學上也已

被證明等價於因果結構模式 (SCM)，儘管不如因果圖直觀易於理解，

但在數學表述上較為精確。 

 

圖 11 潛在結果架構說明 

依問題特性與可取得資料差異，準實驗設計發展出不同的對應分

析工具，例如：雙重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迴歸不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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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Discontinuity，RD)、工具變數法 (instrument variable)、配對

法 (Matching Method) 及合成控制法 (Synthetic Control) 等，以下分別

加以說明。 

雙重差分 (DID) 的概念乃是參考政策未實施對象的自然成長趨

勢 (如圖 12 所示)，假設政策實施 (接受) 者在未實施政策的情況 (即

無法觀測之反事實)，仍維持相同的成長趨勢，藉以估算此反事實的落

點，以及事實/反事實兩者之間的差異 (即為政策效果)。 

迴歸不連續 (RD) 則是以政策實施對象做為分界點 (可能為時間

或特定變數)，將政策有/無實施分成兩組分別估算趨勢 (如圖 13所示)，

在假設其他條件大致維持相同的前提下，此兩組趨勢的差距即可視為

政策效果。 

 
圖 12 雙重差分與迴歸不連續之概念圖示 

 

圖 13 迴歸不連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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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變數法為以往計量經濟中已發展成熟之方法 (但以往多用於

探討改善參數估計，此為利用相同技巧界定並估算因果效應)，透過一

不受干擾因子影響但與自變數 X高相關的替代變數 Z (即工具變數)，Z

對應變數 Y的影響路徑 (Z Y) 可分解為兩部分：Z X和 X Y。由

於 Y對 Z的迴歸係數與 X對 Z的迴歸係數皆不受干擾因子影響，因此

兩者相除即為 X Y的淨效果。 

配對法首先觀察資料中實驗組與對照組樣本分布不一致性，透過

樣本匹配和加權，調整對照組樣本令其分布與實驗組相同，此時兩群結

果差異即為政策淨效果。然而在多維度情況下通常難以尋找匹配樣本，

此時可先降維至單一維度以代表樣本相似度  (即傾向分數配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如圖 14所示)，比方說用邏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計算傾向分數 (屬於實驗組的機率)，取相同傾向

分數者做為匹配樣本。 

 

圖 14 配對法 (傾向分數法) 示意圖 

合成控制法則是利用可得資料合成反事實對照組，以圖 3.2.15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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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美國加州於 1988年實施某項政策，其反事實對照組趨勢是透過其

他州資料加權合成而得。然而即便是實施政策前各州趨勢 (此處呈現平

均值) 亦與加州不同，因此透過一最佳化模式決定各州最適合成權重 

(最小化各年誤差總和，如圖 16)，先令政策前的合成趨勢等同於加州，

再根據此合成趨勢未來發展 (政策實施後) 決定加州的反事實情境並

估算政策效果。 

 

圖 15 合成控制法示意圖 

 

圖 16 合成控制法估計權重最佳化陳式 (formulation)  

Eun (2021) 透過採用貝葉斯結構時間序列模型，對韓國實施更嚴

格的酒後駕駛法律對於酒駕相關道路交通死亡率、傷害率和事故率的

影響進行了分析。研究了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間的數據，觀察韓國政

府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強刑罰、強化執法和宣傳教育等，以打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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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駕駛行為。研究發現，這些政策的實施對酒後駕駛相關的道路交通死

亡率、傷害率和事故率產生了明顯的正向影響。隨著更嚴格法規的實施，

酒後駕駛相關的道路交通死亡率和傷害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同時事

故率也有所減少。這項研究結果證明了，更嚴格的酒後駕駛法律對減少

酒後駕駛造成的交通事故的發生率和嚴重程度具有正向的影響，有效

地保障了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Qureshi et al. (2020) 研究 COVID-19 引發的強制性社會封鎖對密

蘇里州的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影響。該研究分析了密蘇里州在 2020

年 1月 1日至 5月 15日期間的交通事故記錄，共涉及 2292起事故。

研究結果顯示，在強制性社會封鎖期間，導致輕微或無傷害的交通事故

數量顯著減少，但對於導致嚴重或致命傷害的事故並未產生明顯改變。

進一步的時間序列分析表明，在社會封鎖後，輕微或無傷害的事故數量

有顯著減少，但在封鎖解除後，這一趨勢反轉，事故數量有所增加。研

究討論了導致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指出社會封鎖期間通勤減少和車

輛利用率下降可能導致了輕微事故的減少，但嚴重事故增加的可能性，

可能是由於交通速度增加所致。由於資料限制，無法進一步評估每英里

行駛的事件率，並可能低估致命傷害。總結指出，強制性社會封鎖政策

確實減少了導致非嚴重或無傷害的交通事故，但對於嚴重或致命傷害

的影響有限。未來的研究需進一步探討社會封鎖期間嚴重事故未減少

的原因，以及可能的改進措施。強調了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供的

速度管理計劃對提高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以準實驗設計為事故肇因分析工具的相關文獻研究資訊，綜整如

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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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肇
因
分
析
文
獻
資
訊
綜
整

 
(準
實
驗
設
計

) 
 

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2
0

1
5

 

L
ef

t-
tu

rn
 

p
h

as
e:

P
er

m
is

si
v

e,
 

p
ro

te
ct

ed
, 

o
r 

b
o

th
?
 

A
 q

u
as

i-

ex
p

er
im

en
ta

l 
d

es
ig

n
 

in
 N

ew
 Y

o
rk

 C
it

y
 

L
i 

C
h

en
, 

C
y
n

th
ia

 C
h

en
, 

R
ei

d
 E

w
in

g
 

•左
轉
時
相
選
擇

 
(允
許
、

僅
受
保
護
或
兩
者
兼
而
有

之
) 
的
做
法
因
地
區
而

異
，
但
關
於
其
成
效
的
文

獻
證
據
混
雜
且
不
充
分
。

 

•本
研
究
使
用
嚴
格
的
準
實

驗
設
計
並
結
合
迴
歸
模

型
，
評
估
了
紐
約
市

6
8

個
十
字
路
口
將
左
轉
時
相

從
「
許
可
」
改
為
「
保
護

/

許
可
」
或
「
僅
保
護
」
的

安
全
影
響
。

 

•結
果
顯
示
將
「
允
許
」
左

轉
時
相
更
改
為
「
受
保
護

/

允
許
」
或
「
僅
受
保
護
」

信
號
相
位
並
不
會
導
致
交

叉
口
碰
撞
事
故
的
顯
著
減

少
。

 

•儘
管
「
僅
受
保
護
」
的
時

相
確
實
減
少
了
左
轉
碰
撞

事
故
和
行
人
碰
撞
事
故
，

•紐
約
事
前

/事

後
 

(左
轉
時
相

變
更

) 
的
警
察

碰
撞
事
故
報
告

紀
錄

 
(註

:實
驗

組
6

8
個
路
口

,

對
照
組

9
9

1
個

路
口

) 
 

•道
路
幾
何
特
性

 

(N
Y

C
D

O
T

) 
 

•社
會
經
濟
條
件

 

(U
S

ce
n

su
s2

0
0

0

) 
 

•運
具
比
例

 

(U
S

ce
n

su
s2

0
0

0

) 
 

•土
地
使
用

 

(N
Y

C
D

C
P

) 
 

•運
輸
系
統

 

(N
Y

C
D

O
T

) 
 

總
碰
撞
事
故

 

(t
o

ta
lc

ra
sh

es
)

、
多
車
碰
撞
事

故
 

(m
u

lt
ip

le
-

v
eh

ic
le

 

cr
as

h
es

)、
左
轉

碰
撞
事
故

 

(l
ef

t-
tu

rn
 

cr
as

h
es

)、
行
人

碰
撞
事
故

 

(p
ed

es
tr

ia
n

 

cr
as

h
es

) 
和
騎

自
行
車
者
碰
撞

事
故

 
(b

ic
y
cl

is
t 

cr
as

h
es

) 
 

•控
制
變
數

 

(C
o

n
tr

o
lv

ar
ia

b
le

s,
用
來

選
擇
對
照
組

) 
:鎮
區

 

(B
o

ro
u

g
h

) 
,轉
向
路
段
數

 

(N
u

m
b

er
o

fl
eg

s)
 ,
主
要
道

路
的
車
道
數

 

(N
u

m
b

er
o

fl
an

es
o

n
m

aj
o

r

ro
ad

) 
 

•道
路
幾
何
特
性

:路
口
轉

向
路
段
數

,主
要
道
路
車

道
數

 

•社
會
經
濟
條
件

:日
間
人

數
密
度

,家
戶
所
得
中
位

數
,亞
裔
人
口
比
例

,黑
人

人
口
比
例

,介
於

2
1
至

6
5

歲
人
口
比
例

,2
1
歲
以
下

人
口
比
例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運
具
比
例

:汽
車
通
勤
比

例
,公
共
運
輸
通
勤
比
例

,

自
行
車
通
勤
比
例

,步
行

準
實
驗
設
計

 

(D
ID

) 
, 

廣
義
估
計
方
程

式
 

(G
en

er
al

iz
ed

 

E
st

im
at

in
g
 

E
q

u
at

io
n

s,
 

G
E

E
) 

, 

負
二
項
式
迴
歸

 

(N
eg

at
iv

e 

b
in

o
m

ia
l 

re
g
re

ss
i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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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但
超
車
事
故
卻
可
能
增
加

 

(兩
相
抵
消

)。
 

•左
轉
時
相
的
選
擇
和
實
施

需
要
謹
慎
進
行
，
考
慮
安

全
和
延
誤
之
間
的
潛
在
權

衡
，
以
及
許
多
其
他
因

素
，
例
如
幾
何
形
狀
、
交

通
流
量
和
營
運
。

 

通
勤
比
例

 

•土
地
使
用

:住
宅
區
土
地

使
用
密
度

,商
業
區
土
地

使
用
密
度

,零
售
區
土
地

使
用
密
度

 

•運
輸
系
統

:單
行
道
道
路

里
程
比
例

,允
許
卡
車
行

駛
道
路
里
程
比
例

,具
停

車
線
道
路
里
程
比
例

,人

口
普
查
區
的
地
鐵
載
客

量
,地
鐵
站
密
度

,公
車
站

牌
密
度

 

2
0

2
3

 

T
h

e 
im

p
ac

t 
o

f 

Il
li

n
o

is
’ 

co
m

p
re

h
en

si
v

e 

h
an

d
h

el
d

 p
h

o
n

e 
b

an
 

o
n

 t
al

k
in

g
 o

n
 

h
an

d
h

el
d

 a
n

d
 

h
an

d
sf

re
e 

ce
ll

p
h

o
n

es
 w

h
il

e 

d
ri

v
in

g
 

 

M
ar

co
 H

. 

B
en

ed
et

ti
, 

B
o

 

L
u

, 
N

ea
le

 

K
in

n
ea

r,
 L

i 
L

i,
 

M
. 

K
it

 

D
el

g
ad

o
, 

M
o

ta
o

 Z
h

u
 

•估
計
伊
利
諾
州

2
0

1
4
年

頒
布
的
駕
駛
時
手
持
電
話

禁
令
與
自
我
報
告
的
駕
駛

時
使
用
手
持
電
話
、
免
持

電
話
和
任
何
手
機

 
(手
持

或
免
持

) 
通
話
之
間
的
關

聯
。

 

•結
果
顯
示
在
伊
利
諾
州
，

干
預

 
(手
持
電
話
禁
令

) 

前
/後
駕
駛
人
自
我
報
告
中

伊
利
諾
州

2
0

1
2

年
至

2
0

1
7
年

交
通
安
全
文
化

指
數

 
(T

ra
ff

ic
 

S
af

et
y
 C

u
lt

u
re

 

In
d

ex
, 
T

S
C

I)
 

年
度
管
理
資

料
，
以
及
一
組

對
照
州
的
資

料
。

 

開
車
時
講
電
話

的
方
式

 

(H
an

d
h

el
d
手

持
/H

an
d

sf
re

e

免
持

/A
n

y
 

C
el

lp
h

o
n

e
任

意
) 

 

•禁
令
頒
布
前
後

 
(P

re
-

la
w

/P
o

st
-l

aw
) 

 

•伊
利
諾
州

 
(實
驗
組

) 
/對

照
州

 

準
實
驗
設
計

 

(D
ID
雙
重
差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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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使
用
手
持
電
話
交
談
的
機

率
的
下
降
程
度
，
明
顯
比

控
制
州
駕
駛
人
的
下
降
幅

度
更
大
。
而
在
開
車
時
用

手
機
通
話
的
司
機
中
，
伊

利
諾
伊
州
的
司
機
在
開
車

時
用
免
持
電
話
通
話
的
可

能
性
比
對
照
州
的
司
機
要

高
得
多
。

 

•證
實
伊
利
諾
州
的
手
持
電

話
禁
令
減
少
了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開
車
時
使
用
手
持
電

話
交
談
的
情
況
，
即
該
禁

令
有
效
促
進
了
開
車
時
打

電
話
的
司
機
從
手
持
電
話

轉
為
免
持
電
話
。
應
該
鼓

勵
其
他
州
頒
布
全
面
的
手

持
電
話
禁
令
，
以
提
高
交

通
安
全
。

 

2
0

1
4

 

E
x

p
lo

ri
n

g
 t

h
e 

im
p

ac
t 

o
f 

a 

d
ed

ic
at

ed
 s

tr
ee

tc
ar

 

S
ar

ah
 A

. 

R
ic

h
m

o
n

d
, 

L
in

d
a 

•探
討
專
用
電
車
路
權
對
行

人
/機
車
碰
撞
的
影
響

 

•先
前
的
研
究
表
明
，
混
合

碰
撞
數
據
是
從

2
0

0
0
年

1
月

1

日
至

2
0

1
1
年

行
人
與
機
車
碰

撞
次
數

 

(f
re

q
u

en
c
y
) 

 

•有
軌
電
車
設
置
前
後

 

(P
re

/P
o

st
) 

 

準
實
驗
設
計

, 

零
膨
脹
卜
瓦
松

迴
歸

 
(z

er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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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ri
g
h

t-
o

f-
w

a
y
 o

n
 

p
ed

es
tr

ia
n

 m
o

to
r 

v
eh

ic
le

 c
o

ll
is

io
n

s:
 A

 

q
u

as
i 

ex
p

er
im

en
ta

l 

d
es

ig
n

 

R
o

th
m

an
, 

R
o

n
 

B
u

li
u

n
g
, 

N
ao

m
i 

S
ch

w
ar

tz
, 

K
ri

st
ia

n
 

L
ar

se
n

, 

A
n

d
re

w
 

H
o

w
ar

d
 

交
通
中
運
行
的
有
軌
電
車

對
行
人
構
成
安
全
風
險
；

然
而
，
很
少
有
研
究
評
估

其
對
行
人
與
機
動
車
碰
撞

 

(P
M

V
C

)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檢
視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市
聖
克
萊
爾
大
道

西
有
軌
電
車
安
裝
前
和
安

裝
後

P
M

V
C
的
速
率
和
空

間
模
式
的
變
化
。

 

•在
聖
克
萊
爾
大
道
上
建
造

高
架

R
O

W
 (

ri
g
h

t-
o

f-

ri
g
h

t,
專
用
路
權

) 
可
以
降

低
碰
撞
發
生
率
。
碰
撞
前

後
空
間
結
構
的
差
異
顯
示

碰
撞
位
置
的
變
化

 
(碰
撞

模
式
減
少
、
更
加
分
散

)。

這
項
研
究
的
結
果
表
明
，

與
混
合
交
通
有
軌
電
車
路

線
相
比
，
有
軌
電
車

R
O

W
對
於
行
人
來
說
可

能
是
更
安
全
的
替
代
方

1
2
月

3
1
日
期

間
從
警
方
報
告

的
所
有

P
M

V
C

中
提
取
的
，
並

由
多
倫
多
市
整

理
和
驗
證

 

 
(註

:透
過
曝
光

量
se

g
m

en
t-

m
o

n
th

s
調
整
為

in
ci

d
en

ce
 r

at
es

) 
 

in
fl

at
ed

 

P
o

is
so

n
 

re
g
re

ss
io

n
,Z

IP
) 

, G
函
數

 
(G

 

fu
n

ct
i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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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案
，
城
市
規
劃
者
應
在
適

合
街
道
環
境
的
情
況
下
予

以
考
慮
。

 

2
0

2
3

 

S
h

o
rt

-t
er

m
 i

m
p

ac
ts

 

o
f 

al
l-

d
ri

v
er

 

h
an

d
h

el
d

 c
el

lp
h

o
n

e 

b
an

s 
o

n
 h

ig
h

-

sc
h

o
o

le
rs

’ 
te

x
ti

n
g
 

w
h

il
e 

d
ri

v
in

g
 q

u
as

i-

ex
p

er
im

en
ta

l 
 

M
ar

co
 H

. 

B
en

ed
et

ti
, 

D
av

id
 C

. 

S
ch

w
eb

el
, 

B
o

 

L
u

, 
T

o
n

i 
M

. 

R
u

d
is

il
l,

 G
ar

y
 

A
. 

S
m

it
h

, 

M
o

ta
o

 Z
h

u
 

•青
少
年
駕
駛
者
比
年
長
的

駕
駛
者
更
有
可
能
分
心
駕

駛
。
許
多
州
禁
止
青
少
年

駕
駛
使
用
手
機
，
但
僅
禁

止
所
有
駕
駛
人
發
送
簡

訊
。
然
而
證
明
這
些
法
律

有
效
的
證
據
好
壞
參
半
。

 

•假
設
喬
治
亞
州
和
伊
利
諾

州
最
近
的
政
策
變
化

 
(從

青
少
年
手
機
禁
令
和
所
有

駕
駛
員
發
短
信
禁
令
到
所

有
駕
駛
員
手
持
電
話
禁
令

) 

導
致
青
少
年
開
車
時
發
短

信
的
短
期
減
少
。
分
析
喬

治
亞
州
、
伊
利
諾
伊
州
以

及
對
照
州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和
密
西
根
州
的
青
少
年
風

險
行
為
調
查
資
料
並
估
計

了
與
政
策
變
化
相
關
的
駕

Y
R

B
S

 i
n

 

G
eo

rg
ia

 a
n

d
 

Il
li

n
o

is
, 

al
o

n
g
 

w
it

h
 N

o
rt

h
 

C
ar

o
li

n
a 

an
d

 

M
ic

h
ig

an
 

(d
ev

el
o

p
ed

 i
n

 

1
9

9
1

 b
y
 t

h
e 

C
D

C
) 

 

過
去

3
0
天
內

,

曾
有
幾
天
在
開

車
時
用
手
機
發

簡
訊
或

E
-

m
ai

l?
 (

A
) 
過

去
3

0
天
不
曾

開
車

 
(B

) 
0
天

 

(C
) 

1
~

2
天

 
(D

) 

3
~

5
天

 
(E

) 

6
~

9
天

 
(F

) 

1
0

~
1

9
天

 
(G

) 

2
0

~
2

9
天

 
(H

) 

3
0
天

 

•實
驗
變
數

 

(T
re

at
m

en
t)

 :
是
否
註
在

禁
令
執
行
州

 

•固
定
效
應

 
(f

ix
ed

 

ef
fe

ct
) 

:地
點

 
(州

) 
,時
間

 

(年
份

) 
 

•社
經
變
數

 

(d
em

o
g

ra
p

h
ic

) 
:性
別

 

(男
/女

) 
,求
學
年
級

 

(9
/1

0
/1

1
/1

2
年
級

) 
,種
族

 

(非
拉
丁
裔
白
人

/非
拉
丁

裔
黑
人

/拉
丁
裔

/其
他

) 
 

準
實
驗
設
計

 

(n
at

u
ra

l 

ex
p

er
im

en
ts
自

然
實
驗

, 
D

ID

雙
重
差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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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駛
時
發
送
簡
訊
減
少
程

度
。

 

•結
果
支
持
禁
止
所
有
駕
駛

者
使
用
手
持
電
話
，
以
提

高
高
中
駕
駛
者
的
交
通
安

全
。

 

1
9

9
3

 

T
h

e 
sp

ec
ia

l 

d
et

er
re

n
t 

ef
fe

ct
s 

o
f 

aj
ai

ls
an

ct
io

n
 o

n
 

fi
rs

t-
ti

m
e 

d
ru

n
k

 

d
ri

v
er

s:
A

 q
u

as
i-

ex
p

er
im

en
ta

l 
st

u
d

y
 

S
U

S
A

N
 E

, 

M
A

R
T

IN
, 

S
A

M
P

S
O

N
 

A
N

N
A

N
, 

an
d

 

B
R

IA
N

 

F
O

R
S

T
 

•本
研
究
探
討
了
監
獄
制
裁

對
酒
後
駕
車

 
(D

W
I)

 
初

犯
的
特
殊
威
懾
作
用
。

 

•在
明
尼
蘇
達
州
亨
內
平

縣
，
一
些
法
官
不
遵
守
規

定
所
有
酒
後
駕
車
初
犯
必

須
被
判
處
兩
天
監
禁
的
司

法
政
策
。
使
用
法
官
作
為

監
獄
制
裁
的
間
接
衡
量
標

準
，
我
們
發
現
被
「
監

獄
」
和
「
非
監
獄
」
法
官

判
刑
的
人
的
再
犯
率
沒
有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差
異
。
制

裁
也
沒
有
產
生
直
接
影

響
。
在
對
罪
犯
特
徵
和
之

前
的
交
通
記
錄
進
行
統
計

收
集
了

1
1
個

月
內
由
兩
名
法

官
裁
決
的
所
有

醉
酒
駕
駛
案
件

的
數
據
。

 

酒
駕
再
犯
人
數

 •實
驗
變
數

 

(T
re

at
m

en
t)

 :
判
決
法
官

為
誰

 
(偏
好
監
禁

/偏
好

不
監
禁

) 
 

•性
別

 
(男

/女
) 

,年
齡

 

(1
8

~
1

5
歲

/2
6

~
3

5
歲

/3
6

歲
以
上

) 
,起
始
逮
補
控
訴

 

(酒
駕

D
W

I/
血
液
酒
精
濃

度
B

A
C
大
於

0
.1

%
/不

謹
慎
駕
駛

ca
re

le
ss

 

d
ri

v
in

g
/行
車
違
規

m
o

v
in

g
 v

io
la

ti
o

n
/其
他

) 
,

先
前
非
酒
精
相
關
的
駕
駛

違
法
次
數

 
(無

/1
或
多

次
) 

,事
故
紀
錄

,私
人
律

師
,初
犯
判
決

 
(監
禁
加

準
實
驗
設
計

, 

O
L

S
迴
歸

, 

2
S

L
S
迴
歸

 



  

E-56 

年
份

 
篇
名

 
作
者

 
要
回
答
的
政
策
與
問
題

 
資
料
來
源

 
應
變
數

 
解
釋
變
數

 
研
究
方
法

 

控
制
後
，
被
判
處
大
額
或

小
額
罰
款
但
不
入
獄
的
人

與
被
判
處
兩
天
監
禁
加
小

額
罰
款
的
人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兩
天
的
監
禁
對
於

阻
止
被
定
罪
的
初
犯
隨
後

酒
後
駕
車
，
並
不
比
替
代

性
金
錢
制
裁
更
有
效
。

 

高
罰
金

/監
禁
加
低
罰
金

/

不
監
禁
加
高
罰
金

) 
 

  



 

 

 

 

 

 

 

 

附冊 F-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道安相關研究

報告



 

 



   

F-1 

 

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道
安
議
題

分
析

 

道
路
事
故

特
性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與
對
策
比
較
研

究
 

(1
-2

) 
(2

-2
) 

 

張
勝
雄

等
 

⚫
 
本
研
究
以

1
9

9
9

 -
2

0
0

9
之
長
期
事
故
資
料
庫
為
基
礎
，
以
多
元
角
度
探
討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與
安
全
問
題

 

⚫
 
參
考
歐
盟
的
作
法
與
分
析
架
構
，
建
立
一
套
適
合
我
國
之
道
路
安
全
績
效
指
標
，

以
作
為
未
來
道
路
安
全
績
效
衡
量
和
改
善
策
略
評
估
之
用
。

 

⚫
 
參
考
國
外
道
安
績
效
良
好
國
家
之
多
元
改
善
對
策
與
實
施
經
驗
，
建
立
改
善
對
策

知
識
庫
，
並
利
用
問
卷
調
查
國
內
道
安
與
警
政
主
管
人
員
對
各
類
對
策
有
效
性
與

可
行
性
之
意
見

 

⚫
 
根
據
各
縣
市
交
通
安
全
推
動
特
性
、
資
源
條
件
與
事
故
特
性
加
以
歸
類
分
群
，
從

區
域
觀
點
探
討
各
縣
市
面
臨
之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課
題
與
因
應
的
改
善
對
策
，
並
藉

由
實
驗
計
畫
探
討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改
善
措
施
之
實
施
與
評
估
機
制

 

高
齡
者
安

全
 

高
齡
者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與
道
安

防
制
措
施
研
究
計

畫
 

劉
霈
等

 

 

⚫
 
人
類
的
平
均
年
齡
不
斷
增
加
，
高
齡
者
活
動
亦
趨
頻
繁
，
因
此
全
球
高
齡
化
交
通

現
象
目
前
已
是
普
遍
重
視
的
議
題
。

 

⚫
 
本
研
究
係
利
用
警
政
署

2
0

0
7
年
至

2
0

1
0
年
之

A
1
類
死
亡
及

A
2
類
受
傷
事
故

四
年
之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
採
用
羅
吉
斯
特
迴
歸
模
式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探
討

高
齡
者
事
故
特
性
。

 

⚫
 
另
外
透
過
問
卷
訪
談
方
式
，
以
瞭
解
潛
在
高
齡
者
之
旅
次
特
性
與
探
討
改
善
高
齡

者
交
通
安
全
相
關
措
施
。
並
召
開
專
家
座
談
會
，
研
擬
策
略
，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高
齡
駕
駛
與
安
全

管
理
課
題
研
究
－

失
智
症
患
者
之
運

具
使
用
能
力
分
析

 

鄭
永
祥

等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了
解
失
智
症
患
者
及
家
屬
對
於
基
本
用
路
認
知
以
及
使
用
不
同

運
具
之
困
難
情
形
，
並
就
一
般
高
齡
用
路
者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

 

⚫
 
在
各
種
駕
駛
情
境
中
，
夜
晚
、
雨
天
以
及
不
熟
悉
之
道
路
三
種
情
境
對
於
患
者
來

說
最
為
困
難
，
建
議
能
針
對
患
者
較
為
困
難
的
情
境
做
改
善
。

 

⚫
 
從
二
元
邏
輯
斯
迴
歸
的
結
果
中
發
現
若
患
者
曾
經
有
迷
路
之
狀
況
，
則
其
發
生
事



   

F-2 

 

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故
之
機
率
相
較
沒
有
迷
路
過
之
患
者
還
要
高
約

2
.7
倍
。

 

探
討
高
齡
社
會
之

交
通
運
輸
課
題

 

陳
菀
蕙

等
 

⚫
 
以
問
卷
資
料
分
析
高
齡
化
社
會
整
體
活
動
力
，
並
探
討
高
齡
者
旅
運
特
性
和
活
動

範
圍
。
高
齡
者
外
出
最
主
要
的
工
具
為
走
路
、
騎
機
車
和
自
行
車

 

⚫
 
另
分
析
警
政
署
事
故
資
料
，
由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了
解
高
齡
者
機
車
安
全
問
題
嚴

重
。
分
析
高
齡
者
機
車
事
故
基
本
特
性
，
並
進
行
事
故
碰
撞
型
態
分
析
。

 

⚫
 
依
據
交
通
部
之
駕
籍
資
料
，
探
討
未
來
高
齡
者
駕
籍
資
料
趨
勢
。
由
上
述
相
關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
 
提
出
建
立
活
力
老
化

 
(a

ct
iv

e 
ag

in
g

) 
高
齡
社
會
之
重
要
交
通
運
輸
課
題
。

 

自
駕
車
安

全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道

路
行
駛
安
全
管
理

之
國
際
發
展
初
探

 

(1
-2

) 
事
件
與
事
故

資
料
蒐
整
分
析
。

 

(2
-2

) 
道
路
行
駛
安

全
管
理
方
式
探
討

 

 
(運
輸
研
究
專
輯

) 
 

李
晴
瑄

 

⚫
 
為
瞭
解
國
際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發
展
趨
勢
，
本
研
究
透
過
蒐
集
國
外
公
開
網
站
可
取

得
之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道
路
測
試
行
駛
資
訊
及
事
故
檔
案
進
行
分
析
。

 

⚫
 
並
就
全
世
界
第
一
起
符
合
國
際
汽
車
工
程
協
會

 
(S

o
ci

et
y
 
o

f 
A

u
to

m
o

ti
v

e 

E
n

g
in

ee
rs

, 
S

A
E

 I
n

te
rn

at
io

n
al

) 
S

A
E

 J
3

0
1

6
標
準
之
自
動
駕
駛
技
術
等
級

3
之

車
輛
於
道
路
測
試
，
導
致
行
人
死
亡
之
交
通
事
故
進
行
研
析
。

 

⚫
 
由

2
0

1
9

-2
0

2
2
年
美
國
加
州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測
試
情
形
瞭
解
國
際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已
進
入
國
際
汽
車
工
程
師
學
會

 
(S

o
ci

et
y
 o

f 
A

u
to

m
o

ti
v

e 
E

n
g
in

ee
rs
，

S
A

E
) 

L
ev

el
 4
技
術
驗
證
道
路
測
試
階
段
。

 

⚫
 
本
研
究
持
續
蒐
集
國
際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測
試
運
行
之
情
形
，
並
透
過
先
進
車
輛
製

造
國
家
發
布
之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發
展
路
徑
、
修
法
、
監
管

 
相
關
研
究
報
告
及
進

度
，
盤
點
我
國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測
試
情
形
及
政
策
方
向
，
探
討
國
內
外
自
動
駕
駛

車
輛
道
路
行
駛
安
全
管
理
方
式
後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特
定
用
路

人
安
全
議

特
定
用
路
人
行
為

風
險
及
安
全
研
究

 

林
大
傑

等
 

⚫
 
不
同
用
路
人
有
不
同
之
運
輸
需
求
與
行
為
特
性
。
由
於
道
路
系
統
有
限
，
用
路
人

必
須
分
享
使
用
，
而
用
路
人
間
產
生
之
互
動
，
也
衍
生
出
不
同
的
風
險
，
進
而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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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題
 

生
特
定
的
肇
事
型
態
。
如
何
讓
用
路
人
間
之
互
動
是
安
全
而
有
效
率
，
便
成
為
重

要
課
題
。

 

⚫
 
本
研
究
首
先
界
定
特
定
用
路
人
行
為
的
類
別
及
優
先
順
序
，
並
鎖
定
「
酒
後
駕
車
」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其
次
根
據
國
內
外
文
獻
與
資
料
分
析
，
建
立
「
酒
後
駕
駛
」

之
風
險
評
估
方
法
與
機
制
，
進
一
步
透
過
文
獻
蒐
集
、
專
家
問
卷
調
查
及
資
料
分

析
的
方
式
，
對
酒
後
駕
車
之
行
為
特
性
研
擬
相
關
防
制
措
施
，
探
討
各
個
防
制
措

實
施
於
國
內
之
可
行
性
及
有
效
性
，
同
時
對
所
研
擬
之
防
制
措
施
進
行
成
本
及
效

益
評
估
。

 

兒
童
及
少
年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特

性
分
析

 

 
(運
輸
研
究
專
輯

) 
 

王
聖
儒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為
所
有
兒
童
及
少
年
非
自
然
死
因
中
的
第
一
位
，
在
近
年
我

國
少
子
化
的
趨
勢
下
，
更
凸
顯
兒
童
及
少
年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改
善
相
關
課
題
之
重

要
性
。

 

⚫
 
本
研
究
回
顧
兒
童
及
少
年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相
關
文
獻
以
及
進
行
國
際
比
較
，
並
利

用
交
通
部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分
析
兒
童
及
少
年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特
性
，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研
提
初
步
改
善
策
略
。

 

⚫
 
根
據
國
際
比
較
之
結
果
，
我
國
兒
少
在
道
路
上
相
較
於
國
外
有
較
高
的
事
故
風

險
，
本
研
究
以
用
路
人
特
性
、
使
用
運
具
及
事
故
區
位
等

3
面
向
看
其
分
析
結
果
。

 

機
車
使
用
者
社
經

背
景
及
使
用
行
為

分
析

 

 
(運
輸
研
究
專
輯

) 
 

張
開
國

等
 

⚫
 
由
於
規
劃
機
車
相
關
管
理
措
施
，
需
瞭
解
機
車
使
用
者
特
性
。
因
本
研
究
涉
及
相

關
統
計
調
查
，
包
含
機
車
車
籍
、
所
得
資
料
及
機
車
使
用
調
查
等
，
爰
先
透
過
交

通
部
統
計
處
協
助
進
行
相
關
資
料
碰
檔
並
產
製
統
計
表
，
再
由
本
所
進
行
分
析
並

綜
整
相
關
結
果
。

 

⚫
 
分
別
就
機
車
各
族
群
之
所
得
分
佈
資
料
，
以
及
機
車
使
用
情
形
進
行
分
析
與
說

明
。
最
後
研
提
兩
個
應
用
方
向
案
例
，
以
提
供
國
內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規
劃
機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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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相
關
管
理
措
施
之
參
考
。

 

智
慧
化
號
誌
路
口

自
行
車
交
通
管
理

策
略
之
研
究

 

許
添
本

等
 

⚫
 
探
討
目
前
交
通
環
境
下
，
自
行
車
騎
士
在
各
式
自
行
車
騎
乘
環
境
中
，
於
交
叉
路

口
範
圍
內
，
應
施
行
何
種
交
通
管
理
策
略
及
建
置
哪
些
交
通
管
理
設
施
以
同
時
兼

顧
效
率
與
安
全
，
尤
其
是
號
誌
化
路
口
的
處
理
，
包
括
自
行
車
穿
越
道
的
設
置
型

式
、
自
行
車
停
等
空
間
及
其
號
誌
設
置
等
課
題
。

 

⚫
 
透
過
對
現
有
設
計
方
法
與
設
施
現
況
的
分
析
，
並
進
行
民
意
與
專
家
的
調
查
訪

談
，
再
結
合
肇
事
特
性
的
檢
討
，
研
擬
自
行
車
在
經
過
交
叉
口
時
穿
越
道
與
自
行

車
專
用
號
誌
之
設
計
原
則
，
以
提
高
自
行
車
交
叉
口
的
效
率
與
安
全
。

 

⚫
 
同
時
探
討
智
慧
型
運
輸
系
統

 
(I

T
S

) 
中
，
弱
勢
用
路
人
保
護
服
務

 
(V

IP
S

) 
對
自

行
車
騎
士
提
供
「
危
險
防
範
」
與
「
降
低
意
外
傷
害
」
的
考
量
。

 

公
路
駕
駛
人
通
過

平
交
道
行
為
模
式

研
究

 

孫
千
山

等
 

⚫
 
公
路
駕
駛
人
違
規
闖
越
是
導
致
平
交
道
事
故
的
主
因

 

⚫
 
透
過
平
交
道
碰
撞
失
誤
樹
、
事
件
事
故
資
料
、
違
規
行
為
錄
影
、
一
般
用
路
人
調

查
及
違
規
者
訪
談
，
分
析
我
國
公
路
駕
駛
通
過
平
交
道
的
行
為
模
式
。

 

⚫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公
路
駕
駛
違
規
意
圖
係
肇
因
於
風
險
感
知
、
主
觀
規
範

 

(s
u

b
je

ct
iv

e 
n

o
rm

) 
及
平
交
道
認
知
因
素
，
應
透
過
教
育
方
式
提
升
認
知

 

⚫
 
鐵
公
路
號
誌
連
鎖
、
公
路
幾
何
條
件
、
車
流
狀
況
、
車
輛
行
駛
速
度
與
速
限
、
遮

斷
時
間
變
異
、
遮
斷
動
作
間
隔
時
間
、
遮
斷
桿
間
隙
等
外
在
因
素
則
需
透
過
工
程

或
執
法
手
段
改
善
。

 

事
故
成
本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成

本
推
估
之
研
究

 

周
榮
昌

等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所
衍
生
的
社
會
成
本
損
失
包
含
當
事
者
的
身
心
、
醫
療
、
生
產
力

等
直
接
損
失
，
以
及
因
交
通
事
故
壅
塞
造
成
其
他
用
路
人
的
停
等
延
滯
、
能
源
消

耗
、
碳
排
放
等
外
部
損
失
。
由
於
過
去
國
內
相
關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成
本
推
估
之
多

數
研
究
係
針
對
特
定
主
題
方
式
，
較
缺
乏
全
國
性
探
討
。

 



   

F-5 

 

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
 
本
研
究
建
立
整
體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成
本
推
估
之
系
統
化
架
構
，
進
而
推
估
我
國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的
總
成
本
。

 

⚫
 
透
過
蒐
集
法
院
判
決
書
資
料
並
分
析
其
判
賠
金
額
，
計
算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當
事
者

之
現
付

 
(受

) 
價
格
，
並
藉
由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蒐
集
肇
事
者
願
付
價
格
及
受
害
者

願
受
價
格
，
以
瞭
解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後
之
實
際
與
願
意
支
付

 
(接
受

) 
的
補

償
金
額
特
性
。

 

⚫
 
利
用
本
研
究
推
估
之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成
本
，
示
範
進
行
道
路
安
全
行
動
改
善
方
案

之
成
本
與
效
益
評
估
，
以
作
為
其
他
應
用
情
境
評
估
時
之
參
考
。

 

資
料
蒐
集

機
制

 

自
然
駕
駛

行
為

 

駕
駛
行
為
分
析
工

具
開
發
及
行
為
特

性
探
討

 

吳
昆
峯

等
 

⚫
 
應
用
車
載
資
訊
設
備
來
進
行
安
全
駕
駛
行
為
管
理
已
為
未
來
運
輸
業
的
趨
勢
。
但

業
者
究
竟
該
選
擇
什
麼
車
載
資
訊
設
備
及
指
標
來
定
義
駕
駛
員
的
危
險
事
件
，
並

該
如
何
有
效
進
行
駕
駛
人
安
全
駕
駛
行
為
管
理
，
仍
然
有
很
多
尚
待
克
服
之
議

題
。

 

⚫
 
接
著
透
過
業
者
訪
談
、
問
卷
調
查
進
一
步
掌
握
目
前
國
內
運
輸
業
者
實
際
應
用
車

載
資
訊
系
統
進
行
駕
駛
人
管
理
之
情
況
及
其
面
臨
的
課
題
與
需
求
；

 

⚫
 
以
所
蒐
集
的

1
0

0
個
旅
次
的
自
然
駕
駛
行
為
資
料
為
例
，
針
對
國
道
客
運
業
者
進

行
指
標
與
門
檻
值
之
建
立
、
危
險
事
件
之
過
濾
分
析
、
駕
駛
人
特
性
分
析
、
計
算

駕
駛
人
安
全
分
數
，
並
初
步
開
發
駕
駛
行
為
分
析
工
具
，
供
業
者
快
速
進
行
駕
駛

人
安
全
診
斷
。

 

對
自
行
車
騎
士
安

全
危
害
行
為
資
料

蒐
集
技
術
之
研
發

 

許
峻
嘉

等
 

⚫
 
應
用
數
位
影
像
記
錄
與
感
測
器
進
行
自
然
駕
駛
或
騎
乘
觀
察
，
已
逐
漸
成
為
近
年

國
外
駕
駛
與
騎
乘
安
全
的
研
究
趨
勢
。
本
研
究
利
用
攝
影
機
與
感
測
器

 
(G

P
S
、

超
音
波
、
近
接
開
關
、
加
速
度
計
、
電
子
羅
盤
及
陀
螺
儀

)，
開
發
自
行
車
騎
士
騎

乘
行
為
量
測
設
備
及
路
口
定
點
觀
察
影
像
量
測
系
統
，
採
用
自
然
觀

 



   

F-6 

 

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
 
察
研
究
方
法
，
記
錄
實
際
自
行
車
騎
乘
過
程
與
其
他
機
動
車
輛
之
交
互
影
響
情

形
。

 

⚫
 
本
研
究
以
龍
頭
轉
角
、
橫

/縱
向
加
速
度
值
、
左
右
側
間
距
值
作
為
指
標
型
參
數
，

篩
選
出
異
常
數
據
，
並
透
過
影
像
觀
察
進
行
個
案
騎
乘
行
為
分
析
與
資
料
建
置
。

個
案
行
為
資
料
分
析
與
建
置
係
結
合
實
際
量
測
之
數
據
、
人
工
觀
察
影
像
及
由
影

像
中
量
測
資
料
，
已
可
建
立
相
當
多
樣
化
的
自
行
車
騎
士
騎
乘
行
為
資
料
庫
。

 

⚫
 
此
外
，
本
研
究
利
用

2
台
行
車
影
像
監
視
器
，
觀
察
記
錄
整
個
路
口
處
車
輛
與
行

人
通
行
情
形
，
並
自
行
開
發
量
測
程
式
，
可
依
據
路
口
定
點
拍
攝
實
驗
中
所
紀
錄

到
的
自
行
車
騎
士
的
自
然
騎
乘
行
為
與
其
他
車
輛
行
駛
過
程
影
像
，
計
算
自
行
車

車
身
與
道
路
標
線
之
距
離
、
自
行
車
車
身
與
其
他
車
輛

 
(如
機
車

) 
之
距
離
。

 

建
立
自
行
車
騎
士

在
道
路
上
的
風
險

資
料
系
統

 

許
峻
嘉

等
 

⚫
 
透
過
實
車
測
試
蒐
集
自
然
騎
乘
行
為
資
料
及
進
行
調
查
資
料
的
編
譯
工
作
，
本
研

究
已
將
原
始
記
錄
的
資
料
，
編
譯
成
可
進
一
步
分
析
自
行
車
騎
士
在
道
路
上
之
風

險
因
素
的
資
料
，
建
立
自
行
車
騎
士
在
道
路
上
的
風
險
資
料
系
統
。

 

⚫
 
本
研
究
所
建
立
之
系
統
，
包
含
由
騎
乘
行
為
資
料
蒐
集
、
資
料
前
處
理
與
匯
入
自

行
車
騎
乘
行
為
資
料
庫
、
觀
察
事
件
與
環
境
註
記
到
各
事
件
三
階
段
分
析
之
流

程
，
以
及
完
成
各
處
理
流
程
所
需
之
程
式
介
面
設
計
與
開
發
。

 

⚫
 
同
時
建
立
一
縮
減
資
料
量
以
加
速
資
料
註
記
進
度
之
方
法
，
此
方
法
透
過

6
項
參

數
門
檻
，
包
括
橫
向
加
速
度
、
縱
向
加
速
度
、
龍
頭
轉
角
值
、
左
側
超
音
波
間
距

值
、
右
側
超
音
波
間
距
值
和
車
速
微
分
縱
向
加
速
度
，
建
立

3
組
門
檻
值
組
合
，

透
過
此

3
項
門
檻
值
組
合
可
篩
選
出
原
始
資
料
約

2
0

%
之
資
料
量
，
繼
以
資
料
整

併
流
程
再
次
縮
減
資
料
量
至
原
始
資
料
之

2
%
，
作
為
資
料
註
記
的
基
礎
。

 

道
安
資
料
道
路
安
全
大
數
據
林
大
傑

⚫
 
瞭
解
我
國
相
關
道
路
安
全
資
料
庫
的
建
置
現
況
，
包
括
行
政
院
衛
福
部
死
因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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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庫
 

案
例
分
析
與
應
用

 
等

 
檔
、
內
政
部
戶
政
資
料
庫
與
警
政
署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庫
、
金
管
會
保
險
資
料

庫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健
保
資
料
庫
、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公
路
監
理
系
統
、
事
故

鑑
定
資
料
庫
等
，
同
時
亦
瞭
解
相
關
使
用
者
對
安
全
資
訊
之
需
求
。

 

⚫
 
其
後
針
對
公
路
總
局
公
路
監
理
系
統
之
駕
駛
人
違
規
資
料
進
行
分
析
實
做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資

料
蒐
集
體
系
建
構

及
應
用

 
(1

-2
) 

(2
-2

) 
 

林
樹
基

等
 

⚫
 
國
內
交
通
事
故
以
人
員
傷
害
居
大
宗
，
但
在
資
料
分
散
且
涵
蓋
面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
現
階
段
仍
無
法
完
全
掌
握
其
傷
害
嚴
重
度
、
分
布
、
型
態
、
傷
害
原
因
及
其

他
傷
害
變
數
，
甚
至
是
對
個
人
、
家
庭
或
社
會
影
響
之
評
估
，
亦
有
所
不
及
。

 

⚫
 
本
研
究
針
對
特
定
的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重
要
議
題
，
進
行
問
卷
初
探
調
查
，
探
討
傷

害
嚴
重
度
的
危
險
因
子
，
並
提
供
傷
害
防
治
方
法
。

 

⚫
 
為
瞭
解
機
車
交
通
事
故
的
嚴
重
度
，
規
劃
我
國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蒐
集
體
系
，
本
研

究
以
第
一
年
的
初
探
研
究
成
果
為
基
礎
，
針
對
全
國
各
區
域
及
城
鄉
進
行
合
理
的

樣
本
分
配
，
透
過
郵
寄
問
卷
方
式
取
得
機
車
事
故
住
院
傷
患
的
人
口
學
、
疾
病
史
、

藥
物
使
用
、
行
駛
速
度
、
護
具
使
用
、
事
故
發
生
時
行
為
及
駕
駛
習
慣
等
資
料
，

連
結
醫
院
端
的
傷
害
嚴
重
度
數
據
，
利
用
統
計
分
析
，
找
出
影
響
機
車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嚴
重
度
的
危
險
因
子
，
作
為
機
車
事
故
傷
害
防
治
工
作
之
規
劃
依
據
。

 

⚫
 
針
對
「
填
報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資
料
及
分
析
影
響
」
，
本
研
究
延
續
第
一
年
計
畫
成

果
，
透
過
行
政
決
策
、
緊
急
醫
療
等
專
家
學
者
不
同
角
度
進
行
討
論
，
訂
定
可
行

方
案
，
於
計
畫
期
間
內
試
行
，
以
實
證
方
式
決
定
我
國
使
用
的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嚴

重
度
指
標
，
完
成
全
國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嚴
重
度
推
估
流
程
。

 

事
故
調
查

表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檢
討
修

訂
及
統
計
運
用

 

周
文
生

等
 

⚫
 
事
故
調
查
表
設
計
考
量
應
以
處
理
程
序
與
紀
錄
之
分
析
及
應
用
作
為
目
的
，
並
結

合
目
前
資
訊
系
統
之
發
展
，
獲
取
完
整
及
適
用
後
續
鑑
定
、
統
計
與
策
略
研
擬
之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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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
 
本
研
究
藉
由
檢
視
國
內
外
之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庫
應
用
狀
況
，
並
回
顧
文
獻
對
於
事

故
資
料
統
計
變
數
需
求
，
再
結
合
學
術
、
實
務
、
實
作
等
意
見
，
瞭
解
我
國
現
行

事
故
調
查
表
是
否
能
符
合
目
前
實
質
需
求
及
後
續
統
計
運
用
，
輔
以
思
考
未
來
案

件
自
動
化
登
入
之
階
段
性
作
法
，
進
一
步
探
討
該
表
之
調
查
項
目
與
內
容
，
以
因

應
目
前
事
故
案
件
日
趨
複
雜
化
的
情
形

 

⚫
 
並
研
擬
結
合
影
像
、
定
位
及
資
料
庫
串
接
技
術
等
資
料
面
與
應
用
面
之
思
維
，
俾

提
升
事
故
調
查
統
計
暨
相
關
工
作
之
品
質
。

 

串
接
地
理

資
訊

 

研
發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地
點
及
資
料
分

析
系
統

 

黃
維
信

等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庫
中
雖
然
有
填
寫
事
故
地
點
，
但
卻
一
直
缺
乏
立
體
空
間
的

座
標
資
料
，
以
至
於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無
法
進
行
突
破
性
的
發
揮
應
用
。
參
考

國
外
的
研
究
發
現
，
結
合

G
P

S
、

G
IS
、
衛
星
空
照
圖
與
事
故
相
關
資
料
庫
的
車

禍
資
訊
分
析
應
用
，
是
當
今
的
發
展
趨
勢
。

 

⚫
 
因
此
本
研
究
即
在
開
發

1
個
整
合
性
的
服
務
系
統

 
(T

ra
ff

ic
 A

cc
id

en
t 

L
o

ca
ti

o
n

 

an
d

 A
n

al
y
si

s 
S

y
st

em
, T

A
L

A
S

)，
具
備
：

(1
) 
事
故
資
料
檢
核
與
定
位
自
動
化
處

理
；

 
(2

) 
易
肇
事
地
點
整
併
與
指
標
計
算
；

 
(3

) 
易
肇
事
地
點
改
善
作
業
系
統
化

處
理
；

 
(4

) 
以

G
o

o
g
le

 M
ap

s 
進
行

G
IS

 
空
間
顯
示
；

 
(5

) 
自
動
化
產
生
可
與

國
際
接
軌
的
統
計
年
報
。

 

⚫
 
本
研
究
針
對
事
故
資
料
中
所
填
寫
的
地
址
資
料
，
進
行
系
統
化
的
分
析
，
建
立
各

種
條
件
下
的
判
斷
與
處
理
準
則
，
並
與
其
他
具
備
定
位
資
訊
的
資
料
庫

 
(如
路

口
、
門
牌
或
是
里
程
樁
號

)，
或
是
具
備
完
整
道
路
名
稱
之
資
料
庫
進
行
比
對
，
以

完
成
事
故
資
料
中
地
點
資
料
的
拆
解
及
定
位
。
再
透
過
本
年
度
所
提
出
的
事
故
地

點
整
併
法
，
不
但
可
縮
短
原
有
人
工
定
位
的
處
理
時
間
，
且
可
解
決
以
往
路
段
定

位
距
離
過
長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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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
 
待
完
成
事
故
整
併
後
，
便
可
進
行
肇
事
地
點
的
指
標
計
算
，
並
自
動
化
產
生
各
縣

市
所
需
進
行
易
肇
事
地
點
改
善
作
業
所
需
之
資
料
。
由
於
事
故
地
點
已
具
備
空
間

座
標
，
也
可
方
便
進
行
改
善
績
效
追
蹤
。

 

駕
駛
人
易
疏
忽
地

點
預
警
資
訊
系
統

研
發

 

鄭
銘
章

等
 

⚫
 
為
取
得
事
故
地
點
的
空
間
屬
性
資
料
，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事
故
資
料
分
析
內
容
，
在

先
前
的
研
究
中
已
發
展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定
位
及
分
析
系
統
」
，

 
(T

ra
ff

ic
 

A
cc

id
en

t 
L

o
ca

ti
o

n
 a

n
d

 A
n

al
y
si

s 
S

y
st

em
, T

A
L

A
S

)。
本
年
度
持
續
在
原
有
功
能

下
擴
充
系
統
功
能
，
以
提
供
更
好
的
定
位
成
功
率
、
更
友
善
及
具
彈
性
的
查
詢
與

資
料
輸
出
功
能
。

 

⚫
 
在
預
警
系
統
的
建
置
方
面
，
利
用

T
A

L
A

S
系
統
篩
選
出
欲
進
行
個
案
分
析
之
事

故
地
點
。
針
對
所
挑
選
的
示
範
案
例
，
從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內
容
、
改
善
工
程
計
畫
、

改
善
工
程
會
勘
等
，
建
立
時
間
軸
的
關
係
，
可
發
現
雖
已
進
行
工
程
改
善
，
但
某

些
類
型
之
事
故
因
素
仍
會
持
續
發
生
，
推
測
應
與
駕
駛
人
因
素
有
關
。
以
此
資
料

為
基
礎
，
結
合
智
慧
型
手
機
及

G
P

S
 
軌
跡
記
錄
器
，
進
行
駕
駛
人
預
警
資
訊
系

統
之
實
驗
。

 

⚫
 
從
實
驗
過
程
中
可
發
現
，
當
駕
駛
人
聽
到
警
示
資
訊
時
，
會
略
為
放
慢
車
速
，
並

對
周
圍
環
境
提
高
警
覺
，
待
確
認
安
全
後
再
恢
復
正
常
駕
駛
。
可
瞭
解
到
警
示
資

訊
應
可
發
揮
預
警
之
效
用
。

 

駕
駛
模
擬

器
應
用

 

本
所
駕
駛
模
擬
研

究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初
探

 

吳
繼
虹

等
 

⚫
 
探
討
駕
駛
模
擬
應
用
及
研
究
發
展
的
角
色
，
並
透
過
蒐
整
國
內
外
駕
駛
模
擬
器

 

(含
機
車
類
型

) 
之
應
用
情
形
，
以
研
擬
駕
駛
模
擬
研
究
之
發
展
方
向
及
改
善
建

議
。

 

⚫
 
國
際
上
之
駕
駛
模
擬
器
除
透
過
虛
擬
場
景
與
使
用
者
進
行
互
動
外
，
更
多
應
用
在

模
擬
特
定
道
路
環
境
與
駕
駛
情
境
、
駕
駛
人
因
、
行
為
及
基
礎
工
具
的
角
度
，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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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思
考
各
種
需
求
面
及
供
給
面
的
研
究
。

 

駕
駛
模
擬
儀
虛
擬

場
景
標
準
整
合
介

面
開
發
以
及
設
備

維
護
與
功
能
改
善

 

許
峻
嘉

等
 

⚫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的
因
素
很
多
，
除
了
人
、
車
、
路
與
環
境
個
別
的
影
響
外
，
彼
此

互
動
所
產
生
的
駕
駛
行
為
反
應
則
是
一
綜
合
之
表
現
。
為
便
於
針
對
各
種
不
同
交

通
環
境
的
安
全
問
題
進
行
研
究
與
探
討
，
本
所
自
民
國

8
6
年
迄
今
，
已
分
四
階

段
完
成
建
置
包
括
實
車
駕
駛
座
艙
、
運
動
式
平
台
與
三
螢
幕

1
3

5
 
度
視
角
之
駕
駛

模
擬
儀
以
及
相
關
系
統
驗
證
。

 

⚫
 
本
研
究
針
對
駕
駛
模
擬
儀
進
行
設
備
定
期
檢
修
維
護
作
業
。
並
開
發
一
虛
擬
互
動

場
景
標
準
整
合
介
面
，
提
供
有
意
使
用
本
所
駕
駛
模
擬
儀
之
國
內
學
者
與
研
究
單

位
使
用
，
縮
短
虛
擬
互
動
場
景
與
駕
駛
模
擬
儀
控
制
系
統
之
整
合
作
業
時
間
。

 

駕
駛
模
擬
儀
應
用

在
標
誌
與
標
線
設

施
對
駕
駛
者
速
度

選
擇
的
影
響
研
究

 

林
志
勇

等
 

⚫
 
本
研
究
以
提
出
利
用
駕
駛
模
擬
儀
進
行
速
度
管
理
實
驗
之
規
劃
。
實
驗
運
用
本
所

的
駕
駛
模
擬
儀
進
行
評
估
實
驗

 

⚫
 
結
果
發
現
：
出
現
行
人
及
測
速
照
相
的
影
響
最
大
，
測
速
照
相
標
誌
或
行
人
會
令

駕
駛
者
有
減
速
的
效
果
，
而
在
直
線
路
段
上
，
駕
駛
者
幾
乎
不
會
特
別
在
意
標
線

標
誌
的
警
告
、
禁
制
及
指
示
，
但
在
接
近
路
口
時
，
則
會
特
別
注
意
標
線
標
誌
的

警
告
、
禁
制
及
指
示
，
並
且
調
整
速
度
。

 

⚫
 
本
研
究
結
果
助
於
提
昇
交
通
安
全
，
並
可
供
交
通
部
修
訂
「
道
路
交
通
標
誌
標
線

號
誌
設
置
規
則
」
之
參
考
。

 

高
齡
者
之
駕
駛
模

擬
儀
學
習
效
果
與

作
業
負
荷

 

石
裕
川

等
 

⚫
 
探
討
高
齡
者
操
作
駕
駛
模
擬
儀
之
學
習
成
效
及
作
業
負
荷
。
實
驗
共
招
募

2
0
位

受
試
者
，
其
中

1
0
位
高
齡
者

 
(5
男

5
女
，
平
均
年
齡

6
0

.9
歲

) 
及

1
0
位
年
輕

人
 

(5
男

5
女
，
平
均
年
齡

3
3

.7
歲

)，
皆
擁
有
小
客
車
駕
照
。

 

⚫
 
所
有
受
試
者
操
作
模
擬
儀
並
駕
駛
相
同
路
線
十
回
合
，
並
紀
錄
每
次
的
完
成
時
間

並
於
完
成
第
一
、
五
、
十
回
合
後
填
寫
美
國
太
空
總
署

N
A

S
A

-T
L

X
量
表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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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位
受
試
者
的

1
0
筆
完
成
時
間
以
迴
歸
公
式
計
算
學
習
率

 
(ψ

) 
與
第
一
次
完
成
理

論
時
間

 
(T

1
)。

 

⚫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高
齡
者
之

T
1
顯
著
較
年
輕
人
長

 
(2

5
8
秒

v
s.

1
8

3
秒

)，

但
年
輕
人
與
高
齡
者
間
的
學
習
率

 
(約

0
.8

7
) 
與
工
作
負
荷

 
(N

A
S

A
-T

X
L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工
作
負
荷
隨
練
習
次
數
而
顯
著
降
低
。

 

影
像
資
料

應
用

 

建
構
駕
駛
人
風
險

意
識
之
研
究
－
車

輛
事
故
影
像
之
應

用
 

張
勝
雄

等
 

⚫
 
年
輕
新
手
駕
駛
者
往
往
錯
估
自
己
駕
駛
能
力
，
輕
忽
環
境
的
潛
藏
危
險
，
加
上
經

驗
累
積
不
足
，
是
運
輸
系
統
中
相
對
高
風
險
的
駕
駛
者
。

 

⚫
 
傳
統
的
機
車
和
汽
車
駕
駛
訓
練
課
程
，
較
著
重
於
指
導
學
習
車
輛
的
基
本
操
作
技

巧
與
認
識
道
路
交
通
規
則
，
對
於
建
構
駕
駛
者
的
風
險
意
識
方
面
相
對
不
足
，
機

車
考
照
訓
練
更
是
如
此
。

 

⚫
 
本
研
究
以
「
機
車
涉
入
事
故
影
像
」
之
應
用
為
主
題
，
以
提
升
機
車
騎
士
風
險
意

識
為
研
究
目
標
，
透
過
蒐
集
機
車
涉
入
的
實
際
事
故
影
像
案
例
，
進
行
系
統
性
地

歸
納
分
析
，
探
討
不
同
分
類
情
境
下
事
故
案
例
的
風
險
因
素
與
事
故
可
能
原
因
。

並
適
當
結
合
認
知
心
理
與
防
禦
駕
駛
觀
念
，
發
展
機
車
安
全
學
習
素
材
，
讓
素
材

使
用
者
了
解
機
車
駕
駛
者
面
對
不
同
危
險
情
境
時
，
可
採
取
的
適
當
反
應
與
預
防

作
為
。

 

⚫
 
本
研
究
將
素
材
研
究
成
果
製
作
成
數
位
展
示
媒
體
，
可
提
供
學
校
、
監
理
單
位
、

駕
駛
訓
練
機
構
等
單
位
發
展
駕
駛
訓
練
教
材
或
於
教
學
訓
練
時
應
用
。

 

實
驗
資
料

 
探
討
道
路
交
通
標

線
之
防
滑
特
性

 

蘇
育
民

等
 

⚫
 
本
計
畫
旨
在
探
討
道
路
交
通
標
線
之
防
滑
特
性
，
特
別
針
對
近
年
來
試
辦
抗
滑
能

力
6

5
B

P
N

 (
英
式
擺
錘
值

) 
以
上
之
標
線
進
行
監
測
及
分
析
，
以
瞭
解
其
抗
滑
能

力
衰
退
幅
度
。

 

⚫
 
本
計
畫
探
討
標
線
抗
滑
能
力
，
分
為
現
地
試
驗
及
實
驗
室
加
速
磨
耗
試
驗
兩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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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進
行
。

 

⚫
 
現
地
試
驗
於

1
0

9
年

6
-1

0
月
在

1
3
個
地
點
共

1
0

1
個
試
驗
點
位
，
進
行

5
次
追

蹤
試
驗

 
(共
計

5
0

5
次
試
驗

)，
相
關
試
驗
數
據
則
透
過
數
值
分
析
、
分
類
分
析
、

及
關
聯
性
分
析
等

3
種
方
式
進
行
分
析
。

 

⚫
 
實
驗
室
標
線
加
速
磨
耗
試
驗
共
蒐
集

1
3
組
共

2
6
片
之
標
線
平
版
試
體
，
並
參
考

美
國
佛
羅
里
達
州
的
試
驗
規
範

F
M

5
-6

2
2
，
在
攝
氏

2
0

˚C
控
溫
下
運
用
三
輪
式

旋
轉
磨
耗
儀
進
行
標
線
加
速
磨
耗
試
驗
。
試
驗
結
果
發
現
絕
大
多
數
的
標
線
試
體

在
1

.2
萬
磨
耗
轉
數
以
前
，
抗
滑
能
力
下
降
近

8
-1

0
B

P
N
左
右
，
之
後
至

1
5
萬

磨
耗
轉
數
之
間
則
下
降
幅
度
不
大
；
當
標
線
表
面
水
膜
厚
度
為

3
m

m
時
，
抗
滑

能
力
最
多
可
下
降

1
至

2
成
。
然
而
不
論
是
哪
一
種
材
料
與
情
境
下
，
所
有
在
實

驗
室
磨
耗
終
端
時
的
標
線

B
P

N
均
大
於

5
1

B
P

N
。

 

⚫
 
由
相
關
文
獻
可
知
，
車
輛
打
滑
並
非
由
單
一
影
響
因
素
所
決
定
。
本
計
畫
建
議
可

將
現
行
標
線
抗
滑
驗
收
值
，
由

4
5

B
P

N
提
升
至

5
0

B
P

N
，
且
道
路
主
管
機
關
除

確
保
標
線
抗
滑
能
力
符
合
規
範
外
，
宜
加
強
向
用
路
人
宣
導
安
全
駕
駛
的
觀
念
，

以
維
護
行
車
安
全
。

 

疲
勞
駕
駛

監
測

 

現
行
國
際
疲
勞
駕

駛
監
測
科
技
資
料

蒐
集
彙
整

 

江
秉
穎

等
 

⚫
 
探
討
疲
勞
駕
駛
量
測
指
標
如
血
氧
濃
度
等
科
學
數
據
與
疲
勞
的
關
聯
性
，
盤
點
國

內
外
現
有
疲
勞
量
測
指
標
、
車
上
疲
勞
偵
測
設
備
及
國
內
外
實
務
應
用
案
例
，
並

進
行
分
析
與
比
較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改
善

 

路
口
安
全

交
通
工
程

改
善

 

⚫
 
事
故
型
態
導

向
之
路
口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範
例
之
研
究

 

許
添
本

等
 

⚫
 
本
計
畫
的
目
的
即
在
針
對
混
合
車
流
環
境
之
事
故
型
態
提
出
交
通
安
全
改
善
措

施
。
因
為
國
內
既
有
之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有
關
的
參
考
工
具
，
難
以
針
對
既
有
路
口

所
發
生
的
特
定
事
故
型
態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
因
此
，
本
計
畫
以
各
事
故
型
態
為
對

象
提
出
交
通
工
程
改
善
設
計
範
例
，
以
便
應
用
於
特
定
事
故
型
態
之
交
通
工
程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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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
 
事
故
型
態
導

向
之
路
口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範
例
參
考
手

冊
 

⚫
 
事
故
碰
撞
型

態
導
向
之
路

口
設
計
範
例

推
廣
示
範
計

畫
 

(1
-3

) 
直

轄
市
推
廣
應

用
。

 
(2

-3
) 
非

直
轄
市
推
廣

應
用

 
(I

) 
 

善
，
並
編
撰
成
為
路
口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範
例
參
考
手
冊
。

 

⚫
 
參
考
手
冊
係
針
對
各
肇
事
型
態
為
對
象
彙
整
交
通
工
程
改
善
設
計
範
例
，
手
冊
架

構
除
第
一
章
緒
論
外
，
依
據
國
內
路
口
各
主
要
事
故
型
態
，
分
成
右
轉
側
撞
、
左

轉
側
撞
、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
擦
撞
、
追
撞
與
交
岔
撞
等
六
個
主
要
部
分
，
分
別
彙

整
各
相
關
設
計
範
例
，
最
後
一
章
收
錄

3
個
綜
合
應
用
案
例
路
口
，
示
範
整
合
應

用
模
式
。

 

⚫
 
「
事
故
型
態
導
向
之
路
口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範
例
」
參
考
手
冊
，
內
容
以
路
口
常
見

的
事
故
型
態
為
應
用
對
象
，
彙
整
各
事
故
型
態
所
對
應
的
交
通
工
程
改
善
設
計
範

例
，
可
應
用
於
路
口
相
關
型
態
事
故
的
改
善
。
故

 

⚫
 
本
計
畫
將
理
論
、
方
法
、
程
序
等
技
術
編
成
系
統
化
課
程
，
邀
請
各
全
國
道
路
交

通
主
管
機
關
與
交
通
工
程
專
業
人
員
辦
理
合
計

6
場
教
育
訓
練
，
並
以

1
2
處
實

際
案
例
路
口
進
行
演
練
，
透
過
理
論
與
實
務
搭
配
操
作
，
引
領
各
縣
市
作
業
程
序

與
觀
念
的
改
變
，
以
落
實
於
其
當
地
的
事
故
地
點
改
善
作
業
中
，
並
能
由
實
際
應

用
計
畫
的
結
果
，
持
續
檢
討
改
善
應
用
設
計
範
例
參
考
手
冊
的
內
容
。

 

⚫
 
此
外
，
本
計
畫
另
針
對
偏
心
左
轉
車
道
、
車
道
漸
變
、
行
人
與
自
行
車
安
全
、
巷

弄
與
路
段
速
度
設
計
等
課
題
進
行
探
討
，
納
入
「
事
故
型
態
導
向
之
路
口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範
例
參
考
手
冊

2
.0
」
。

 

混
合
車
流

交
通
安
全

工
程
設
計

 

⚫
 
混
合
車
流
情

境
路
口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範

例
 

⚫
 
混
合
車
流
路

許
添
本

等
 

⚫
 
本
研
究
針
對
試
辦
路
口
進
行
肇
事
與
碰
撞
型
態
分
析
，
發
現
常
見
的
碰
撞
型
態
與

交
叉
口
幾
何
佈
設
以
及
號
誌
控
制
有
密
切
關
係
，
透
過
調
整
黃
燈
與
全
紅
時
間
、

改
善
標
誌
標
線
布
設
，
設
置
分
流
式
指
向
線
、
車
道
化
停
等
區
等
，
以
提
供
有
效

的
導
引
並
降
低
車
流
衝
突
，
進
而
降
低
路
口
事
故
。

 

⚫
 
本
研
究

1
0

6
年
分
析
臺
北
市
及
新
北
市
已
開
放
機
車
直
接
左
轉
路
口
，
進
行
肇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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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口
道
路
與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範
例

 
(1

-4
) 

(2
-

4
) 

(3
-4

) 
非
號

誌
化
路
口

 

分
析
，
探
討
現
況
設
計
不
足
之
處
，
使
本
研
究
之
機
車
直
接
左
轉
設
置
型
式
更
加

完
善
。

 

⚫
 
本
研
究

 
(1

0
7
年

) 
針
對
路
口
追
撞
與
交
叉
撞
進
行
探
討
。
接
續
針
對
路
口
常
見

的
交
叉
撞
、
追
撞
類
型
事
故
，
研
提
改
善
策
略
。

 

⚫
 
本
研
究

 
(1

0
8
年

) 
重
點
為
「
非
號
誌
化
路
口
」
的
改
善
，
研
究
回
顧
各
種
管
制
方

法
、
減
速
設
計
方
法
以
及
其
他
安
全
議
題
等
相
關
文
獻
，
並
透
過
肇
因
分
析
，
研

擬
改
善
措
施
。
歸
納
擴
充
改
善
路
口
側
撞
、
擦
撞
、
追
撞
與
交
叉
撞
事
故
型
態
的

設
計
範
例
。

 

混
合
車
流
情
境
之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工

程
設
計
方
法
研
究

 

張
勝
雄

等
 

⚫
 
我
國
現
有
機
車
在
交
通
工
程
與
管
理
措
施
上
有
許
多
特
有
之
設
計
元
素
，
如
內
側

車
道
「
禁
行
機
車
」
、
三
車
道
以
上
道
路
多
採
「
兩
段
式
左
轉
」
、
停
止
線
後
方

設
置
「
機
車
停
等
區
」
、
空
間
許
可
下
之
長
路
段
佈
設
「
機
車
專
用
道
」
或
「
機

車
優
先
道
」
等
。
惟
目
前
設
計
方
法
，
雖
能
處
理
部
分
汽
、
機
車
在
路
段
與
路
口

之
衝
突
，
對
於
路
段
中
汽
車
或
公
車
停
靠
以
及
汽
車
右
轉
與
直
行
機
車
所
造
成
之

衝
突
性
，
仍
未
能
有
效
處
理
；
且
目
前
車
道
寬
多
係
以
汽
車
觀
點
設
計
，
無
形
中

增
加
機
車
行
駛
的
亂
度
與
速
度
而
提
高
事
故
風
險
，
有
待
發
展
不
同
路
型
下
混
合

車
流
情
境
之
系
統
化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工
程
設
計
方
法
以
茲
因
應
。

 

⚫
 
本
研
究
依
據
影
響
機
車
行
駛
行
為
與
事
故
風
險
之
因
素
界
定
機
車
之
行
駛
空
間
，

利
用
警
政
署
事
故
資
料
庫
進
行
安
全
課
題
的
巨
觀
分
析
，
分
析
在
不
同
道
路
類

別
、
道
路
型
態
、
分
向
／
分
道
設
施
、
交
通
管
制
等
不
同
道
路
條
件
與
交
通
環
境

下
之
機
車
事
故
類
型
與
安
全
問
題
。
再
以
巨
觀
分
析
結
果
為
基
礎
，
收
集
特
定
道

路
路
型
、
交
通
環
境
之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
由
事
故
現
場
圖
、
肇
因
初
步
研
判
等
分

析
事
故
的
衝
突
原
因
；
並
收
集
實
際
路
口
資
料
，
進
行
機
車
騎
士
路
口
行
駛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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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分
析
。
最
後
，
依
據
不
同
的
安
全
問
題
與
交
通
工
程
課
題
，
研
擬
混
合
車
流
情
境

下
機
車
交
通
工
程
設
計
方
案
。

 

⚫
 
混
合
車
流
情

境
之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工
程

設
計
方
法
研

究
驗
證
與
推

廣
 

⚫
 
混
合
車
流
情

境
之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工
程

設
計
方
法
研

究
與
驗
證

 

許
添
本

等
 

⚫
 
本
研
究
延
續

1
0

3
年
度
之
成
果
，
辦
理
試
辦
驗
證
及
建
立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工
程
設

計
準
則
。
研
究
內
容
包
含
交
通
安
全
相
關
文
獻
回
顧
、
交
通
安
全
改
善
與
試
辦
計

畫
。
針
對
既
有
道
路
設
施
之
肇
事
型
態
，
在
臺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的
路
口
進
行
試
辦

改
善
，
目
前
由
車
流
錄
影
調
查
分
析
可
知
，
相
關
改
善
措
施
對
於
路
口
車
流
衝
突

之
改
善
，
有
明
顯
的
導
引
效
果
，
應
可
有
效
減
少
路
口
肇
事
。

 

⚫
 
以
往
交
通
工
程
之
設
計
，
皆
以
交
通
量
、
延
滯
或
旅
行
時
間
等
作
為
道
路
交
通
設

計
之
首
要
考
量
。
然
而
，
我
國
機
車
交
通
組
成
比
例
高
，
且
每
年
機
車
肇
事
之
傷

亡
比
例
亦
高
，
使
得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工
程
設
計
成
為
我
國
目
前
極
需
探
討
的
議

題
。
本
研
究
創
新
提
出
了
提
升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之
道
路
布
設
方
式

-車
道
化
機
車

停
等
區
，
包
含
「
停
等
區
前
端
機
車
流
向
導
引
小
箭
標
」
、
「
機
車
進
入
停
等
區

提
示
標
線
」
、
「
分
離
式
導
引
箭
頭
指
向
線
」
等
並
研
擬
相
關
試
辦
計
畫
，
以
及

交
通
安
全
設
計
準
則
初
步
構
想
，
作
為
提
升
我
國
機
車
交
通
安
全
之
基
礎
。

 

易
肇
事
路

口
診
斷

 

道
路
安
全
檢
核
制

度
之
初
探

 
(2

-2
) 

易
肇
事
路
口
安
全

改
善
檢
查
表
之
建

立
 

李
明
聰

等
 

⚫
 
本
計
畫
透
過
回
顧
國
內
外
文
獻
，
了
解
安
全
檢
查
制
度
可
能
涉
及
的
相
關
議
題
與

因
子
並
利
用
過
去
易
肇
事
路
段
改
善
計
畫
之
計
畫
成
果
經
驗
，
彙
整
不
同
碰
撞
型

態
 

(包
含

:右
轉
側
撞
、
左
轉
側
撞
、
左
轉
穿
越
側
撞
、
交
叉
撞
、
追
撞
、
擦
撞
等

) 

對
應
的
改
善
設
計
方
法

 

⚫
 
再
由
相
關
改
善
設
計
方
法
歸
納
為
號
誌
設
計
、
轉
向
設
計
、
幾
何
設
計
、
周
邊
環

境
狀
況
等
主
要
檢
查
方
向
，
研
擬
出
「
易
肇
事
路
口
安
全
改
善
檢
查
表
」
期
望
將

其
做
為
路
口
改
善
流
程
中
完
整
檢
查
路
口
各
項
設
施
的
檢
查
工
具
，
或
於
事
故
資

料
少
、
或
是
事
故
無
重
現
性
的
地
點
使
用
，
找
出
路
口
可
能
的
肇
事
因
子
，
並
做



   

F-16 

 

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為
改
善
方
案
研
擬
的
參
考
依
據
。

 

易
肇
事
路
段
改
善

分
析
技
術
之
應
用

 

張
開
國

等
 

⚫
 
本
計
畫
應
用
肇
事
診
斷
分
析
技
術
，
藉
由
肇
事
碰
撞
構
圖
分
析
方
法
，
適
切
的
找

出
肇
事
主
要
發
生
的
型
態
與
原
因
，
並
透
過
實
際
案
例
的
分
析
，
明
瞭
整
個
分
析

程
序
與
熟
稔
其
分
析
精
髓
，
以
利
對
症
下
藥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
才
可
有
效
降
低
肇

事
的
發
生
，
達
成
增
進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的
目
標
。

 

無
人
機
空

拍
/影
像
辨

識
科
技
導

入
 

無
人
機
空

拍
蒐
集
資

料
 

⚫
 
道
路
交
通
車

流
及
事
故
風

險
偵
測
與
分

析
工
具
之
發

展
應
用

 

⚫
 
路
口
無
人
機

交
通
攝
影
及

衝
突
分
析
技

術
開
發

 

⚫
 
以
無
人
機
探

勘
人
車
流
動

資
訊
之
應
用

情
境
規
劃
與

先
導
測
試

 
(1

-

3
) 
建
立
分
年

測
試
。

 
(2

-3
) 

非
號
誌
化
路

溫
基
信

等
 

⚫
 
隨
著
資
訊
科
技
研
發
、
影
像
分
析
技
術
及
無
人
機
蓬
勃
發
展
迅
速
，
無
人
機
空
拍

影
像
幾
何
失
真
遠
較
一
般
監
視
器
影
像
小
，
且
更
能
有
效
分
析
交
岔
路
口
的
複
雜

車
流
問
題
。

 

⚫
 
為
能
有
效
掌
握
高
事
故
風
險
地
點
特
性
，
本
研
究
選
擇
桃
園
市

4
處
具
代
表
性
及

參
考
性
之
交
岔
路
口
作
為
優
先
拍
攝
之
場
域
，
透
過
無
人
機
酬
載

1
0

8
0

p
/4

K
高

解
析
數
位
相
機
，
拍
攝
高
事
故
風
險
地
點
人
車
流
動
影
像
，
透
過
影
像
晃
動
校
正
、

車
輛
偵
測
、
車
輛
追
蹤
、
車
輛
分
類
等
影
像
分
析
技
術
，
計
算
車
輛
位
置
、
軌
跡
、

車
種
、
車
流
量
、
車
速
等
，
並
以
系
統
化
整
合
方
式
，
開
發
一
套
高
事
故
風
險
地

點
診
斷
工
具
分
析
工
具
，
其
功
能
有
車
流
軌
跡
重
現
、
交
通
衝
突
熱
區

 
(如

T
T

C
、

P
E

T
)、
交
通
調
查
資
料
、
車
輛
速
度
，
以
及
交
通
號
誌
同
步
等
交
通
資
訊
。

 

⚫
 
本
研
究
運
用
交
通
衝
突
分
析
技
術
，
並
結
合
無
人
機
空
中
拍
攝
、
影
像
分
析
等
新

興
技
術
，
自
動
化
找
出
人
車
流
衝
突
事
件
及
熱
區
，
建
立
高
交
通
事
故
風
險
地
點

的
診
斷
分
析
工
具
。
分
析
結
果
可
供
交
通
管
理
單
位
與
道
路
設
計
者
，
評
估
交
叉

路
口
衝
突
或
風
險
，
俾
能
在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前
診
斷
出
交
通
衝
突
問
題
。
並
且
與

本
所
「
各
肇
事
型
態
的
交
通
工
程
改
善
設
計
範
例
」
研
究
計
畫
的
肇
事
型
態
進
行

連
結
，
銜
接
衝
突
事
件
分
析
結
果
與
交
通
工
程
改
善
措
施
研
擬
工
作
。

 

⚫
 
與
公
路
總
局
、
新
北
市
交
通
局
、
臺
中
市
交
通
局
合
作
，
辦
理
右
轉
衝
突
、
非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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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口
 

⚫
 
路
口
俯
視
攝

影
技
術
於
交

通
衝
突
分
析

之
案
例
應
用

與
比
較

 

誌
化
路
口
停
讓
衝
突
兩
項
先
導
測
試
計
畫
共

1
3
處
路
口
，
並
與
基
隆
市
、
新
竹

縣
、
苗
栗
縣
、
彰
化
縣
合
作
辦
理

4
處
易
肇
事
路
口
分
析
。
右
轉
衝
突
空
拍
路
口

上
游

6
0
公
尺
內
的
路
段
，
以
判
斷
是
否
有
右
轉
車
輛
未
靠
右
、
外
側
車
道
之
直

行
車
輛
未
遠
離
右
側
之
風
險
駕
駛
行
為
；
非
號
誌
化
路
口
停
讓
衝
突
則
判
斷
車
輛

未
慢
速
通
過
路
口
、
支
線
道
未
禮
讓
、
支
線
道
未
停
車
再
開
、
少
線
道
車
未
禮
讓

多
線
道
車
先
行
、
轉
彎
車
未
禮
讓
直
行
車
先
行
、
左
方
車
未
禮
讓
右
方
車
先
行
等

項
目
。

 

⚫
 
本
計
畫
亦
持
續
優
化
相
關
分
析
技
術
，
包
含
採
用

G
P

U
加
速
與
參
數
設
定
調
整
，

將
空
拍
影
片
穩
定
化
處
理
時
間
縮
短
至

1
/2
至

1
/4
，
並
針
對
提
升
行
人
查
全
率
、

修
正
自
行
車
分
類
情
況
、
車
輛
偵
測
框
偏
斜
問
題
進
行
研
究
與
探
討
；
交
通
衝
突

分
析
軟
體
除
針
對
先
導
測
試
計
畫
開
發
相
關
分
析
功
能
外
，
並
優
化
軌
跡

/車
速

繪
製
功
能
升
級
、
衝
突
熱
區
影
像
疊
合
、
衝
突
影
片
回
放
功
能
升
級
、
兩
段
式
左

轉
判
斷
機
制
，
以
進
一
步
分
析
發
生
交
通
衝
突
之
可
能
原
因
，
協
助
道
路
管
理
機

關
提
早
進
行
路
口
交
通
安
全
分
析
及
改
善
。

 

人
工
智
慧

分
析

 

應
用
人
工
智
慧
分

析
技
術
探
勘
高
風

險
路
段

 
(2

-4
) 

—
車

內
異
常
事
件
影
像

辨
識
技
術
開
發

 

鍾
易
詩

等
 

⚫
 
本
計
畫
目
標
在
將
目
前
以
事
故
資
料
為
基
礎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程
序
，
提
升

加
入
異
常
事
件
及
駕
駛
行
為
。

 

⚫
 
透
過
文
獻
回
顧
將
分
心
行
為
分
為
三
類
：
認
知
分
心
、
眼
部
分
心
、
手
部
分
心
，

而
車
內
異
常
行
為
定
義
為
在
分
析
手
部
分
心
行
為
與
事
件
異
常
程
度
之
關
聯
後
，

判
定
與
事
件
異
常
程
度
相
關
之
行
為
，
並
將
車
內
駕
駛
行
為
綜
整
成
三
大
項
：

(1
) 

頭
部
方
向
、
偏
離
程
度
；

 
(2

) 
手
是
否
在
方
向
盤
上
、
手
部
位
置
；

 
(3

) 
動
作
項

目
。

 

⚫
 
本
期
計
畫
接
著
發
展
車
內
影
像
辨
識
分
析
架
構
，
透
過

O
p

en
P

o
se
辨
識
駕
駛

1
8



   

F-18 

 

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個
關
節
點
資
料
集
，
以
進
行
深
度
學
習
影
像
辨
識
，
推
論
駕
駛
手
和
方
向
盤
、
頭

部
動
作
、
手
部
動
作
，
及
其
身
體
動
作
，
結
果
受
環
境
光
影
變
化
與
成
像
效
果
影

響
，
因
此
在
光
影
辨
化
大
的
傍
晚
和
夜
間
時
段
，
以
及
在
成
像
不
佳
的
鏡
頭
畫
面

在
辨
識
率
上
表
現
較
差
。

 

⚫
 
研
究
發
現
駕
駛
員
於
開
車
中
所
有
行
為
除
操
作
車
內
設
備
外
，
皆
與
駕
駛
員
分
心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在
事
件
動
作
序
列
分
析
中
，
不
同
行
車
動
態
的
條
件
下
，
駕
駛

若
出
現
特
定
動
作
或
是
動
作
組
合
，
則
容
易
發
生
異
常
事
件
。

 

⚫
 
在
前
車
變
換
車
道
的
情
境
下
，
駕
駛
只
要
高
速
接
近
前
車

 
(F

C
W

H
)，
就
容
易
發

生
異
常
事
件
；
在
本
車
變
換
車
道
的
情
境
下
，
本
車
離
前
車
太
近

 
(S

D
W

0
.4

) 
且

駕
駛
有
操
作
非
撥
桿
的
車
內
設
備
動
作
，
容
易
發
生
異
常
事
件
；
在
本
車
車
道
偏

移
的
情
境
下
，
當
駕
駛
有
身
體
前
傾
、
雙
手
離
開
方
向
盤
、
拿
東
西
等
無
法
即
時

適
當
控
制
車
輛
的
動
作
，
容
易
發
生
異
常
事
件
。

 

⚫
 
異
常
事
件
的
時
空
分
析
結
果
指
出
，
分
心
行
為
不
論
從
巨
觀
至
微
觀
的
角
度
，
都

對
警
示
事
件
、
異
常
事
件
造
成
顯
著
正
向
之
影
響
。
意
即
，
時
空
環
境
有
部
分
條

件
使
分
心
事
件
較
為
好
發
，
而
分
心
事
件
又
會
顯
著
使
警
示
與
異
常
事
件
發
生
。

 

其
他

 
制
度
面

 

交
通
工
程
技
師
簽

證
制
度
可
行
性
研

究
 

黃
鈺
淦

等
 

⚫
 
交
通
部
於

9
5
年
度
「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防
治
策
略
短
、
中
期
具
體
措
施
」
之
中
期

改
善
措
施
實
施
要
項
中
，
擬
藉
由
具
專
長
之
交
通
工
程
技
師
簽
證
制
度
的
建
立
，

來
有
效
協
助
檢
核
及
設
計
相
關
交
通
工
程

 
(包
括
標
誌
、
標
線
、
號
誌
等

)，
期
有

效
減
少
不
當
設
置
及
事
故
發
生
。

 

⚫
 
鑑
此
，
交
通
部
擬
逐
步
建
立
「
交
通
工
程
技
師
簽
證
制
度
」
，
期
藉
由
建
立
合
宜

的
交
通
工
程
技
師
簽
證
制
度
，
提
昇
簽
證
服
務
品
質
與
交
通
安
全
環
境
，
確
立
交

通
工
程
技
師
的
專
業
責
任
。

 



   

F-19 

 

類
別

 
主
題

 
篇
名

 
作
者

 
說
明

 

弱
勢
用
路
人
交
通

安
全
行
動
方
案
之

研
訂

 

張
開
國

等
 

⚫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針
對
行
人
與
自
行
車
騎
士
使
用
道
路
時
之
重
要
安
全
議
題
，
蒐

集
與
分
析
國
外
文
獻
資
料
，
並
分
析
我
國
行
人
及
自
行
車
騎
士
之
車
禍
特
性
與
車

禍
中
功
能
失
效
情
形
，
從
中
借
鏡
國
外
常
見
之
交
通
法
規
及
改
善
措
施
中
，
研
擬

行
人
與
自
行
車
騎
士
交
通
安
全
改
善
策
略
、
措
施
及
行
動
方
案
草
案
建
議
，
供
作

為
後
續
推
動
參
考
。

 

高
齡
化
社
會
通
用

設
計
理
念
應
用
於

交
通
運
輸
環
境
改

善
之
初
探

 

曹
永
慶

等
 

⚫
 
本
研
究
主
要
完
成
：

(1
) 
國
內
交
通
運
輸
設
施
與
環
境
概
況
調
查
；

(2
) 
適
用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國
內
外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車
輛
規
格
資
料
蒐
集
；

(3
) 
通
用
設
計
應
用
於

交
通
運
輸
環
境
之
文
獻
回
顧
；

(4
) 
交
通
運
輸
導
入
通
用
設
計
之
設
計
要
素
蒐
集

與
分
析
；

(5
) 
通
用
設
計
應
用
案
例
導
讀
；

(6
) 
通
用
設
計
與
科
技
之
結
合
。

 

日
本
美
國
防
制
酒

駕
措
施
與
我
國
精

進
作
為

 

 
(運
輸
研
究
專
輯

) 
 

喻
世
祥

 

⚫
 
本
研
究
著
重
蒐
集
日
本
及
美
國
防
制
酒
駕
法
規
、
案
例
、
統
計
資
料
及
相
關
文
獻
，

呈
現
二
國
在
防
制
酒
駕
的
作
法
、
績
效
及
資
源
。

 

⚫
 
對
於
我
國
防
制
酒
駕
政
策
，
本
研
究
提
出
加
重
罰
則
、
增
加
酒
駕
者
責
任
、
強
化

執
法
效
能
及
樹
立
駕
駛
安
全
文
化
等
精
進
作
為
，
可
結
合
相
關
部
會
、
社
會
及
個

人
的
力
量
，
共
同
防
制
酒
駕
以
促
進
用
路
人
之
安
全
。

 

道
路
安
全
檢
核
制

度
之
初
探

 

 
(運
輸
研
究
專
輯

) 
 

 

孔
垂
昌

 

⚫
 
國
內
目
前
針
對
易
肇
事
地
點
，
每
年
執
行
各
期
臺
灣
地
區
易
肇
事
路
段
改
善
計

畫
，
辦
理
交
通
工
程
檢
討
與
改
善
，
屬
於
事
故
發
生
後
的
改
善
與
補
救
工
作

 

⚫
 
道
路
安
全
檢
核
是
在
道
路
建
設
的
初
期

 
(例
如
規
劃
與
設
計
階
段
、
履
勘
階
段

等
)，
即
引
入
由
設
計
團
隊
與
業
主
以
外
的
獨
立
專
業
團
隊
進
行
安
全
檢
核
，
屬
於

事
故
發
生
前
的
預
防
作
為

 

⚫
 
本
文
探
討
道
路
建
設
各
生
命
週
期
中
，
國
際
間
經
常
使
用
的
安
全
管
理
手
段
，
並

針
對
道
路
安
全
檢
核
，
探
討
其
定
義
與
執
行
程
序
等
，
做
為
國
內
未
來
發
展
道
路

安
全
檢
核
的
參
據
。

 



    



 

 
 

 

 

 

 

 

 

附冊 G-美國 FARS資料應用分析案例資

訊彙整  



 

 
 



 

 
 

G-1 

研
究
目
的

 
分
析
主
題

 
結
合

F
A
R
S
以
外
其
他
數
據

 
所
採
用
分
析
方
法

 

事
故
肇
因

影
響
分
析

 

 
(3

1
篇

) 
 

估
計
性
別
對
於
致
命
事
故
中
駕
駛
側
或
右
前
座
乘
客
側
乘

員
死
亡
的
影
響
差
異

 
(A

tw
o

o
d

 e
t 

al
.,

 2
0

2
3

) 
 

無
 

lo
g
is

ti
c 

re
g
re

ss
io

n
 m

o
d

el
s 

d
o

u
b

le
-p

ai
r 

co
m

p
ar

is
o

n
 m

et
h

o
d

. 

針
對
涉
及
機
動
車
輛
的
電
動
滑
板
車
死
亡
人
數
，
與
不
同

交
通
方
式
的
死
亡
人
數
進
行
了
比
較

 
(K

ar
p

in
sk

i 
et

 a
l.

, 

2
0

2
3

) 
 

無
 

比
例
統
計
檢
定

 
(s

ta
ti

st
ic

al
 t

es
ts

 o
f 

p
ro

p
o
rt

io
n

s)
 

 

假
期
會
導
致
旅
行
和
交
通
死
亡
人
數
增
加
。
確
認
與
非
假

日
期
間
相
比
，
感
恩
節
期
間
的
哪
幾
天
事
故
死
亡
風
險
最

高
 

(R
at

n
ap

ra
d

ip
a 

et
 a

l.
, 

2
0

2
0

) 
 

無
 

時
間
序
列
和
二
項
式
近
似

 
(t

im
e 

se
ri

es
 a

n
d

 b
in

o
m

ia
l 

ap
p

ro
x

im
at

io
n
s)

 
 

2
0

0
9

 
年
至

 
2

0
1

6
 
年
期
間
，
美
國
行
人
死
亡
人
數
增
加

了
 

4
6

%
。
此
研
究
確
定
了
這
段
期
間
死
亡
人
數
增
幅
最

大
的
情
況

 
(影
響
條
件

)。
 

(H
u

 e
t 

al
.,

 2
0

1
8

) 
 

無
 

P
o

is
so

n
 r

eg
re

ss
io

n
 

L
in

ea
r 

re
g
re

ss
io

n
 

評
估

F
A

R
S

 
在
調
查
與
機
動
車
碰
撞
死
亡
率
相
關
的
種

族
和
族
裔
特
定
風
險
因
素
方
面
的
效
用

 
(B

ri
g

g
s 

et
 a

l.
, 

2
0

0
5

) 
 

無
 

敘
述
性
統
計
比
較

 
(時
間

/州
別

/族
裔

) 
 

評
估

 
2

0
0

0
 
年
至

 
2

0
1

6
 
年
美
國
機
動
車
後
座
乘
客
死
亡

趨
勢
，
並
確
定
與
致
命
受
傷
後
座
乘
客
安
全
帶
使
用
相
關

的
人
口
統
計
因
素

 
(L

i 
et

 a
l.

, 
2

0
2

0
) 

 

無
 

ra
n

d
o

m
 e

ff
ec

ts
 m

o
d

el
s,

 g
en

er
al

 

es
ti

m
at

in
g
 e

q
u

at
io

n
s 

(G
E

E
) 

 

探
討
了

 
2

0
0

6
-2

0
1

7
 
年
喬
治
亞
州
行
人
死
亡
的
藥
物
使

用
因
素

 
(T

h
o

m
as

 e
t 

al
.,

 2
0

2
0

) 
 

無
 

敘
述
性
統
計
比
較

 
(年
齡

/地
區

) 
,統
計

檢
定

 

對
行
人
、
騎
自
行
車
者
和
輕
型
車
輛
乘
員
每
英
里
行
駛
的

死
亡
人
數
進
行
了
基
於
曝
光
量
的
估
計
，
並
描
述
了
種
族

/民
族
的
差
異
，
包
含
對
夜
間
和
城
市
地
區
的
死
亡
率
進

行
了
比
較

 
(R

ai
fm

an
 e

t 
al

.,
 2

0
2

2
) 

 

無
 

敘
述
性
統
計
比
較

 

探
討

2
0

1
1
年
至

2
0

1
5
年
最
年
輕
乘
客
中
兒
童
約
束
系
統

 

(C
R

S
) 
的
使
用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L

ee
 e

t 
al

.,
 2

0
1

9
) 

 
無

 

M
u

lt
iv

ar
ia

b
le

 l
o

g
-b

in
o

m
ia

l 

re
g
re

ss
io

n
 (

Y
=
對
發
生
機
率

P
取
對

數
) 

 



 

 
 

G-2 

研
究
目
的

 
分
析
主
題

 
結
合

F
A
R
S
以
外
其
他
數
據

 
所
採
用
分
析
方
法

 

評
估
美
國
行
動
電
話
的
增
加
是
否
與
機
動
車
輛
事
故

 

(M
V

C
) 
通
知
時
間
的
減
少
和

/或
 

M
V

C
 
死
亡
率
的
降
低

有
關

 
(S

ti
ck

le
s 

et
 a

l.
, 

2
0

1
6

) 
 

世
界
銀
行
年
度
手
機
市
場
滲
透

率
數
據

 

向
量
自
我
迴
歸
模
型

 
(v

ec
to

r 
au

to
-

re
g
re

ss
io

n
) 

 

研
究
經
濟
活
動
水
準
的
變
化
對
美
國
摩
托
車
騎
士
致
命
事

故
的
影
響

 
(F

re
n

ch
 e

t 
al

.,
 2

0
1

4
) 

 
無

 
縱
橫
資
料
迴
歸
分
析

 
(R

eg
re

ss
io

n
 

w
it

h
 P

an
el

 d
at

a)
 

 

摩
托
車
與
路
邊
物
體
相
撞
通
常
涉
及
多
個
碰
撞
事
件

 
(與

地
面
和
另
一
個
物
體
的
碰
撞

)，
此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確
定

與
僅
涉
及
地
面
碰
撞
的
碰
撞
相
比
，
這
些
涉
及
路
邊
物
體

碰
撞
的
死
亡
風
險

 
(D

an
ie

ll
o

 e
t 

al
.,

2
0

1
1

) 
 

一
般
估
計
系
統

 
(G

E
S

) 
 

R
el

at
iv

e 
fa

ta
li

ty
 r

is
k

s,
信
賴
區
間

 

研
究
行
銷
和
與
酒
精
相
關
的
交
通
死
亡
：
針
對
未
成
年
人

的
酒
精
廣
告
的
影
響

 
(S

m
it

h
 e

t 
al

.,
 2

0
0

9
) 

 
無

 
P

ea
rs

o
n

 P
ro

d
u

ct
 M

o
m

en
tu

m
 

co
rr

el
at

io
n

s 
(皮
爾
森
相
關
係
數

) 
 

酒
精
對
機
動
車
輛
事
故

 
(M

V
C

) 
存
活
率
的
影
響
尚
不
清

楚
。
此
研
究
使
用
酒
精
和
其
他
變
數
作
為
預
測
因
子
，
對

死
亡
率
結
果
進
行
了
分
析

 
(C

u
lh

an
e 

et
 a

l.
, 

2
0

1
9

) 
 

無
 

A
d

ju
st

ed
 O

d
d

s 
R

at
io

 o
f 

F
at

al
it

y,
統
計

檢
定

 

評
估

 
2

0
1

4
 
年
至

 
2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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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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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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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H-國內外重要道路交通安全相關課

程盤點 

本附錄擬針對國內外全人教育範疇進行回顧，以了解國內外道安

教育發展進程： 

一、臺灣 

國內有關交通安全教育的實施，長年以來都以融入國民義務教育

的相關課程或透過朝會、班會進行宣導，以及在實施校外活動時進行機

會教育，較無系統化的推動方式，因此實施成效相對有限。鑒於國內道

路交通事故件數與死傷人數逐年攀升，民國 108 年起交通部委託財團

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編撰五階段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規

劃從國民小學至高級中等學校的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期間、分五個階

段有系統的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希望可以從小紮根，以加深、加廣的方

式，根據學童 (生) 的身心發展與面臨的交通環境，循序漸進的實施交

通安全教育。此外，教育部亦透過部定與校訂課程，鼓勵全國高級中學

以下各級學校積極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同時頒布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提

供教師在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時有所遵循與參考。另外亦透過舉辦工作

坊、線上研習的方式，提供教師增能的機會。最後，在大專校院的交通

安全實施內容方面，主要透過交通專業課程、通識教育等課堂教育，使

年輕學子建立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另外亦透過服務學習課程的開設，

使參與的學生在做中學的服務過程中，學習服務的真諦與交通相關專

業知識。以上主要為教育部推動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的相關作法，此外，

中央相關部會、包括：交通部、內政部警政署等單位，亦積極推動各項

交通安全宣導等工作，以下分別介紹相關內容。 

(一)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五階段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所編撰的五階段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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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提供教師針對學齡兒童與學生實施交通安全教育的教案與教材，

其中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分為國小篇、國中篇，以及高中篇共三本，此外

另有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手冊，補充教師交通安全教育相關知識。 

 

資料來源：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圖 17 五階段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教材 

該教材將總學習歷程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

級、國小高年級、國民中學，以及高級中等學校，每個階段有其對應的

教育重點，如表 9所示。國小低年級分為行人與乘客類，主要教導低年

級學生如何安全步行與安全乘坐汽、機車之相關知識；國小中年級則增

加了自行車騎士的相關知識，亦即除了國小低年級的專業知識外，另外

增加了安全騎乘自行車的相關知識；國小高年級則繼續加深、加廣行人

與自行車騎士的相關交通安全知識；國中有綜合、行人，以及自行車騎

士相關課程；高中則有綜合與機車騎士的相關課程，以因應未來機車考

照需要具備的防禦性駕駛等交通安全相關知識。 

表 9 五學習階段角色與模組名稱對照表 

年段 角色/類型 模組名稱 

一、國小低年級 
行人 交通安全起步走 

乘客 優質小乘客 

二、國小中年級 

行人 平安行，好心情 

乘客 搭車小高手 

自行車騎士 追風安全俠 

三、國小高年級 
行人 快樂平安行 

自行車騎士 自行車逍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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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中學 

綜合 
安全講堂 

交安中學堂 

行人 行人好運道 

自行車騎士 自行車上路趣 

五、高級中學 
綜合 

交通議題你我他 

交通知能大補帖 

交通安全倡議由我做起 

機車騎士 機車駕駛應該會的事 

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案手冊，本計畫整理 

除了上述五個學習階段的實施對象與對應的課程模組內容之外，

該教材亦規劃了五大學習面向，分別為：危險感知能力、用路倫理與責

任、步行與運具使用、交通知能與科技運用，以及交通事件應變，每個

學習面向皆有其對應之學習重點，如表 10所示。 

表 10 五大面向與學習重點 

面向 學習重點 

一、危險感知能力 察覺與感受危險的能力 

二、用路倫理與責任 理解道路使用的道德倫理與社會責任 

三、步行與運具使用 如何正確地走路以及使用交通工具 

四、交通知能與科技運用 路權與交通規則、交通事故的防範 

五、交通事件應變 不幸發生交通事故的處理 

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手冊 

(二) 教育部-111 學年度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實施安全教育 

(部定課程)  

教育部在 111 學年度起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開始實施

安全教育，透過部定課程的頒布，規定各學習階段均有安全教育篇章，

以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社會、生活課程、全民國防教育等領域為主，

並且鼓勵各級學校於校內訂定課程 (校訂課程) 實施安全教育；安全教

育則包括：交通安全、水域安全、防墜安全、防災安全、食藥安全等五

大主題課程，鑒於國人意外傷害以道路交通事故為大宗，因此安全教育

的首要推動的項目即為交通安全教育。此外，在交通安全教育師資增能

方面，教育部透過推廣教師專業成長研習，鼓勵教師自主學習，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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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教育工作者具備最新的安全相關知識。 

透過上述相關措施，希望「引導與支持高中以下學校每校推動安全

教育課程，讓學生從小建立學生安全意識，進而降低發生學生意外事故

傷害」 (王浩然，2022)。 

(三) 教育部-大專院校相關通識課程 

有關國內大專校院的通識課程，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所開授的交通安全與生命教育為例。該課程從交通工程的觀點切入，

透過交通法規與生命教育的啟發，訓練學生對交通安全有一個完整而

系統化的認識，課程內容包含：駕駛人的行為因素分析、車輛保養與安

全檢查、道路危險感知與事故處理等概念，以具備現代駕駛人與行人在

日常生活中所必須瞭解的交通知識，進而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確保交

通安全。課程中將藉由不同的主題與經驗分享，啟示學生對「交通安全」

與「生命教育」之深入省思。並且課程中指派多項作業，例如節錄三則

交通事故報導，並重點摘錄與分析原因、勸導三名行經清華夜市未走天

橋或斑馬線而直接穿越馬路的路人，並做成紀錄、至法院旁聽交通開庭，

並撰寫心得等，共十個作業，藉此讓學生了解交通安全與生命教育的相

關課題。 

(四) 教育部-大專院校相關服務學習課程 

有關國內大專校院的服務學習課程，以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

所開授的服務學習 (三)：「交通服務」課程為例，該課程的目的主要在

於培養修課的學生對於社區交通環境之關懷與了解，課程內容透過授

課教師進行交通專業知識的講授，同時請校外專家學者傳授交通安全

相關新知，包括：交通、警政等機關及民間 NGO等相關人員到課堂上

演講；在交通服務方面，主要透過交通安全導護工作的執行，在鄰近的

兩所國民小學進行輪值工作；交通健診報告則請同學提出他們在生活

中所看到的交通相關問題，並且進行討論與提出改善建議；服務學習雙

週誌則以小組為單位，每兩週繳交一次，以觀察學生在課程與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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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事物、自我、他人與服務的反思與學習成果。最後，透過成果發

表展與海報競賽展示各組所學的成果，並由授課教師與相關專業人員

進行講評與評比，擇優頒發獎項。 

(五) 大專院校開設之交通安全相關課程盤點 

張開國等人 (2017) 以「大專院校開設之交通安全相關課程盤點」

為題，盤點國內大專校院所開設之交通安全教育相關課程，例如：交通

工程、道路工程、交通控制等工程類課程，以及通識課程與服務學習課

程，詳細之課程類別與課程範例對照，如表 11所示。該研究結果顯示，

針對交通安全相關議題，國內大專校院所開授的通識與服務學習類型

的課程相對有限，且通識課程缺乏融入生命教育議題，建議可以多增加

上述內容的課程規劃。 

表 11 大專校院不同體系之交通安全教育相關課程範例對照表 

課程類別 課程範例 

高等教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交通工程 

技職教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交通工程 

通識課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交通安全與生命教育 

服務學習課程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 (三) 交通安全服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六) 交通部-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除了上述學校教育資源之外，交通部亦在道安平台-「168 交通安

全入口網」放置交通安全相關的影音影片、文宣、刊物、報導等相關數

位資源，還有針對一般大眾、國小學童，以及國中學童之教材。此外，

尚有隨堂小考試、機車感知教育平台、熊平安塗鴉本等相關測驗，可供

民眾在自我學習後評估學習成效。另設有交通安全月推廣網站，以推廣

最新的交通安全相關政策與法規。 

(七) 交通部-監理服務網 

交通部監理服務網提供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該平台規劃酒駕

防制教育課程，以傳達防制酒駕的相關知識；大客車定期訓練與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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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訓練，提供大客車駕駛與遊覽車駕駛在執業前相關的訓練作業；駕

訓機構師資定期訓練，則是針對駕訓班教練，提供定期回訓以汲取最新

的交通安全知識與法規修訂內容。 

(八) 跨部會-交通安全教育訪視輔導實施計畫 

教育部與交通部根據「行政院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簡稱：院頒方案) 進行跨部會的合作，共同執行「交通安全教育訪視

輔導實施計畫」。該計畫係配合各期1院頒方案的願景與目標，結合中央

與地方的教育及交通主管機關，根據該院頒方案所擬定的全國道路交

通安全量化的目標，透過集中簡報與現場訪視等方式，區分為大專校院、

高級中等學校 (高中、職)、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等四組，進行各級學校

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工作的初評、資料審查及訪視輔導等事宜，主要

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擇優扶弱，據以公開表揚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績優學

校與協助改善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問題，另一方面則進行全國各級學校

在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的重點檢視，同時凝聚各利害關係人的共識，據以

擬定未來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的精進策略與工作方向。整體而言，推動該

計畫的短期目標在於檢視全國各級學校在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的特色與

盲點，據以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長期而言，鼓勵各級學校透過有系統

的課綱、課程規劃與完整的教案 (材) 準備，搭配師資的增能，據以培

養各級學校的學生 (童) 對應的交通安全核心能力，使其在學習成長過

程中，可以培養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與素養，有效處理生活中可能面臨

的各項道路交通風險因素，以期趨吉避凶，達到教育部刻正積極推動的

「安全教育」之終極目標 (胡守任，2023)。 

(九) 跨部會-中華民國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 

教育部與交通部為深化交通安全教育，業以融入課程及多元宣導

方式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知識、技能與觀念，民國 112 年透過行政院第

14 期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計畫經費，共同對全

                                                      
1
 民國 112年為第 14期院頒方案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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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各級學校執行交通安全教育成效進行訪視輔導工作，以瞭解各級學

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之現況及具體成果，並藉由訪視委員的專業建議

適時幫助學校解決所遇之困境，並提供必要之協助。112年除持續透過

多元管道進行宣導「交通安全教育宣導重點」，透過「111 學年度交通

安全教育訪視輔導實施計畫」，由訪視委員至校進行訪視與宣導，以期

提升教育與宣導效益。同時透過舉辦「中華民國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

的機會，公開表揚當年度推動交通教育績優的學校，並進行績優學校的

經驗分享與交流。 

112年度研討會循往例分為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及

國民小學等兩個場次分別進行，並以「如何培養良好的交通安全文化與

素養」為題規劃各項研討活動，課程活動規劃係依研討會主題及當年度

宣導重點進行整合交通安全教育領域各項專業，提供各級學校交通安

全教育推動人員、教育行政人員及各縣市交通安全教育承辦人員學習

交通安全教育新知、分享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經驗、檢討推動交通安全教

育成果，並促進交流觀摩機會，以提昇交通安全教育成效 (教育部與交

通部，2023)。 

(十) 汽機車駕駛訓練之學科課程規劃、教材編製與筆試題庫設計 

陳一昌等人 (2008) 以「汽機車駕駛訓練之學科課程規劃、教材編

製與筆試題庫設計」為題，設計符合我國駕駛人安全駕駛需要之知識與

技能，規劃出我國汽、機車駕駛訓練之學科訓練科目，以作為未來進行

汽、機車駕駛教育訓練教材編製、教案設計、及駕照考驗試題設計之參

考依據與指導方針。研究提到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與駕駛教育之銜接功

能不足，我國民眾在進行駕駛教育訓練之前，對交通系統與安全概念之

認識相當薄弱。另點出我國現行駕駛教育所面臨之問題，缺乏完整且系

統化之學、術科教材、專業之駕訓教育師資明顯不足以及學、術科測驗

與學習脫勾，教育理念無法貫徹推動。因此希望透過該研究設計教材，

「基本法規與交通系統」與「特定車種駕駛」2大類提升道路使用者基

本交通安全常識。希望汽、機車駕駛人在實際上路駕駛之前，能夠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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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系統及其元素擁有完整的認識與了解，並且能夠掌握交通系統

的運作特性、風險與相關規定，以降低駕駛人在道路上發生事故的機率。 

1. 基本法規與交通系統，：包含駕駛道德，、駕駛人之資訊處理，、交

通法規，、防衛性駕駛，、交通事故處理，、及自覺性安全，、經濟且

具環保意識之車輛駕駛等 6個單元。 

(1) 駕駛道德，：為了道路上的安全，，共通的用路法則，，需仰賴

全民之自我約束，，此即駕駛道德存在的必要性，。課程目標，： 

⚫ 認識交通事故風險與傷害之殘酷事實，，藉此強調駕駛道

德之重要性 

⚫ 了解駕駛道德之意義和目的 

⚫ 明白如何培養駕駛道德與實際應用 

(2) 駕駛人生心理管理，：教導民眾，，會對行車安全造成影響的

駕駛人生，、心理特性限制及其相關知識，，讓民眾可以確實

瞭解這些生，、心理特性限制對行車安全的影響，，並教導民

眾因應方法以提升行車安全。課程目標： 

⚫ 了解駕駛人生理特性限制對行車安全的影響與因應方

法 

⚫ 了解駕駛人心理特性限制對行車安全的影響與因應方

法 

⚫ 了解酒精與藥物對行車安全的影響與因應方法 

(3) 交通法規，：列出哪些內容是用路人必須熟記的，、哪些僅需

初步了解以及哪些需要由專業講師講解。課程目標： 

⚫ 認識路權觀念 

⚫ 標誌設置原則與代表意義 

⚫ 標線設置原則與代表意義 

⚫ 號誌設置原則與代表意義 

⚫ 基本用路法則 

⚫ 駕駛人與車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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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累加罰則 

(4) 防衛性駕駛：希望用路人能了解防衛性駕駛的真正意涵，

並對各種路況所暗示的意義具有預先設想以及應變的能

力。課程目標： 

⚫ 防衛性駕駛的觀念與原則 

⚫ 各種值得注意的路況 

⚫ 行經特殊路段 

⚫ 預防追撞前車 

⚫ 預防後車的追撞 

⚫ 減低超車與被超車的風險 

⚫ 預防對向來車的闖入 

⚫ 注意交岔路口的潛在危險 

⚫ 預防倒車的碰撞 

⚫ 駕駛習慣的防衛性駕駛觀念 

(5) 交通事故處理，：使民眾瞭解事故現場的處理，，並瞭解如何

採取正確的處理步驟，，同時也使民眾瞭解後續的法律責任

及如何在整個車禍事件當中保障自己的權益。課程目標： 

⚫ 使民眾了解且重視事故現場的處理 

⚫ 了解如何採取正確的事故處理方法 

⚫ 了解法律責任及保障自我權益 

(6) 環保駕駛，：達到節省能源消耗，、減少空氣汙染，、保護環境

清靜的目標外，又可確保行車安全。課程目標： 

⚫ 了解環保駕駛的意義 

⚫ 知道環保駕駛的重要性 

⚫ 學習環保駕駛的操作技巧 

2. 特定車種駕駛，：分別設計車輛基本結構，、運行原理與操控技巧，、

市郊區道路之基本安全駕駛以及高快速道路與特殊天候或環

境安全駕駛之 3個教學單元，，首先利用學科讀本介紹並加入輔

助資料與教案分析，最後利用試題進行學習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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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車輛基本結構，、運行原理與操控技巧，：針對小汽車常

見設備，、內外部構造，、行前檢查，、設備使用方法以及車輛

保養。 

(2) 市郊區道路之基本安全駕駛，：分為基本駕駛行為，、進階安

全駕駛行為以及山區駕駛，進行教學。 

(3) 特殊天候或環境安全駕駛：針對施工路段、上下坡路段、

事故路段，、隧道路段進行安全駕駛教學，；危險天候，，如雨

天，、霧區，、光線不足，、強光以及地震時如何用路人需如何

應對，；如何安全行駛於高快速道路，、對緊急情況應變與行

駛長隧道注意事項。 

二、日本 

(一) 國家公安委員會-交通安全教育指南 

根據日本道路交通法第 6-4章：促進民間組織活動，為了提升交通

安全與順暢，第 108條之 28條文指出，國家公安委員會必須提出讓民

間遵守的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根據上述法源，日本國家公安委員會提出

了「交通安全教育指南」，該指南共分成兩個章節，第一章為交通教育

者的基本態度，第二章為交通安全教育的內容與方法，在第二章中又可

分為六個小節，分別針對不同年齡層之對象進行交通安全教育的實施

內容，包括：幼兒交通安全教育、兒童交通安全教育、國中生交通安全

教育、高中生交通安全教育、成人交通安全教育，以及高齡者交通安全

教育。 

對於幼兒交通安全教育，該指南針對行人、坐車時要注意的事項、

騎自行車時要注意的事項、對於汽車與電動自行車需要了解的基本事

項，以及發生交通事故時的因應措施進行教導。 

對於兒童交通安全教育，指南在幼兒交通安全教育的基礎上，針對

行人、坐車時要注意的事項、騎自行車時要注意的事項、對於汽車與電

動自行車需要了解的基本事項，以及發生交通事故時的因應措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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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其中以騎乘自行車時要注意的事項增加最多，例如增加了自行車

的檢查及保養、針對自行車經過的地方、駕駛注意事項、通過十字路口、

小心行人與其他車輛，以及停放自行車時的注意事項進行指南。 

對於國中生交通安全教育，指南在兒童交通安全教育的基礎上，對

於「汽車與電動自行車您應該了解的事情」有更深入的探討，尤其以對

於未來的駕駛人需要記住的事情為主，其內容包括：駕照制度的意義、

駕駛執照的分類等基礎知識，以及介紹像是蛇行、無照駕駛等危險行為。 

對於高中生交通安全教育，在國中生交通安全教育基礎之上，多增

加了指定小型機動自行車駕駛者須知，其內容為安全地使用小型電動

自行車在道路上行駛，對於 16 歲以上之日本國人可騎乘電動自行車，

進行相關的規範，例如應注意的事項、檢查與保養、正確騎乘方式、通

行區域與如何通過路口提供指南教育。 

對於成人交通安全教育，針對取得駕照時進行交通安全教育、駕照

取得後的交通安全教育、執業駕駛交通安全教育，以及對行人、自行車

使用者、特定小型機動自行車駕駛人進行交通安全教育等四大類族群

有相關指引。 

對於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分別有基礎知識、行人考慮、坐車時應

注意的事項、自行車使用者應注意的事項、對於汽車與電動自行車應了

解的事情、汽機車駕駛人應注意的事情，以及發生交通事故時的因應措

施。關於實施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該指南也提到三項需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為主事者的基本態度，需要針對不同地區提供不同的教材；第二為

設定適當的教學時數與內容及方法，透過問卷調查，理解不同群體所需

要的知識內容，因材施教；第三為了解高齡者的駕駛能力，由於每位高

齡者的身體狀況大不相同，因此需要了解每位參與者的狀況，設計不同

的駕駛課程。此外，該指南也提供家庭安全教育的相關注意事項，透過

家庭教育讓高齡者更了解需要注意的交通安全相關事項。 

(二) 國家公安委員會-交通安全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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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安委員會除了編撰上述的交通安全教育指南外，亦定期每

隔幾年制定「交通安全工作計畫」，以西元 2022年版本為例，其中第二

章深入傳播交通安全概念中共有十三項不同年段擬推動之交通安全工

作項目，如表 12所示，其中第一項即是推廣未成年孩童與青少年的交

通安全教育，第二項則是推廣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從第四項至第十三

項則分別對各項交通行為進行更細部之規範。 

表 12 交通安全工作計畫擬深入傳播的交通安全理念 

第二部分深入傳播交通安全理念 

1.推進嬰幼兒、兒童、國中生、高中生交

通安全教育 
8.確保正確使用兒童座椅 

2.深入開展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 9.推廣使用反光材料等 

3.宣傳交通安全宣傳活動 10.實施有效的公共關係 

4.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與公共關係宣傳活

動，杜絕酒後駕車 
11.開車時徹底避免使用手機 

5.促進自行車使用者的規則與安全教育 12.促進其他公眾意識活動 

6.確保所有座椅 (包括後排座椅) 均正確

佩戴安全帶 
13.對相關組織等的指導等 

7.提高兒童、老人、殘疾人等行人過馬路的保護意識及促進人行道上的規則遵守

與安全交通行為 

資料來源：日本交通安全工作計畫。 

(三) 文部科學省-培養「生存的力量」學校安全教育 

日本文部科學省發行了「培養『生存的力量』學校安全教育」，其

針對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有詳細的指引，分別涉及：生命安全類、交通安

全相關類、災害安全相關類，以及上學途中的安全，共四大類。其中交

通安全類為讓學生了解各種交通狀況下的危險情境，能夠安全的步行、

使用自行車、兩輪車 (機車、機動自行車)，該類教育總共規劃十二項

教育活動，分別為：(1) 了解步行與穿越馬路時的危險狀況與如何安全

行動、 (2) 了解鐵路平交道的危險情形與如何安全行動、 (3) 使用大

眾運輸工具時的安全行為、 (4) 自行車檢查/保養與正確騎乘方法、 (5) 

了解機車的特性及安全使用、 (6) 了解汽車的特性與乘車時的安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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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 正確認識並遵守交通法規、 (8) 了解駕駛員的職責，包括：

使用自行車時的職責與責任、 (9) 對嬰幼兒、高齡者、殘障人士、傷病

員等交通安全的理解與考量、 (10) 認識創造安全交通社會的重要性並

積極參與合作、 (11) 了解與自動駕駛相關的問題 (駕駛員的責任)、 

(12) 駕駛時使用手機的風險，以及如何安全行為、消防局、警察局等

相關機構的職能。 

除了上述十二項教育活動之外，該指引亦分別針對幼兒園、國小、

國中，以及高中學生羅列出需要了解的交通安全相關知識： 

針對幼兒園孩童所需要知道的知識，總共分為「安全步行與過馬

路」、「安全使用自行車」、「汽車的知識」，以及「預防交通事故，安全

生活」等四大項，每項知識類別都有其對應的目的、項目及內容，以及

老師與家長需要如何協助。以了解並學習如何在鐵路平交道等鐵路相

關交通中安全行動為例，該項目就是了解鐵路平交道及其他鐵路系統

的安全知識，內容以教導兒童如何等待與穿越，取決於鐵路平交道附近

的類型與交通情況，並且建議學校的老師與家長可以透過檢查孩子居

住區域的鐵軌狀況及鐵路平交道的類型，了解是否有危險的地方來協

助孩子。以汽車的知識為例，其中一個目的即是了解坐車時如何安全行

動，了解、承諾並採取相應的行動，該項目主要的訴求為乘車時的安全，

教導孩童的內容為妨礙駕駛操作與安全態度的行為，以及關於使用兒

童座椅與乘坐後座時的安全承諾，學校老師與家長可以透過指導孩子

如何使用兒童座椅及安全乘坐的行為、透過家長安全課程來提高家長

的意識，並協助兒童建立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詳細的內容，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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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幼兒園學童所需具備的交通安全知識 

分類 目的 項目 內容 
教職員工的協助 

與家長的合作 

安
全
步
行
與
過
馬
路 

了 解 如 何

安 全 進 出

幼 兒 園 並

採取行動 

進出公園

的安全 

⚫ 牽著家長的手步行

往返幼兒園 

⚫ 與家長確認安全 

⚫ 檢查往返幼兒園道路上

的危險場所，並讓孩子

了解。 

⚫ 鼓勵家長與監護人隨時

做好安全上學的準備。 

學 習 在 路

上 安 全 行

走 並 了 解

交通規則 

道路行走

與交通規

則 

⚫ 在路上行走時的基

本心態 (靠路邊/右

側行走)  

⚫ 可能導致交通事故

的危險行為 (跳出、

與朋友一起跑出去、

在路上玩耍)  

⚫ 對標誌與標記感興

趣並理解它們的含

義 (停車、人行橫道

等)  

⚫ 在警方與當地交通志工

的配合下，確保使用具

體方法與視聽資料進行

徹底指導。 

⚫ 透過校外保育等實際情

況的實務經驗進行全面

指導。 

⚫ 讓家長知道他們可以成

為安全道路行走的榜

樣，從而提高道路安全

意識。 

⚫ 透過對家長與孩子進行

步行訓練，提高家長的

意識。 

了 解 如 何

安 全 過 馬

路 並 採 取

行動 

過馬路 

⚫ 過馬路時的態度與

行為  (雙腳併攏停

車、如何確認安全、

舉手過馬路等)  

⚫ 如何讀取交通號誌

並判斷它們何時閃

爍 

⚫ 沒有紅綠燈如何過

馬路 

了 解 並 學

習 如 何 在

鐵 路 平 交

道 等 鐵 路

系 統 中 安

全行動 

鐵路平交

道及其他

鐵路的安

全 

⚫ 如何等待與穿越，取

決於鐵路平交道附

近的類型與交通情

況 

⚫ 檢查孩子居住區域的軌

道狀況與鐵路平交道的

類型，並了解是否有危

險的地方。 

了 解 並 學

習 如 何 在

雨天、雪天

等 天 氣 安

天氣、交

通環境變

化及安全 

⚫ 雨天如何行走以及

如何安全使用雨具 

⚫ 降雪、道路結冰、強

風時如何安全行走 

⚫ 應該根據情況考慮孩子

如何著裝，也應該要求

家長這樣做。 

⚫ 幫助孩子了解，根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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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走 況，與監護人等成人牽

手可以確保安全。 

了 解 並 學

習 團 體 行

走 時 的 安

全行為 

集體行走

時的安全 

⚫ 團體安全行走時的

承諾 

⚫ 如何安全行走，例如

穿越階梯、樓梯與交

通擁擠的道路時 

⚫ 提前向教職員確認團體

行走時的隊形與規則、

到達目的地的危險地點

等 

⚫ 在帶孩子的教師之間建

立合作系統  (步行速

度、帶孩子的老師的安

排等)。 

安
全
使
用
自
行
車 

了 解 並 兌

現 您 在 使

用 自 行 車

時 所 做 的

承諾 

安全使用

自 行 車 

(在家長

的監督之

下)  

⚫ 獨自騎自行車時應

遵守的規則  (僅在

指定區域騎行、由家

長陪同、佩戴頭盔

等)  

⚫ 如何安全上、下自行

車 

⚫ 與家長確認基本承諾並

徹底確保。 

⚫ 讓家長知道他們可以示

範如何安全騎自行車，

從而提高交通安全意

識。 

了 解 您 在

騎 自 行 車

時 所 做 的

承 諾 並 採

取 相 對 應

的行動 

如何安全

騎乘自行

車 

⚫ 戴頭盔 

⚫ 保證在後座  (坐下

後不要移動，不要將

腳放在輪子內)  

⚫ 家長被告知自行車也是

車，孩子們在父母的背

上學習如何騎車，並鼓

勵孩子成為遵守交通規

則的榜樣。 

汽
車
的
知
識 

了 解 汽 車

基 礎 知 識

並 安 全 行

走 

對汽車的

認識與安

全 

⚫ 了解汽車的特性 

(盲點、內輪差、煞車

距離等)  

⚫ 跳出來檢查車前、車

後穿越的危險 

⚫ 使用視聽材料提供易於

理解的指導。 

了 解 乘 車

時 如 何 安

全行動，了

解 承 諾 並

採 取 相 對

應的行動 

乘車時的

安全 

⚫ 妨礙駕駛操作與安

全態度的行為 

⚫ 關於使用兒童座椅

與乘坐後座時的安

全承諾 

⚫ 徹底指導孩子如何使用

兒童座椅與騎乘時的行

為。 

⚫ 透過家長安全課程以提

高家長的意識。 

預
防
交
通
事

故
，
安
全
生
活 

了 解 發 生

交 通 事 故

時 應 該 怎

麼做、並採

遇到交通

事故怎麼

辦 

⚫ 發生交通事故時該

怎麼辦  (向在場人

員尋求協助、通知家

長、警察等)  

⚫ 立即將事故通知學校。 

⚫ 提供徹底的後續指導，

避免發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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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動 

參加學校、

當地社區、

機 構 等 組

織，旨在提

高 交 通 安

全 意 識 的

活動 

了解並積

極參與學

校、社區、

機構有關

交通安全

的活動 

⚫ 對道路安全工作人

員的瞭解與感謝 

⚫ 了解那些致力於當地交

通安全的人們並培養感

恩之心。 

⚫ 鼓勵積極配合與參與當

地交通安全活動。告知

家長自己是幼兒交通安

全的榜樣，深化合作。 

資料來源：「生きる力」をはぐくむ学校での安全教育。 

針對國小學童所需要知道的知識，該指南將學童分為低年級、中年

級，以及高年級，並且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安全道路使用與參與交通的

基礎知識、適應道路交通環境，以及對區域安全的貢獻與責任。針對安

全道路使用與參與交通的基礎知識中提到，包括：安全過馬路、上放學

的安全路線等，以及如何使用自行車、大眾運輸工具；針對適應道路交

通環境，教導孩童包括：道路盲點、交通事故及天氣等不同的交通環境；

針對區域安全的貢獻與責任，則是教導國小學童對於弱勢使用者的態

度，以及身為道路使用者必須具備的態度。詳細內容如表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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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國小學童所需具備的交通安全知識 

分類 目的 項目 
內容 

小學 

安
全
道
路
使
用
及
參
與
交
通
的
基
礎
知
識 

根據交

通規則

了解道

路交通

環境與

道路使

用規定，

能夠安

全行走。 

道路結構 /設

施/交通分類 

低˙中 

在哪裡行走 (人行道、路邊、右側)、在哪裡行走 (遠

離馬路)、交通燈類型 (按鈕號誌等) 及其作用 

高 

交叉口結構與車輛運轉、交通號誌類型 (行人與車輛

分離號誌等) 及其作用、各種道路設施及其作用 

交通法規 
低˙中˙高 

交通號誌的意義和遵守、標誌和標記的類型及其意義 

學校路線的安

全 

低 

如何在學校路線上安全行走 (包括預防綁架、可疑人

士等犯罪行為)、如何安全上放學 (包括集體上放學)  

中˙高 

如何在學校路線上安全行走 (包括預防綁架、可疑人

士等犯罪行為)、如何安全上放學 (包括集體上放學)、

學校路線和學區的含義。 

在十字路口與

過馬路行走 

低 

在哪裡過馬路、在哪裡等待、改變交通號誌和安全過

路、向司機發出訊號 (舉手等)  

中˙高 

在哪裡過馬路、在哪裡等待、交通號誌和安全過馬路

的變化、向駕駛員發出的信號以及過路人與車輛運動

之間的關係。 

天氣、交通環

境變化及安全 

低˙中 

各種天氣狀況 (雨、雪、結冰、強風等) 以及如何安

全行走 

高 

一天中的時間 (黃昏、夜晚等) 和安全行走方法 (明

亮的衣服、反光材料等)  

平交道等鐵路

安全 

低 

如何安全地在鐵路道口等待和穿越 

中 

如何在鐵路道口安全等待和穿越，以及如何使用緊急

按鈕 

高 

如何使用緊急按鈕、接觸架空線、進入軌道和阻礙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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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危險 

加深對

自行車

安全使

用、檢查

和維護

的理解，

能夠在

遵守交

通規則

和承諾

的同時

安全騎

行。 

道路結構、設

施及交通分類 

低 

自行車經過的地方 

中 

自行車經過的地方 

高 

自行車經過的地方 (自行車道、車道、允許自行車通

行的人行道、路邊隔離帶、左側) 與騎行位置 (允許

自行車通行的人行道距離道路較近)  

交通法規 

低 

與自行車相關的基本交通規則 

中 

與自行車相關的交通規則、與自行車相關的標誌和標

記的類型及其含義 

高 

與自行車相關的交通規則、與自行車相關的標誌和標

記的類型及其含義 

穿越十字路口

和過馬路 

低˙中 

騎自行車在哪裡過馬路、在哪裡等待、如何安全過馬

路 (遵守紅綠燈、停車、減速、下車過馬路)  

高 

自行車在哪裡過街、在哪裡等待、安全過街 (遵守紅

綠燈、停車、減速、下車、過街)、紅綠燈變化與過街

自行車和車輛運動的關係。 

天氣、交通環

境變化及安全 

高 

各種天氣條件 (雨、雪、冰、強風等) 和安全騎行、

一天中的時間 (黃昏、夜晚等) 和安全騎行 (鮮豔的

衣服、反光材料、燈光等)  

安全騎乘自行

車並戴頭盔 

低 

正確的騎車方式、安全的騎車地點、安全的練習場地、

戴頭盔 

中 

正確的騎乘方式、騎乘範圍、配戴頭盔 

高 

騎自行車的正確方法、可以行駛的範圍、佩戴頭盔及

其效果 

自行車檢查與

保養 

低 

適合您身體的自行車，簡單的自行車檢查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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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自行車各零件名稱、作用、檢查與保養 

高 

如何進行定期/乘車前檢查 

如何正確停放

自行車 

低˙中˙高 

如何正確停放自行車、點字塊 

能夠安

全、適當

地使用

大眾運

輸工具 

搭乘電車、公

車 

低˙中˙高 

如何安全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適

應

道

路

交

通

環

境 

能夠在

各種道

路環境

與時間

變化的

交通環

境 中 

(包括騎

自行車

時 ) 正

確預測

與避免

危險 

通過十字路口

與過馬路 

低˙中 

安全確認的重要性，停車、查看、檢查的具體後果，

跳車、斜線穿越的危險，以及在停放車輛與壅塞車輛

附近穿越的危險。 

高 

安全確認的重要性，停車、觀察、檢查時如何具體化，

以及在停放車輛與壅塞車輛附近過馬路的危險。 

道路盲點及安

全確認 

低˙中˙高 

從各種障礙物、能見度差的路口、盲點預測車輛外觀

並進行安全確認 

車輛行駛及安

全確認 

低 

交叉口左轉、右轉車輛安全確認 

中˙高 

路口左轉、右轉車輛安全確認、騎乘時後方確認 

危險區域與交

通事故 

低˙中 

學校路線上的主要危險點、主要事故發生 (過路口事

故、過馬路事故等)  

高 

區域內的危險區域及其共有、因路況 (車流量、車速、

人車間隔等) 造成的危險及安全通行、主要事故發生

情況 (穿越路口事故、並道事故等)、製作並傳播交通

安全地圖 

心理與行為 

(包括團體行

為)  

低 

跳脫時的心理、群體中如何安全行走、群體中通過或

穿越時的危險 

中 

跳出時的心理、如何安全地在人群中行走、不遵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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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規則時的心理、人群中超車或過馬路時的危險 

高 

不遵守交通規則的心理、忘記檢視安全的心理、群體

通行、橫越的危險 

下雨天與夜間

危險 

低 

駕駛在傍晚與夜間如何看到您，以及如何安全行動 

中˙高 

駕駛者在傍晚與夜間如何看到您，如何安全行動，以

及雨、雪、夜間的車輛運動與特性 (煞車距離等)。 

輕型機車、機

車、汽車的特

徵、類型、結構

與功能 

低˙中 

四輪車輛 (特別是大型車輛) 的盲點與內輪差異，以

及配戴安全帶 

高 

四輪車輛 (特別是大型車輛) 的盲點與內輪差異、安

全帶的使用及其影響 

對
區
域
安
全
的
貢
獻
與
責
任 

做為交

通運輸

協會的

成員，您

將能夠

為當地

安全做

出貢獻

並採取

負責任

的行動。 

幼兒、老人、身

心障礙者的保

護與共存 

低 

白手杖、點字塊等的意義 

中 

幼兒、高齡者與殘疾人士的行為特徵 

高 

自行車事故中幼兒、老人、殘障人士的行為特質、如

何保障安全、加害者的責任 

危機管理 

低 

向家長/工作人員報告 

中 

學校交通安全，低年級學生簡單安全指導 

高 

發生事故時的報告與回應、自行車保險 

緊急設施和緊

急系統 

低˙中˙高 

當地緊急設施及緊急系統 

在創造安全交

通社會中的作

用 

低 

居家交通安全 

中 

學校交通安全，低年級學生簡單安全指導 

高 

通學時照顧低年級學生並表現良好行為，參與當地交

通安全活動，以及小學生做為交通社會成員的責任與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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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通安全有

關的機構和組

織的活動 

低˙中˙高 

與交通安全有關的機構與組織的結構及其設施的使

用方法 

駕駛執照系統 無 

資料來源：「生きる力」をはぐくむ学校での安全教育 

針對國中及高中學童所需要知道的知識，共分為安全道路使用與

參與交通的基礎知識、適應道路交通環境，以及對區域安全的貢獻與責

任等三大類別，以安全道路使用與參與交通的基礎知識部分為例，針對

步行、騎乘自行車，以及搭乘大眾運輸有詳細之指引，步行方面包括：

交通法規、上放學之安全路線、過馬路、天氣，以及平交道等方面的內

容；自行車方面包括：交通法規、過馬路、天氣、安全帽、車輛檢查與

保養，以及如何正確停放自行車；大眾運輸方面則包括：教導學童如何

與安全使用公車及火車等大眾運輸工具，詳細內容，如表 15所示。 

表 15 國中及高中學生所需具備的交通安全知識 

分

類 
目的 項目 內容 

   國中 高中 

安
全
道
路
使
用
與
參
與
交
通
的
基
礎
知
識 

根據

交通

規則

了解

道路

交通

環境

與道

路使

用規

則，

能夠

安全

行

走。 

道路結構/

設施/交通

分類 

路口結構與車輛運轉、交

通號誌類型 (行人與車輛

分離號誌等) 及其作用、

各種道路設施及其作用 

路口結構與車輛運轉、交通

號誌類型 (行人與車輛分

離號誌等) 及其作用、各種

道路設施及其作用 

交通法規 

交通號誌的意義與遵守、

標誌與標記的類型及其意

義 

交通號誌的意義與遵守、標

誌與標記的類型及其意義 

學校路線

的安全 

如何通行、道路狀況、如

何根據交通環境的變化安

全通行 (包括預防犯罪)、

設置學校路線與學區的意

義 

根據學校通行方式、道路狀

況、交通環境的變化，制定

安全通行方式  (包括預防

犯罪)。 

在路口與

過馬路行

走 

號誌燈變化、行人與車輛

運動，以及與駕駛員的非

語言交流之間的關係 

號誌燈變化、行人與車輛運

動以及與駕駛員的非語言

交流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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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交通

環境變化

及安全 

一天中的時間 (黃昏、夜

晚等 ) 與安全行走方法 

(明亮的衣服、反光材料

等)  

一天中的時間 (黃昏、夜晚

等) 與安全行走方法  (明

亮的衣服、反光材料等)  

平交道等

鐵路安全 

如何使用緊急按鈕、接觸

架空線、進入軌道與阻礙

軌道的危險 

如何使用緊急按鈕、接觸架

空線、進入軌道與阻礙軌道

的危險 

加深

對自

行車

安全

使

用、

檢查

與維

護的

認

識，

能夠

遵守

交通

規則

與承

諾，

安全

騎

乘。 

道路結構、

設施及交

通分類 

自行車經過的地方 (自行

車道、自動車道、允許自

行車通行的人行道、路邊

隔離帶、左側) 與騎乘位

置 (允許自行車通行的人

行道距離道路較近)  

自行車行駛的場所  (自行

車道、自動車道、允許自行

車通行的人行道、路邊隔離

帶、左側) 與騎行位置 (允

許自行車通行的人行道距

離較近)  

交通法規 

與自行車相關的交通規

則、與自行車相關的標誌

與標線的類型及其含義 

與自行車相關的交通規則、

與自行車相關的標誌與標

線的類型及其含義 

穿越路口

與過馬路 

安全穿越 (遵守紅綠燈、

停車、減速、下車、過馬

路)、紅綠燈變化與過馬路

自行車、車輛運動的關係 

安全穿越 (遵守紅綠燈、停

車、減速、下車、過馬路)、

紅綠燈變化與過馬路自行

車、車輛運動的關係 

天氣、交通

環境變化

及安全 

各種天氣條件 (雨、雪、

冰、強風等) 與安全騎乘、

一天中的時間 (黃昏、夜

晚等) 與安全騎乘 (鮮豔

的衣服、反光材料、燈光

等)  

各種天氣條件 (雨、雪、冰、

強風等) 與安全騎乘、一天

中的時間 (黃昏、夜晚等) 

與安全騎乘 (鮮豔的衣服、

反光材料、燈光等)  

安全騎乘

自行車並

戴頭盔 

配戴頭盔的影響、安全使

用自行車的五項規則、自

行車性能與安全騎乘 

配戴頭盔及其作用、安全使

用自行車的五項規則、自行

車性能與安全騎乘 

自行車檢

查與保養 

適合您身體的自行車、定

期與騎行前檢查哪些部

件、檢查什麼，以及如何

檢查。 

定期/登機前檢查點、檢查

內容、檢查方法 

如何正確

停放自行

車 

自行車非法停放、麻煩、

有序停放、上鎖、預防犯

罪登記的必要性、防止疏

忽、竊盜等現況及問題。 

自行車非法停放、麻煩、有

序停放、上鎖、預防犯罪登

記的必要性、防止疏忽、竊

盜等現況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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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

安

全、

適當

地使

用大

眾運

輸工

具。 

搭乘電車、

公車 

使用公共運輸工具時的禮

儀 (滋擾、危險行為)、月

台安全 (跌倒、與其他乘

客接觸等)。 

使用公共運輸工具時的禮

儀 (滋擾、危險行為)、月台

安全 (跌倒、與其他乘客接

觸等)。 

資料來源：「生きる力」をはぐくむ学校での安全教育 

針對國中以及高中學生，有關適應道路交通環境類，其主要目的在

於教導學生判斷危險情境，並且如何避免該風險情況，包括：過馬路、

道路盲點、車輛行駛、危險區域、心理與行為、下雨天與夜間情況，以

及各式機動車輛之特徵；針對區域安全的貢獻與責任，其主要目的在於

讓孩童了解身為道路使用者所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義務，例如對於弱

勢使用者的態度、危機管理、緊急設備、交通安全活動、駕照類別等，

詳細內容，如表 16所示。 

表 16 國中及高中學生適應道路交通環境及對地區安全的貢獻與責任 

分

類 
目的 項目 

內容 

國中 高中 

適
應
道
路
交
通
環
境 

能夠

在各

種道

路環

境與

時間

變化

的交

通環

境中 

(包

括騎

乘自

通過路口

與過馬路 

安全確認的重要性、如何

停車、檢視、檢查，以及

如何具體化、紅綠燈的變

化、環境的變化與適當的

判斷。 

安全確認的重要性、如何

停車、檢視、檢查，以及

如何具體化、紅綠燈的變

化、環境的變化與適當的

判斷。 

道路盲點

及安全確

認 

從各種障礙物、能見度差

的路口、盲點預測車輛的

出現，並檢查左右來車狀

況。 

從各種障礙物、能見度差

的路口、盲點預測車輛的

出現，並檢查左右來車狀

況。 

車輛行駛

及安全確

認 

十字路口右轉或左轉車輛

的安全確認、騎乘自行車

時的後方確認、考慮駕駛

視角的危險預測。 

十字路口右轉或左轉車輛

的安全確認、騎乘自行車

時的後方確認、考慮駕駛

視角的危險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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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

時) 

正確

預測

與避

免危

險。 

危險區域

與交通事

故 

區域內危險區域及情境經

驗分享、路況 (車流量、

車速、人車分離狀態等) 

造成的危險與安全通行、

交通安全地圖製作與發

布、主要事故發生情形 

(路口、交通事故等)、時

段、天氣狀況，以及交通

事故的現況。 

區域內危險區域及情境經

驗分享、路況 (車流量、

車速、人車分離狀態等) 

造成的危險與安全通行、

交通安全地圖製作與發

布、主要事故發生情形 

(路口、時段、交通事故

等)、時段、天氣狀況、交

通事故現況、交通事故車

輛類型及特徵。 

心理與行

為 (包括

團體行為)  

遵守交通規則與心理衝

突、忘記檢視安全心理、

群體通行、穿越的危險。 

遵守交通規則與心理衝

突、忘記檢查安全時的心

理、群體通行或穿越馬路

時的危險、匆忙/不耐煩的

心態與情緒控制。 

下雨天與

夜間危險

情況 

駕駛者在傍晚與夜間如何

看到您 (可視距離、眩光

現象、蒸發現象等)，以及

在雨/雪天氣與夜間如何安

全行駛、車輛運動與特性 

(煞車距離等)。 

駕駛者在傍晚與夜間如何

看到您 (可視距離、眩光

現象、蒸發現象等)，以及

在雨/雪天氣與夜間如何安

全行駛、車輛運動與特性 

(煞車距離等)。 

輕型機

車、機

車、汽車

的特徵、

類型、結

構與功能 

四輪車輛 (特別是大型車

輛) 的盲點與內輪差異、

車速與停車距離、大燈照

射距離、各種安全裝置與

裝置 (頭盔、安全帶、安

全氣囊) 的減損效果與正

確佩戴。 

四輪車輛 (特別是大型車

輛) 的盲點與內輪差異、

車速與停車距離、大燈照

射距離、各種安全裝置與

裝置 (頭盔、安全帶、安

全氣囊) 的減損效果與正

確佩戴、車輛特性與駕駛

適宜性。 

對
區
域
安
全
的
貢
獻
與
責
任 

做為

交通

運輸

協會

的成

員，

您將

能夠

為當

幼兒、高

齡者、身

心障礙者

的保護與

共存 

自行車事故中幼兒、高齡

者、殘障人士的行為特

質、如何保障安全、加害

者的責任。 

自行車事故中幼兒、高齡

者、殘障人士的行為特

質、如何保障安全、加害

者的責任。 

危機管理 事故報告與應對、道德責

任、民事責任、刑事責

任、自行車保險。 

事故報告與應對、道德責

任、民事責任、刑事責

任、行政責任、自行車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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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

全做

出貢

獻，

並採

取負

責任

的行

動。 

緊急設施

與緊急系

統 

當地緊急設施與緊急系

統、發生交通事故時的急

救與應對措施。 

當地緊急設施與緊急系

統、發生交通事故時的急

救與應對措施。 

在創造安

全交通社

會中的作

用 

嬰幼兒與小學生的行為模

範、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

影響、學校與自己在預防

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參與

當地的交通安全活動、國

中生做為交通社會一員的

職責與角色。 

幼兒、小學生、國中生的

行為模範、自己的行為對

他人的影響、學校在預防

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以及

如何與自己建立聯繫、參

與當地的交通安全活動、

高中生做為交通社會一員

的職責與角色。 

與交通安

全有關的

機構與組

織的活動 

國家與地方政府有關交通

安全的機制與政策，以及

地方相關組織的機制與活

動。 

國家與地方政府有關交通

安全的機制與政策，以及

地方相關組織的機制與活

動。 

駕駛執照

系統 

駕駛執照制度的意義、駕

駛執照的種類與內容、取

得年齡、駕駛者的職責、

責任與報酬。 

駕駛執照制度的意義、駕

駛執照的種類與內容、取

得年齡、駕駛者的職責、

責任與報酬。 

資料來源：「生きる力」をはぐくむ学校での安全教育 

三、韓國 

(一) KoROAD道路交通管理局 

韓國的道路交通管理局針對不同的群體開設不同之交通安全教育

課程，其項目分為交通安全專案培訓、交通安全社會教育、交通安全培

訓、道路交通事故鑑定師、安全駕駛認證，以及交通安全教育中心，詳

細項目與教育內容，如表 17所示。其中交通安全社會教育主要針對兒

童、青少年、機關、企業等各類民眾的需求，實施不同的交通安全教育

內容。 

  



 

H-26 

表 17 KoROAD道路交通管理局交通教育項目 

交通教育項目 內容 

交通安全專案

培訓 

⚫ 對被暫扣、吊銷駕駛證、記點的駕駛人進行交通安全教育 

⚫ 酒後駕駛教育、守法教育、體貼駕駛教育、現場參與教育、

記點教育 

交通安全社會

教育 

⚫ 針對兒童、青少年、機關、企業等各類民眾的交通安全教

育 

⚫ 交通安全教師、交通安全教育講師 

交通安全培訓 

⚫ 交通事故調查 (交通調查員專業課程、交通事故影片分析、

錄音設備分析)  

⚫ 交通安全設施營運 

⚫ 道路交通安全診斷教育培訓 

道路交通事故

鑑定師 

⚫ 道路交通事故鑑定師資格制度運行 

⚫ 道路交通事故鑑定師資格持有者進修培訓 

安全駕駛認證 ⚫ 職業車輛駕駛員諮詢與培訓/檢查/認證解決方案 

交通安全教育

中心 

⚫ 線上交通安全教育、教材、職位培訓 

⚫ 高齡者駕駛、兒童校車、急救車、交通安全老師 

資料來源：KoROAD道路交通管理局도로교통공단 

在交通安全社會教育項目中，又針對不同年齡層對象分為：兒童及

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以及交通安全講師，詳細教學內容，如表 18

所示。 

表 18 交通安全社會教育對象與內容 

對象 教學內容 

兒童及青少年

教育 

⚫ 兒童交通公園營運 

⚫ 兒童交通公園教育 

⚫ 有支援小學生出差與邀請教育 

⚫ 中學生外訓及初授教育 

成人教育 

⚫ 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 

⚫ 對機關/團體、企業等進行交通安全教育 

⚫ 綠媽媽交通安全教育 

⚫ 交通安全師資培訓 

⚫ 兒童校車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講師 
⚫ 進行文件、面試、演講能力測試，評估資格與能力，一旦通

過，將給予工作。 

資料來源：KoROAD道路交通管理局도로교통공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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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兒童及青少年教育，又可分為：兒童交通公園營運、兒童交通

公園教育、有支援小學生出差與邀請教育、中學生外訓及初授教育，每

個教育類別項目及其對應之教育目標、培訓內容與教學方法，如表 19

所示。在兒童交通公園教育以幼兒園兒童與小學生為主要對象，教育內

容係教授小朋友事故現況與相關案例、如何穿越行人道，並且了解交通

安全標誌及正確騎乘自行車；有支援小學生出差與邀請教育的對象亦

是針對幼兒園兒童及小學生，主要增加預防兒童交通事故及刪除騎乘

自行車的課程；至於中學生外訓及初授教育的對象則是國、高中生，透

過教育使其了解交通事故的原因、汽車特性、安全駕駛、如何安全騎乘

自行車與機車，以及如何取得駕照。 

表 19 交通安全社會教育中兒童及青少年教育類別項目 

 兒童交通公園教育 有支援小學生出差與

邀請教育 

中學生外訓及初授教

育 

教育

對象 

⚫ 托兒所/幼兒園

兒童、小學生 

⚫ 托兒所/幼兒園兒

童、小學生 
⚫ 國中生及高中生 

教育

目標 

⚫ 落實以人為本、

自主的交通安

全意識 

⚫ 培養應對交通

事故的能力 

⚫ 交通安全知識、

態度，、習慣，、體

驗教育培養 

⚫ 落實以人為本、

自主的交通安全

意識 

⚫ 預防兒童交通事

故 

⚫ 透過實務教育，

培養正確的交通

安全知識、態度

與習慣 

⚫ 提高青少年自主

交通安全意識 

⚫ 透過交通安全教

育形成尊重生命

的價值觀 

⚫ 培養青少年應對

交通事故的能力 

培訓

內容 

⚫ 兒童交通事故

現況及案例 

⚫ 行人穿越道 

⚫ 了解交通安全

標誌 

⚫ 騎乘自行車 

⚫ 視聽培訓 

⚫ 兒童交通事故現

況及案例 

⚫ 如何預防兒童交

通事故 

⚫ 穿過行人穿越道 

⚫ 了解交通安全標

誌 

⚫ 交通事故的原因 

⚫ 汽車特性與安全

駕駛 

⚫ 自行車與兩輪車

的安全操作 

⚫ 取得駕駛執照等 

⚫ 視聽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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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培訓 

教學

法 

⚫ 幼兒園，：50分鐘 

(講授與練習 30

分鐘/視聽 20分

鐘)  

⚫ 小學生，：80分鐘 

(講授與練習 60

分鐘/視聽 20分

鐘)  

⚫ 20 分鐘講座 /30

分鐘練習 

⚫ 30 分鐘講座 /30

分鐘視聽 

教科

書 
⚫ 視聽培訓 

⚫ 兒童交通安全教

材，、音像教材，、器

材及圖片資料等 

⚫ 視聽教材 

資料來源：KoROAD道路交通管理局도로교통공단 

道路交通鑑定師課程的目的在於培養交通事故鑑定專家，透過培

養交通事故調查的科學分析能力，找出交通事故的確切原因，盡量減少

當事人之間的糾紛。通過培訓後可至韓國交通有關單位任職，詳細職位

描述及工作領域，如表 20所示。 

表 20 交通鑑定師職位說明與工作區域 

職位描述 工作領域 

道路上發生的交通事故調查 執行與交通事故相關公務的警察人員 

了解交通相關法律 憲兵、檢察官、法院相關官員等 

交通事故確切原因識別及科學解讀 國營企業及政府所屬機構 

交通事故還原 一般運輸相關公司或組織、運輸服務提供者 

撰寫交通事故鑑定書 民間專業評估師等 

資料來源：KoROAD道路交通管理局도로교통공단 

而相關的考試科目則有：交通相關法律、交通事故調查理論、交通

事故重建理論、車輛運動學，以及交通事故調查分析報告編製及複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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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課程主要項目及細節，如表 21所示。 

表 21 交通鑑定師考試科目 

測試

類別 
考試科目 

提問標準 

主要項目 大綱 

第
一
次
考
試 

交通相關

法律 

道路交通法 

⚫ 了解道路交通法規 

⚫ 術語定義 

⚫ 意外險類型如何申請 

交通事故特別法 

⚫ 了解交通事故特別法 

⚫ 10項特殊例外條款的特點 

⚫ 意外險類型如何申請 

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 
⚫ 了解特定犯罪的加重處罰法 

⚫ 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的要求 

交通事故

調查理論 

實地考察 

⚫ 了解道路的結構特徵 

⚫ 與事故原因相關的道路狀況 

⚫ 事故痕跡的用語與特徵 

⚫ 事故現場測量方法 

⚫ 如何拍攝事故現場照片 

人口普查 

⚫ 訪談研究的概念 

⚫ 訪談研究法 

⚫ 了解人體傷害 

車輛調查 

⚫ 了解車輛相關術語 

⚫ 如何調查車輛內外的損壞區域 

⚫ 衝擊力作用方向的決定 

⚫ 了解車輛結構缺陷的特點 

⚫ 如何拍攝車輛照片 

交通事故

重建理論 

乘客與行人運動分析 

⚫ 根據碰撞現象的乘員行為特徵 

⚫ 根據事故類型了解乘員的活動 

⚫ 了解乘員受傷狀況 

⚫ 碰撞後行人行為特徵 

⚫ 按事故類型劃分的行人行為類型 

⚫ 了解行人受傷狀況 

⚫ 行人碰撞速度分析 

⚫ 碰撞速度與行人跌倒距離的關係 

車輛速度分析及運動特

性 

⚫ 根據碰撞過程與方向的車輛運動特徵 

⚫ 依事故類型分析車速 

⚫ 汽車一般運動特性 

⚫ 汽車轉彎時的運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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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胎痕跡的類型 

⚫ 跌倒、翻車情況下的速度分析 

了解碰撞現象 

⚫ 了解事故痕跡與車輛運動 

⚫ 碰撞過程中產生的事故痕跡的類型與特徵 

⚫ 依事故類型劃分的碰撞現象特徵 

交通事故模擬節目 
⚫ 了解相關術語 

⚫ 了解事故再現計畫的基本原則 

車輛運動

學 

基礎物理 
⚫ 理解向量與標量 

⚫ 了解速度與加速度 

動力學 
⚫ 了解動量與衝量 

⚫ 了解功與能量之間的關係 

摩擦係數與牽引係數 

⚫ 摩擦係數與牽引係數的定義 

⚫ 各事故案例牽引係數的計算及應用 

⚫ 依事故類型進行速度分析 

第
二
次
考
試 

交通事故

調查分析

報告編製

及複製實

踐 

交通事故調查分析報告

怎麼寫 

⚫ 每個分析請求的主要分析詳細訊息 

⚫ 制定分析報告內容的說明 

交通事故調查綜合知識 

⚫ 事故痕跡的理解與應用 

⚫ 了解物理基礎 

⚫ 交通工程應用 

⚫ 按事故類型劃分的法律適用 

⚫ 綜合事故分析能力 

繪圖能力 

⚫ 了解規模 

⚫ 了解座標方法與三角學 

⚫ 現場測量繪圖創建的準確性 

資料來源：KoROAD道路交通管理局도로교통공단 

(二) 交通安全教育中心 

韓國的交通安全教育中心，針對不同目標教育對象設計出對應之

教材，例如針對國中生所編撰的國中生安全騎行、針對高中生所撰寫的

交通安全規則_2022、針對成人所編的 2022 交通安全規則、電動車安

全駕駛、兩輪車安全指南，以及針對高齡者所設計的老人交通安全教育

教材_2020與兩輪車安全指南 (老人)，以下依序分別說明。 

1. 國中生安全騎行 

在「國中生安全騎行」的教材中，總共有十個不同的主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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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1) 騎乘自行車的好處、 (2) 如何在自行車事故危險區域安

全騎行、 (3) 騎自行車時增加事故風險的行為、 (4) 自行車事故

統計、 (5) 騎乘自行車容易違反的規則、 (6) 騎乘自行車必須做

什麼、 (7) 自行車過馬路、 (8) 自行車檢查與保養、 (9) 騎乘自

行車上學時的注意事項，以及 (10) 發生事故時如何應對。 

 

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中心교통안전교육센터 

圖 18 國中生安全騎行 

2. 高中客製交通安全教育方案 

在「高中客製交通安全教育方案」的教材中，針對交通要素、

通學步行、自行車、個人運輸工具、機車、做為汽車駕駛員的準備，

以及汽車駕駛的安全駕駛等各方面的交通知識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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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中心교통안전교육센터 

圖 19 高中客製交通安全教育方案 

3. 交通安全規則_2022 

在「交通安全規則_2022」教材中，分別針對道路交通的理解、

步行者的安全通行、汽車安全駕駛、自行車/兩輪車/PM 的安全駕

駛，以及交通事故的預防與處理。 

 

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中心교통안전교육센터 

圖 20 交通安全規則_2022 



 

H-33 

4. 電動車安全駕駛 

針對電動車的特性與駕駛時必需注意事項進行說明。 

 

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中心교통안전교육센터 

圖 21 電動車安全駕駛 

5. 兩輪車安全指南 

在「兩輪車安全指南」中，分別針對使用兩輪車輛進行職業駕

駛、兩輪車交通事故與車輛運轉特點、舉例如何安全駕駛、需要注

意的「危險狀況」，以及兩輪車安全指南等項目進行說明與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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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中心교통안전교육센터 

圖 22 兩輪車安全指南 

6. 老人交通安全教育教材_2020 

老人交通安全教育教材_2020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為高齡駕駛

認知能力自我診斷，針對認知能力作簡介與診斷的結果進行介紹；

第二為高齡駕駛交通事故現況，對於老齡人口變化與駕駛執照現

況、高齡駕駛員交通事故發生現狀，以及違反交通法規事故件數現

況進行介紹；第三為高齡駕駛的特點與安全駕駛，對高齡駕駛的身

體特徵、隨著高齡駕駛技能的變化而產生的安全駕駛顧慮、影響駕

駛的藥物副作用進行介紹；第四為高齡者的交通安全生活，對於安

全步行、自行車安全駕駛，以及兩輪車安全駕駛進行介紹；第五則

為對於相關交通法規與基本知識進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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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中心교통안전교육센터 

圖 23 老人交通安全教育教材_2020 

7. 兩輪車安全指南 (老人)  

在高齡者的兩輪車安全指南中，針對兩輪車與高齡者、兩輪車

交通事故與車輛運轉特點、透過範例介紹如何安全駕駛、需要謹慎

的「危險情況」、兩輪車安全指南，以及兩輪車駕駛需要了解的道

路交通法規進行完善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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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安全教育中心교통안전교육센터 

圖 24 兩輪車安全指南 (老人)  

四、美國 

(一) 全球道路安全認證 (Global Road Safety Credential)  

全球道路安全認證 (Global Road Safety Credential, GRSC) 由國際

道路協會 (International Road Fedaration, IRF) 推動，IRF是一個全球性

的非營利組織，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其成立之目的在提供知識資源、

宣傳服務、以及持續性的教育方案。交通專家們可以透過 IRF 的「設

計安全道路 (Safe Roads by Design) 」或「道路安全檢核團隊領袖 (Road 

Safety Audit Team Leader) 」等 2項認證以取得在交通安全專業技術上

的認可。IRF提供該 2項認證相關的線上支援課程，但未強制申請者必

須完全修習，獲得認證的方式是透過申請者之實務經歷審查以及測驗，

測驗範圍包含：安全系統方法、道路安全檢核之理論與實踐、道路安全

設計和案例研究等 4類。 

GRSC的「設計安全道路 (Safe Roads by Design) 」需美金 450元

的認證費用，效期 2年，2年後重申認證費用為美金 150元；「道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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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檢核團隊領袖 (Road Safety Audit Team Leader) 」需美金 650元的認

證費用，效期 2年，2年後重申認證費用為美金 200元。由於 IRF非政

府部門，其所發行的 GRSC 認證並無法律相關效力，但通過該項認證

的人員，可被視為其在道安工作上的資、經歷與能力已受第三方團體認

可，而有利其持續從事相關工作及爭取專案計畫。 

(二) 公路交通安全專業認證 (Highway Traffic Safety Professional)  

美國運輸安全研究所 (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 對於交通專

業從業人員開設不同領域的認證課程，包括：運輸安全與保安計畫 

(TSSP) 證書、世界安全組織 (WSO) 認證、航空安全專業證書、公路

交通安全專業證書、運輸安全領導證書，以及公共交通安全認證培訓計

畫 (PTSCTP) 證書。 

在運輸安全與保安計畫中，擁有該結業證書表示個人對於交通系

統安全、營運與管理的安全與保安原則具有廣泛的知識。該計畫提供證

書持有者在制定與實施系統安全、保全與緊急管理計畫的相關資訊，參

與者可以選擇兩條修課路徑的其中一條修課。 

在世界安全組織認證課程，分為四個等級，分別為：認證安全專家、

認證安全總監、認證安全經理，以及認證安全主管；運具別方面則包括：

鐵路與公車。不同的等級需要不同的從業年資才可以參加相關課程並

取得證書，如表 22所示。 

表 22 世界安全組織認證課程認證等級與年資限制對照表 

鐵路運輸認證 公車運輸認證 

認證 年資限制 認證 年資限制 

認證安全專家 

 (CSS-Rail)  
5 

認證安全專家 

 (CSS-Bus)  
5 

認證安全總監 

 (CSSD-Rail)  
10 

認證安全 /保全總監 

(CSSD-Bu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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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安全經理 

 (CSM-Rail)  
15 

認證安全經理 

 (CSM-Bus)  
15 

認證安全主管 

 (CSE-Rail)  
15 

認證安全主管 

 (CSE-Bus)  
15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 

該認證分別針對鐵路與公車開設不同運具的課程，針對鐵路有軌

道系統安全、鐵路事故調查等課程；針對公車則有公車系統安全、公車

事故調查等課程，詳細課程內容，如表 23所示。 

表 23 世界安全組織認證課程鐵路與公車課程列表 

從以下選項中選擇鐵路計畫 從以下選項中選擇巴士計畫 

FT00464–交通系統安全 FT00464–交通系統安全 

FT00439/FT00543–交通軌道系統安全 FT00533–公車系統安全 

FT00457–交通工業安全管理 FT00457–交通工業安全管理 

FT00432–交通系統安全 FT00432–交通系統安全 

FT00456–有效管理交通緊急狀況 FT00456–有效管理交通緊急狀況 

FT00430/FT00544–交通鐵路事故調查 FT00435–公車碰撞調查的基礎知識 

FT00461–高級鐵路事故調查 FT00472–公車碰撞調查的中間問題。 

FT00564–交通 SMS原則 FT00556–公車碰撞調查中的高階問題。 

 FT00564–交通 SMS原則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 

其次為航空的專業課程，分別對航空安全調查員、高級航空安全調

查員、航空安全專業人士，以及高及航空安全專業人士提供不同課程的

設計，如表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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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航空安全專業證書認證等級與課程對照表 

認證 課程 

航空安全調查員 

基本飛機事故調查 (0035)  

航空事故調查中的人為因素 (0008)  

高級航空安全調查員 取得航空安全調查員證書 

航空安全專業人士 

安全管理系統 (SMS) 與航空安全計畫管理 (01038)  

航空事故調查中的人為因素 (0008)  

高級航空安全專家 獲得航空安全專業人員證書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 

TSI 協助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推動之美國公路交通安全專業認證 

(Highway Traffic Safety Professional, HTSP) 計畫。HTSP適用於 NHTSA

員工、州公路安全辦公室 (State Highway Safety Offices, SHSO)、專案

補助對象及執法人員，但須自行註冊申請培訓。 

HTSP包括 8項核心課程：公路安全基礎 (Foundations of Highway 

Safety)、公路安全計畫發展里程碑  (Milestones of Highway Safety 

Program Development)、NHTSA 公路安全補助管理 (NHTSA Highway 

Safety Grants Management)、數據驅動的公路安全規劃 -初探 

(Introduction to Data Driven Highway Safety Planning)、數據驅動的公路

安全規劃-基礎 (Basis of Data Driven Highway Safety Planning)、數據驅

動的公路安全規劃 (Data Driven Highway Safety Planning)、管理審查 

(Management Review 僅限區域專案經理 RPM)、以及有效溝通和展示 

(Effective Speaking and Presenting)。此外還有 6類專業化課程：乘客保

護  (Occupant Protection)、受  (酒精或藥物 ) 影響駕駛  (Impa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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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速度  (Speed)、行人 /自行車計畫管理  (Pedestrian/Bicycle 

Program Management)、弱勢用路人 (Vulnerable Road Users)，以及與執

法合作 (Law Enforcement Liaison)。 

依 2023 年的資料，前述各類課程中，總計有 55 種課程可供申請

者修習；須完成 HTSP要求課程方能取得認證，該認證由 TSI所發行，

為美國官方認證專業能力的證照。 

 

圖 25 美國 HTSP培訓課程 

公共交通安全認證培訓計畫其訓練對象是適用於對交通系統進行

安全審計與檢查的聯邦與州人員及承包商以及針對直接負責安全監督

的交通機構人員與承包商，以提高技術熟練度，並且有三個個人訓練計

畫，國家安全監督局針對軌道運輸系統進行安全審計與檢查的國家安

全監督機構人員與承包商；軌道運輸局則是直接負責安全監督的軌道

運輸局人員與承包商至於巴士則是直接負責安全監督的巴士運輸機構

人員與承包商。 

針對公共交通安全認證培訓計畫課程清單，表 25為培訓課程的科

目表，課程內容包括：安全管理系統意識、安全管理系統安全保證、安

全管理系統交通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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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公共交通安全認證培訓計畫訓練課程 

公共交通安全認證培訓計畫訓練課程 

1.安全管理系統意識 

2.安全管理系統安全保證 

3.安全管理系統交通原則 

4.交通軌道系統安全 

5.交通鐵路事故調查 

6.有效管理交通緊急狀況 

7.國家安全監督人員的安全管理系統原則 

8.公車碰撞調查的基礎知識 

9.公車系統安全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 

針對國家安全監督訓練計畫、鐵路運輸局訓練計畫，以及公車訓練

計畫等三個不同的個人訓練計畫，相關個人訓練計畫課程內容，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個人訓練計畫課程 

個人訓練計畫課程 

1.國家安全監督訓練計畫 2.鐵路運輸局訓練計畫 3.公車訓練計畫 

安全管理系統意識 安全管理系統意識 安全管理系統意識 

安全管理系統安全保證 

(VLT)  

安全管理系統安全保證 

(VLT)  

安全管理系統安全保

證 (VLT)  

安全管理系統交通原則 安全管理系統交通原則 
安全管理系統交通原

則 

交通軌道系統安全 交通軌道系統安全 公車系統安全 

交通鐵路事故調查 交通鐵路事故調查 
公車碰撞調查的基礎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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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交通緊急狀況 有效管理交通緊急狀況 
有效管理交通緊急狀

況 

國家安全監督人員的安全

管理系統原則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 

(三) 道路安全專業認證 (Road Safety Professional)  

道路安全專業認證 (Road Safety Professional, RSP) 由美國運輸專

業認證委員會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Board, TPCB) 

和美國交通工程師協會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 ITE) 所發

行，為北美地區的美國和加拿大 2國所認可。 

RSP分為 RSP1及 RSP2等 2個認證等級，RSP1的認證對象是較

為廣泛的運輸專業人士，這些人士在業務上需要進行影響道路安全的

決策或行動，其背景可能來自工程、機動車輛製造、行為研究、執法及

緊急救護等多元領域。RSP1的目標是讓來自各領域的人士都能具備道

路安全的基礎跨領域知識，在修習課程並通過測驗後取得認證。RSP2

則提供道安實務工作專家精進相關知能。RSP2的培訓必須在完成RSP1

認證後才能進行，且必須通過更深入的測驗，以展示對道安科學應用的

熟練程度與理解，證明受訓者能負責發展或執行降低交通事故傷亡的

工程或行為專案。 

RSP 的培訓課程分為多個模組，每個模組都能讓受訓者具備多項

道安工作之評估與執行之能力。RSP 1計有道路安全基礎 (Foundations 

of Road Safety)、安全評估 (Measuring Safety)、行為與道路安全 (Human 

Behavior and Road Safety)、安全問題解決方案 (Solving Safety Problems)、

執行道安專案 (Implementing Road Safety Programs) 等 5項課程模組；

RSP 2 分為設施專業 (Infrastructure Specialty) 和行為專業 (Behavioral 

Specialty) 2類，與 RSP 1相同，這兩類的專業培訓都具有多個課程模

組，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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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施專業：基礎 (Fundamentals)、道路安全管理 (Road Safety 

Management)、蒐集與使用道安資料  (Acquiring and Using 

Safety Data)、事故預測與趨勢解讀 (Crash Prediction and Trend 

Interpretation) 、 目 標 事 故 與 對 策  (Target Crashes and 

Countermeasures)，、複合運輸安全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

政策方法解決安全問題  (Addressing Safety Problems with 

Policy)、安全系統與死亡零願景方法 (Safe System and Vision 

Zero Approaches)。 

2. 行為專業：基礎 (Fundamentals)、道路安全專案管理 (Road 

Safety Program Management)，、道安資料與分析 (Safety Data and 

Analysis) 、 目 標 事 故 與 對 策  (Target Crashes and 

Countermeasures)、個人健康與運具  (Human Health and 

Transportation Modes)、公衛與運輸安全  (Public Health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政策方法解決安全問題  (Addressing 

Safety Problems with Policy)、策略安全規劃 (Strategic Safety 

Planning)、安全系統方法 (Safe System Approach)。 

3. RSP的認證效力達 3年；培訓之測驗認證均須付費，RSP 1之

測驗費用為美金 100元、認證費用為美金 180元；RSP 2之測

驗費用為美金 100元、認證費用為美金 315元。 

五、加拿大 

加拿大運輸協會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of Canada) 開設加拿

大從業人員的道路安全課程，總共分成五個模組，分別是：道路安全基

礎、衡量安全性、人為因素與道路安全、解決安全問題，以及實施道路

安全計畫，以下分別介紹這五個課程模組。 

模組一為道路安全基礎，又分為六個子模組，如表 27所示，以子

模組五–多學科安全方法為例，內容主要為認識各道路安全從業人員在

改善道路安全方面的作用與責任、了解培訓與教育在幫助道路安全專

業人員推廣安全文化的價值、解釋教育與執法對於加強道路安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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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以及描述現行安全管理方法的理念、方法與歷史。至於子模組六：

技術進步及其對道路安全的影響，其內容主要為預測駕駛員對技術依

賴程度增加的安全結果、了解先進技術對道路設計的影響，以及了解出

行趨勢與政策對道路安全的影響。 

 

表 27 模組一：道路安全基礎 

子模組 內容 

定義安全 

⚫ 了解道路安全的概念 

⚫ 定義基於證據的道路安全方法，並區分名義安全與實質安全 

⚫ 描述機動車碰撞與碰撞嚴重程度 

⚫ 解釋交通安全中相關性與因果性之間的差異 

⚫ 了解平衡安全與其他交通目標的方法 

安全資料 

⚫ 識別關鍵的安全資料元素、資料來源、資料限制與資料質量 

⚫ 了解加拿大的碰撞記錄流程，以及典型車輛碰撞報告的內容 

⚫ 了解碰撞的基本概念以及與碰撞嚴重程度相關的要素 

⚫ 估計年平均每日流量 

北美道路安

全歷史 

⚫ 確定加拿大與美國道路安全歷史上的要點，包括關鍵立法 

⚫ 解釋歷史如何影響機構的形成與交通安全狀況 

道路使用者

特徵 

⚫ 辨識不同的道路使用者群體，以及每個群體特有的一些挑戰 

⚫ 解釋與高風險道路使用者相關的普遍駕駛模式與安全問題 

多學科安全

方法 

⚫ 認識各道路安全夥伴在改善道路安全方面的作用與責任 

⚫ 了解培訓與教育在幫助道路安全專業人員推廣安全文化的價

值 

⚫ 解釋公眾教育與執法對於加強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 描述現行安全管理方法的理念、方法與歷史 

技術進步及

其對道路安

全的影響 

⚫ 預測駕駛員對技術依賴程度增加的安全結果 

⚫ 了解先進技術對道路設計的影響 

⚫ 了解出行趨勢與政策對道路安全的影響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of Canada 

模組二為衡量安全性，又分為六個子模組，如表 28所示。該模組

說明為什麼有品質的資料是制定有效的道路安全計畫、項目與政策的

基礎。以及說明了資料驅動、基於證據的道路安全應用所需的方法與工

具的使用，同時介紹不同類型與來源的安全資料，並說明其在道路安全

管理與專案開發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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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模組二：衡量安全性 

子模組 模組內容 

簡介 
⚫ 描述實質安全、名義安全與主觀/感知安全之間的差異 

⚫ 定義如何衡量實質安全性 

安全資料 

安全資料類型 

⚫ 識別碰撞記錄、交通量與道路特徵中安全關鍵資料的相關組

成部分 

⚫ 認識缺失、不準確與不及時資料的影響 

⚫ 討論補充資料的組成部分 

安全資料收集與管理 

⚫ 描述典型的資料收集方法與來源 

⚫ 確定資料收集與管理的潛在挑戰 

⚫ 討論替代資料收集方法的好處 

安全資料品質 

⚫ 描述典型的數據差距 

⚫ 描述如何評估數據品質 

⚫ 將數據準確性與可靠性的影響與道路安全計畫、專案、措施

與投資聯繫起來 

⚫ 探索不可靠的安全措施的陷阱 

安全資料之間的關係 

⚫ 解釋關鍵因素 (例如速度、流量、一天中的時間) 如何影響碰

撞的頻率與嚴重程度 

⚫ 找尋安全書籍之工具 

安全績效函

數 (SPF) 及

其應用 

⚫ 定義不同的 SPF 

⚫ 確定從哪裡獲取 SPF 

⚫ 示範如何校準參考的 SPF 

⚫ 舉例說明 SPF 

⚫ 解釋如何使用 SPF 

⚫ 描述如何使用本機資料開發 SPF 

碰撞修正因

子 (CMF)  

⚫ 定義碰撞修改因子與函數 

⚫ 確定 CMF的來源 

⚫ 解釋如何應用 CMF 

⚫ 說明 CMF組合的使用 

⚫ 描述 CMF是如何開發的 

⚫ 評估為特定應用選擇 CMF時要考慮的因素 

道路安全中

的經驗貝葉

斯方法 

⚫ 定義經驗貝葉斯 (EB) 方法 

⚫ 解釋如何將 EB方法用於道路安全 

⚫ 提供 EB方法的範例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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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使用 EB方法的優點 

測量安全績

效的方法 

⚫ 定義基本安全概念，包括 SPF、EB方法與均值迴歸方法 

⚫ 描述以下安全績效措施的優點與缺點及其用途： 

➢ 觀察到的平均碰撞頻率 

➢ 碰撞率 

➢ 僅等效財產損失 (EPDO) 平均碰撞頻率 

➢ 相對嚴重程度指數 

➢ 臨界率 

➢ 預測平均碰撞頻率 

➢ 預期平均碰撞頻率 

➢ 超出預期的平均碰撞頻率 

➢ EPDO預期平均碰撞頻率 

➢ 特定碰撞類型超過閾值比例的機率 

➢ 特定碰撞類型的超額比例 

➢ 安全服務水平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of Canada 

模組三為人為因素與道路安全，又分為九個子模組，如表 29所示。

這個單元探討道路安全背景下的人為因素。道路使用者行為是道路安

全的關鍵因素，而人為因素學科、例如對人類特徵與局限性的研究，則

是為了解事故原因與對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有用的視角與工具。 

表 29 模組三：人為因素與道路安全 

子模組 模組內容 

簡介 

⚫ 定義人為因素 

⚫ 概述人為錯誤對碰撞的影響 

⚫ 描述道路安全的人為因素與流行病學方法 

解決驅動程式

錯誤 

⚫ 描述如何解決驅動程式錯誤 

➢ 教育與監管 

➢ 執行 

➢ 工程設計 

道路使用者特

徵 

⚫ 描述道路使用者的視覺與認知能力與局限性 

⚫ 描述駕駛員視覺搜索 

⚫ 描述駕駛員期望的重要性 

⚫ 辨識影響感知反應時間的變量 

道路使用者模

式問題 

⚫ 描述特定於以下方面的道路安全問題與對策 

➢ 年輕駕駛與新手駕駛 

➢ 高齡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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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 

➢ 自行車騎士 

➢ 機車騎士 

➢ 卡車司機 

駕駛壓力源 

⚫ 描述碰撞中所扮演的角色 

➢ 分散注意力 

➢ 疲勞 

➢ 酒精與藥物 

積極指導 

⚫ 定義積極引導 

⚫ 描述駕駛任務模型 

⚫ 描述資訊管理的原則 

⚫ 描述駕駛員的期望 

➢ 酒精與藥物 

人為因素證據

支持的交叉口

介入 

⚫ 確定有人為因素證據支持的交叉干預措施 

➢ 路口視距 

➢ 紅綠燈警示期 

➢ 行人倒數 

➢ 街道名稱標誌字母高度 

⚫ 描述如何收集人為因素證據 

⚫ 描述研究結果 

⚫ 描述對交通控制裝置與公路設計的影響 

以人為因素證

據支持的走廊

干預措施 

⚫ 確定有人為因素證據支持的走廊介入措施 

➢ 決定視距 

➢ 變換車道距離 

➢ 標誌放置要求 

➢ 隆隆聲帶效果 

⚫ 描述如何收集人為因素證據 

⚫ 描述研究結果 

⚫ 描述對標準與公路設計的影響 

駕駛為何適應 

⚫ 定義適應 

⚫ 了解使用者如何適應 

⚫ 了解感知線索與速度 

⚫ 了解道路資訊與速度 

⚫ 了解限速標誌與速度 

⚫ 描述道路與交通控制設備的改造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of Canada 

模組四為解決安全問題，其又分為七個子模組，如表 30所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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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模組探討了道路安全管理的過程，包括篩選、診斷、對策選擇、經濟

評估、專案優先排序與有效性評估的關鍵步驟。 

表 30 模組四：解決安全問題 

子模組 模組內容 

網路篩選 

⚫ 確定網路篩選的不同方法 

⚫ 確定各種網路篩選方法的資料需求 

⚫ 透過各種範例應用網路篩選方法 

診斷 

⚫ 根據報告的碰撞識別碰撞趨勢與模式 

⚫ 評估碰撞類型與嚴重程度 

⚫ 建構並應用碰撞與條件圖 

⚫ 評估支援文件—幾何分析、營運分析、交通衝突分析、人為因

素分析、土地開發與交通影響評估 

⚫ 評估現場條件-道路與路邊特徵、交通條件、旅行行為、道路

一致性、土地利用、天氣條件 

⚫ 描述安全資料分析過程，包括道路安全審計與在用道路安全

審查的應用 

⚫ 評估替代安全資料 (例如速度、衝突、屈服行為、合規性)  

⚫ 識別與分析相關的安全問題 

對策選擇 

⚫ 確定解決安全問題的潛在對策 

⚫ 列出安全交叉口與路段的設計原則 

⚫ 應用碰撞修正因子 (CMF) 來選擇對策 

經濟評估 
⚫ 將經濟評估方法應用於選定的對策 

⚫ 比較各種對策的經濟績效 

專案優先順

序 

⚫ 描述應用增量效益成本分析的過程 

⚫ 應用增量效益成本分析來確定對策的優先順序 

⚫ 應用項目優先順序排序方法 

安全有效性

評估 

⚫ 描述橫斷面研究與縱向 (前後) 研究之間的差異 

⚫ 解釋進行橫斷面研究的過程 

⚫ 解釋進行前後研究的過程 

全系統安全

管理 

⚫ 描述在系統範圍內識別安全問題的過程 

⚫ 描述用於在系統範圍內識別潛在安全策略的方法 

⚫ 解釋如何優先考慮潛在的改進地點 

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of Canada 

模組五為實施道路安全計畫，其又分為十個子模組，如表 31所示。

這個模組介紹了對不同類型的道路安全計畫成功至關重要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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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需要道路安全願景、道路安全如何融入組織結構、如何創造與利用

領導者、擁護者與聯盟、如何有效地進行溝通與擴展、如何制定行動計

畫，並尋找與分配必要的資金、如何將安全納入道路管理制度、如何評

估計畫的有效性。 

表 31 模組五：實施道路安全計畫 

子模組 模組內容 

制定道路安

全願景與原

則 

⚫ 解釋什麼是道路安全計畫 

⚫ 定義各種類型的道路安全計畫 

⚫ 回顧典型道路安全計畫/行動計畫的歷史與特點 

⚫ 解釋擁有道路安全願景的至關重要性 

⚫ 概述道路安全願景的基本原則 

組織架構 

⚫ 討論機構中道路安全適合的範圍 

⚫ 強調安全的跨學科面 

⚫ 考慮安全時顯示各機構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繫 

道路安全領

導者與冠軍 

⚫ 定義道路安全計畫中領導者與倡導者的角色 

⚫ 顯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方法 

⚫ 強調宣傳與政治支持之間的差異 

多學科聯盟

建立 

⚫ 描述夥伴關係與聯盟對於提高安全性的重要性 

⚫ 展示如何創建聯盟以及他們可以取得的成功 

溝通與外展

策略 

⚫ 描述溝通與外展在安全改善中的作用 

⚫ 探索行銷的作用 

⚫ 展示選擇與衡量關鍵指標對於確定成功至關重要 

安全計畫的

資金來源 

⚫ 討論如何將商業案例模型應用於道路安全計畫 

⚫ 審查資助機會，包括成本分攤與贈款 

道路安全行

動計畫 

⚫ 描述道路安全行動計畫的特點 

⚫ 展示道路安全行動計畫如何獲得批准 

⚫ 檢討道路安全行動計畫的時間表注意事項 

道路安全預

算分配 

⚫ 確定道路安全計畫預算來源的方法 

⚫ 道路安全計畫預算的組成部分 

⚫ 將預算與結果連結起來 

將道路安全

納入道路管

理系統 

⚫ 檢查道路管理制度的範圍 

⚫ 描述將道路安全納入道路管理制度的方法 

計畫層面有

效性評估 

⚫ 檢視評估安全計畫的步驟以及安全有效性的可能措施 

⚫ 定義績效衡量的影響與流程 

⚫ 詳細說明指標的選擇與衡量對於確定成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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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of Canada 

加拿大運輸協會 (TAC) 道路安全線上培訓計劃提供了一個全面

的學習框架，旨在增強學習者對道路安全領域的理解和應用能力，這 5

個模組從基礎概念到實踐應用，涵蓋了衡量安全性、人為因素、解決安

全問題，以及實施道路安全計畫等多個方面，每個模組的講座時間長度

約為 3至 6小時，五個模組一共提供 24小時的學習時間，這些模組的

結構清晰，並提供了相應的子模組，以便學習者更深入地了解各主題的

細節，惟未見完成 TAC線上學習課程後續有分級測驗或認證核發證書

制度。 

六、英國 

(一) 英國交通部交通安全教育內容 

英國交通部規劃針對兒童與青少年的道路安全課程，每個階段學

習重點不同。課程內容提供一系列的教學資源，例如：線上遊戲、海報、

故事、電影與課堂內外活動。另提供家長與教室資訊與活動，確保孩子

在學校與家中獲得一致的教育，如表 32所示。 

表 32 英國交通部交通安全教育內容表 

3至 6歲 7至 12歲 13至 16歲 

⚫ 第一課：道路安全的墊

腳石 

⚫ 第二課：要聰明、要被

看見 

⚫ 第三課：安全第一 

⚫ 第四課：道路守護員 

⚫ 第五課：離家的路 

⚫ 第六課：道路安全戰士 

⚫ 第一課：你會停下來、

看、聽、思考嗎？ 

⚫ 第二課：帶頭 

⚫ 第三課：繪製您的旅程 

⚫ 第四課：道路準備好了

嗎？ 

⚫ 第五課：競選焦點 

⚫ 第六課：停止的科學 

⚫ 第一課：大聲說出來 

⚫ 第二課：思考！地圖調

查包 

⚫ 第三課：緊急停車 

⚫ 第四課：戰役總部 

⚫ 第五課：危險的習慣 

⚫ 第六課：小改動 

資料來源：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二) 英國道路安全組織 

該組織設計一系列課程給參與或建設道路安全設施的從業人員，

課程需要付費，共有 11種課程，多數課程是提供專業人士學習，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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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也開放ㄧ般民眾參加，相關內容如表 33所示。 

1. 用路者行為改變：行為改變是顯著改善人們使用道路的方式，

以及顯著減少道路相關事故與傷害的關鍵，，該課程旨在讓道路

安全從業者深入瞭解行為改變模型與技術，，以及如何制定相關

措施來研究與風險相關行為，，以及最終與碰撞相關的根本問題，。

課程涵蓋了解道路使用者行為，、行為模型，、行為改變技術，、行

為見解，、繪製行為圖，，以及使用行為模型與改變技術制定措施，。 

2. 道路安全從業者基礎課程，：該課程為參與者提供從辨識道路安

全問題，、到課程開發與評估的整個過程的概述，，專為目前參與

或提供道路安全介入措施的所有道路安全從業人員設計，，為參

與者提供有效的道路安全教育介入所需的知識與技能概述，。課

程結束時，，參與者將能夠評估教育介入的必要性，，並進行批判

性分析，、瞭解研究與評估的重要性，，以及瞭解與其他組織合作

的必要性。課程包括五個單元大綱： 

(1) 第一單元，：單元標題為準備，、實施或評估道路安全教育介

入措施，。課程主旨在於確保所有道路安全從業人員瞭解組

織之間複雜的相互關係，，以及如何在道德與立法框架內與

他們合作，。道路安全從業人員必須具備相關問題的工作知

識，，以確保措施的製定，、實施與評估過程中考慮到這些問

題。 

(2) 第二單元，：單元標題為設計學習計畫，。課程主旨為了確保

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資源，，道路安全從業人員能夠使用基

於研究的方法至關重要。 

(3) 第三單元，：實現安全與負責任的道路使用者行為，，課程主

旨在於建立，、維持與調整個人道路使用者行為，，以最大限

度地提高安全性。 

(4) 第四單元，：單元標題為安全管理，，課程主旨在於確保參與

者、其他道路使用者與道路安全從業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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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單元，：單元標題為評估，，課程主旨在於實施任何道路

安全措施時，完成穩健的評估至關重要。 

3. 道路安全觀念推廣，：課程主旨在於為剛接觸道路安全的從業人

員提供知識，、技能與信心，，使其能夠提供簡單，、但有效的道路

安全介入措施，。使他們更了解政府，、合作夥伴組織，，以及公眾

之間的關係。課程主題與大綱如下： 

(1) 英國的道路安全教育，：瞭解政府，、主要參與者，，以及道路

使用者之間的結構與關係。 

(2) 我們怎麼知道問題是什麼，：對傷亡數據收集與分析結果進

行概要說明。 

(3) 我們的角色是什麼，：我們想要實現什麼目標，、定義我們的

目的。 

(4) 人類行為，：理解人們為什麼要做他們所做的事情，、了解思

維程式設計與信仰系統、記憶功能。 

(5) 教學方法：提供道路安全的不同方法、學習方法。 

(6) 基本教學技巧與回饋，：我們應該如何進行預測，、如何知道

我們的學生正在學習並理解、身體語言。 

(7) 實踐工作坊：小組合作設計並提供簡短、但有效的課程。 

4. 小學環境的道路安全觀念推廣，：培養道路安全從業人員的技能，，

為小學生提供有效，、且有吸引力的道路安全介入措施，。課程主

題與大綱如下： 

(1) 為小學兒童規劃與提供優質學習機會的能力。 

(2) 了解早期階段、關鍵階段一與二有效教學的特點。 

(3) 了解如何透過高水準的互動與適當的提問、示範與解釋，

讓所有學生參與其中。 

(4) 了解如何透過鼓勵與適當的讚美，，盡可能讓學生對自己的

學習擁有自主權。 

(5) 能確保活動重點突出。 

(6) 能夠評估小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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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齡駕駛員訓練員，：適合任何希望更了解如何支持老年駕駛人，、

且在該領域經驗有限的認可駕駛教練或潛在駕駛教練，。課程主

題與大綱如下： 

(1) 年長駕駛人經歷過常見的交通事故類型。 

(2) 老化過程可能的影響，：眼力，、危險感知技能，、力量與靈活

性。 

(3) 提升自我評估技能的必要性。 

(4) 糖尿病的作用。 

(5) 如何為駕駛退休做好準備。 

(6) 專業界限。 

6. 道路安全從業人員介紹高齡道路使用者的需求，：課程將向剛接

觸道路安全從業者介紹這些挑戰，，幫助他們制定道路安全措施，，

為高齡道路使用者提供支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的安全。

課程主題與大綱如下： 

(1) 與老化過程相關的常見問題包括：眼力、危險感知能力、

認知處理、力量與靈活性、藥物的使用。 

(2) 老化過程與相關條件如何影響道路使用者安全行走，、駕駛

與騎乘的能力。 

(3) 可以用於支持老年道路使用者的可能因應策略。 

7. 公路工程師行為改變課程，：讓他們對建築環境與道路使用者之

間的關係有更廣泛的了解，使他們能夠在考慮系統中「人類」

有局限性的情況之下，探索、設計與實施道路相關基礎設施。

課程主題與大綱如下： 

(1) 廣泛的行為改變模型與理論將培養參與者對人類行為複

雜性的理解。 

(2) 如何應用模型與理論來制定道路安全介入措施。 

(3) 人們如何做出決定，，以及這些決定如何受到物理與社會環

境的影響。 

(4) 毒品與酒精損傷學習課程，：為道路安全從業人員提供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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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大麻與古柯鹼如何影響道路使用者行為的更多知識

與認識，，以及在道路安全背景下，，使用此類物質的法律規

範。課程主題與大綱如下： 

(5) 特定藥物如何影響道路使用者的行為。 

(6) 為什麼藥物會有這些作用。 

(7) 酒精與毒品的合法性。 

(8) 可能的對策。 

8. 道路安全工程中的人為因素，：針對非英國學生與/或剛獲得資格

的高速公路設計師與工程師，，透過增加參與者對人類行為的理

解來提高他們設計與實施工程措施的能力，。課程主題與大綱如

下： 

(1) 加深對道路安全系統方法中所包含的五個結構之了解。 

(2) 了解人們如何做出決定。 

(3) 認識人為因素對道路使用者行為的影響-包括疲勞、分心

與藥物。 

(4) 了解道路使用者的行為如何隨著年齡而變化。 

(5) 能夠將 COM-B模型應用於行為改變介入。 

(6) 能夠評估行為改變介入的結果。 

9. 統計學概論，：針對剛接觸資料分析或想要更新技能的道路安全

從業者，，透過提高參與者正確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來提高

他們制定有針對性的道路安全預先措施的能力，。課程主題與大

綱如下： 

(1) 制定介入措施時使用證據主導方法的重要性。 

(2) STATS19報告系統的使用與限制。 

(3) 如何存取與查詢交通部統計信息。 

(4) 如何使用 Excel完成資料欄位的簡單分析。 

(5) 常見統計術語與流程。 

(6) 向受眾傳達數據的方法與趨勢識別 

10. 設計有效的訊息傳遞課程，：主要針對在各種形式的媒體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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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訊息做為其工作活動一部分的從業者，，培養參與者設計有效

道路安全資訊的溝通能力。 

 

表 33 英國專業從業人員培訓課程表 

課程名稱 課程概述 課程大綱 

用路者行為改變 

讓道路安全從業者深入

了解行為改變模型和技

術，以及如何制定措施來

研究與風險相關行為以

及最終碰撞相關的問題。 

⚫ 了解道路使用者行為 

⚫ 行為模型 

⚫ 行為改變技術 

⚫ 行為見解 

⚫ 繪製行為圖 

⚫ 使用行為模型與技術制定

介入措施 

道路安全從業者 

基礎課程 

參與者提供有效、安全地

提供道路安全教育介入

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的概

述。 

⚫ 準備、實施或評估道路安全

教育介入措施 

⚫ 設計學習計劃 

⚫ 實現安全和負責任的道路

使用者行為 

⚫ 管理安全 

⚫ 評估 

道路安全交付簡

介 

為剛接觸道路安全的從

業人員提供知識、技能和

信心，使其能夠提供簡單

但有效的道路安全介入。 

⚫ 英國的道路安全教育 

⚫ 我們怎麼知道問題是什麼 

⚫ 我們的角色是什麼 

⚫ 人類行為 

⚫ 教學方法 

⚫ 基本教學技巧與回饋 

⚫ 實踐工作坊 

小學環境的 

道路安全交付 

教導服務於小學環境中

的道路安全專業人員，課

程是關於學習和教學的

方法 

⚫ 為小學兒童規劃與提供優

質學習機會的能力 

⚫ 了解早期階段、關鍵階段有

效教學的特點 

⚫ 了解如何透過高水準的互

動和適當的提問、示範與解

釋讓所有學生參與其中 

⚫ 了解如何透過鼓勵與適當

的讚美，盡可能讓學生對自

己的學習擁有自主權 

⚫ 能確保活動重點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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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評估小學課程 

高齡駕駛訓練員 
培養具備高齡駕駛者所

需專業知識的訓練員 

⚫ 老司機經歷過的常見碰撞 

⚫ 老化過程可能如何影響 

⚫ 提升自我評估技能的必要

性 

⚫ 糖尿病的作用 

⚫ 如何為駕駛退休做好準備 

⚫ 專業界限 

道路安全從業人

員介紹老年道路

使用者的需求 

培養道路安全從業人員

針對高齡者需求的設施 

⚫ 與老化過程相關的常見問

題 

⚫ 老化過程與相關條件如何

影響道路使用者安全行走、

駕駛和騎乘的能力 

⚫ 年長道路使用者的可能因

應策略 

行為改變課程_ 

公路工程師 

本課程是從事公路工程

師和公路工程、城市規劃

培訓與其他涉及改善道

路安全的相關教育與培

訓課程的學生的必修課。 

⚫ 廣泛的行為改變模型與理

論將培養參與者對人類行

為複雜性的理解 

⚫ 如何應用模型與理論來制

定道路安全介入措施 

⚫ 人們如何做出決定以及這

些決定如何受到物理與社

會環境的影響 

毒品與酒精 

損傷學習課程 

為道路安全從業人員提

供了關於酒精、大麻、古

柯鹼如何影響道路使用

者行為的知識 

⚫ 特定藥物如何影響道路使

用者的行為 

⚫ 為什麼藥物會有這些作用 

⚫ 酒精與毒品的合法性 

⚫ 可能的對策 

道路安全工程的 

人為因素 

了解建築環境與道路使

用者之間的關係，設計與

實施符合人因考量的基

礎設施 

⚫ 加深對道路安全系統方法

中所包含的五個結構的了

解 

⚫ 了解人們如何做出決定 

⚫ 認識人為因素對道路使用

者行為的影響-包括疲勞、分

心與藥物 

⚫ 了解道路使用者的行為如

何隨著年齡而變化 

⚫ 能夠將 COM-B 模型應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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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改變介入 

⚫ 能夠評估行為改變介入的

結果 

統計學概論 

透過提高參與者正確分

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來

提高他們制定有針對性

的道路安全預先措施的

能力 

⚫ 制定介入措施時使用證據

主導方法的重要性 

⚫ STATS19 報告系統的使用

與限制 

⚫ 如何存取與查詢交通部統

計信息 

⚫ 如何使用 Excel 完成資料欄

位的簡單分析 

⚫ 常見統計術語與流程 

⚫ 向受眾傳達數據的方法與

趨勢識別 

設計有效的訊息 

傳遞課程 

針對在各種形式的媒體

中使用訊息作為其工作

活動一部分的從業者，培

養參與者設計有效道路

安全資訊的溝通能力 

 

資料來源：Road Safety GB academy 

 

七、德國 

(一) 國家交通安全教育課程 

德國交通專業出版商規劃幼兒園至中學階段需要學會的技能，也

包含教師的教學手冊，首先是幼兒園篇，規劃五個面向的相關知識，另

外也有家長手冊，指引教導兒童的作法。 

在幼兒園階段的交通安全教育，主要著重培養感知訓練、運動能力

與反應力。接著是小學篇，德國學制比較特別，小學為 1-4年級，主要

著重培養協調性、感知能力、搭乘大眾運輸與騎乘自行車。中學主要是

培養自行車、機車、駕駛能力。德國國家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內容，如表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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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德國國家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表 

學習階段 培養能力 

幼兒園階段 感知訓練、運動能力、反應力 

小學階段 (1-4年級)  協調性、感知能力、搭乘大眾運輸、騎乘自行車 

中學 騎乘自行車、機車、駕駛能力 

資料來源：VMS Verkehrswacht Medien and Service GmbH 

 

(二) 從業人員培訓課程 

另外，德國道路安全委員亦針對不同駕駛族群提供對應的培訓課

程，如表 35所示。 

表 35 德國從業人員培訓課程表 

族群 課程 內容 

機車 機車駕駛安全訓練 
學會正確評估交通風險，提升識別與避

免危險的能力。 

自行車 團體自行車安全訓練 
培養自行車騎士風險意識，並制定騎乘

策略，主要針對企事業單位。 

汽車駕照 汽車安全培訓 

學習避免錯誤操控車輛，同時具備正確

評估道路交通風險的能力，以更有效地

辨識並避免潛在危險。 

老年 高齡者汽車安全培訓 

針對 65 歲以上的年長者，課程包含理

論與實務兩部分，協助他們保持身體靈

活度，培養相關知識與技能。 

特殊車輛 農林駕駛安全計畫 
針對農林車輛的車主與駕駛員、車隊經

理，以及農業企業經理及員工。 

公車 公車駕駛安全計畫 實際練習駕車與培訓課程。 

貨車 
貨車司機資格計畫 

(FQT)  

學習理論課程 (貨車負載安全) 與實際

駕駛任務。 

其他車輛 
卡車/貨車/油罐車/緊急

車輛/越野駕駛安全計畫 

學會正確評估道路交通風險、有效避免

危險，有理論與實際駕駛課程。 

資料來源：German Road Safety Council 

 

八、瑞典 

(一) 道路交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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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瑞典法規而產生的道路工作能力證照 (APV)，該證照是為確

保道路施工人員具備相關知識，有助於提供第三方良好安全工作環境，

以及安全通行的交通環境。該證照分為三個等級，每個等級根據執行的

任務或角色有不同的要求，每次證照年限為 4年。 

1. 第一級 (APV1)  

為基本能力，分為三個課程，需依照不同工作性質，取得該工

作足以勝任的能力。 

(1) 基本通用技能，：承包商在工作場所的安全規則，、工作場所

的安全要求規則、如何創造安全的道路工作場所。 

(2) 駕駛車輛的基本能力，：規範道路養護車輛以及提供運輸服

務的駕駛員，，除了具備一般基本能力之外，，還必須能夠遵

守交通條例、法規規範，以及避免行為造成道路風險。 

(3) 從事道路工程的基本能力，：在道路上進行道路施工或設計，、

管理工作的人員，，除了一般基本安全技能之外，，還必須擁

有其從事工作的能力、具備相關法律規範及規定。 

2. 第二級 (APV2)  

(1) 對執行安全工作的人員能力認證與訓練要求。 

(2) 從事道路養護車輛駕駛者的能力要求，：除了具備第一級基

礎能力之外，，還須能夠處理各項保護裝置操作模式及使用

方法，，讓工作環境不影響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並且需要能

夠用瑞典語其他駕駛員進行溝通，。其證照有效期限為4年，。 

(3) 從事交通安全裝置與交通路線工作人員能力要求，：具備執

行部署，、維護與引入交通管理所需的交通知識，、確保執行

作業的車輛都配有適合的裝備。其證照有效期限為 4年。 

(4) 負責在防護等級道路上安裝縱向防護裝置的人員能力要

求：具備安全操作任務的能力。其證照有效期限為 4年。 

3. 第三級 (APV2)  

(1) 對執行安全工作的人員要求具有控制與領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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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證人員須具有能夠進行持續的風險分析，、如何於施工區

域安全部署交通安全設備，，以及儘可能減少與道路使用者

需求之間的衝突，，例如瞭解交通工程與道路使用者於無障

礙空間的需求關聯。其證照有效期限為 4年。 

(二) 大學開設課程 

由隆德大學技術與社會學系開設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UND UNIVERSITY) 交通相關課程，共有四門針對交通從業

人員設計的課程。 

1. 交通衝突技術 

該課程為期三天，針對教育道路交通安全領域的專業人員，瞭

解並依據瑞典交通衝突技術進行交通衝突觀察的理論與實踐。課

程利用講座、現場實踐經驗、基於影像分析的交通衝突觀察，以及

與導師的互動會議等等，針對「經典」技術的修改以及使用影像紀

錄與專業影像分析軟體，來協助資料收集與處理。 

2. 道路安全管理 

該課程為期兩週，針對國家或市級道路安全管理領域的從業

人員，提供道路安全管理相關知識。課程利用講座、案例會議、研

討會與實地觀察方式，針對五項課程訓練，如何衡量道路安全、道

路使用者行為、弱勢道路使用者、組織原則、交通安全策略以及道

路安全措施評估。 

3. 道路安全審核與檢查 

該課程為期一週，針對道路安全從業人員，課程利用講座、案

例研討、研討會與實地觀察等方式，提供道路安全查核  (Road 

Safety Audit, RSA) 與道路安全檢查 (Road Safety Inspection, RSI) 

相關知識，並以系統化方式規劃與執行道路安全審核、道路安全審

核、道路安全報告、道路安全分析、道路安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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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4年公共運輸策略規劃 

該課程針對政府、營運商、瑞典交通局與顧問業等從業人員，

瞭解總體公共運輸在社會中的作用、旅客的需求，以及城市地區與

郊區公共運輸規劃的不同面向。課程利用講座與討論方式，課程內

容有對大眾運輸的目標與社會效益、價值觀與需求、社會與商業經

濟學、郊區的公共運輸、市區大眾運輸、軌道交通、殘疾人士的無

障礙設施、道路與交通規劃中的公共運輸、環境問題、資費體系及

定價，以及採購與合約。 

九、澳洲 

(一) 國家交通研究組織 (NTRO)  

針對道路、運輸業主與管理機構、承包商、開發商、顧問等從業人

員的課程，旨要介紹安全系統方法，希望能減少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

傷事件。課程內容介紹澳洲歷史上與現有的道路安全道路趨勢，課程包

含：人員安全、道路安全、安全速度、車輛安全、碰撞後救援。 

(二) 新南威爾斯州交通局 (NSW)  

針對每個年齡階段，規劃不同交通安全課程內容，如表 36 所示。 

表 36 新南威爾斯州交通安全課程表 

階段 課程內容 

幼兒時期 

⚫ 提供專業發展研討會、道路安全教育資源、建議與策略。 

⚫ 提供互動式網站進行道路安全教學，並有相關交通資訊的

連結以及針對家庭的最新資訊，幫助家庭強化學校所教導

的道路安全資訊與概念。 

小學 
⚫ 提供互動式網站進行道路安全教學。 

⚫ 分為三個階段，一至二年級、三至四年級、五至六年級。 

中學 

⚫ 提供全面的課程計畫與資源。 

⚫ 分為三個階段，九到十年級、十一至十二年級、個人道路

安全責任。 

其他 ⚫ 提供車騎士考照後訓練。 

資料來源：DOT, New South Wales 



 

H-62 

(三) 西澳洲學校毒品教育與道路意識委員會 (School Drug Education 

and Road Aware)  

西澳洲政府針對出生至十八歲的兒童、青少年，以及其父母與照顧

者，由道路安全委員會資助，規劃一系列道路安全課程，如表 37所示。 

 

表 37 西澳洲學校毒品教育與道路意識委員會課程表 

階段 提供資源 

幼兒園 

⚫ 提供 4歲以下兒童的教育工作者專業學習研討會 

⚫ 舉辦家長教育課程 

⚫ 提供專業教育課程給參加計畫的幼兒中心與學校 

幼兒園至六

年級 

⚫ 辦理學習研討會 

⚫ 編列各年級學習教材 

七至十年級 

⚫ 編列教材於西澳大利亞健康與體育教學大綱 

⚫ 教材分別有：在家學習活動指南、道路安全教育、教學

策略、學生作業簿、道路安全評估任務 

駕駛前教育 ⚫ 在都市學校與在偏遠地區舉辦駕照、駕駛課程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A, Road Safety and Drug Education Branch 

十、新加坡 

(一) 學校與家庭教育 

幼兒園的部分，透過私人機構以收費的方式協助幼兒園舉辦道安

的活動，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校會利用導師時間  (Form Teacher 

Guidance Period, FTGP) 來進行交通安全的相關教育，道路安全課程部

分大概一個月才有一次，大部分是提醒過馬路須注意的事項，包括：交

通號誌、天橋、人行穿越道，以及避免使用捷徑或橫越馬路等行為。另

外要求孩童透過行人穿越道穿越馬路，且需舉手通過。學校也會要求家

長共同在上放學的路途中落實機會教育。 

(二) 道安委員會與交通警察 

兩單位合作的道安嘉年華，會移動到每一個鄰里社區，希望達到寓

教於樂的效果，內容包括：銀髮族的交通安全、防止酒駕等議題，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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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也針對小學 3-6 年級的學生設計了一項道安挑戰賽，透過遊戲來

提醒道路交通安全應注意的事項，如表 38所示。 

表 38 道路安全委員會活動表 

活動 理念與作法 

反酒後駕駛運動 透過海報與橫幅提醒民眾不酒後駕車 

新加坡交通運動會 交通遊戲與培訓課程，提升民眾參與 

新加坡安全騎乘活動 強調騎乘時穿戴適當護具的重要性 

高齡者道路安全音樂會 年長者道路安全相關經驗的分享會 

新加坡道路安全月 提醒民眾注意道路安全，並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 

資料來源：Singapore Road Safety Council 

十一、 各國道安課程比較 

綜上十個國家現有道安培訓制度，統整對應的開設課程、課程時數、

報名費用等課題之比較，如表 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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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I-我國從業人員培訓制度 

本小節之回顧重點包括各類培訓計畫針對之對象、培訓講習名稱、

法規依據、人員本身應具備資格條件、培訓管轄單位、培訓講習對象類

別及參加培訓人員資格限制、培訓課程內容及時數、證書核發制度等，

期能透過相關領域的現行制度，提供道安領域專業人員更全面的培訓

制度設計，以確保道安從業人員具備必要的技能、知識以及態度，達到

改善道路安全之目標。 

一、相關領域人員現有培訓制度 

(一) 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 

該講習從人本角度出發，重視弱勢用路人使用道路之權利，除強化

無障礙環境規劃和設計理念外，實際執行相關的勘驗工作尤其重要，參

與各項公共建築之無障礙環境建設或改善工作相關人員應取得相應之

證書資格，包括營繕人員、建築師、室內設計師、土木技師、身心障礙

團體成員及各縣市建築管理單位的工作人員和無障礙環境勘檢小組成

員等，以確保道路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之安全，並有效參與無障

礙環境建設工作。 

該講習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專業單位辦理；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

人員資格如下：(1) 直轄市、縣 (市) 及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

關之建管人員、社政人員、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

審查小組成員、開業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機關 (學校) 營繕

工程人員、室內裝修專業設計及施工技術人員等相關從業人員； (2) 相

關社會福利團體、長期照顧 (護) 機構從業人員、養老院從業人員； (3) 

專科以上學校建築土木營建管理及相關科系畢業，從事無障礙環境規

劃設計及施工相關業務者； (4) 飯店、旅館等觀光休閒從業人員飯店、

旅館等觀光休閒從業人員； (5) 對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及施工有需

求之一般社會人士對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及施工有需求之一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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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 (6) 其他相關人員。 

經參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台灣無障礙協會舉辦 110 年度「建築物

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之招生簡章，有關建築物設置

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課程表-高雄場次，相關培訓課程內

容及課程時數如下: (1) 無障礙建築物相關法規，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2)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實例之探討，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3) 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及相關設施設計重點，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4)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條文與解說，上課時數為三小時； (5)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管理實務，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6) 測驗評量，

共一小時。參加人員於講習完畢並經測驗合格，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 

(二) 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講習 

該講習透過培訓講習課程，普及市區道路的無障礙設計理念，並提

升市區道路無障礙設施規劃、設計、工程單位相關從業人員具備專業技

術水準和執行能力並加強對設計規範的宣導，尤是考量行動不便者，以

確保市區道路能滿足各類用路人之需求。 

該講習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專業單位辦理；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

人員資格如下：(1) 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單位之道路工程、交通工程、

無障礙規劃、設計、施工業務相關人員，或經主管道路機關指派參訓人

員； (2) 直轄市、縣 (市) 政府之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無障礙規劃、

設計、施工業務相關人員，或經主管道路機關指派參訓人員； (3) 開

業土木技師、結構技師、交通工程技師、建築師、機關 (學校) 營繕工

程人員、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及施工業務相關人員； (4) 專科以

上學校土木、交通、營建管理、建築及相關科系畢業，從事道路工程、

交通工程、無障礙設施與環境規劃、設計、施工業務相關人員； (5) 相

關社會福利團體從業人員。 

經參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產業協會舉辦

112年度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講習招生簡章，有關市區道路無障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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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臺中場次，相關培訓課程內容及課程時數整理如下：(1) 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無障礙設施及相關法規，上課時數為三小時； (2) 交

通標線標誌設計設置實務，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3) 人行無障礙環境

規劃設計、養護實務，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4) 無障礙環境與通用設

計，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5) 景觀植栽設計施工維護的問題與對策，

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6) 人行道環境政策發展與建置重點，上課時數

為二小時； (7) 測驗評量，共一小時。參加人員於講習完畢並經測驗

合格，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 

(三) 公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 

該訓練為提升橋梁檢測品質，確保橋梁安全為提升橋梁檢測品質，

確保橋梁安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辦理現地橋梁檢測人員培訓課程，以

持續提升公路橋梁檢測之品質及能量，期望藉由專業課程與現地訓練，

培養橋梁檢測專業人力，以提升橋梁安全。 

該講習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專業單位辦理；報名初訓課程學

員須具備以下其中一項資格：(1) 專科以上學校土木工程相關科系畢業； 

(2) 普通考試 (或相當之特種考試) 以上土木工程類科考試及格者； (3) 

前項土木工程相關科系依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

第二條附表一土木工程類科應考資格一認定之；報名回訓課程學員須

檢附各公路主管機關所頒之初訓結業證書，初訓內容及時數均須符合

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點要求，且證書須具主管機關之用印。 

參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112年公路橋梁檢測

人員培訓」訓練課程綜合業務組網站公告之培訓課程表，有關公路橋梁

檢測人員相關培訓課程內容及課程天數整理如下： 

初訓課程內容：(1) 第一天-公路橋樑檢測及補強規範 (包含公路混

泥土橋梁目視檢測實務、公路鋼結構橋樑檢測、公路鋼結構橋樑檢測、

劣化評等案例說明及演練)； (2) 第二天-公路橋樑檢測及補強規範-劣

化評等案例說明及演練、檢測人員倫理與不實案例、車行橋梁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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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公路養護規範及相關公路法規、課程測驗、橋梁目視檢測現

地教學。 

回訓課程內容：(1) 第一天-新版公路橋樑檢測及補強規範條文解

析、檢測人員倫理與不實案例、新版橋樑管理系統功能介紹、鋼索式特

殊性鋼纜更換規劃設計、橋梁基礎探測技術介紹、無線動態應變於橋梁

預力損失監測及動態地磅之應用； (2) 第二天-特殊性橋梁設計解說、

橋樑檢測職安衛解說及背負式安全帶吊掛操作、鋼纜索力監測與診斷

案例介紹、特殊性橋梁現地實橋檢測訓練。 

全程參加初訓或回訓課程，並通過測驗且取得培訓機關具名核發

之初訓結業證書或回訓證明者，始具有辦理公路橋梁定期目視檢測作

業資格；學員累積之學習時數若未滿「公路橋梁檢測人員資格與培訓要

點」規定之時數 (初訓 21小時、回訓 14小時)，將不頒予結業證書或

回訓證明。；取得初訓結業證書或回訓證明逾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

年內之回訓證明，始得辦理公路橋梁定期目視檢測作業。 

(四)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師資訓練班 

該訓練為提升駕駛人道路安全的認知，並實踐道路交通法規加強

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目的，藉由道培訓素質

優良之教練講師來擔負培養教育，教育駕駛人正確道路交通法規概念，

以建立道路交通秩序、提升交通安全。 

該講習由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辦理；參訓資格如下：(1) 

大學以上學校交通工程或交通管理科系或其相關科系畢業者； (2) 高

中 (職) 或相當高中 (職) 以上之警察、憲兵、軍事運輸等相關學校畢

業，並有處理道路交通管理實務經驗三年以上或實際擔任汽車駕駛教

練三年以上者； (3) 高等或普通交通行政人員考試及格者； (4) 擔任

高中 (職) 以上學校，相關交通法規課程教師滿二年以上者； (5) 經考

領有汽車駕駛考驗員證或汽車檢驗員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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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參閱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附表四-民營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講師專業訓練課程時數表，有關道路交通

管理法規講師相關培訓課程內容及課程時數整理內容如下：(1) 道路交

通法規 (包含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上課時數

共為二十二小時； (2) 安全駕駛及駕駛道德、環保駕駛、肇事預防與

處理，上課時數共為十二小時； (3) 教育心理、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教學媒體製作，上課時數共為九小時； (4) 教學評鑑練習、教學評鑑，

上課時數為八小時； (5) 開訓式、訓練簡介，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6) 

期末座談及結訓，上課時數為二小時； (7) 測驗評量，共一小時。 

完成講習課程並通過測驗者，由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造

具成績名冊，報請交通部核發「道路交通管理法規合格講師合格證書」。 

(五) 政府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及進階訓練班 

該訓練班依據政府採購法及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

理辦法所開設，旨在強化採購專業人員知識基礎，防止採購缺失之發生，

以提高政府採購效率和品質並建立採購專業人員的管理制度，政府採

購專業人員分為基礎訓練和進階訓練兩方面，採購單位人員非主管人

員需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資格，採購單位主管人員需取得採購專業

人員進階資格，以落實落實採購專業人員辦法之規定。 

該訓練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下稱工程會) 主辦或委託專業

單位辦理；參訓資格如下：1.基礎訓練：以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或

進階資格之採購人員，或即將辦理採購業務之人員 (含受機關補助之法

人團體之採購人員) 為優先，非屬機關人員亦得參加。2.進階訓練：以

培養擔任採購單位主管所需之廣泛且深入之政府採購法令及實務智識

為主。 (1) 以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或進階資格之採購人員，或即

將辦理採購業務之人員 (含受機關補助之法人團體之採購人員) 為優

先，非屬機關人員亦得參加； (2) 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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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參加進階訓練。 

經參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2.27工程企字第 1090100103號

函文修正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課程、時數表，課程內容及課程時數內容如

下:1.基礎訓練課程 (1) 採購總論、政府採購法規概要 (包含政府採購

法之總則、招標及決標、政府採購法之履約管理及驗收、政府採購法之

罰則及附則、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處理)，上課時數共為二十七小時； (2) 

採購作業 (包含底價及價格分析、投標須知及招標文件製作、採購契約、

最有利標及評選優勝廠商、電子採購實務、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作業、

財物及勞務採購作業)，上課時數共為三十五小時； (3) 錯誤採購態樣、

倫理準則 (包含道德規範及違法處置)，上課時數共為四小時； (4) 測

驗考試時間，共四小時。2.進階訓練課程名稱 (1) 採購總論 (政府採購

全生命週期概論及採購策略)、採購管理 (包含採購問題與對策、採購

條約及協定)，上課時數為十四小時； (2) 採購實務研討 (包含採購程

序及實務研討、採購契約研討、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研討、財物及

勞務採購實務研討)，上課時數為二十四小時； (3) 爭議處理、法律責

任，上課時數為八小時； (4) 測驗考試時間，共四小時。 

考試成績以總滿分得分百分之七十以上為及格，缺課時數逾全部

課程十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考試；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得申請補考，無

次數限制。各代訓機關 (構) 完成各班別之期末考評後，應於二十日內

提送結案報告至工程會，再由代訓機關 (構) 轉發及格學員。代訓機關 

(構) 於考試結束後，應將各參訓人員缺課、考試成績、違規及得否發

證等情形通知工程會，以備發證。 

(六) 人本規劃師 

近年道路服務的焦點自以車為本的思考轉向以人為本的設計，提

倡「公共通行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學習以往「社區規劃師」的方式

和機制，建立「人本規劃師」的角色，其目標是辨識社區和居民的需求，

有針對性地改善公共通行問題，直接而有效地提升社區的生活品質，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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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民眾的參與，將社區規劃更貼近實際需求，以促進社區生活的改善。 

1. 推動緣起與構想 

近年道路服務的焦點自以車為本的思考轉向以人為本的設計，

提倡「公共通行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學習以往「社區規劃師」

的方式和機制，建立「人本規劃師」的角色，其目標是辨識社區和

居民的需求，有針對性地改善公共通行問題，直接而有效地提升社

區的生活品質，透過民眾的參與，將社區規劃更貼近實際需求，以

促進社區生活的改善。藉由人本規劃師制度，除讓一般社會大眾能

對人本街道理念能有更高度認同，相關專業者亦能在專業領域上獲

得人本交通規劃相關知識，同時，國土管理署規劃未來有機會與提

升道路品質或其他補助計畫之提案審查結合，使有取得人本計畫師

相關證書資格之工作團隊，具有提案補助或審查優勢。 

2. 培育對象 

人本規劃師之培育對象分為 4類人士，包括一般民眾、專業人

士、種子教師、決策者，設定之初衷是希望能包含整體社會中，不

同構面、但與街道建置或改善直接或間接相關之人士，使培育成果

能直接回饋至實質街道環境中。 

3. 培育機制 

不同培育對象受訓之課程內容、時數與證書皆不相同，如： 

(1) 「一般人士課程」之參與對象為一般大眾，培訓課程時數為

6小時 (1日)，完成培訓後取得人本規劃師「一般人士課程

結業證書」，做為具備人本交通觀念之認證。 

(2) 「專業人士課程」之參與對象為完成一般人士課程者或公私

部門專業人員，若修習完成 6小時之部分課程，可取得得人

本規劃師「專業人士初階課程結業證書」；若完整修習 22小

時之課程，可取得人本規劃師「專業人士課程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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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該證書者將具備相關計畫加分優勢，另有每 3年需回訓

8小時之機制。 

(3) 「種子教師課程」之參與對象為完成專業人士課程者或具 5

年以上專業工作經驗者，培訓課程時數為 6小時 (1日)，完

成培訓後取得「種子教師課程結業證書」，另有每 3 年需回

訓 8小時機制。 

(4) 「決策者推廣計畫」之參與對象為縣市、局處首長以及府級

高層人員，相關機制未來由國土管理署規劃。 

4. 培育方式與課程規劃 

培育方式包含學科講授、演講分享與經驗交流、工作坊形式之

術科操作等三部分。因每類人員之課程定位不同，故規劃不同之課

程主軸及內涵： 

(1) 一般人士之課程分別有街道空間概論、理想街道工作坊。 

(2) 專業人士之課程包含安全街道設計、幸福與活力街道、街道

基盤與韌性、創造有感溝通及街道概念設計工作坊等。 

(3) 種子教師之課程包含基本課程教授指南、人本規劃師整體課

程回顧及討論，試教與經驗交流、案例經驗分享或演講等。 

(4) 決策者之課程包含街道空間概論及道路改善經驗分享等。 

(七)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 

該培訓主要針對工程從業人員，旨在教育和培養工程從業人員在

品質管理方面的新知識，以提升對工程品質管理的理念，培訓的目標包

括建立有效的工程品質管理系統，預防工程缺失的發生，以及提升公共

工程施工的品質。 

該訓練班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業單位辦理；參訓資格

如下：1、取得公共工程類科專業技師、建築師或消防設備師證書者。

2、大專以上學校土木、水利、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械、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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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及工程相關科系畢業，並於畢業後有 2年 (含) 以上工程實務經驗

者。3、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土木、水利、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

械、電子、化工、建築製圖、電工科及工程相關科別畢業，並於畢業後

有 3 年 (含) 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4、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

上之特種考試土木、建築、電機、化工及工程相關類科考試 (含消防設

備士) 及格，或具有委任 (派) 職務，並於及格後或擔任委任 (派) 職

務 2 年 (含) 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5、領有建築、機電等工程相關職

類乙級技術士以上或甲種電匠，並於取得證照後有 3 年以上工程實務

經驗者。6、營造 (機水電) 業及工程相關公司行號登記之負責人 (含土

木包工業、甲級工程承裝業)，並於取得負責人資格後有 3年以上工程

實務經驗者。7、領有內政部核發之工地主任結業證書或取得營造業工

地主任執業證者。8、具有 7年以上 (含) 之工程實務經驗者。 

經參閱 113 年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國立中興大學辦理公

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報名簡章，可知受訓課程分為土建班及機電班，

以土建班課程為例說明如下:總課程時數為 84小時，其中課程單元以及

課程名稱內容包含 (1) 開訓以及品質政策及法規單元 (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之理念與導入、公共工程管理相關法規概要、公共工程履約管

理、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工程倫理)。 (2) 品質規劃與控制單元 

(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指導、統計分析方法與應用、品質分析方法與應

用、工程進料檢驗與管制、施工管制與檢驗、基礎與開挖、鋼筋、模板、

混凝土施工、鋼結構施工及檢驗基準、建築物機水電施工及檢驗基準、

瀝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及檢驗基準、工程品質稽核)。 (3) 案例研討單元 

(工程品質管理案例研討 (建築、道路、機水電)、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

案例研討)。 (4) 綜合測驗及綜合座談。 

學員受訓期間，缺曠課總時數 (含請假) 不得超過十小時，考試成

績比重 (1) 平時考核占 15%。 (2) 品質計畫或監造計畫習作占 35% (3) 

期末綜合測驗占 50%。上述三項成績及格分數為 60分，其中任一項不

及格者，不計算總成績，總成績及格分數為 60分含以上，未參加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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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測驗者以零分計算，代訓機關 (構) 於考試結束後，應將各參訓人

員缺課、考試成績、違規及得否發證等情形通知工程會，以備發證，結

訓成績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由主管機關核發電子證書。 

綜上 7 類相關領域人員現有培訓制度統整培訓對象、培訓講習名

稱、人員持照條件、參加培訓講習人員資格限制、課程時數、結業證書

核發、測驗制度、回訓制度、報名費用等比較整理如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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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 40的資料綜整，多數訓練都有規劃基本的參訓資格限制，

如年齡、領域學經歷、所屬單位或從事之業務等基本要求，課程時數

從 10 至 80 小時不等，課程時數最長者為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之

84 小時，最短者為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及人本規劃

師 (部分對象)，僅需 12小時。各類訓練均有規劃測驗，並頒授證書

予完成訓練且通過測驗之學員。此外，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

檢人員未強制規定回訓及證書年限，採購專業人員之資格不受調任、

職務異動影響，縱使採購人員辭職，只要在 5年內回任機關採購職務

者，亦仍具採購人員資格，其餘各類訓練均有規定證書之有效期限，

或在一定年限內需達到回訓時數。值得注意的是，除公路橋梁檢測人

員培訓，其餘訓練制均需收費數千至數萬元不等。 

回顧我國現行從事相關領域和公務體系之培訓制度，需先界定

「參訓資格限制」以確立人員本身應具備的資格條件，包括學歷、相

關經驗、專業證照等，以確保參訓人員具有基本素質和背景，並於「培

訓課程內容及時數」中制定具體的培訓課程內容和時數，確保培訓內

容充實，分配合理時間，以提高參與者的學習效果，最後建立健全的

「測驗及證書核發」制度，包括合格標準、審核流程、證書有效期限

等，以保障持證人員的專業程度，並提供認證時數或對應之獎勵，提

高參與受訓人之意願。取得結業證書後定期「回訓」亦是培訓體系中

重要的一環，除確保專業人員在取得證照後能夠保有其專業技能並持

續更新法規知識及操作技能。未來如擬訂道安專業人員培訓制度時，

宜參考現行發展成熟之培訓制度，考量相關從業人員之學、經歷背景

及實務需求，規劃適切之課程內容，且各類課程均需有一定時數以提

供道安實務需求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另外為確保學習成效及道安人員

專業知能的永續發展，測驗及回訓制度亦不可或缺。 

本計畫將參考上述 7類相關領域人員現有培訓制度，根據道安實

務工作進行適度調整以符實需，並在制定道安專業人員培訓制度過程

中，積極與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機構和相關政府部門進行討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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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確保制度的實施和執行能夠得到充分的支持和認可。 

二、技師執業執照積分換證制度 

依據技師法第 8 條第 4 項之規定:「執業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

領有該執業執照之技師，應於執業執照效期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具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執業證明及訓練證明文件，申請換發。」 

技師訓練證明規定於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 4條，技師換照限

制規定於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 5 條，可知技師於申請換發執照

前，應取得與原執照登記科別相關之訓練積分證明，並累積達 300分

以上且包括參加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一小時以上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概論課程、一小時以上執

業相關法令課程及二小時以上工程倫理課程。 

原執照科別在一科以上者，每增加一科，其應累計之訓練積分增

加 150分，且每一科別訓練積分不得少於 150分，並以參加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舉辦授課型講習會、研討會或專題演講者、參

加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或委託之專業訓練課程取得證

明或參加研究所以上之在職進修或推廣教育之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

取得者為限。 

技師於申請換發執照前，應取得與原執照登記科別相關之訓練積

分證明，並有取得訓練積分參與項目限制條件，其中技師執業執照申

請流程圖及技師積分換證制度，整理如圖 26及表 41。 



 

I-15 
 

 

圖 26 技師執業執照申請流程圖 

 

表 41 技師執業執照積分制度 

技師積分制度  

項目  每小時/每次  每項總分限制  

1. 

參加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舉辦授課型講習會、研討
會或專題演講  

10 分  40 分  

2. 

參加各科技師公會、數科聯合技
師公會或全國聯合會年會及當
次達 1 小時以上之技術研討會
者  

20 分  40 分  

3. 

參加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舉辦或委託之專業訓練課
程取得證明  

10 分  40 分  

4. 

參加國外專業機構或團體舉辦
國際性之講習會、研討會或專題
演講領有證明文件，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  

10 分  40 分  

5. 

參加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舉辦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 1 小時以上政府採購全
生命週期概論課程、1 小時以上
執業相關法令課程及 2 小時以
上工程倫理課程  

10 分  40 分  

6. 
於國內外專業期刊發表論文或
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  

論文每篇 60 分  

(作者 2 人以上均
分)  

翻譯每篇 20 分  

(作者 2 人以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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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7. 
參加研究所以上之在職進修或
推廣教育，取得學分或結業證明  

每一學分積分 10

分  

單一課程 30分
為限  

8. 
獲得與技師專業有關之國內或
國外專利證明  

每項積分 60 分   

9. 

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與訓練有相
同效果，給予積分證明  

 
個案積分最高
以 60 分為限  

技師在道路安全工作中扮演著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從道路工程

設計、交通路線管理、道路安全設施、無障礙設計、道路施工維護、

災害預防等方面，技師專業知識和技能直接影響到道路的設計、管理

和安全性，回顧我國技師執業執照積分制度，技師執業執照的換發制

度涉及到執業證明、訓練證明以及積分換證制度，但目前技師積分制

度並無專門針對道安工作做相關要求單獨提列，而是以一般性的技師

執業範疇來設計積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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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J-國內外道安觀測指標 

一、 歐盟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 

歐盟運輸安全委員會 (European Transport Safety Council, ETSC) 2

於 2001 年發佈「運輸安全績效指標  (transport 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報告，此報告的主要目標如下： 

(一) 解釋運輸安全績效指標如何以及為何可作為合理安全管理體系的

一個要素，並舉例說明如何將這些指標用作安全方案的一部分； 

(二) 概述除碰撞記錄外，還可用於監測安全趨勢和評估所有運輸方式的

安全問題； 

(三) 概括性地描述每個運輸安全績效指標與安全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例如碰撞次數或碰撞嚴重程度； 

(四) 調查歐洲目前對道路安全績效指標的使用方式； 

(五) 通過確定最重要的指標並簡要概述如何收集和提供與這些指標相

關的數據，概述使用運輸安全績效指標的最佳做法。 

該報告認為只依靠交通事故數據難以完整衡量運輸安全的程度，

需要額外的安全績效指標來補充。安全績效指標定義為除了事故數據

之外，，用於指示安全績效或了解事故發生過程的任何變項，。這些指標可

以更全面地反映安全程度，並可及早指出新的問題。 

因此主要關注道路運輸安全指標，，分別有道路使用者行為指標，、車

輛相關指標、道路相關安全績效指標及創傷管理相關指標等四大類指

標，，如表 42所示，。這些指標可以更直接地監測措施或方案的影響，，並

                                                      
2
歐洲運輸安全委員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減少歐洲發生的交通事故中的傷亡人數。它從

2007起開始發布年度道路安全績效指數報告，長期衡量歐盟成員國在減少道路死亡方面取得的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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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及早調整特定干預，。此外，，它們可比只從事故頻率來更詳細地了解

安全問題的原因。 

表 42 歐盟運輸安全委員會之道路安全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指標 

道路使用者行為指標 

速度 超過法定限速百分比 

酒精 超過法定酒精濃度百分比 

安全帶 乘員使用安全帶百分比 

車輛相關指標 被動式安全 
歐盟新車安全評鑑 (Euro NCAP) 

3 

道路相關安全績效指標 
道路設計品質 道路符合設計標準百分比 

路網品質 道路符合路網階層設計百分比 

創傷管理相關指標 
抵達時間 符合法定/規定或目標之百分比 

醫療品質 符合法定/規定或目標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ETSC (2001)  

同時，報告也概述一些歐盟成員國在使用安全績效指標方面的最

佳實踐，，通常是那些在降低傷亡率方面表現最好的國家，。一些國家已在

其國家安全計劃中將某些行為特徵具體化為具體目標，。此外，，報告也建

議歐盟應鼓勵成員國就所有運輸模式商討、訂定並定期收集一套科學

確立的安全指標，。同時，，應就抽樣和應用方法給出協調建議，。對於道路

運輸，，其出發點是主要的行為指標，，如速度等級，、酒後駕駛率以及安全

帶和安全帽的使用，，這些指標隨時間和國家的可比性至關重要，。最後，，

報告認為，，在歐洲範圍內實現運輸安全績效指標的統一和全面的體系，，

使歐盟能夠將這些數據用於自身的政策，，並為成員國提供一個參考，，以

反思自身的表現。 

根據歐盟運輸委員會發佈的「道路安全績效指標  (road safety 

performance index, PIN) 」的相關資訊與報告  (ETSI, 2019a; ETSI, 

                                                      
3
歐盟新車安全評鑑協會 (The European 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me, Euro NCAP)，為歐洲聯盟

所實施的汽車安全撞擊測試評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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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b)，，指出歐盟於 2010年重申改善道路安全的承諾，，制定 2020年將

道路死亡人數比 2010 年減少 50%的目標。自 2010 年以來，歐盟國家

道路死亡人數整體減少了 20.7%，，相當於年平均減少 2.8%，。然而，，2010

年至 2020年期間，，需要年減 6.7%，，才能透過年度百分比的持續進步來

實現 2020年的目標，。由於這項目標並未實現，，在 2018年，，歐盟 28國

家中，只有希臘和立陶宛有如預期降低道路死亡人數。報告指出，自

2010 年以來，歐盟道路嚴重受傷人數的降低速度落後於死亡人數。在

25個收集相關資料的歐盟國家中，，18個國家的嚴重受傷人數有所下降，，

但自 2010 年以來歐盟 25 國的嚴重受傷人數在總體上幾乎沒有變化。

這些數據一再顯示整體歐盟距離 2020年把道路死亡人數減半的目標還

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也凸顯出歐盟迫切需要採取強而有力的行動，。因

此，，在 2018 年 5月，，歐盟委員會通過了， 歐盟道路安全戰略行動計畫》 

(EU Strategic Action Plan for Road Safety)，其中包括到 2030 年將道路

死亡人數比 2020 年水準減少一半的新目標，，以及相同期間內首次將重

傷人數與 2020 年水準相比減少一半的目標。 

而從 ETSC於最新的年度報告指出 (ETSC, 2023)，，在 2022年，，歐

盟 27國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較 2021年整體增加 4%，，共有 20,678

人死亡。與 2019年相比，2022年的道路死亡人數減少 9%。但是考慮

到要實現2030年減少一半的目標，，2022年的死亡人數應該下降17.2%，。

在過去十年中，歐盟 27 國的道路死亡人數總體下降 22%。與 2012 年

相比，2022 年共避免約 39,550 起的死亡，其社會價值估計約為 1,040

億歐元，。然而，，關於嚴重受傷人數的減少，，其進展緩慢，，在過去十年僅

下降 14%，但目前並非所有歐盟國家都能準確統計嚴重受傷人數。 

在歐盟的道路安全政策框架 2021-2030 引入了 8 個關鍵績效指標

來衡量歐盟成員國的整體道路安全績效，。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安全帶使

用的關鍵績效指標的數據收集最為廣泛，，而基礎設施，、事故後護理和車

輛安全指標的發展仍有待改善。 

歐盟的道路安全政策框架 2021-2030 的 8 個關鍵績效指標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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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在速度限制內之行駛車輛百分比。 

(二) 正確使用安全帶或兒童裝置之車輛乘客百分比。 

(三) 佩戴安全帽的動力兩輪車和自行車之騎士百分比。 

(四) 血液酒精濃度在法定限值內之駕駛百分比。 

(五) 不使用手持移動設備之駕駛百分比。 

(六) 具有高於預定門檻的歐洲新汽車評估計劃 (Euro NCAP) 安全評級

之新乘用車百分比。 

(七) 在安全等級高於協定門檻的道路上行駛距離之百分比。 

(八) 發生人身傷害交通事故後緊急通報至急救服務抵達現場的時間 

(以分鐘與秒為單位)  

該報告同時指出，挪威是 PIN 國家中最安全的國家，每 100 萬人

口死亡人數僅 21人，其次是瑞典，為 22人4。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的

死亡率最高，分別為每 100 萬人口 86 人和 83 人。報告亦提及波蘭獲

得 2023年 ETSC PIN獎，該國家在 2012-2022年間將道路死亡人數減

少 46.9%。波蘭政府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 投資建設：改善道路品質、擴建單車道為雙車道、補助地方道路、

建設新的十字路口、照亮人行道以改善道路品質，使道路使用者曝

露於危險的機會減少。 

(二) 教育：組織社會運動以教育人們道路安全的重要性，並向他們展示

道路上不當行為的後果是多麼可怕，並在教育體系中增加道路安全

主題來豐富通識教育系統。 

(三) 法規變更：2019 年引入緊急車道規定、強制拉鏈式併線 (zippered 

                                                      
4
 挪威與瑞典在同一期間之道路死亡人數分別減少 20.0%及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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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ing)、城鎮範圍內速限統一為 50 公里/小時、擴大行人通行街

區域保護範圍等。2021年起，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必須保持安全車

距。2022年提高交通違規罰款標準。另立法允許沒收酒後駕駛者和

受其他酒醉影響駕駛者的車輛，其目標是徹底排除那些不關心生命

的人參與交通。 

(四) 數據共享：保險公司可查閱駕駛員的罰款和扣分記錄，以鼓勵安全

駕駛。 

(五) 基礎設施投資：通過各種基建方案改善道路安全基礎設施。 

以上綜合措施的實施,使波蘭在 2012-2022 年間道路死亡數量大幅

下降，值得其他國家借鑑。 

二、 美國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 

各州及聯邦機構交通安全績效指標  (traffic safety performance 

measure for states and federal agencies) 係由美國運輸部國家公路交通安

全局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DOT) 和

州長公路安全協會 (Governors Highway Safety Association, GHSA) 就

一套最低績效指標達成共識後，NHTSA 在 2008 年所發佈的報告。這

份報告共提出 14項指標，分別為 10項核心結果指標 (core outcome)、

1 項核心行為指標 (core behavior measures) 及 3 項行動指標 (activity 

measures)。這些指標涵蓋州公路安全計畫共同的主要領域，並使用現有

的數據系統。各州將在每年的 2010年公路安全計畫和年度報告中為每

個核心結果和行為指標設定目標並報告進展。各州將從 2010年公路安

全計畫和年度報告中開始每年報告行動指標。各州應根據需要為其他

高優先領域的公路安全制定和使用額外的績效指標。NHTSA將這些核

心指標作為其向國會、公眾和其他方報告的一部分。以下將分別簡述指

標 (引用自吳宗修等人，2016; NHTSA, 2008; 2015)： 

(一) 核心結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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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依據 NHTSA交通事故死亡分析報告系統

資料 (Fatality Analysis Reporting System, FARS)，以 3至 5年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移動平均數計算； 

2. 交通事故重傷人數； 

3. 延車公里死亡人數 (fatalities/VMT)； 

4. 未使用安全帶之乘員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5. 死亡駕駛者血中酒精濃度超過 0.08 g/dL人數； 

6. 涉嫌超速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7. 機車騎士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8. 未戴安全帽機車騎士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9. 20 歲以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10. 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二) 核心行為指標 

1. 觀察客車安全帶使用狀況。 

(三) 行動指標 

1. 提供經費期間安全帶執法取締數； 

2. 提供經費期間失能駕駛執法逮捕數； 

3. 提供經費期間超速執法取締數。 

上述最低績效指標可再透過八項交通議題再做相對應的區分，如

表 43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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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美國 NHTSA 交通議題對應最低要求指標內容 

交通議題指標 主要核心結果指標 核心行為指標 行動指標 

整體指標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FARS)  

交通事故重傷人數 

 (州碰撞資料檔)  

延車公里死亡人數 

 (FARS、FHWA-HPMS)  

－ － 

使用安全帶指

標 

未使用安全帶之乘員交通事故

死亡人數 

 (FARS)  

觀察客車安全帶使用狀

況 

 (各州調查)  

提供經費期間安全帶執

法取締數 

 (經費行動報告)  

孩重乘員指標 

未使用安全帶之乘員交通事故

死亡人數 

 (FARS)  

－ － 

酒後駕駛指標 

死亡駕駛者血中酒精濃度超過 

0.08 g/dL人數 

 (FARS)  

－ 

提供經費期間失能駕駛

執法逮捕數 

 (經費行動報告)  

超速及侵略性

駕駛指標 

涉嫌超速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FARS)  
－ 

提供經費期間超速執法

取締數 

 (經費行動報告)  

機車騎士指標 

機車騎士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FARS)  

未戴安全帽機車騎士交通事故

死亡人數 

 (FARS)  

－ － 

年輕駕駛者指

標 

20歲以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FARS)  
－ － 

行人指標 
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FARS)  
－ － 

資料來源：吳宗修等人 (2016)；NHTSA (2008; 2015)。 

註 1：括號內為資料來源； 

註 2：FARS為 Fatality Analysis Reporting System縮寫；FHWA為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縮寫；HPMS為 Highway Performance Monitoring System縮寫。 

註 3：－意為無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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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韓國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 

根據 2018 年瑞典五大洲道路安全組織  (Road Safety on Five 

Commitments, RS5C) 的年度國際大會，該會議於 2018年 5月 16日至

18 日在韓國濟州島舉辦。根據當時主辦國韓國提交的報告「韓國道路

交通安全績效指標之發展與應用」，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會員國中，2016年韓國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數為 4,292人，排名第 4 。

根據國際交通安全資料及分析團體 (IRTAD) 會員國中的資料，2015年

每百萬延車公里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數為 15.5 人，排名第 1。這顯示韓

國的道路交通安全問題相對嚴峻。因此，韓國運輸部重新設計了道路安

全管理系統並提出道路交通安全績效指標，以管理和提升全國的道路

交通安全水平。該指標的發展包括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結構、一般及

特定指標、評估結果回饋系統等方面。該系統依序為組織制度管理、改

善方案、中介效果及最終結果等 4 大構面，各指標內容要項整理如表

44。韓國道路交通安全績效指標透過給分方式評估全國各行政區的道

路交通安全狀況 (吳昆峯等人，2018)。 

表 44 韓國道路交通安全績效指標構面及指標 

構面 指標 次指標 

1.組織制度管理 

1-1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1-2地方相關規定 

 (local ordinances)  

1-3計畫 (plans)  

1-4經費預算 (funding)  

1-5倡導 (promotion)  

1-1-1主政機關及道路安全組織 

1-1-2協辦組織及相關單位合作 

1-2-1道路交通安全相關規定 

1-3-1道路交通安全行動計之執行 

1-4-1道路安全經費預算 

1-5-1 共享地方道路交通安全計畫及監測道路

交通安全執行進度 

2.改善方案 

2-1 道路使用者  (road 

users)  

2-2 車輛 (vehicles)  

2-3 道路設施 

 (road infrastructure)  

2-1-1道路安全教育課程 

2-1-2交通執法 

2-1-3運用媒體倡導路交通安全 

2-2-1利用數位行車轉數紀錄器改 

善商用車輛道路交通安全 

2-3-1道路設施安全專案 

3.中介效果 
3-1 道路使用者 

3-2 車輛 (vehicles)  

3-1-1超速及酒後駕車 

3-2-1使用行車轉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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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道路設施 3-2-2老舊車輛 

3-3-1高風險道路 

4.最終結果 

4-1 一般指標 

 (common indicators)  

4-2 特定指標 

 (specific indicators)  

4-1-1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4-1-2道路交通事故受傷人數 

4-1-3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數 

4-1-4道路交通事故降低目標數 

4-2-1道路使用者 

4-2-2車輛 

4-2-3道路設施 

資料來源：吳昆峯等人 (2018)；本計畫整理 

根據 Sohu與 Zhang在國際交通論壇發表的文章，可知韓國的第 9

次國家道路安全計劃制定了該國在 2022 年至 2026 年的道路安全願景

和目標 (MOLIT, 2022)。該計劃旨在根據國際建議和政策目標建立“朝

向零事故”的安全系統。為了消除所有交通事故死亡，它設定了從 2021

年到 2026年將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減少 38％的目標。這將透過建立一個

強調政府責任而非道路使用者或社區責任的事故預防系統來實現。在

2022 年，與其他 OECD 國家相比，韓國每 10 萬人口道路死亡人數為

5.3 人，相對較高。目標是將這一數字在 2026 年降至每 10 萬人口 3.5

人。在 OECD 國家中，韓國的行人死亡率其實較居低位。此外，高齡

者 (行人和司機) 的死亡率則相對較高。隨著社會的老齡化，解決這個

問題就顯得十分關鍵。因此，該計劃重點關注行人、兒童和高齡者等弱

勢群體。表 45列出了不同指標的具體年度目標。此外，該計畫亦根據

國際道路安全組織建議確立五個策略性領域：交通系統、道路安全、車

輛安全、道路使用者、碰撞後回應 (Sohu與 Zhang，2023: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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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韓國第 9屆國家道路安全計畫的具體年度道路安全目標 

指標 2020 2021 
第 9次國家道路安全計畫期間 (2022-26)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主要指標 

道路死

亡人數 
3081 2916 

2636 

 (2735)  
2396 2.178 1980 1800 

每 10

萬人道

路死亡

人數 

5.9 5.6 
5.0 

 (5.3)  
4.6 4.2 3.9 3.5 

次指標 

每萬輛

汽車道

路死亡

人數 

1.1 1.1 1.0 0.9 0.8 0.7 0.6 

每 10

億公里

行駛距

離道路

死亡人

數 

9.3 8.2 8.0 7.2 6.6 6.0 5.4 

道路碰

撞造成

嚴重傷

害的人

數 

60.564 55.905 51.81 47.099 42.813 38.921 35.383 

詳細指標 

行人死

亡人數 
1093 1018 940 863 786 710 633 

高齡者

死亡人

數 

1342 1295 1154 1060 966 872 778 

商用汽

車駕駛

死亡人

數 

575 569 495 455 414 374 334 

兩輪車

輛駕駛

死亡人

數 

525 459 452 416 380 343 307 

兒童死

亡人數 
24 23 21 19 17 16 14 

註：括號內數值取自 OECD (2024)。 

資料來源：MOLIT (2022)、Sohu與 Zhang (2023)、OECD (2024)  

四、 我國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 

交通部自民國 71年起，會同行政院新聞局 (相關單位現併入行政

院發言人辦公室)、教育部、內政部等中央督導權責單位，陸續推動行

政院頒布的「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以下簡稱『院頒方

案』)。每期院頒方案均致力於研擬『實施策略』與『行動方案』，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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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執行改善計畫時參考，期望全面提升國內道路交通安全與秩序，

確保民眾生命財產權益。目前已執行至第 14期 (民國 112年至 115年)，

第 14期院頒方案以「以零死亡為願景，朝逐年下降趨勢努力，每年至

少降低 5%為目標」。 

為了更有效推動院頒方案的重點工作、落實績效管考與辦理年度

道安重點指標監控，交通部於 105 至 108 年期間每年都委託執行「道

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研究計畫，隨後在 110 年起開始委託跨年度計

畫，這些計畫持續追蹤各縣市的核心指標和事故違規率，以瞭解我國主

要的事故型態和肇事原因。透過實地行為調查和安全文化調查的結果

與分析，掌握民眾存在的不安全行為和觀念，以達到預警效果，引領整

體道路安全的改善。 

 

資料來源：吳昆峯等人 (2023)  

圖 27 道安觀測指標系統 

除核心指標、事故違規率、實地行為調查和安全文化調查外，這些

計畫在會逐步納入新的分析議題，以期望可提供更深層及更多元的資

訊給縣市政府的相關單位，以作為改善道安政策研擬之參考。圖 2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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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可公開詳閱的各年度計畫成果與本案較為相關的議題 

 

圖 28 各年度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計畫之分析重點 

105年度計畫指出，事故發生原因受到多方面影響，導致事故件數

在時間及空間上呈高度分散狀態，短期統計數字難以真實反映道路交

通安全，亦難判斷潛在風險因素，無法提出有效的改善對策。因此，事

故件數、交通事故受傷及死亡人數並不適合作為單一的道路安全績效

或觀測指標。故提出核心指標、行動指標、行為指標等三大指標，以監

測各縣市交通安全表現。在三種指標中，行動指標影響行為指標、而行

為指標又影響著核心指標，而行為指標則在核心指標與行動指標間扮

演中介或連結的角色。 

 

資料來源：吳宗修等人 (2016)  

圖 29 行動、行為、及核心指標間的關係 

該年度研究先透過文獻回顧，收集國外相關改善計畫內容及其績

效指標，同時分析內政部警政署的事故資料以及整理當期的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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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適合我國的初步觀測指標，並透過試辦作業驗證其成效以進行修

正。該期研究計畫的主要研究目的包含：首先為透過文獻資料與國際案

例之蒐集與回顧，了解國際道路安全觀測指標之訂定，以作為我國未來

指標制定之參考。第二，提高我國道路安全觀測指標之正當性與適用性。

第三，協助交通部試辦此研究之初步成果，並根據試辦作業成效再檢討

修正。為達上述目標，該研究透過內政部警政署 100 至 104 年的道路

交通事故資料，建立核心觀測指標及目標事故的肇因分析。接著，藉由

100至 104年的全國 A1及 A2類的事故資料了解國內目前的事故違規

率。再者，研究團隊運用攝影的方式至縣市掌握實地調查違規率，並利

用電話調查民眾對於道安宣導的接收程度及相關滿意度。研究成果期

望能有效提升事故的防治績效、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與嚴重性，營造更

好的交通環境。 

 

資料來源：吳宗修 (2016)、本計畫整理 

圖 30 105年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研究主要分析議題及資料來源 

106年度計畫建基於 105年度成果，確定各指標計算方式並建立核

心指標與行為指標之間的關聯性。核心指標可分為當事人年齡層、道路

使用者類型及碰撞型態等三大類，而行為指標則分為事故違規率、實地

調查違規率及交通安全風險感認調查三大類。其中，實地調查違規率除

攝影外，亦利用毫米波雷達蒐集資料。同時進行核心指標及行為指標關

聯性分析，分別了解事故各縣市事故違規率、道路安全文化、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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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等行為指標與核心指標的關聯性，其結果以視覺化方式呈現，以便

中央及地方政府可從中了解各地事故特性。再者，為精進核心指標，研

究團隊除了以人口量、車輛數外，透過公路局汽車定檢資料及環保署機

車定檢資料來估算各縣市的延車公里，以作為曝光量。最後，核心指標

和部分行為指標納入交通部年度道安成果考評制度，作為道安改善成

效追蹤方式，期望各縣市可更重視道路安全的改善工作，並同時透過良

性競爭，期望達到道路交通事故降低、國內交通安全提升的目標。 

 

資料來源：吳宗修 (2017)、本計畫整理 

圖 31 106年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主要分析議題及資料來源 

107年度延續 106年度計畫，除了執行核心指標與事故違規率的計

算，以及實施全國實地違規率、交通安全文化調查外，其問卷中還加入

危險交通行為的調查，並運用事故資料及兩年期的調查資料進行指標

間的關聯性分析，並列出需加強警戒與潛在危險的縣市。同時跟區域運

輸研究中心合作輔導縣市，以及辦理教育研習與國際工作坊，邀集各縣

市單位參與，並讓這些單位的相關人員了解各指標計算方式，以及分享

應用觀測指標改善經驗進行交流分享，藉此擴大該計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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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昆峯等人 (2018)、本計畫整理 

圖 32 107年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主要分析議題及資料來源 

108年度計畫持續精進，在計算核心指標與行為指標 (事故違規率、

實地調查違規率、交通安全文化) 等結果，以及分析各指標間關聯性等

議題外，也從問卷調查了解用路人的危險行為頻率、偏差風險感、民眾

對宣導主題之知悉度及政策支持度。再者，該期研究開始將指標間的關

聯性分析整併為觀測指標系統的建立及追蹤。此外，首度進行道安資訊

平台與公路監理系統數據檢核，整併跨局處、跨部會的資料 (例如交通

事故案件資料檔、公總駕駛人死亡註銷檔、衛福部死因資料檔)。再者，

研究團隊至各縣市進行縣市巡迴輔導座談，提升對道安改善程度的重

視，介紹觀測指標研究計畫及分享各縣市個別分析成果，供各縣市研擬

道路安全改善計畫之參考。此外，仍持續更新 108 年各縣市道路交通

事故診斷分析，以作為各縣市從事道安改善方向之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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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昆峯等人 (2019)、本計畫整理 

圖 33 108年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主要分析議題及資料來源 

110年度計畫延續前期研究，持續核心指標與事故違規率的計算及

追蹤，各縣市實地行為調查、安全文化與民眾知悉度調查。此計畫旨在

使各縣市逐步瞭解各類型事故生成機制，建立一套觀測指標系統，可配

合各地方政府執法政策，提供執行依據和方向。為協助各縣市集中改善

指標方向，該計畫先透過五年期 (105-109 年) 的事故資料，計算各縣

市核心指標與事故違規率之結果，同時從實地行為調查與安全文化調

查的結果進行參酌，以了解民眾在行車行為與觀念中的不安全之處。再

綜合考量並篩選目標事故型態，提供給各縣市了解哪些類型的事故問

題需要特別重視。再篩選出目標事故型態後，同時運用警政署三年期 

(107 至 109 年) 的事故資料進行各縣市事故特性分析及高風險路廊診

斷，提供各縣市掌握需重點改善的指標及哪些為高風險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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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昆峯等人 (2021)、本計畫整理 

圖 34 110年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主要分析議題及資料來源 

111至 112年度計畫仍延續前期的研究議題外，新增我國事故主題

式分析，針對整體事故樣態及特定事故類型或特定群體進行分析，包括

每季事故分析、自撞自摔事故調查及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事故分析。同時

新增每季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感受程度調查，透過面訪問卷調查，了解民

眾對其居住縣市道安改善的感受度，此有助於調整道安政策內容及宣

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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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昆峯等人 (2023)、本計畫整理 

圖 35 111-112年道路交通安全觀測指標主要分析議題及資料來源 

112-113年度計畫延續前四期的研究經驗和執行項目，同時配合第

14 期院頒方案，以觀測指標為核心，重視跨部會之間的橫向溝通，加

強道路安全觀測工作並改善與交通事故死傷的相關性。這有助於評估

道路安全改善措施的成效，以預防事故發生，全面提升道路安全水準。

除此之外，近年來我國將「以人為本」的交通意識和轉車輛碰撞事故作

為重要議題。因此，將這些議題納入該期道路安全的主題式研究核心，

旨在透過研究成果探討事故發生的影響因素，並制定相應的改善措施，

為未來的交通安全改善方案提供建議。 

此外，柳晴於 110年統整 8項核心指標對應 8項事故違規對應表，

並使用前述計畫之資料，包含民國 100 年至 108 年內政部警政署的完

整版事故資料5，以及於民國 106至 108年至各縣市進行實際影像調查

與問卷調查結果，以 22縣市每年每月為資料單位。模型中自變數與依

變項6取對數後重新進行迴歸分析，得出當自變數增加 1%時依變數會

                                                      
5
 部分年份因未能實行相關調查而缺乏數據結果，為使得模型具有足夠資料量進行分析，因此該

研究假設民眾之行為與觀念改變幅度較小，以 106至 108年平均值取代遺漏值年平均值取代遺漏

值，然此作法可能使得分析結果有所偏誤。 

6
 依變數為目標事故型態涉入駕駛人數。自變數包含有事故違規涉入駕駛人數、實地調查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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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多少%的結果。作者根據研究結果指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進行道

路交通安全改善時，可以就該目標事故型態相關的事故違規優先施實，

並搭配針對性宣傳。為進一步減少路口側撞事故，則可從轉彎或迴轉未

依規定、未依規定讓車、超速行駛等這三種違規項目著手。

                                                      

率、安全文化分數及相關社經變數。在相關社經變數中，關於公共運輸市佔率的資料，作者參考

交通部統計處出版之 106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該報告調查期間為民國 98年至 105

年。作者以 Excel預測工作表進行預測 106年至 108年資料數據因當年度預算或完工而有大幅度

改變，預測之數據可能使得分析結果有所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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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K-專業諮詢組織文獻回顧 

諮詢的功能在不同的領域均主要凸顯在提供專業服務或者改善

建議予客戶端，以協助解決現有問題或預防未來問題  (Dougherty, 

2014; Touwen, 2023)。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在 2017年發表

一份政策諮詢制度報告 (Policy Advisory Systems)，指出諮詢組織在

政策制訂過程主要有四個功能： 

(一) 提供具有質量的意見：透過委員的專業知識，向決策者提供具實

證和參考價值的建議。 

(二) 探索發展策略計劃：委員會以前瞻角度，就特定議題探索未來可

發展的策略計劃。 

(三) 提升決策認同：透過部分委員來自政府體系以外人士，反映社會

意見，提升社會對決策的認同。 

(四) 擴闊政府思維：通過聯合社會人士向決策者提供多角度思考，讓

決策者保持自我反思的動力，並確保決策能夠得到全盤考慮。 

此外，從目前發展諮詢最多的教育、心理輔導及醫學健康領域，

可以看出諮詢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於針對客戶端的問題加以解決 

(Jacobson et al., 2005; 翟宗悌等人，2017；范蔚敏，2020；曾雅蘋、杜

淑芬，2020；黃烽榮、范熾文，2022；林欣賢、馬維芬，2022)，故若

以公部門領域視之，諮詢的功能便是在協助解決公部門中從業人員所

面臨的問題，以及針對相關策略進行事前及事後的評估並進一步預防

未來可能發生之問題。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2020) 說明諮詢組織設立的用意

是透過委任社會人士加入建制架構，在決策過程吸納不同持分者的意

見，以有助於認同接受政府的施政。香港自 1940 年代即開始諮詢及

法定組織制度的運作，並由行政機關設立不同範疇的諮詢組織以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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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的意見，並委任社會人士加入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諮詢，藉此

提供社會大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平台。歐洲方面，德國以農業諮詢 (作

為農業推廣的概念，在諮詢制度上可分為公共及民營農業諮詢兩種制

度類型，以在農業生產、農產經營、改善農場及鄉村家政等方面提供

專業諮詢 (王俊豪，2002)。 

在我國，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係提供政府因應策略的諮詢服

務組織，自 2019年改隸為「全國性教育事務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以來，不僅協助政府解決農民農田灌溉問題，也提供研究成果做為政

府決策參考，並獲得農業部及經濟部水利署的重視而扮演政府智庫的

角色；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則為社會團體，結合從事運輸工作之個人及

公私機構，透過專業知識與經驗之交流，以推動運輸系統之研究、規

劃、設計及經營管理等學術活動，並協助政府及運輸業者發展運輸系

統。 

此外，目前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下設有民間諮詢委員會 

(40-50 位委員)、國家發展委員會下設有創新創業諮詢委員會 (10-12

位委員)，均是政府借重民間委員在各領域的專業、知識或技能，以協

助政府推動並完成政策目標。最後，隨著社會的多元發展，諮詢組織

的委員除了專家學者外，亦應加入相關利益者 (決策者、管理人員、

道路安全專業人員、公私部門的研究人員與社會組織的代表) 以及不

同背景的社會人士 (Thomas et al., 2013；Lavertu and Weimer, 2011) 即

以混合諮詢組織形容這類由專家、學者、持分者以及社會個別人士所

組成的組織。因此，由這類諮詢組織所提之意見或建議，有別於傳統

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而著重科學根據，反而是經過不同價值取向人士彼

此游說和商議後得出的結果，當中或帶有社會對個別議題的主流觀感、

社會價值，更貼近實況的民情 (Krick, 2015；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

中心，2020)。本計畫進一步將前述國內諮詢組織進行分析，台灣水資

源與農業研究院主要係協助政府解決農民農田灌溉問題而獲農業部

及經濟部水利署的重視而扮演政府智庫的角色，其組織定位屬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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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組織；中華民國運輸學會係推動運輸系統之研究、規劃、設計及

經營管理等學術活動，並協助政府及運輸業者發展運輸系統，其組織

定位亦屬於政府外部組織；而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民間諮詢委員

會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創新創業諮詢委員會則都是借重民間委員在各

領域的專業、知識或技能，以協助政府推動並完成政策目標，其組織

定位屬於政府內部運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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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L-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文獻 

針對國內、外有關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文獻之檢討，本計畫根據年

齡層與實施類別初步分為：評估交通安全教育、幼兒及國小、國中及

高中、大學及成年、老年及社區等類別的相關文獻，根據不同年齡層

的實施對象所設計的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分別回顧如下。 

一、評估交通安全教育 

針對交通安全教育課程的實施，首先必須了解不同對象所需要的

交通安全相關知識，因此在設計與實施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之前，如何

界定每個群體所需要的知識，益顯重要。 

Obregón-Biosca 等人 (2018) 利用羅吉斯迴歸分析探討社經特性

與教育程度對於道路使用者發生交通事故的影響。就交通訓練變數而

言，該研究發現顯著的特徵為，利用交通號誌教育、評估交通狀況的

能力、人為因素的敏感度。對於汽車駕駛來說，影響其發生交通事故

機率的最重要變數為駕駛者獲得交通知識的年齡，以及該道路使用者

在特定交通情況下做出反應的能力。對機車騎士而言，影響其發生交

通事故機率的最重要變數為他們對交通基礎設施的了解；至於自行車

騎士部分，對交通標誌的了解、個人的交通知識與應變能力具有統計

上的顯著性。該研究結論發現，交通教育程度、基礎設施、使用者的

收入等變數，都是造成道路使用者涉入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 

Obregón-Biosca 等人 (2018) 以「評估交通安全教育」為題的研

究指出：在許多國家，交通安全教育被視為是降低交通事故的一種手

段，因此該研究調查墨西哥克雷塔羅各種用路人對於交通安全教育所

重視的知識，其中用路人包括：汽車駕駛、乘客、公車乘客、機車騎

士、自行車騎士，以及行人；知識類別則包括：情境應用、禮貌與禮

儀、基礎設施、安全與人因、交通號誌，以及交通規則等六大類別的

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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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提出四個步驟的評估方法，包括：步驟一：了解擬評估的

變數的背景及其發展；步驟二：利用 AHP 衡量每個問題的重要性；

步驟三：計算出所需要的樣本數，根據該研究計算，總共需要 455個

樣本，並且增加 10%以減少抽樣誤差；步驟四則是計算相關數據。 

該研究分別針對不同用路人設計出不同的調查問卷，針對前述六

項知識類別，分別設計每項知識類別所對應的問題，以汽車駕駛為例，

在規則項目中，其調查問題有哪輛車有優先權、未成年者應該坐在車

內哪個座位、什麼是感知-反應時間？其餘五項知識類別亦有其對應

的調查問題。 

研究結果顯示，機車騎士的知識水準分數最低，而行人的知識水

準分數則是最高。該研究結論也指出，汽車駕駛、乘客、公車乘客、

行人認為情境應用最為重要，而機車駕駛則認為交通安全與人為因素

最重要，自行車騎士則認為交通號誌、安全與人為因素最重要。 

Ederer (2023) 以「安全系統金字塔：交通安全的新框架」為題，

引入跨領域的研究，將交通安全與公共衛生觀念結合，提出了安全系

統金字塔的概念，該研究認為傳統的 3Es忽視了公共衛生原則，即應

優先考慮需要較少個人努力的干預措施，也就是說可以讓個人需要付

出的努力盡可能減少。 

該研究引入健康影響金字塔的概念，以個人需要努力的程度排列，

從最少努力到最大努力程度依序為：社會經濟因素、改變架構、持久

的保護性介入措施、臨床干預、教育措施；倘若以群眾健康程度影響

排列，從影響小排列至影響大的順序剛好與上述順序完全相反。除了

上述健康影響金字塔的概念之外，該研究亦引入控制層次結構概念，

將各項改善措施依據有效性加以排列，從最無效至最有效的排序分別

為：個人保護設備、行政控制、工程控制、替換、移除。 

該研究進一步指出，「健康影響金字塔」與「控制層次結構」應

用於交通安全改善上皆有其不足，因此便提出了「安全系統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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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總共有五個階層，階層一為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土地使用

規劃、商用車安全；階層二為建成環境，包括：交通工程方面的改善

措施，例如：圓環、減速丘、雙急轉彎、人行道等；階層三為安全措

施，包括：車輛技術、科技執法、交通控制最佳化等；階層四為積極

措施，包括：主動警示系統、安全帶、安全帽、方向燈；階層五則為

教育措施，包括：駕駛教育課程、減速活動等。 

該研究認為交通專業人員往往缺乏正式的公共衛生專業培訓，並

且不太可能知道如何系統化或有效地應用公共衛生的理念。因此該研

究提出安全系統金字塔的概念，該概念可用於決定適當的干預措施與

相關政策，並確定其優先順序，並教育交通專業人員建立公共衛生的

意識。 

二、幼兒及國小 

年幼者往往是交通系統中較為脆弱的族群，倘若發生交通事故通

常也會較其他年齡層的道路使用者來的嚴重，因此需要特別關注其事

故樣態並研提對應的防範措施。以下文獻介紹教導幼兒以及國小族群

如何安全地過馬路以及騎乘自行車並觀察到若有家長陪伴教學，交通

知識與行為有顯著成長。 

Fyhri等人 (2004) 以「桌面模型對兒童進行交通教育」為題進行

了一項實驗，目的在調查接受桌面模型訓練的兒童在真實道路交通情

況下是否比未接受該訓練模型的兒童表現更好；訓練的目的主要在於

教導孩子們尋找安全的地點過馬路。兒童做為道路使用者的一份子，

一旦發生交通事故，主要是以行人的形式受傷或死亡的，根據事故統

計顯示，行人受傷或死亡的兒童數量在 5歲與 6歲兒童中最多，從 7

歲起則逐漸減少。 

該實驗在挪威的兩所公立小學進行，其中一所學校 (Ila) 位於奧

斯陸市，是市中心的學校，另一所學校 (Jessheim) 位於西姆小鎮，為

郊區的學校。每所學校隨機抽取一個班級進行培訓，並選擇一個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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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控制組，總共 92 名學生參加了實驗，全部為一年級的學生，年

齡均為 6歲。該實驗將兒童以 4至 7人為一組進行教學，透過使用桌

面模型解釋了正確與錯誤的行為。總共有四個主題，分別是：人行道

的使用、無號誌行人穿越道的使用、有號誌行人穿越道的使用，以及

了解視距限制的影響。評估測驗的部分，總共有兩次測試，一次在課

程訓練前，另一次在課程訓練後的 1至 3週，而每一項測試任務只會

包含課程中的一項技能，得分 2、代表完全正確，1、表示部分正確，

0、則代表錯誤。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桌面模型進行道路安全培訓有可能提高兒童

在多種交通情況下的表現，然而，正面的訓練效果僅在城市學校 (Ila) 

的學童中發現，在非城市學校 (Jessheim)，的學童表現則沒有類似的

發現。由於城市學校的學生在訓練前與訓練後的表現都遠遠優於非城

市學校的學生，或許更可能的解釋為兩所學校所處的環境因素。由於

生活在城市地區的孩子更容易接觸到複雜的交通狀況，因此他們可以

有更廣泛的關聯新知識，從而更有效地獲取培訓計畫所提供的新知識。 

Pomares等人 (2018) 以「自行車課程對兒童的有效性」為題，調

查 Bike Safe自行車課程是否影響兒童的自行車安全知識，並收集有

關騎乘信念與態度的橫斷面資料。根據美國國家傷害預防控制中心的

調查，在 2015年，自行車交通事故仍是 5至 15歲兒童非致命傷害的

第七大原因，而為了降低受傷率，美國各地制定了自行車相關教育計

畫，透過安全上學路線補助，鼓勵與促進安全騎車上學。然而，大多

數兒童騎乘自行車受傷發生在夏季，學生通常不用上學的時候，而且

雖然教育對於長期的騎乘安全措施至關重要，但影響兒童信念與態度

的內部與外部因素也同樣重要。 

因此 M-DCPROS 從六月中旬到八月初為 5 至 15 歲的兒童提供

夏令營計畫，該計畫在 21個夏令營隊中實施 Bike Safe課程，總共有

10 個營隊被選為參與這項計畫，將參與計畫的 286 名兒童分成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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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分別為被授予與不會被授予自行車安全

課程。這個計畫的測驗方式是在課程介入前先對受試者進行一次測驗，

然後在課程結束後的 3個小時再進行一次測驗，之後過了 2到 4個星

期再做第二次測驗。由於部分學童沒有完整參加全部的測驗，最後以

140人完整參加測驗的受試者資料做為分析的資料來源。 

該研究結果顯示，分別針對知識評估、以及信念與態度面向進行

調查，在知識評估的部分，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參與者有大致相似的自

行車擁車率與安全帽使用率，根據測驗結果，實驗組在課程實施前與

課程實施後第一次測驗分數差為 2.15 分，在課程實施前與課程實施

後第二次測驗分數差為 1.21 分；對照組在課程實施前與課程實施後

第一次測驗分數差為 0.28 分，在課程實施前與課程實施後第二次測

驗分數差為-0.24 分。至於在信念與態度調查的部分，對於自行車的

安全與頭盔使用，只有 61.5%的參與者會一直或有時戴安全帽，其中

38.5%的人表示他們在騎自行車時從不戴安全帽，且 94.4%的人知道

戴安全帽可以保護大腦，但仍有 36.4%的人不會戴安全帽，對於鼓勵

騎乘自行車，父母相較於朋友則更有引響力。 

Zare等人 (2019) 透過主動學習方法培養孩童過馬路行為的隨機

對照試驗，該研究利用在實際交通環境中分為三個階段評估學生過馬

路的行為，包括：訓練前、訓練一週後與訓練後六個月。研究結果發

現，實驗組學生的行為在一週內與之後的六個月時間範圍內都有顯著

的改善，他們的表現隨著時間經過呈線性提升，例如在街上尋找車輛、

從安全地點過馬路，而對照組的學生則沒有發現行為上的差異。該研

究結果顯示，在家長參與及主動學習成果發現，兒童穿越馬路的行為

也有助於改善孩童的安全表現。 

三、國中及高中 

國中與高中族群相較於幼兒或國小族群往往皆自行上、放學，自

行出門使用交通工具的頻率與次數也相對較多，並且即將進入駕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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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符合考照資格，以合法地使用汽、機車等機動車輛，因此如何讓

國、高中族群建立良好的交通安全觀念，包括：如何安全的搭乘大眾

運輸、安全騎乘自行車，以及做為負責任的道路使用者格外重要，以

便連接後續的駕訓課程與汽、機車使用者的角色。 

Imamura 等人 (2013) 以「利用駕駛模擬器對高中生進行交通安

全教育的試驗研究」為題，探討駕駛模擬器對於高中生安全教育的成

效，該研究以尚未取得駕照的青少年為對象，開發利用駕駛模擬技術

進行交通安全教育的方法；在所提出的方法中，有關模擬器系統中的

實踐學習期間，主要強調眼睛注視點變化的體驗，以了解交通環境的

變化對於受測者反應的影響，亦即該模擬器系統的特點，係以所提出

的方法透過模擬器系統中所建立的虛擬交通環境進行實驗。該研究的

目標在於建立一項教育系統，幫助行人識別不安全的交通行為，以及

評估自己居住環境的安全性。 

該研究係以日本愛知縣立自由館高中的二年級學生為主要的研

究對象，課程設計包括五個步驟階段：第一，交通安全技術講座，介

紹日本交通事故數量最多的愛知縣的交通事故統計資料與日本的國

家統計數據、交通事故因果分析的方法與結果，以及研究機構、市政

當局與政府部門的安全預防措施相關實例；第二，交通事故經歷，利

用駕駛模擬器進行車輛駕駛與交通事故的體驗；第三，風險因素分析，

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分析交通事故的危險因子，彼此分享生活中所遭

受的危險事件的案例；第四，在 VR環境下的交通安全注意事項，利

用步驟三所提出的危險事件，在模擬器中進行案例評估與解決方案；

第五，評估，檢視步驟四的解決方案之成效。 

該研究針對有效性進行問卷調查，共有四大類項目，分別為對教

育課程內容的印象、安全意識、參與道路交通系統的意識、教育課程

經歷。研究結果顯示，在兩年的安全教育成效中，超過一半的受試者

感到交通安全意識有所提高，可見透過駕駛模擬器的方式實施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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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有助於提高受測者的交通安全觀念。 

Cuenen等人 (2016) 以「比利時高中基於受害者感言的道路安全

教育計畫的效果評估」為題，使用交通事故的受害者或受害者親屬的

證詞做為介入策略，目的是為了影響人們在交通環境中保持安全行為。

該研究評估比利時佛拉芒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計畫「交通訊息員」的效

果，使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以下四個問題：該計畫是否對社會認知與

行為變項有立竿見影的影響、該計畫是否對參加課程兩個月後的社會

認知與行為變項有影響、該計畫是否對參與者的認知與情緒狀態產生

立竿見影的影響、該計畫對參與者認知與情緒狀態的直接影響是否會

影響該計畫對社會認知及行為變項。 

比利時佛拉芒交通安全教育計畫針對普通、技術及職業高級中學

的三種教育類型、16-17 歲的高中生進行實驗，透過使用交通事故的

受害者或受害者親屬的證詞做為介入策略，避免使用血腥與極端震撼

的圖片，以冷靜的態度詳細描述交通事故長期對於受害者生理、心理、

情感及財務等面向的影響。調查方式係使用問卷調查，總共分為三個

部分，第一部分根據年齡、性別以及教育類型進行統計；第二部分根

據社會認知與行為變量進行調查；第三部分則根據社會認可進行調查。

該問卷使用五等第李克特量表設計。由於時間限制的因素，故該研究

使用準實驗研究設計，分為基線組與後測組，基線組在課程前先進行

一次測驗，在課程兩個月後進行第二次測驗；後測組則在課程結束後

馬上進行第一次測驗，在課程兩個月後進行第二次測驗。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問題一，該計畫對社會認知及行為變項是否

有立竿見影的影響，可以發現對於普通教育的學生，課程對所有「認

知變數」有影響，但對於「行為」沒有影響，對於職業教育的學生而

言，除了「行為控制信念」，課程對所有「認知與行為」變數都有影

響，對於職業教育的學生而言，該計畫的效果較普通教育的學生小；

問題二，該計畫對參加課程兩個月後的社會認知及行為變項是否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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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發現測量與性別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對於男性學生，課程

對所有的「認知及行為變數」都有影響，但對於「行為控制」的影響

僅有輕微的顯著性；在女性學生方面，課程僅對「行為控制」有影響；

問題三，該計畫是否對參與者的認知與情緒狀態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

研究顯示在認知課程的效果方面，根據性別而有所不同影響 (女性學

生受到的課程影響顯著大於男性學生)，在教育類型方面則沒有顯著

的差異；問題四，該計畫對參與者認知與情緒狀態的直接影響是否會

影響該計畫對社會認知與行為變項，研究發現基於中位數分割的分析

顯示，對於認知方面與情感方面的課程影響，組別之間存在顯著的主

效應。受到認知與情感影響的參與者，整體上比受到較少認知與情感

影響的參與者，更支持道路安全。 

該研究發現，在參加活動後，雖然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高中生

在參加活動後都顯著地更支持道路交通安全，但在技術教育的學生中，

卻未能確立類似的效果，對於職業教育組中發現具顯著效果的可能原

因之一是，學生在活動前的道路安全支持度最低，因此該計畫有更多

的空間來提升學生在社會-認知及行為變數上的分數。在參加活動兩

個月後，男、女學生在參加活動後都顯著地更支持道路交通安全，然

而該計畫對男性的效果更大，對女性學生而言，該計畫對其在認知及

情感的影響更大，對職業教育學生的情感影響也很顯著。 

Yoshida and Koyanagi (2018) 對柬埔寨高中生與大學生騎乘機車

危險感知與駕駛行為進行實證分析，透過對金邊市高中生與大學生進

行機車駕駛態度與行為的問卷調查，並在機車上安裝攝影機進行觀察

調查。此外透過舉辦交通安全研討會，針對課堂學習與實踐技能培訓

各兩小時。研究結果顯示，在危險感知分析結果方面，女性、大學生、

駕駛經驗一年以上的族群，其危險感知程度較高；另外有駕駛執照的

民眾，並不代表對駕駛知識與技能是足夠的。最後，駕駛若有「嚴重

違法行為」、「主觀輕微違法行為」，以及「倉促行為」的心態，對危險

感知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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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oza-Palomino (2020) 以「秘魯高中生的交通安全能力」為題，

主要的目的在於調查祕魯高中生的交通安全能力，作者認為學校是培

養交通安全能力的重要場所，除了透過有無違反交通規則之外，知識、

態度、能力，以及策略皆是檢視學生交通安全能力的相關因素。而祕

魯政府實施了國家交通安全教育計畫，目的在於培養學齡學生交通安

全能力，因此該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前述計畫是否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資料蒐集方面，接受問卷調查的學生共有 73名，其中男性 29

名、女性 44 名，該研究選擇了兩個地區做為研究區域，分別為利馬

都會區與亞馬遜地區，選擇這兩個地區的主原因是利馬地區的車禍死

亡人數 (35.7 人/10 萬居民) 高於全國平均值 (12.67 人/10 萬居民)，

而亞馬遜地區 (9.2人/10萬居民) 則相較低於全國平均值。該研究使

用焦點小組做為研究方法之一，並且設計四個主題：交通安全知識與

理解、對交通安全的態度與價值觀、不同道路情境下的自我管理技能，

以及減少危險道路行為的策略。資料蒐集過程中並搭配錄音機來記錄

討論內容，以及使用紮根理論及策梅洛-弗蘭克爾集合論，進行後續的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上述四個主題分別有不同結果：在知識方面，兩

個地區的學生擁有差不多的知識水準，但只有亞馬遜地區的學生了解

到道路死亡的概念，而利馬的學生了解到車輛的維護程度是導致車禍

的其中一項主要因素；在態度方面，利馬的學生對於交通警察的角色

有負面的看法，他們認為警察容易有收賄的嫌疑，並且兩個地方的學

生皆有將不當行為與交通安全的關係連接起來的現象；在自我管理方

面，兩個地區的學生在面對危險的情況時的表現皆相對被動，亦即不

太會主動避免危險的情況，此外，兩間學校的學生皆認為為了達成快

速到達目地的，可以違反交通規則；在減少事故方面，兩個地區的學

生皆認為改善道路基礎設施、增加交通監控、提高交通罰款，以及改

善交通標誌可以減少交通事故，此外亞馬遜的學生額外認為透過交通

安全教育計畫、活動或宣導等措施，可以改善民眾對交通環境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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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認知不足的問題。 

該研究進一步發現，兩個地區的學生都能夠定義交通規則是什麼，

並且在理解號誌與穿越人行道上沒有顯著的差異，而且他們認為父母

是學生在獲取交通安全知識的主要來源，因此後續研究應該聚焦於父

母如何看待他們的道路安全環境、他們對道路安全的理解，以及他們

向子女提供有關道路安全的訊息。 

四、大專及成年人 

大專與成年人為道路主要的使用者，其角色扮演除了以行人與大

眾運輸使用者之外，尚包括各式機動車輛的騎乘或駕駛者，因此道路

曝光量相較於其他群體多出許多，因此，對於大專與成年人的交通安

全教育格外重要。 

Liao等人 (2010) 以「交通控制遊戲的開發與部署：與高中生交

通工程課程結合」為題研究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智慧運輸系統研究所

所開發的遊戲課程，對於高中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幫助。該研究認為

不僅現有的交通專業人員需要接受持續的教育，同時還要鼓勵高中生

選擇交通運輸專業科系就讀，因此除了開發給高中生使用的教材之外，

也開發基於 Web 的模擬模組給交通相關科系相關的大專校院學生使

用；在高中生的課程方面主要是向高中生介紹智慧運輸系統的相關技

術，並鼓勵他們研習智慧運輸系統相關的大學課程，由於電腦遊戲與

模擬工具的應用已經被證實在教學與學習方面有巨大的潛力，因此該

課程模組使用電腦遊戲的方式進行相關課程設計。 

針對設計方法部分，總共分成交通管制遊戲介紹、課程設計，以

及實施介紹。針對交通管制遊戲，首先是 My Traffic Kontrol 模擬模

組，該遊戲透過學生選擇網路大小、平均車輛速度與交通需求，幫助

學生理解交通號誌控制的概念，包括：交通延滯、排隊長度、號誌協

調、固定時間控制等等；另一個遊戲 Gridlock Buster 則是根據 My 

Traffic Kontrol 模擬模組，並增加事故情境來呈現未來工程背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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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臨的交通控制等相關工作與任務。在課程設計部分，透過將交通

控制遊戲納入練習中，據以開發一項交通工程課程，內容包括：號誌

時制簡介、排隊理論簡介、路口號誌分析、號誌控制參數、交通流量、

交通問題—小組與自主學習。該課程先後於 2008年與 2009年執行，

在 2008年共有 70名高中生分為三組參與了該計畫，第一組有 23名

女學生，第二組有 17名男學生與 7名女學生，第三組則有 23名女學

生。在 2009年分為兩組第一組有 25名女學生，第二組有 16名男學

生與 8名女學生。按照老師的指示，每位學生被給予 30到 40分鐘的

時間進行 Gridlock Buster遊戲，遊戲的目標是透過改變交叉路口的號

誌時制設計，以確保最大的交通通行能力與最小的車輛延滯，目標在

於使每個關卡上獲得最高分。 

實驗結果顯示，參加課程活動後，分別有 24%以及 31%的參與者

表示，參加活動後更有可能修讀交通工程課程，有 91%及 88%對交通

工程問題的認識有所提升或顯著的提升，並且成功的幫助參與者對交

通工程的認識程度，從低或非常低、提升到高或非常高。但該研究也

指出，儘管利用遊戲與模擬工具教育已經被證實有效，但是在繁忙的

高中課程中要在加入前述課程是有些困難的，因此作者認為後續還需

要克服相關障礙以推廣該課程。 

Hassani et al. (2017) 探討美國大學生駕駛分心使用智慧型手機對

交通安全影響的問題，研究中提出改善其對分心駕駛的知識、態度與

行為的課程。該研究透過一小時的研討會中，其中 10 分鐘進行授課

前調查、30分鐘交通安全教學、10分鐘進行課後調查、10分鐘參加

分心駕駛模擬器實驗。在交通安全教學方面包含：當前社會對分心駕

駛的認知、態度與行為、分心駕駛的風險、因分心駕駛而失去親人的

家人與朋友的故事、交通公益廣告，以及目前州法律與處罰情形。研

究結果顯示，透過舉辦研討會的方式，部分學生在駕駛態度與道路知

識問題中有所改善，並且利用事故影片影響學生，使他們更有可能在

開車時停止使用手機；另外了解開車使用手機將被處以高昂的罰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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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費用，也可以避免開車時使用手機。 

Li et al. (2020) 以「讓我們用遊戲拯救生命！數位遊戲對交通教

育的作用研究」為題，目標是為了瞭解遊戲學習是否會影響參加者對

於道路規則與道路安全的了解，以及這些觀念是否會有性別上的差異，

還有這些駕駛者的駕駛經驗與了解這些知識是否有關。該文獻不僅幫

助一些沒有駕照的民眾了解道路安全規則，同時也鼓勵有駕照的民眾

可以透過遊戲式的學習方式，更新一些新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識。 

該研究方法是利用遊戲前測驗與遊戲後兩次測驗以檢視遊戲對

於參與者道路交通知識的吸收是否有幫助，資料蒐集過程中總共有 42

名參與者參加，其中男性 21名、女性 21名，年齡介於 14歲至 35歲

之間，參與者在玩遊戲前會先做一次測驗，遊戲後再做另一次測驗，

過了六至八個星期後再做另一次測驗。 

該研究設計一項偵探故事遊戲，以協助參與者學習道路規則與道

路安全相關知識，遊戲的內容包括：牌照分類、交通管制，以及安全

駕駛等知識。遊戲的故事安排則假設主角母親發生車禍意外，調查玩

家的反應，其中玩家必須蒐集道路規則與道路安全的知識，並利用這

些知識來解決謎題，總共有 10個謎題，大約需要 2至 3小時才能完

成該遊戲。 

研究結果顯示，在玩遊戲之後，參與者對於交通安全知識與交通

安全規則更為了解，並且性別對於了解交通安全知識與規則並沒有統

計上顯著的差異。該研究也指出，遊戲式學習對於任何年齡層的參與

者在交通安全相關知識的學習，都可以補強相關知識內容。 

Luu et al. (2021) 以「為年輕騎士制定安全騎乘指南－以越南富

安市為例」為題探討年輕駕駛騎乘機車的行為與交通事故的影響因素，

該研究的資料蒐集對象為越南富安省的民眾，因為富安省在越南全國

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居高不下，達到每十萬人 13.7人，在 2017年，富

安省總共發生了 222起交通事故，造成 123人死亡、170人受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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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年輕人，年齡介於 18至 27歲之間，佔 47.6%。此

外，男性死亡人數佔 94.8%，而女性僅占 5.2%，事故原因主要為超速、

闖紅燈與酒後駕車等，都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 

該研究目的在於評估富安省不同地區青少年的危險駕駛行為，以

及其對於交通安全的態度，研究過程中透過問卷調查所蒐集到的風險

感知及處理知識，並且以此為據，制定出安全駕駛指南。最後，再透

過培訓前、後之安全績效比較，評估該安全指南的可能成效。研究過

程中首先進行參與者的篩選，總共選出 35名參與者進行第一次調查，

並利用 STAR訪談反應技術，設計一份 73個問題的問卷，所有問題

皆為李克特五等第尺度，從 1非常頻繁、到 5從不。問卷設計結束之

後，並進行第二次訪談，總共有 200名受訪者，另外再加入 100名受

訪者、共 300人。並對這些人實施指南教育，該指南總共有六個行為

組，分別為：操作速度組、騎乘行為組、理解交通法規組、騎乘態度

組、心理狀態組，以及酒後騎乘組，每個行為組分別有 3個問題、共

18個問項，每個問題分別有不安全的交通情境、風險、危險情況描述，

以及如何應對。在實施完指南教育的一個月後，從第二次訪談的 300

人中邀請其中 267名受訪者再進行第三次訪談。 

研究結果根據下列五項議題進行分析，包括：駕照、性別、年齡、

地區，以及旅行距離。有駕照的人得分較無駕照的來的高；女性騎士

的得分較男性騎士高；年齡較大的組別表現出較好的騎車行為；居住

在城市地區的人相較於鄉村或郊區的人得分較高；行駛距離超過 4公

里的人，對危險與交通安全有較好的認知，推論其原因主要因為騎乘

距離較長的人大多使用機車，而由於機車需要駕駛執照，因此相較於

其他不需要駕照的運具，其對安全與危險行為有較好的認知。對於培

訓教育前、後的比較，培訓教育對於六個行為組的交通安全相關績效

有顯著的提升，其中以理解交通法規組提升最多。最後，該研究認為

該教育指南原則上有效，並且對於鄉村、郊區，以及城市地區的年輕

人皆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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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年及社區 

隨著醫療技術進步與國民所得提高，各國先後面臨高齡化社會所

帶來的各項挑戰，其中高齡者的交通事故件數與死傷人數亦逐年增加，

因此高齡者的交通安全教育亦顯重要，亦即要利用什麼方式教導高齡

者，以及對於高齡者應該要教導什麼內容，皆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Jones et al. (2011) 以「老年駕駛者的駕駛習慣與風險暴露：實施

自我監管課程的經驗教訓」為題，評估實施於美國馬里蘭州的計畫是

否有效地降低高齡駕駛的風險暴露程度。在美國馬里蘭州中，高齡者

過去五年內死亡人數佔總交通史亡人數的 23%，因此必須加以正視並

尋求有效的改善方案。 

該研究的參與者是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霍華德郡，以及蒙哥

馬利郡 60 歲以上的高齡者，並採用兩組隨機設計進行，參與者會被

隨機分配到介入組與對照組，分別有 33名及 25名、共 58名參與者。

Seniors on the MOVE計畫通常根據自我調節理論 (SRT) 而設計，共

有四個課程主題：道路回顧、道路智慧、更安全的駕駛：我與我的車、

保持明智的藥物管理。該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包括社會經濟

特徵、駕駛經驗，以及駕駛習慣等資訊，且使用五等第李克特量表，

頻率從 1、表示沒有，到 5、幾乎每天，蒐集受訪者對相關問題的回

覆意見。 

研究結果發現，針對降低駕駛風險，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沒有顯

著的差異，研究也建議應該要強化醫生的角色，因為較少有老年人跟

醫生報告他們的駕駛情況。 

Zampetti et al. (2013) 對義大利進行非致命道路交通傷害的調查，

評估道路安全運動是否能預防危險行為。該研究於 2003至 2008年間

透過三個面向的基礎教育活動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第一，在 20 個

城市公共場所刊登廣告，並且向學校、醫療單位、公部門與警察局發

送文宣品。第二，透過新聞、報紙文章、廣播/電視採訪，以及道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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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頁面網站。第三，在學校及社區發展教育會議，加入其他從業

人員的知識，並有實際體驗活動。該研究針對 2003年與 2008年 6月

到 8月，非致命道路交通傷害的發生率與嚴重程度進行分析，研究結

果觀察到受傷人數由 2008 年 (每 1,000 人、2.2 人) 與 2003 年 (每

1,000人、2.7人) 之間的差異，顯示教育措施具有顯著的效果。研究

結果進一步發現，經過會議與宣導，傷害發生率與嚴重程度都有下降、

執法能在短期內有效減少違規情況、教育影響力取決民眾於對活動的

可信度，建議納入其他從業人員的專業，例如：警、消人員、心理學

家，以及健康專業人員等等，並且建議推廣至各年齡層民眾進行交通

安全教育交流。 

Hawley et al. (2018) 以「老年駕駛員的道路安全教育：基於課堂

的培訓計畫的評估」為題，探討高齡者交通安全課堂教育的有效性，

高齡者的身體因為老化的關係，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時，更容易面臨嚴

重受傷或死亡的風險。該研究共有四個研究目標，第一為了解高齡駕

駛者的駕駛知識與自律行為，以便規劃未來的實地培訓課程；第二為

透過教練的培訓前後以調查參加者對於駕駛能力及信心的自我評估；

第三為使用問卷與焦點小組以評估該研究設計的高齡駕駛培訓課程

的有效性及可接受性；第四為了解課程參與者的特徵。 

該研究在英國英格蘭西南部的多塞特郡實施，並且參與者資格限

制為該地 75 歲以上且持有有效駕照與擁有私人車輛的居民，研究過

程中總共有 153名參與者。課程內容總共分為十二大項目，包括：是

什麼成就了一個好駕駛、你注意力集中嗎、分心、車輛檢查、道路交

通規則、高速公路駕駛、圓環、道路標誌、安全邊際、辨別危險、觀

察，以及碰撞。在研究方法方面，該研究使用問卷與焦點小組的混與

方法，其中問卷的部分分為課前與課後問卷，課前問卷包括：人口統

計數據、駕駛歷史、對於交通法規的了解，以及自我評估駕駛信心；

課後問卷則包括：參與者對於課程實用性的看法、調查是否打算改變

駕駛行為、其他需要涵蓋的領域，以及自我評估駕駛信心。焦點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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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則是以影響老年駕駛者、課程內容，以及問卷結果來主持該焦

點小組的討論。 

研究結果分為三個議題討論，在議題一部分，針對駕駛知識，有

超過三分之二的參與者表示在一年內有自行查閱相關知識，但仍有

12%的人表示完全不了解相關知識；針對開車的主要原因，大多為休

閒遊憩目的；針對自律選項，有超過一半的參與者表示不會有自律的

行為，亦即無論是視線不佳的夜晚或是下大雨的路況，這些參與者都

不會因此不開車。在議題二方面，針對課前自我評分，1 為最低分、

到 10 最高分，平均分數為 7.99，男性的信心較女性來的高；針對課

後自我評分部分，60%的駕駛者對於自己的評價不變，37%更有信心，

11%信心下降；調查是否有參與其他駕駛教育課程，結果發現年齡較

大的族群更有可能參與其他課程。最後在議題三結果，調查是否會改

變自己的駕駛行為，39%表示一定會改變目前駕駛行為；對於課程的

好處，66%表示對於駕駛知識的了解有所增加；針對焦點小組方面，

部分受訪者認為實際的道路駕駛課程比較有改變行為的誘因。 

在研究結論方面，該研究發現僅不到 25%的人會避免在惡劣的駕

駛環境中開車，由於在上課前參與者對於自我的信心與能力評價已經

很高，所以在課程結束後超過一半的參與者對自己的評價保持不變，

但是大多數參與者在課堂結束後表示會改變自己的駕駛行為，同時認

為道路標線、行駛圓環地區，以及專注與分心課程主題，相對較為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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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M-道安專業能力訓練需求評估方

法探討 

本研究預計使用 HTA分析法 (Hierarchical Task Analysis；Annett

等人, 1971) 確認各類道安人員的目標及相關任務，利用 KSA分類法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Taxonomy) 辨識為達成任務所需具備

的能力，最後使用 Hicks-Hennessey 問卷工具來設計問卷，辨識目前

所具備之能力以及辨識須強化的能力，問卷設計對象初步以道安相關

業務承辦人為受試者，並從受試者回饋中辨識培訓需求，後續規劃專

家訪談，以確認道安能力訓練需求及優先順序。 

一、分層任務分析 

分層任務分析 (Hierarchical Task Analysis, HTA) 之雛型由 Annett

等人在 1971年提出，是一種被廣泛應用已超過 40年的核心的人因工

程方法，其最初發展的即是確定訓練的需求 (Stanton, 2006)。HTA將

任務細分為階層的任務元素，包含目標、任務 (子任務)，基本架構如

圖 36所示，各個任務可再對應一至數項行動。 

 

圖 36 分層任務分析 (HTA) 基本架構 

HTA 的模式可以進一步描述任務與子任務之間的關係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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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可對描述參與者互動關係的方法進行廣泛、深入的描述，同時保

有結構化的體系，有助複雜系統的設計 (French et al., 2019)。HTA的

最終成果是對某項任務或活動工作流程的詳細描述，其架構可被廣泛

應用在工業管理、社會科學、管理學、人因工程及認知決策研究等領

域，針對特定認知工作、職業任務及風險管理之運作進行分析，從而

進一步作為系統改善、藥物治療的 基礎 (Bourne et al., 2022；Maya et 

al., 2022；Merriman et al., 2023；Morris et al., 2021)，亦適合作為訓練

需求分析之初始階段 (Bedinger et al., 2015；Demirel et al., 2016；Morris 

et al., 2021)，以確認訓練對象或任務之主要目標，及各相應之子任務。 

HTA模式可廣泛應用在許多領域，且因 HTA最初是因應訓練需

求而發展，故可應用於道安人員之目標即任務之分析，以此建立道安

人員專業培訓需求之基礎，其應用可分為兩個主要步驟： 

(一) 步驟 1：確定目標與任務：透過 HTA，確定道安人員專業能力所

需的整體目標和相關任務，以確保培訓制度的設計能符合實務執

行之需求。 

(二) 步驟 2：確定任務：HTA系統性地將任務分解為層次結構，分為

目標、任務，按任務別，選定課程後，組成課程模組，有助於確

定培訓的具體內容是否能符合實際推動道安任務之要求。 

本計畫將應用 HTA，分析並確認道安專業人員在不同組織與部

門推動道安工作之目標與任務，作為培訓需求的目標，亦即以培訓的

目標是為了提升道安人員執行專業任務的能力，進而讓道安人員所推

動的道安目標能順利達成。 

二、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 

為提升道安從業人員的能力而進行培訓前，必須先辨識出有培訓

需求的能力為何。知識、技能和態度分類法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Taxonomy, KSA) 是評估專業能力常用的分析方法，同時被



 

M-3 

認為是學習和教育方式中的 3個主要領域；其中，知識指的是心智技

能的認知過程。態度與情感領域相關，需要處理情感或情緒，而技能

則是手動或身體技能的心理運動過程 (Anderson et al., 2000)，更進一

步，知識 (Knowledge) 係指針對特性的人、事、物、議題或資訊，藉

由閱讀、訓練、實作經驗之綜整所獲得的系統性理解；技能 (Skills) 

係指為完成特定任務所必須應用的方法；態度 (Attitudes) 則是關於

信念、感受以及意願所展現的與自己話他人之互動準則與關係。 

KSA經常被用以分析達成特定任務、從事特定職業、擔任特定職

務角色所需之教育歷程或能力 (Harrysson et al., 2014；Merriman et al., 

2021；Seufert et al., 2021)。KSA模式將從業人員的能力進行分類，將

執行任務所需的知識、技術及態度進行結構性的分類，不僅可評估從

業人員勝任特定任務的能力，亦可作為辨識培訓需求的基礎，從而使

專業人員具備在其工作領域中能獨當一面的能力 (Badea等人，2014)，

而無論培訓的目標、主題為何，培訓內涵必然涉及 KSA 的任一個部

分，因此，KSA是進行訓練需求分析的重要方法，藉此制訂培訓計畫 

(Merriman et al., 2023)。 

本計畫透過 KSA，分析道安從業人員執行各項任務的能力，作

為培訓需求之基礎，不僅可以辨識出為達成各類道安任務所需具備的

知識經驗與態度，作為培訓需求的指引，亦透過 KSA 為培訓課程模

組進行規劃。 

三、Hennessy-Hick訓練需求問卷 

Hennessy-Hick 訓練需求問卷由 Hennessy 及 Hick 所發展 

(Hennessy和 Hick，2011)，期發展之主要目的即是提供訓練需求分析，

並已獲得世界衛生組織認證其有效性和可靠度，以進行醫療及公衛體

系人員的訓練需求分析，因此已廣泛被應用在醫療及公衛領域中 

(Garti et al., 2024；Holloway et al., 2018；Markaki et al., 2021；McKenna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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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essy-Hick 訓練需求問卷係進行以達成任務所需能力為核心

的訪查。Hennessy-Hick 訓練需求問卷臚列從業人員之任務，請受試

者對 (A) 達成任務的重要性、 (B) 自我評估表現、 (C) 組織發展對

提升表現的效用、 (D) 訓練課程對提升表現的效用等 4 個標準進行

評分，各題項分數介於 1至 7分，1分為最差，7分為最優。Hennessy-

Hick訓練需求問卷結構簡單，利於資料蒐集與分析，分析方式與結果

判讀概述如下： 

(一) 任務重要性 (A) 與自我評估表現 (B) 的差異愈大，即為即為優

先訓練需求。 

(二) 任務重要性 (A) 偏低但與自我評估表現 (B) 差異大的任務，雖

有訓練需求，但並不是急迫需要進行的項目。 

(三) 若組織發展 (C) 的分數高於專業培訓 (D)，受試者可能認為組織

環境與文化的改變與調整對於該任務績效表現的提升更為有效；

反之，專業培訓 (D) 的分數高於組織發展 (C)，受試者可能認為

專業課程的培訓比組織環境與文化的改變更為重要。 

Hennessy-Hick 訓練需求問卷最初的設計包含 1 頁受訪者基本資

料，1 個開放式問題及 1 份涵蓋核心臨床醫療任務的 30 個問項，在

後續的研究中則由研究者依據實際需求針對問卷結構進行客製化的

調整 (Markaki et al., 2021)，亦即實施訓練需求分析的研究人員，可將

基本的 Hennessy-Hick訓練需求問卷視為模板，在根據自己的需求增

刪內容及題項數量，甚至在簡易的問卷版本中，可省略 (C) 組織發展

對提升表現的效用及 (D) 訓練課程對提升表現的效用等 2 個評分標

準，而僅考量 (A) 達成任務的重要性及 (B) 自我評估表現等 2個評

分標準，此類簡易版的問卷就只單純探討訓練需求的目標，而不考慮

實施訓練或提升績效表現的方法 (Hennessy and Hick, 2011)。 

本計畫將應用 Hennessy-Hick訓練需求問卷，對道安從業人員進

行訪查，請道安從業人員針對其推動道安工作之各項應辦任務 (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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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中的交通單位，需要執行易肇事地點改善、人本環境與安全路

廊之營造等任務)，評估各項任務對於達成道安目標 (減少交通事故

死傷、建立友善有序的道路環境) 的重要性，以及評估目前執行該道

安任務的自身能力表現，從而辨識出亟需提升能力的任務項目。此外，

Hennessy-Hick 訓練需求問卷亦可同時探討提升任務績效表現的有效

方案，藉此了解道安從業人員認為培訓計畫或是組織的改變與發展，

何者較能提升其能力以達成道安目標。如培訓計畫的分數較高，即可

辨識出優先培訓的需求項目，如組織發展的分數較高，可考量透過組

織之輔導與諮詢機制提升道安從業人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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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 N-事故肇因分析架構規劃 

由於道路安全事故議題涵蓋範圍甚廣，本計畫參考道安資訊查詢

網的關切議題趨勢，選取 3項分析議題 (高齡者、機車、行人) 做為

議題展開主軸，以下詳述行人議題。 

1. 行人交通事故 

(1) 議題一：高齡行人 

① 高齡行人議題重要性 

在探討高齡行人議題的重要性時，首先必須正視面臨

的高齡化趨勢。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福利的提升，我

國人口的平均壽命持續延長，這使得高齡人口比例逐年攀

升。根據內政部 112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65 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已經達到了 18.35%，而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對老年人的定義，高齡人口可區分為高齡初老族群 

(65-74 歲)、高齡中老族群 (75-84 歲) 以及高齡老老族群 

(85歲及以上)，且這個趨勢預計將持續加劇。這樣的社會現

象不僅影響了社會經濟結構，也深刻影響了城市的公共設

施與交通管理。 

對於高齡行人來說，步行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活動。許多

研究已經證實，適量的步行對於保持身體健康和促進心理

幸福感具有積極作用。特別是對於高齡者來說，定期的步行

活動有助於增強肌肉力量、提升心肺功能，並且有助於維持

骨骼健康，這對於延緩高齡化帶來的生理衰退至關重要。 

然而，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高齡行人在城市交通中也

面臨著日益嚴峻的安全挑戰。根據圖 37所示，過去十年間

高齡行人事故的死傷人數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這些事故

不僅給當事人帶來嚴重的身體傷害，甚至可能導致死亡，也

對其家庭和社區造成深遠的影響。因此，政府和社會各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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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重視高齡行人的安全問題，加強交通設施的改善和安全

措施的落實，以保障他們的基本行走權益和生命安全。 

綜上所述，隨著臺灣社會進入高齡化社會，高齡行人議

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除了要正視高齡化趨勢帶來的社會

結構變遷，還應當重視行走對於高齡人群健康的積極影響，

同時加強對高齡行人安全的保障措施，以實現一個更加安

全和友善的城市環境。高齡行人安全議題展開與其分析議

題與資料需求分別如圖 37與表 46所示。 

 

圖 37 高齡行人道路交通事故全國歷年死傷人數 

表 46  (高齡) 行人事故分析議題與資料需求 

高齡行人

嚴重事故

特性 

分組比較

差異 

肇因 

來源 
衍生特定議題 

肇因分析資料需求

類別 

高 風 險 

( 發 生 機

率高)  

年齡 

 (高齡/非

高齡)  

身心

條件 

⚫ 年齡增長是否會導致步

行速度的持續下降？ 

⚫ 起步和停步時的速度變

化是否因年齡增長而有

所減慢？ 

⚫ 老年行人在步幅、雙腳

支撐時間、姿勢彎曲及

推動力量方面的具體變

化如何影響他們的行動

能力？ 

⚫ 事故記錄  

⚫ 行人行為觀察

資料 (架設攝影

機、路口 CCTV)   

⚫ 行人身體健康

狀況資料 (實驗

性調查)  

道路

幾何 

 (城

市設

計)  

⚫ 路口的道路幾何設計 

(如轉彎車輛與行人交會

點的配置) 是否影響高

齡行人的事故率？需要

考慮哪些具體因素？ 

⚫ 高齡行人在面對不同交

通環境 (如快速道路、車

⚫ 事故記錄  

⚫ 道路設計資料 

⚫ 車流量資料 

⚫ 行人曝光量資

料  

⚫ 行人行為觀察

資料 (架設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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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行人

嚴重事故

特性 

分組比較

差異 

肇因 

來源 
衍生特定議題 

肇因分析資料需求

類別 

流密集區域) 時，其安全

感知和行為反應有何不

同？ 

⚫ 不同類型社區 (如住宅

區、商業區、工業區) 的

交通設施和行人便利設

施對高齡行人行動安全

的影響如何？ 

⚫ 老年行人如何調整步伐

軌跡以應對不平坦地面

或其他障礙物？ 

⚫ 老年人在穿越街道時如

何應對路面高差和地面

變化？ 

⚫ 老年行人在遇到其他行

人或障礙物時，如何調

整行動以確保安全？ 

⚫ 哪些道路設施 (例如降

低路面高度、增加斜坡) 

對提升老年行人穿越安

全性具有重要作用？ 

機、路口 CCTV)   

交通

號誌 

⚫ 穿越街道時是否有行人

保護設施 (如行人交通

號誌) 可以顯著降低高

齡行人的事故率？ 

⚫ 高齡行人對於不同類型

交通號誌和行人穿越設

施的理解和使用效果如

何？這些設施是否足夠

安全且易於理解？ 

⚫ 老年人如何選擇穿越街

道時的最佳路徑和時

機，以減少跌倒風險？ 

⚫ 老年人對於不同類型號

誌  (如倒數計時號誌 ) 

的反應如何，以及這些

號誌是否足夠易於理解

和使用？ 

⚫ 事故記錄  

⚫ 號誌設計資料 

⚫ 車流量資料 

⚫ 行人曝光量資

料  

⚫ 行人行為觀察

資料 (架設攝影

機、路口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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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行人

嚴重事故

特性 

分組比較

差異 

肇因 

來源 
衍生特定議題 

肇因分析資料需求

類別 

年齡 

 (初老/中

老/老老)  

身心

條件 

⚫ 不同年齡族群 (初老、中

老、老老) 的高齡行人事

故發生率有何差異？ 

⚫ 事故記錄  

⚫ 行人行為觀察

資料 (架設攝影

機、路口 CCTV)   

⚫ 行人身體健康

狀況資料 (實驗

性調查)   

性別 
身心

條件 

⚫ 老年女性與老年男性在

步行速度上的性別差異

如何？ 

⚫ 事故記錄  

⚫ 行人行為觀察

資料 (架設攝影

機、路口 CCTV)   

⚫ 行人身體健康

狀況資料 (實驗

性調查)   

事故嚴重

度高 

年齡 

 (高齡/非

高齡)  

身心

條件 

⚫ 年齡與住院時長之間存

在怎樣的關係，特別是

對於高齡行人而言？ 

⚫ 不同受傷類型對高齡行

人住院時長有何影響？ 

⚫ 事故記錄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就診

紀錄  

年齡 

 (初老/中

老/老老)  

身心

條件 

⚫ 不同年齡層的高齡行人

在不同類型受傷 (如腹

部、頭部、頸部) 的住院

率如何？ 

⚫ 不同年齡層的受傷類型

及比例，在急診部門的

就診情況有何差異？ 

⚫ 事故記錄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就診

紀錄  

運具別 
身心

條件 

⚫ SUV 和小型車對於高齡

行人的撞擊是否有明顯

的差異？哪一類車輛對

高齡行人造成的傷害更

為嚴重？ 

⚫ 是否有證據顯示，隨著

車輛尺寸和重量的增

加，高齡行人遭受的撞

擊傷害也相應增加？ 

⚫ 事故記錄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就診

紀錄  

 

② 子議題一，：高齡行人事故發生率高，，其背後原因與可能

防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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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與非高齡行人事故發生率—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高齡者生理衰老導致肌肉力量、反應速

度減弱，且骨骼及神經系統功能的改變影響行人的

步行速度及平衡能力。 

◼ 分析目的：瞭解高齡者與非高齡者在步行行為上的

差異，特別是在步行速度、起步和停步的動作特徵

上的變化，探討這些變化如何影響高齡者的行動能

力及其在行人事故中的潛在風險。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

影機、路口 CCTV)、行人身體健康狀況資料 (實驗

性調查)。 

⚫ 高齡與非高齡行人事故發生率—道路幾何 (城市設

計) 分析： 

◼ 分析原因：城市設計中的道路幾何要素，如轉彎區

域、行人交會點的配置，可能不適合老年行人的步

行特徵，增加事故風險。 

◼ 分析目的：評估不同城市設計和道路幾何對高齡行

人事故率的影響，提出改進建議以提升老年行人的

行動安全性和便利性。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道路設計資料、車流量資料、

行人曝光量資料、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 高齡與非高齡行人事故發生率—交通號誌分析： 

◼ 分析原因：高齡者可能因視力衰退、認知能力下降

或反應速度減慢而對交通號誌反應遲鈍，導致事故

風險增加；號誌設計不符合老年人的需求可能使其

難以理解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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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目的：評估不同類型交通號誌對高齡行人事故

率的影響，探索如何改進號誌設計以提升高齡行人

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號誌設計資料、車流量資料、

行人曝光量資料、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 高齡者中各年齡層行人事故發生率—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隨著年齡增長，高齡者的身體機能、視

力、反應速度和平衡能力逐步下降，可能導致事故

風險增加。 

◼ 分析目的：比較不同年齡層 (初老、中老、老老) 高

齡行人的事故發生率，以了解年齡對事故風險的具

體影響。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

影機、路口 CCTV)、行人身體健康狀況資料 (實驗

性調查)。 

⚫ 不同性別的高齡行人事故發生率—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不同性別的高齡者可能因身心條件不同，

而有不一樣的事故率。 

◼ 分析目的：比較不同性別的高齡者事故發生率，以

了解性別對於高齡行人身心的影響。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

影機、路口 CCTV)、行人身體健康狀況資料 (實驗

性調查)。 

③ 子議題二，：高齡行人事故嚴重度高，，其背後原因與可能

防治方式 

⚫ 高齡與非高齡行人事故嚴重度—身心條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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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原因：高齡行人因身心條件較脆弱，可能在事

故中受傷程度較重，進而影響其住院時長和康復過

程。 

◼ 分析目的：研究高齡行人與非高齡行人在事故中的

嚴重度差異，關注高齡行人因身心條件相對脆弱可

能導致的住院時長延長。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住院紀錄、急診部門就診紀

錄。 

⚫ 高齡者中各年齡層行人事故嚴重度—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隨著年齡增長，高齡者的身體機能、視

力、反應速度和平衡能力逐步下降，可能導致受傷

程度不同。 

◼ 分析目的：比較不同年齡層 (初老、中老、老老) 高

齡行人的事故發生率，以了解年齡對事故風險的具

體影響。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住院紀錄、急診部門就診紀

錄 

⚫ 不同運具別的高齡行人事故嚴重度—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不同車種、車輛尺寸造成的行人碰撞事

故中，可能造成的行人受傷程度不同。 

◼ 分析目的：評估車輛尺寸和重量對高齡行人造成的

碰撞傷害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住院紀錄、急診部門就診紀

錄。 

(2) 議題二：學童行人 

① 學童行人議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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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在行人行為中常面臨到特殊的安全挑戰。年幼的

學童可能缺乏對交通規則的理解和認知能力，容易在繁忙

的交通環境中產生危險。因此，加強學童行人安全意識的教

育至關重要。學校、家庭和社區都應扮演角色，向學童灌輸

安全行人行為的知識和技能。這包括教導他們如何穿越馬

路、遵守交通號誌、在安全地點過馬路等基本行為。透過定

期的安全教育和模擬練習，可以有效提升學童的行人安全

意識，從而減少意外事件的發生。 

城市設計和交通環境直接影響學童的行人安全性。許

多學童都需要步行或騎自行車去學校，因此校園周邊的交

通環境至關重要。過度複雜或繁忙的交通流量、缺乏足夠的

行人通道、交通訊號不適當設置等因素都可能增加學童發

生事故的風險。政府和社區應該共同努力，改善學童行人通

勤的安全性，包括增加安全行人路線、設置行人穿越馬路設

施、改善交通規劃等措施，以保障學童在行走路上的安全。 

學童行人事故的發生率雖然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如圖 38)，但仍然存在著挑戰。常見的事故原因包括驚慌情

況下的不慎、司機的不注意、行人自身的安全意識。 

涉及到個體的安全與健康，更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和未來。透過加強安全意識教育、改善交通環境、預防事故

發生等多重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學童行人的安全性。期望政

府、社區和學校能夠共同努力，為學童創造一個更安全的行

人環境，從而保障他們健康成長和學習。學童行人安全議題

展開與其分析議題與資料需求分別如圖 39與表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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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未成年行人事故統計 

 

圖 39 學童行人安全議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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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學童) 行人事故分析議題與資料需求 

學童行人嚴

重事故特性 

分組比較

差異 

肇因來

源 
衍生特定議題 

肇因分析資料

需求類別 

高風險 (發

生機率高)  

年齡 

 (學童/

非學童)  

通勤時

段 

⚫ 曾在上放學時經

歷過行人碰撞事

故的學童比例？ 

⚫ 事故高峰期是否

與學童上下學時

間一致？ 

⚫ 事故記錄  

(含時間資

料)  

⚫ 車流量資

料 

⚫ 行人曝光

量資料  

獨自行

走 

⚫ 單獨行走和陪同

行走的學童發生

事故的頻率是否

有差異？ 

⚫ 是否獨自過馬路

是否影響學童違

規情形？ 

⚫ 事故記錄  

⚫ 行人曝光

量資料  

⚫ 行人行為

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

機、路口

CCTV)   

道路幾

何 

⚫ 道路幾何  (行穿

設施、道路類

型…) 跟學童行

人碰撞事故的頻

率是否有關聯？ 

⚫ 不同的道路幾何

是否影響學童違

規情形？ 

⚫ 事故記錄  

⚫ 道路設計

資料 

⚫ 車流量資

料 

⚫ 行人曝光

量資料  

⚫ 行人行為

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

機、路口

CCTV)   

年齡 

 (低中高

年級)  

道安知

識差異 

⚫ 不同年齡段的學

童在道安教育上

是否有程度差

異？  

⚫ 不同年齡段的學

童發生事故的頻

率是否有差異？  

⚫ 事故記錄 

(含年齡資

料)  

⚫ 行人道安

知識問卷

調查 

事故嚴重度

高 

年齡 

 (學童/

非學童)  

身心條

件 

⚫ 學童的受傷程

度，、部位，、類型比

例？ 

⚫ 學童事故嚴重度

⚫ 事故記錄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

就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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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比例？相較

於成人，嚴重度

更高？ 

駕駛違

規 

⚫ 駕駛是否違規與

學童受傷嚴重程

度是否有關聯？ 

⚫ 駕駛違規類型 

(超速，、闖紅燈…) 

與學童受傷嚴重

程度是否有關

聯？ 

⚫ 事故記錄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

就診紀錄  

⚫ 車輛行駛

紀錄  (行

車記錄器、

路 口

CCTV)  

道路幾

何 

⚫ 道路幾何跟事故

嚴重程度是否有

關聯？ 

⚫ 行穿設施跟事故

嚴重程度是否有

關聯？ 

⚫ 事故記錄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

就診紀錄  

⚫ 道路幾何

資料 

年齡 

 (低中高

年級)  

身心條

件 

⚫ 不同年齡段的學

童發生事故的嚴

重程度是否有差

異？  

⚫ 事故記錄  

(含年齡層)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

就診紀錄  

運具別 
身心條

件 

⚫ 不同車種與學童

發生碰撞事故的

嚴重程度是否有

差異？  

⚫ 事故記錄  

⚫ 住院記錄  

⚫ 急診部門

就診紀錄  

⚫ 車種紀錄 

 

② 子議題一，：學童行人事故發生率高，，其背後原因與可能

防治方式 

⚫ 學童與非學童行人事故發生率—通勤時段分析： 

◼ 分析原因：學童行人事故可能多數發生在上學、放

學時，這段時間可能有較高的行人和車輛流量交錯，

增加事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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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目的：確定事故高峰期是否與學童上下學時間

重合，了解學童在這些時間段內遭遇行人碰撞事故

的情況。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 (含時間資料)、車流量資料、

行人曝光量資料。 

⚫ 學童與非學童行人事故發生率—獨自行走與否分析： 

◼ 分析原因：學童獨自行走可能增加了其在道路上的

不安全因素，例如交通遵守能力和警覺性的差異。 

◼ 分析目的：比較單獨行走和陪同行走學童發生事故

的頻率差異，並探討獨自過馬路的學童是否更容易

違反交通規則。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行人曝光量資料、行人行為

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路口 CCTV)。 

⚫ 學童與非學童行人事故發生率—道路幾何分析： 

◼ 分析原因：道路的幾何設計 (如交叉口、行人穿越

設施) 可能會影響行人事故的發生率，特別是學童，

可能由於其年齡較小和交通經驗的限制，對道路環

境的敏感性較高，容易受到道路設計的影響而增加

事故風險。 

◼ 分析目的：探討不同道路幾何條件下學童行人碰撞

事故的頻率差異，分析這些條件如何影響學童的交

通安全行為。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道路設計資料、車流量資料、

行人曝光量資料、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 學童中各年齡層行人事故發生率—道安知識差異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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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原因：學童對於道路安全知識的掌握程度可能

因年齡而異，影響其在交通環境中的安全行為表現。 

◼ 分析目的：比較不同年齡段學童在道路安全知識上

的差異，探討道安教育程度對減少事故率的效果。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 (含年齡資料)、行人道安知識

問卷調查。 

③ 子議題二，：學童行人事故嚴重度高，，其背後原因與可能

防治方式 

⚫ 學童與非學童行人事故嚴重度—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學童行人事故的嚴重程度可能受其身體

和心理條件影響，包括年齡、生理發育、認知能力

等因素。 

◼ 分析目的：探討學童事故中受傷的部位、類型及嚴

重程度分佈情況，並比較其與成人之間的差異，以

進一步了解學童在事故中的風險特徵。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住院紀錄、急診部門就診紀

錄。 

⚫ 學童與非學童行人事故嚴重度—駕駛違規分析： 

◼ 分析原因：駕駛違規行為可能對學童在事故中的嚴

重程度造成影響，例如超速、闖紅燈等違規行為。 

◼ 分析目的：分析不同類型的駕駛違規行為與學童事

故嚴重程度的關聯性，進一步了解違規行為對學童

安全的具體影響。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住院紀錄、急診部門就診紀

錄 

⚫ 學童與非學童行人事故嚴重度—道路幾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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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原因：不同的行人穿越設施 (如無設施、陸橋、

行穿線、地下道等) 或是不同類型的路口 (例如 T

字路口、十字路口、圓環等) 可能對學童的事故嚴

重度產生影響。學童可能會偏好或是習慣特定的道

路幾何，甚至可能因此寧願違規行走而不願使用設

置良好但不方便的穿越設施。 

◼ 分析目的：分析不同道路幾何條件下學童事故的嚴

重程度，探討這些設施如何影響學童的事故風險和

嚴重度。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住院紀錄、急診部門就診紀

錄。 

⚫ 學童中各年齡層行人事故嚴重度—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學童不同年齡段的身體發育和心理能力

可能影響其事故中的受傷程度。 

◼ 分析目的：比較不同年齡層學童在行人事故中的嚴

重程度差異，更進一步的詳細了解年齡對學童事故

風險的影響。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 (含年齡資料)、行人道安知識

問卷調查。 

⚫ 不同運具別學童行人事故嚴重度—身心條件分析： 

◼ 分析原因：學童與不同類型運具 (如汽車、自行車、

機車等) 的碰撞事故可能對其嚴重程度產生不同影

響，且嚴重度可能與車輛尺寸、重量呈現正相關。 

◼ 分析目的：比較不同類型運具與學童碰撞事故的嚴

重程度差異，分析運具類型對學童安全的具體影響。 

◼ 資料需求：事故記錄 (含性別資料)、行人道安知識

問卷調查、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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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 

(3) 議題三：違規行人 

① 違規行人議題重要性 

行人在城市交通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他們的違

規行為往往是導致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表 48)。根

據道安資訊查詢網的統計，行人自身的違規行為佔了行人

事故肇因排行榜的前幾名和多數。行人的違規行為如擅自

穿越馬路、無視交通號誌、在不適當的地點過馬路等，直接

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風險。這些行為不僅危及行人自身安全，

還可能引發與車輛之間的碰撞，對其他用路人造成潛在的

危害。 

為了減少違規行人行為的發生，社會教育和宣導起著

至關重要的作用。學校、家庭和社區應該共同努力，向公眾

宣傳交通安全的重要性，特別是教育行人如何正確遵守交

通法規和交通號誌。透過定期的安全教育活動和示範，可以

提高行人對行車危險的認識，並鼓勵他們在行人活動中保

持警覺。 

良好的城市設計和有效的交通管理政策，對減少違規

行人行為至關重要。例如，設置行人專用道、合理規劃交通

號誌、改善道路標示等措施，可以鼓勵行人遵守交通規則並

提高行走安全性。政府和城市規劃者應該考慮到行人的需

求，透過改善城市設施和制定相應政策，有效地減少違規行

人行為對交通安全帶來的負面影響。 

違規行人議題直接影響著城市的交通安全和公共秩序。

透過提升行人的安全意識、加強社會教育、改善城市設計和

制定有效政策，可以有效地減少違規行人行為對交通安全

的影響。違規行人安全議題展開與其分析議題與資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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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如圖 40與表 49所示。 

表 48 行人事故肇因排行 

 

 

圖 40 違規行人安全議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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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違規) 行人事故分析議題與資料需求 

違規行人嚴

重事故特性 

分組比

較差異 

肇因來

源 
衍生特定議題 

肇因分析資料需求類

別 

高風險 

 (發生機率

高)  

年齡 

 (高齡 /

非高齡)  

違規穿

越道路 

高齡行人違規

穿越道路的事

故件數比例比

較高？ 

● 行人違規資料 

● 事故資料 

● 年齡資料 

● 行人行為觀察資

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年齡 

 (成年 /

未成年)  

違規穿

越道路 

未成年行人違

規穿越道路的

事故件數比例

比較高？ 

● 行人違規資料 

● 事故資料 

● 年齡資料 

● 行人行為觀察資

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事 故 時

間 

行人違

規 

在清晨/傍晚/半

夜等能見度較

差的時間，行人

違規穿越道路

的事故嚴重度

比較高？ 

● 行人違規資料 

● 事故資料 

● 時間資料 

● 行人行為觀察資

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嚴重度高 

事 故 位

置 

行人違

規 

在哪一種事故 

(例如位置路口

與非路口、直行

路段與轉彎路

段)，行人違規穿

越道路的事故

嚴 重 度 比 較

高？ 

● 行人違規資料 

● 事故資料 

● 年齡資料 

● 行人行為觀察資

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事 故 時

間 

行人違

規 

在清晨/傍晚/半

夜等能見度較

差的時間，行人

違規穿越道路

的事故嚴重度

比較高？ 

● 行人違規資料 

● 事故資料 

● 時間資料 

● 行人行為觀察資

料 (架設攝影機、

路口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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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議題：違規行人事故發生率高，其背後原因與可能防治

方式 

⚫ 高齡違規行人事故發生率 (熱點) ——違規穿越道路： 

◼ 分析原因：各種違規穿越道路的肇因佔了高齡行人

事故肇因的多數，如未依規定行走行穿設施、未依

標誌或標線穿越道路等 (如表 50)。 

◼ 分析目的：探討高齡行人違規穿越道路比例高和違

規造成事故率高的原因，例如高齡行人由於身體條

件不方便行走地下道、天橋的樓梯，或是綠燈秒數

對於高齡行人來說不夠充裕。 

◼ 資料需求：行人違規資料、事故資料、年齡資料、

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路口 CCTV)。 

表 50 高齡行人事故肇因統計 

 

⚫ 未成年違規行人事故發生率 (熱點) ——違規穿越道

路： 

◼ 分析原因：未成年行人的事故中，違規穿越道路佔

了肇因多數，如未依規定行走行穿設施、未依標誌

或標線穿越道路等 (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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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目的：探討成年與未成年行人在違規穿越道路

行為上的差異，並分析未成年行人違規穿越道路的

主要原因，從而制定針對性的改善措施，提高行人

交通安全。 

◼ 資料需求：行人違規資料、事故資料、年齡資料、

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路口 CCTV)。 

表 51 兒童行人事故肇因統計 

 

⚫ 違規行人事故樣態與嚴重度關聯： 

◼ 分析原因：在行人違規事故中，不同位置的事故可

能具有不同的嚴重程度 (如表 52)。相較於路口的減

速轉彎車輛，直行車輛的速度較快，因此在違規穿

越路段發生事故時，行人受傷的嚴重程度可能更高。

這是因為直行車輛通常不減速，因此在撞擊行人時

的衝擊力更大，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傷害。 

◼ 在能見度較差的時間段 (如清晨、傍晚和半夜)，違

規穿越道路的事故嚴重度通常較高。在這些時間段，

光線不足使得駕駛和行人視野受限，可能導致對違

規行為的辨識和反應速度變慢。此外，駕駛在能見

度差的情況下可能未能及時發現違規穿越的行人，

造成更嚴重的碰撞。因此，在這些時間段發生的違

規穿越道路事故往往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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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目的：了解不同事故發生位置 (如路口與非路

口、直行路段與轉彎路段) 對違規穿越路段的事故

嚴重度的影響。這有助於識別高風險路段並制定針

對性的安全措施，以減少事故的嚴重程度，特別是

在直行車速較快的路段。 

◼ 評估不同時間段 (如清晨、傍晚、半夜等) 違規穿越

道路的事故嚴重度，以了解能見度差對事故嚴重性

的影響。這有助於制定針對性的交通安全措施，例

如在能見度差的時間段加強路面標誌和交通設施，

以降低事故的嚴重程度。 

◼ 資料需求：行人違規資料、事故資料、年齡資料、

行人行為觀察資料 (架設攝影機、路口 CCTV)。 

表 52 事故發生在不同位置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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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對
向
車
輛
是
否
有
左
轉
意
圖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時
常
開
大
燈
可
提
高
被
視
性

 
(視
線
不
佳
時
若
忘
記
開
大

燈
就
有
安
全
疑
慮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右
轉
前
宜
盡
量
靠
右
，
若
行
駛
路
線
在
右
方
留
有
較
大
空

間
，
可
能
讓
其
他
車
輛
乘
隙
而
入
，
衍
生
危
險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要
注
意
其
他
如
前
方
停
路
邊
的
車
輛
突
然
開
入
車
道
或
打

開
車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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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隨
意
穿
越
同
向
的
汽
車
道
是
相
當
危
險
的
行
為
，
因

為
同
向
的
內
側
車
道
車
輛
視
野
可
能
被
外
側
車
道
的
車
輛
擋
住
，
而
無
法
看
見
穿

越
車
道
而
來
的
機
車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接
近
路
口
時
若
身
旁
有
一
部
汽
車
，
小
心
該
汽
車
是

否
右
轉
與
對
向
可
能
的
來
車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意
圖
由
車
輛
右
側
超
越
或
右
轉
時
，
應
特
別
留
意
該

車
行
駛
方
向
，
不
宜
直
接
從
右
側
通
過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應
養
成
不
可
跨
越
中
心
線
習
慣
，
並
且
預
想
對
向
車
輛
可

能
侵
犯
自
己
的
車
道
而
特
別
小
心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在
未
劃
設
車
道
中
心
線
仍
宜
靠
右
行
駛
，
並
防
範
他
人
侵

犯
我
車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雨
天
機
車
在
煞
車
過
程
若
經
過
斑
馬
線
或
車
道
線
，
可
能

因
摩
擦
力
變
化
而
造
成
摔
車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切
勿
穿
梭
車
陣
中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大
型
車
行
進
中
氣
流
對
周
遭
車
輛
會
有
「
推
」
與
「
吸
」
作

用
，
騎
乘
機
車
與
開
車
者
均
應
注
意
此
危
險
特
性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直
接
停
在
汽
車
道
上
等
待
左
轉
有
一
定
風
險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從
兩
部
行
駛
中
的
車
輛
中
間
超
車
有
危
險
性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騎
機
車
時
宜
特
別
注
意
前
方
路
況
以
提
早
發
現
與
因
應
，

如
人
孔
蓋
、
坑
洞
或
前
有
車
輛
停
駐
，
妨
礙
直
行
等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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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結
伴
騎
乘
機
車
應
避
免
併
行
及
沿
途
聊
天
。

 

人
 

事
中

 
行
為

-停
等
紅
燈
時
位
於
後
方
車
輛
動
線
上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隨
意
穿
越
同
向
的
汽
車
道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直
接
於
前
方
意
圖
右
轉
車
輛
之
右
側
通
過
。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行
駛
與
大
型
車
距
離
過
近

 
(易
受
氣
流
吸
引

) 
 

飲
酒
程
度
對
安
全
騎
乘
機
車
之
影
響

 
人

 
事
前

 
認
知

-不
應
酒
後
騎
乘
機
車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機
車
酒
駕

 

疲
勞
程
度
對
安
全
騎
乘
機
車
之
影
響

 
人

 
事
中

 
騎
乘
機
車
時
，
先
前
已
連
續
工
作
超
過

8
小
時

 

人
 

事
中

 
騎
乘
機
車
時
，
睡
眠
不
足

 

情
緒
起
伏
對
安
全
騎
車
機
車
之
影
響

 
人

 
事
中

 
騎
乘
機
車
時
，
處
理
極
度
憤
怒
或
者
歡
喜
的
心
情

 

高
風
險
性
違
規
行
為
與
機
車
肇
事
之
影
響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闖
紅
燈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紅
燈
左
轉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未
禮
讓
行
人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騎
至
快
車
道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騎
至
人
行
道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機
車
未
於
路
口
兩
階
段
左
轉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跨
越
停
止
線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違
規
停
車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超
速

 
(同
前
高
齡
機
車

) 
 

危
險
機
車
騎
乘
行
為
之
誘
發
機
制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不
佳

 
(e

x
:未
設
計
慢
車
道

) 
迫
使
機
車
必
須
與
汽
車
爭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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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環
境

 
事
前

 
未
設
置
執
法
手
段

 
(e

x
:科
技
執
法
、
警
力
取
締

) 
誘
使
機
車
騎
士
超
速

 

環
境

 
事
中

 
塞
車
嚴
重
誘
使
機
車
於
車
陣
中
穿
梭

 

輕
忽
及
分
心
性
機
車
肇
事
探
討

 
路

 
事
前

 
道
路
兩
側
有
吸
引
機
車
騎
士
注
意
力
事
物

 
(e

x
:閃
光
、
顏
色

) 
 

人
 

事
前

 
機
車
騎
士
對
於
本
身
騎
乘
能
力
過
分
有
信
心

 

車
輛
設
計
規
格
與
安
全
駕
駛
限
制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規
範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定
期
回
檢
確
保
安
全
品
質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具
備
輔
助
駕
駛
系
統

 
(A

D
A

S
)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具
備
危
險
駕
駛
狀
況
的
警
示
裝
置

 

機
車
肇
事
車
損
探
討
及
主
要
撞
擊
動
量
分
析

 
車

 
事
中

 
車
輛
移
動
速
度
與
方
向

 

車
 

事
後

 
事
故
車
輛
受
損
程
度
紀
錄

 

機
車
肇
事
當
事
人
受
傷
狀
態
分
析

 
人

 
事
中

 
機
車
事
故
當
事
人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人
 

事
中

 
機
車
事
故
當
事
人
受
傷
部
位

 

機
車
煞
停
機
制
與
煞
停
安
全
防
護
課
題

 
人

 
事
中

 
機
車
騎
士
煞
車
控
制
穩
定
度

 

 
路

 
事
前

 
道
路
鋪
面
是
否
會
令
機
車
煞
停
時
容
易
打
滑

 

路
 

事
前

 
道
路
兩
側
是
否
有
堅
硬
物
體
，
若
機
車
煞
停
打
滑
時
撞
擊
會
造
成
嚴
重
傷
亡

 

道
路
幾
何
設
計
對
機
車
事
故
發
生
之
影
響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導
致
視
線
遮
蔽
，
無
法
及
時
觀
察
到
其
他
方
向
來
車

 

路
 

事
前

 
道
路
坡
度
變
化
大
，
導
致
機
車
騎
乘
時
顛
簸

 

路
 

事
前

 
未
劃
設
慢
車
道
導
致
機
車
需
與
汽
車
爭
道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轉
彎
幅
度
大
，
機
車
過
彎
時
較
為
危
險

 

道
路
運
行
速
限
對
機
車
事
故
發
生
之
影
響

 
路

 
事
前

 
道
路
速
限
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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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路
 

事
前

 
有
無
道
路
速
限
告
警
標
誌

 

號
誌
化
路
口
機
車
事
故
探
討

 
環
境

 
事
中

 
機
車
於
路
口
轉
向
與
其
他
車
輛
動
線
衝
突
點

 

環
境

 
事
中

 
機
車
於
路
口
轉
向
時
速
度
變
化

 

非
號
誌
化
路
口
機
車
事
故
探
討

 
環
境

 
事
中

 
機
車
於
路
口
轉
向
與
其
他
車
輛
動
線
衝
突
點

 
(同
前
重
複

) 
 

環
境

 
事
中

 
機
車
於
路
口
轉
向
時
速
度
變
化

 
(同
前
重
複

) 
 

天
氣
狀
態
與
機
車
肇
事
風
險
之
相
關

 

環
境

 
事
中

 
天
候

-下
雨

 

 
(同
前
重
複

) 
 

環
境

 
事
中

 
天
候

-風
速

 

環
境

 
事
中

 
天
候

-多
霧

 

 
(同
前
重
複

) 
 

環
境

 
事
中

 
光
線
照
明
狀
況

 

 
(同
前
重
複

) 
 

當
日
時
段
與
機
車
肇
事
風
險
之
相
關

 
環
境

 
事
中

 
事
發
發
生
時
間

 

 
(同
前
重
複

) 
 

季
節
氣
候
與
機
車
肇
事
風
險
之
相
關

 
環
境

 
事
前

 
季
節

 

環
境

 
事
中

 
氣
候

-溫
度

 

路
段
特
性
與
機
車
肇
事
風
險
之
相
關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車
道
數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路
肩
寬
度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道
路
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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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坡
度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轉
彎
曲
度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鋪
面
等
級

 

 
(同
前
重
複

) 
 

土
地
分
區
與
機
車
肇
事
風
險
之
相
關

 

環
境

 
事
前

 
道
路
位
於
商
業
區

 
(e

x
:貨
車
路
邊
臨
停
情
形
較
多

) 
 

環
境

 
事
前

 
道
路
位
於
住
宅
區

 
(e

x
:行
人
較
多

) 
 

環
境

 
事
前

 
道
路
位
於
工
業
區

 
(e

x
:有
大
型
車
輛
進
出

) 
 

縣
市
與
機
車
肇
事
風
險
之
相
關
性
探
討

 
環
境

 
事
前

 
事
故
發
生
所
屬
縣
市
別

 

 
(曝
光
量

) 
 

環
境

 
事
中

 
 

(曝
光
量

) 
-行
人
流
量

 

人
 

事
前

 
 

(曝
光
量

) 
-全
國
人
口
數

 

年
齡
增
長
是
否
會
導
致
步
行
速
度
的
持
續
下
降
？

 
人

 
事
前

 
行
人
年
齡

 

人
 

事
中

 
行
人
步
行
速
度

 

起
步
和
停
步
時
的
速
度
變
化
是
否
因
年
齡
增
長
而
有
所

減
慢
？

 

人
 

事
前

 
行
人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起
步

/停
止
反
應
時
間

 

老
年
行
人
在
步
幅
、
雙
腳
支
撐
時
間
、
姿
勢
彎
曲
及
推
動

力
量
方
面
的
具
體
變
化
如
何
影
響
他
們
的
行
動
能
力
？

 

人
 

事
前

 
老
人
持
續
站
立
時
間

 

人
 

事
前

 
老
人
站
立
姿
勢

 
(是
否
筆
直

) 
 

路
口
的
道
路
幾
何
設
計

 
(如
轉
彎
車
輛
與
行
人
交
會
點

的
配
置

) 
是
否
影
響
高
齡
行
人
的
事
故
率
？
需
要
考
慮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路
口
時
相
設
計

 

 
(同
前
重
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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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哪
些
具
體
因
素
？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設
置
行
人
穿
越
道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坡
度

 

 
(同
前
重
複

) 
 

高
齡
行
人
在
面
對
不
同
交
通
環
境

 
(如
快
速
道
路
、
車
流

密
集
區
域

) 
時
，
其
安
全
感
知
和
行
為
反
應
有
何
不
同
？

 

人
 

事
前

 
高
齡
行
人
反
應
時
間

 

人
 

事
前

 
高
齡
行
人
風
險
程
度
感
受

 

不
同
類
型
社
區

 
(如
住
宅
區
、
商
業
區
、
工
業
區

) 
的
交

通
設
施
和
行
人
便
利
設
施
對
高
齡
行
人
行
動
安
全
的
影

響
如
何
？

 

環
境

 
 

事
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資
訊

 

路
 

事
前

 
路
口
是
否
設
置
行
人
穿
越
道

 

路
 

事
前

 
是
否
設
置
天
橋
或
地
下
道

 

路
 

事
前

 
是
否
設
置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路
 

事
前

 
是
否
設
置
行
人
專
用
道

 

老
年
行
人
如
何
調
整
步
伐
軌
跡
以
應
對
不
平
坦
地
面
或

其
他
障
礙
物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人
行
道
鋪
面
類
型

 

路
 

事
中

 
人
行
道
是
否
有
阻
礙
物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老
年
人
在
穿
越
街
道
時
如
何
應
對
路
面
高
差
和
地
面
變

化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同
前
重
複

) 
 

老
年
行
人
在
遇
到
其
他
行
人
或
障
礙
物
時
，
如
何
調
整
行

路
 

事
中

 
人
行
道
是
否
有
阻
礙
物

 



  

O-13 

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動
以
確
保
安
全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同
前
重
複

) 
 

哪
些
道
路
設
施

 
(例
如
降
低
路
面
高
度
、
增
加
斜
坡

) 
對

提
升
老
年
行
人
穿
越
安
全
性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路
 

事
前

 
路
面
高
度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置
斜
坡

 

穿
越
街
道
時
是
否
有
行
人
保
護
設
施

 
(如
行
人
交
通
號

誌
) 
可
以
顯
著
降
低
高
齡
行
人
的
事
故
率
？

 
路

 
事
前

 
路
口
號
誌
是
否
有
行
人
保
護

 
(專
用

) 
時
相

 

高
齡
行
人
對
於
不
同
類
型
交
通
號
誌
和
行
人
穿
越
設
施

的
理
解
和
使
用
效
果
如
何
？
這
些
設
施
是
否
足
夠
安
全

且
易
於
理
解
？

 

人
 

事
前

 
認
知

-高
齡
行
人
理
解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表
示
意
義

 

人
 

事
中

 
行
為

-高
齡
行
人
未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任
意
穿
越
道
路

) 
 

老
年
人
如
何
選
擇
穿
越
街
道
時
的
最
佳
路
徑
和
時
機
，
以

減
少
跌
倒
風
險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中

 
時
間

-行
人
通
過
路
口
時
號
誌
倒
數
秒
數

 

老
年
人
對
於
不
同
類
型
號
誌

 
(如
倒
數
計
時
號
誌

) 
的

反
應
如
何
，
以
及
這
些
號
誌
是
否
足
夠
易
於
理
解
和
使

用
？

 

人
 

事
前

 
認
知

-高
齡
行
人
理
解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表
示
意
義

 

路
 

事
前

 
路
口
行
人
號
誌
時
相
設
計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O-14 

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同
前
重
複

) 
 

不
同
年
齡
族
群

 
(初
老
、
中
老
、
老
老

) 
的
高
齡
行
人
事

故
發
生
率
有
何
差
異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老
年
女
性
與
老
年
男
性
在
步
行
速
度
上
的
性
別
差
異
如

何
？

 

人
 

事
前

 
性
別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同
前
重
複

) 
 

年
齡
與
住
院
時
長
之
間
存
在
怎
樣
的
關
係
，
特
別
是
對
於

高
齡
行
人
而
言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後

 
事
故
住
院
時
間
長
短

 

不
同
受
傷
類
型
對
高
齡
行
人
住
院
時
長
有
何
影
響
？

 

人
 

事
中

 
事
故
受
傷
類
型

 
(受
傷
部
位
與
嚴
重
程
度

) 
 

人
 

事
後

 
事
故
住
院
時
間
長
短

 

 
(同
前
重
複

)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高
齡
行
人
在
不
同
類
型
受
傷

 
(如
腹
部
、

頭
部
、
頸
部

) 
的
住
院
率
如
何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事
故
受
傷
類
型

 
(受
傷
部
位
與
嚴
重
程
度

)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後

 
事
故
是
否
住
院

 
(計
算
比
率

)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受
傷
類
型
及
比
例
，
在
急
診
部
門
的
就
診

情
況
有
何
差
異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O-15 

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人
 

事
中

 
事
故
受
傷
類
型

 
(受
傷
部
位
與
嚴
重
程
度

)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後

 
急
診
判
斷
與
處
理
方
式

 

S
U

V
和
小
型
車
對
於
高
齡
行
人
的
撞
擊
是
否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哪
一
類
車
輛
對
高
齡
行
人
造
成
的
傷
害
更
為
嚴

重
？

 

車
 

事
前

 
事
故
車
輛
車
種

/車
型

 

是
否
有
證
據
顯
示
，
隨
著
車
輛
尺
寸
和
重
量
的
增
加
，
高

齡
行
人
遭
受
的
撞
擊
傷
害
也
相
應
增
加
？

 
車

 
事
前

 
事
故
車
輛
車
種

/車
型

 

曾
在
上
放
學
時
經
歷
過
行
人
碰
撞
事
故
的
學
童
比
例
？

 
人

 
事
前

 
年
齡

 
(1

2
歲
以
下

) 
 

人
 

事
前

 
行
人
是
否
曾
經
遭
遇
事
故

 

事
故
高
峰
期
是
否
與
學
童
上
下
學
時
間
一
致
？

 
環
境

 
事
中

 
事
故
時
間

 

單
獨
行
走
和
陪
同
行
走
的
學
童
發
生
事
故
的
頻
率
是
否

有
差
異
？

 
環
境

 
事
中

 
學
童
單
純
行
走
或
者
有
陪
同
者

 

是
否
獨
自
過
馬
路
是
否
影
響
學
童
違
規
情
形
？

 
環
境

 
事
中

 
學
童
過
馬
路
時
是
否
有
陪
同
者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學
童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e

x
:闖
紅
燈
、
未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 
 

道
路
幾
何

 
(行
穿
設
施
、
道
路
類
型

…
) 
跟
學
童
行
人
碰

撞
事
故
的
頻
率
是
否
有
關
聯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道
路
速
限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劃
設
行
人
穿
越
道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路
口
時
相
設
計

 



  

O-16 

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同
前
重
複

) 
 

不
同
的
道
路
幾
何
是
否
影
響
學
童
違
規
情
形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道
路
速
限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劃
設
行
人
穿
越
道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路
口
時
相
設
計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闖
紅
燈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未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不
同
年
齡
段
的
學
童
在
道
安
教
育
上
是
否
有
程
度
差

異
？

 
 

人
 

事
前

 
學
童
年
齡

 

人
 

事
前

 
認
知

-應
走
道
路
兩
側
或
人
行
道

 

人
 

事
前

 
認
知

-行
人
穿
越
路
口
時
應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人
 

事
前

 
認
知

-行
人
穿
越
路
口
時
不
能
闖
紅
燈

 

不
同
年
齡
段
的
學
童
發
生
事
故
的
頻
率
是
否
有
差
異
？

 
人

 
事
前

 
學
童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學
童
的
受
傷
程
度
、
部
位
、
類
型
比
例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部
位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類
型

 

學
童
事
故
嚴
重
度
分
佈
比
例
？
相
較
於
成
人
，
嚴
重
度
更

高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O-17 

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人
 

事
後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同
前
重
複

) 
 

駕
駛
是
否
違
規
與
學
童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是
否
有
關
聯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酒
駕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闖
紅
燈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未
禮
讓
行
人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超
速

 

駕
駛
違
規
類
型

 
(超
速
、
闖
紅
燈

…
) 
與
學
童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是
否
有
關
聯
？

 
 

 
駕
駛
違
規
行
為

 

 
(同
前
重
複

) 
 

道
路
幾
何
跟
事
故
嚴
重
程
度
是
否
有
關
聯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道
路
速
限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坡
度

 

 
(同
前
重
複

) 
 

行
穿
設
施
跟
事
故
嚴
重
程
度
是
否
有
關
聯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劃
設
行
人
穿
越
道

 

 
(同
前
重
複

) 
 



  

O-18 

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路
口
時
相
設
計

 

 
(同
前
重
複

) 
 

不
同
年
齡
段
的
學
童
發
生
事
故
的
嚴
重
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同
前
重
複

) 
 

不
同
車
種
與
學
童
發
生
碰
撞
事
故
的
嚴
重
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同
前
重
複

) 
 

車
 

事
前

 
事
故
車
輛
車
種

/車
型

 

 
(同
前
重
複

) 
 

高
齡
行
人
違
規
穿
越
道
路
的
事
故
件
數
比
例
比
較
高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同
前
重
複

) 
 

未
成
年
行
人
違
規
穿
越
道
路
的
事
故
件
數
比
例
比
較

高
？

 

人
 

事
前

 
年
齡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同
前
重
複

) 
 

在
哪
一
種
事
故

 
(例
如
位
置
路
口
與
非
路
口
、
直
行
路
段

與
轉
彎
路
段

 
)，
行
人
違
規
穿
越
道
路
的
事
故
嚴
重
度
比

路
 

事
中

 
事
故
位
置

 

 
(同
前
重
複

) 
 



  

O-19 

分
析
議
題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較
高
？

 
路

 
事
前

 
路
口
型
態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同
前
重
複

) 
 

在
清
晨

/傍
晚

/半
夜
等
能
見
度
較
差
的
時
間
，
行
人
違
規

穿
越
道
路
的
事
故
嚴
重
度
比
較
高
？

 

人
 

事
中

 
事
故
時
間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中

 
可
視
程
度

 

 
(同
前
重
複

) 
 

路
 

事
前

 
照
明
設
備

 

 
(同
前
重
複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同
前
重
複

) 
 

   
 



 

 

  



 

 

 

 

 

 

 

 

附冊 P-事故肇因分析資料缺口對照表  



 

 



  

P-1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前

 
 

(篩
選
用

) 
事
故
當

事
人
年
齡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環
境

 
事
中

 
 

(曝
光
量

) 
-高
齡
者

車
流
量

 
V

 
 

 
V

 
 

 
V

 
B

 
透
過
監
理
系
統
取
得
車
輛
年
行
駛
里
程

與
車
輛
持
有
人
年
齡
篩
選
後
加
以
計
算

 

人
 

事
前

 
 

(曝
光
量

) 
高
齡
者

有
駕
照
人
數

 
V

 
 

 
V

 
 

 
V

 
B

 
交
通
部
統
計
查
詢
網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人
 

事
前

 
 

(曝
光
量

) 
高
齡
者

人
數

 
V

 
 

 
V

 
 

 
V

 
B

 
由
人
口
數
資
料
透
過
年
齡
刪
選
而
得

 

車
 

事
前

 
運
具
別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闖
紅
燈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紅
燈
左
轉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P-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未
禮
讓
行

人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騎
至
快
車

道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騎
至
人
行

道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機
車
未
於

路
口
兩
階
段
左
轉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跨
越
停
止

線
 

V
 

 
 

 
V

 
 

V
 

F
 

⚫
 
透
過
路
口

C
C

T
V
影
像
辨
識

 



  

P-3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違
規
停
車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超
速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危
險
行
為

-車
速
過
慢

 
V

 
 

 
 

V
 

V
 

 
E

 
⚫

 
車
載
裝
置

O
B

U
紀
錄

 

⚫
 
道
路

C
C

T
V
影
像
辨
識

 

人
 

事
中

 
危
險
行
為

-任
意
變
換

車
道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車
輛
軌
跡
蒐
集
現
場
資
料

 



  

P-4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中

 
危
險
行
為

-蛇
行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車
輛
軌
跡

 

人
 

事
中

 
危
險
行
為

-未
與
前
車

保
安
全
距
離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軌
跡

 

人
 

事
中

 
危
險
行
為

-車
輛
加
速

/煞
車
過
快

 
V

 
 

 
 

V
 

 
V

 
F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軌
跡

 

人
 

事
中

 
車
輛
行
駛
無
法
定
向

容
易
偏
移

 
(非
刻
意

為
之

)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軌
跡
蒐

 



  

P-5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中

 
車
輛
行
駛
加
減
速
不

穩
定

 
(非
刻
意
為
之

)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軌
跡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視
覺
狀
況

 

V
 

 
 

V
 

 
V

 
 

A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聽
覺
狀
況

 

V
 

 
 

V
 

 
V

 
 

A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反
應
速
度

 

V
 

 
 

V
 

 
 

V
 

A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中

 
事
故
原
因
紀
錄

-閃
避

不
及

 

V
 

 
 

 
V

 
 

V
 

F
 

⚫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軌
跡
判
斷
是
否
有
閃

避
行
為

 

⚫
 
透
過
車
載
裝
置

 
(O

B
U

) 
紀
錄
判

斷
是
否
有
閃
避
行
為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駕
駛

) 
反

應
速
度

 
V

 
 

 
V

 
 

 
V

 
B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P-6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功
能
測
驗
。

 

⚫
 
另
可
考
慮
透
過
自
然
駕
駛
紀
錄

 

車
 

事
前

 
車
況
紀
錄

-輪
胎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車
 

事
前

 
車
況
紀
錄

-轉
向
操
作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車
 

事
前

 
車
況
紀
錄

-底
盤
結
構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車
 

事
前

 
車
況
紀
錄

-燈
光
照
明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視
角
遮
蔽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或
許
另
可
透
過
事
故
現
場
圖
進
行

判
斷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速
限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車
道
數

 

V
 

 
 

V
 

 
V

 
 

A
 

⚫
 
車
輛
偵
測
器
動
態
資
料

V
2

.0
有

總
車
道
數
資
料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
 
需
要
透
過

V
D
位
置
與
事
故
現
場



  

P-7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勾
稽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路
口
轉
向

可
能
衝
突
點
數
量

 
V

 
 

 
V

 
 

 
V

 
B

 

交
通
局
應
有
路
口
時
相
與
轉
向
資
料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可
加
以
推

算
衝
突
點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路
肩
寬
度

 
V

 
 

 
 

V
 

 
V

 
F

 
洽
公
路
基
本
資
料
庫
或
者
道
路
施
工
圖

查
詢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防
滑
鋪
面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中
央
分
隔

島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環
境

 
事
中

 
事
故
時
間
點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環
境

 
事
中

 
事
故
原
因
紀
錄

-光
線

照
明
不
足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環
境

 
事
前

 
有
無
設
置
路
燈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中

 
事
故
當
事
人

-乘
客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紅
燈
穿
越

路
口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P-8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未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人
 

事
中

 
高
齡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V

 
 

 
 

V
 

 
V

 
F

 
 

(建
議

)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人
 

事
前

 
高
齡
行
人
站
立
與
移

動
不
穩

 
V

 
 

 
V

 
 

V
 

 
A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P-9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行
人

) 
視

覺
狀
況

 
V

 
 

 
V

 
 

V
 

 
A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行
人

) 
聽

覺
狀
況

 
V

 
 

 
V

 
 

V
 

 
A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行
人

) 
反

應
速
度

 
V

 
 

 
V

 
 

 
V

 
B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中

 
車
輛
未
停
止
行
駛
並

禮
讓
行
人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建
議

) 
另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與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環
境

 
事
中

 
事
故
原
因
紀
錄

-車
速

V
 

 
 

 
V

 
 

V
 

F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P-10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過
快
行
人
閃
避
不
及

 
車
輛
與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加
以
判
斷

 

環
境

 
事
中

 
車
速
紀
錄

 

V
 

 
 

 
V

 
V

 
 

E
 

⚫
 
車
載
裝
置

 
(O

B
U

) 
紀
錄

 

⚫
 
行
車
紀
錄
器
紀
錄

 

⚫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移
動
軌
跡
與
速
度

 

路
 

事
前

 
路
口
是
否
劃
設
行
人

穿
越
道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詢
問
道
路
交
通
標
線
劃
設
資

訊
 

路
 

事
前

 
路
口
是
否
設
置
行
人

穿
越
號
誌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詢
問
路
口
交
通
號
誌
設
置
資

訊
 

路
 

事
前

 
路
口
號
誌
時
相

 
V

 
 

 
V

 
 

 
V

 
已
取
得

 
洽
交
通
局
詢
問
路
口
交
通
號
誌
時
相
資

訊
 

環
境

 
事
中

 
路
口
車
輛
與
行
人

T
T

C
 (

T
im

e 
T

o
 

C
o

ll
is

io
n
，
碰
撞
時

間
) 

 

V
 

 
 

 
V

 
 

V
 

F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 

車
輛
與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並
計
算
得
知

 

環
境

 
事
中

 
路
口
車
輛
與
行
人

P
E

T
 (

P
o

st
 

en
cr

o
ac

h
m

en
t 

ti
m

e，
後
侵
占
時
間

) 
 

V
 

 
 

 
V

 
 

V
 

F
 

可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C

C
T

V
資
料
動

軌
跡
並
計
算
得
知

 

人
 

事
前

 
高
齡
行
人
性
別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P-11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健
康

-四
肢
狀

況
 

V
 

 
 

V
 

 
V

 
 

A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者
健
康

-慢
性
病

史
 

V
 

 
 

V
 

 
 

V
 

B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車
 

事
中

 
事
故
調
查

-繫
安
全
帶

 

(汽
車

)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車
 

事
中

 
事
故
調
查

-戴
安
全
帽

 

(機
車

)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車
 

事
前

 
 

(汽
車

) 
安
全
帶
可

V
 

 
 

 
V

 
V

 
 

E
 

建
議
車
輛
回
檢
時
增
加
此
項
目
紀
錄

 



  

P-1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正
常
運
作

 

車
 

事
前

 
 

(機
車

) 
安
全
帽
結

構
完
整
無
裂
痕

 
V

 
 

 
 

V
 

 
V

 
F

 
建
議
事
故
調
查
時
增
加
此
項
目

 

環
境

 
事
前

 
事
故
通
報
機
制
類
別

 
V

 
 

V
 

 
 

 
V

 
已
取
得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環
境

 
事
中

 
事
故
救
援

 
(醫
療

) 

抵
達
時
間

 
V

 
 

V
 

 
 

V
 

 
已
取
得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環
境

 
事
中

 
 

(曝
光
量

) 
-機
車
車

流
量

 

V
 

 
 

V
 

 
 

V
 

B
 

⚫
 
透
過
監
理
系
統
篩
選
機
車
取
得
車

輛
年
行
駛
里
程
後
加
以
計
算
。

 

⚫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公
路
局

-公
路

交
通
量
調
查
統
計
表

 

(h
tt

p
s:

//
w

w
w

.t
h
b

.g
o

v
.t

w
/N

e
w

s_

D
o

w
n
lo

ad
.a

sp
x
?
n
=

2
7

3
an

d
sm

s=

1
2

8
2
3

) 
 

⚫
 
公
路
交
通
量
調
查
統
計
地
圖

h
tt

p
s:

//
k
ia

n
g
.g

it
h

u
b

.i
o

/t
h
b

-

tr
af

fi
c/

 

⚫
 
政
府
資
料
開
放
平
台

 
(僅
有
少
部

分
上
傳

) 

h
tt

p
s:

//
d

at
a.

g
o

v
.t

w
/d

at
a
se

ts
/s

e
ar



  

P-13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ch
?
p

=
1

an
d

si
ze

=
1

0
an

d
s=

_
sc

o
re

_
d

es
ca

n
d

rt
t=

1
9

6
3
3
 

人
 

事
前

 
 

(曝
光
量

) 
機
車
駕

照
人
數

 
V

 
 

V
 

 
 

 
V

 
已
取
得

 
交
通
部
統
計
查
詢
網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人
 

事
前

 
 

(曝
光
量

) 
機
車
輛

數
 

V
 

 
V

 
 

 
 

V
 

已
取
得

 

⚫
 
交
通
部
統
計
查
詢
網

h
tt

p
s:

//
st

at
.m

o
tc

.g
o

v
.t

w
/m

o
cd

b
/

st
m

a
in

.j
sp

?
sy

s=
1

0
0

an
d

fu
n
id

=
a3

3
0

1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平
衡

感
 

V
 

 
 

 
V

 
 

V
 

F
 

⚫
 
機
車
操
作
平
衡
測
試

 
(收
集
成
本

高
、
難
以
全
面
取
得

) 
 

⚫
 
問
卷
自
評

 

人
 

事
前

 
認
知

-機
車
加
減
速
操

控
穩
定
性

 
V

 
 

 
 

V
 

 
V

 
F

 

⚫
 
加
減
速
操
控
實
驗

 
(收
集
成
本

高
、
難
以
全
面
取
得

) 
 

⚫
 
問
卷
自
評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轉
彎

穩
定
性

 
V

 
 

 
 

V
 

 
V

 
F

 

⚫
 
轉
彎
穩
定
性
操
控
實
驗

 
(收
集
成

本
高
、
難
以
全
面
取
得

) 
 

⚫
 
問
卷
自
評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行
駛
加
速

度
 

V
 

 
 

 
V

 
 

V
 

F
 

⚫
 
道
路
監
視
器

C
C

T
V
資
料

 
(透
過

A
I
影
像
辨
識

) 
 

⚫
 
行
車
記
錄
器
資
料

 
(速
率
、
影



  

P-14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像
)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與
前

方
車
輛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V
 

 
 

 
V

 
 

V
 

F
 

 個
體
：
連
結
至
個
別
機
車
騎
士

 

⚫
 
駕
駛
模
擬
器
情
境
測
驗

 
(收
集
成

本
高

) 
 

⚫
 
情
境
問
項
紙
本
測
驗

 
(測
驗
效
度

需
再
檢
驗

) 
 

總
體
：

 

⚫
 
道
路
監
視
器

 
(C

C
T

V
) 

A
I
辨
識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應
佩

戴
安
全
帽

 
V

 
 

 
 

V
 

V
 

 
E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應
行

駛
於
慢
車
道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人
 

事
前

 
認
知

-機
車
應
於
規
範

路
口
進
行
兩
階
段
左

轉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應
維

持
定
向

 
(不
該
蛇
行

) 
 

V
 

 
 

 
V

 
V

 
 

E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與
前
車
間

距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P-15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行
車
紀
錄
器
影
像
辨
識

 

⚫
 
道
路
監
視
器

 
(C

C
T

V
) 

A
I
辨
識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騎
乘
有
否

配
戴
安
全
帽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行
駛
至
快

車
道
上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道
路
監
視
器

 
(C

C
T

V
) 

A
I
影
像

辨
識
機
車
軌
跡

 

⚫
 
行
車
紀
錄
器
影
像
辨
識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於
規
範
應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P-16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兩
階
段
左
轉
路
口
逕

行
左
轉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路
監
視
器

 
(C

C
T

V
) 

A
I
影
像

辨
識
機
車
軌
跡

 

⚫
 
行
車
紀
錄
器
影
像
辨
識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移
動
呈
蛇

行
軌
跡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
 
道
路
監
視
器

 
(C

C
T

V
) 

A
I
影
像

辨
識
機
車
軌
跡

 

⚫
 
行
車
紀
錄
器
影
像
辨
識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較
易

發
生
事
故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人
 

事
前

 
認
知

-騎
乘
機
車
發
生

事
故
時
受
傷
程
度
較

高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人
 

事
前

 
認
知

-路
口
綠
燈
起
步

行
駛
時
，
預
想
橫
向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P-17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車
道
有
人
可
能
闖
紅

燈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停
等
紅
燈
時
宜
避
免

停
在
後
方
車
輛
動
線

上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停
車
後
，
凡
起
步
前

都
應
轉
頭
察
看
確
認

左
右
安
全
再
起
步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接
近
路
口
時
預
想
右

方
支
線
來
車
可
能
不

會
停
車
禮
讓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應
從
前
車
的
車
速
、

路
線
判
斷
其
是
否
可

能
右
轉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接
近
路
口
時
應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P-18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觀
察
對
向
車
輛
是
否

有
左
轉
意
圖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時
常
開
大
燈
可
提
高

被
視
性

 
(視
線
不
佳

時
若
忘
記
開
大
燈
就

有
安
全
疑
慮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右
轉
前
宜
盡
量
靠

右
，
若
行
駛
路
線
在

右
方
留
有
較
大
空

間
，
可
能
讓
其
他
車

輛
乘
隙
而
入
，
衍
生

危
險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要
注
意
其
他
如
前
方

停
路
邊
的
車
輛
突
然

開
入
車
道
或
打
開
車

門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P-19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機
車
隨
意
穿
越
同
向

的
汽
車
道
是
相
當
危

險
的
行
為
，
因
為
同

向
的
內
側
車
道
車
輛

視
野
可
能
被
外
側
車

道
的
車
輛
擋
住
，
而

無
法
看
見
穿
越
車
道

而
來
的
機
車
。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接
近
路
口
時
若

身
旁
有
一
部
汽
車
，

小
心
該
汽
車
是
否
右

轉
與
對
向
可
能
的
來

車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意
圖
由
車
輛
右

側
超
越
或
右
轉
時
，

應
特
別
留
意
該
車
行

駛
方
向
，
不
宜
直
接

從
右
側
通
過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P-20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應
養
成
不
可
跨
越
中

心
線
習
慣
，
並
且
預

想
對
向
車
輛
可
能
侵

犯
自
己
的
車
道
而
特

別
小
心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在
未
劃
設
車
道
中
心

線
仍
宜
靠
右
行
駛
，

並
防
範
他
人
侵
犯
我

車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雨
天
機
車
在
煞
車
過

程
若
經
過
斑
馬
線
或

車
道
線
，
可
能
因
摩

擦
力
變
化
而
造
成
摔

車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切
勿
穿
梭
車
陣
中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P-21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大
型
車
行
進
中
氣
流

對
周
遭
車
輛
會
有

「
推
」
與
「
吸
」
作

用
，
騎
乘
機
車
與
開

車
者
均
應
注
意
此
危

險
特
性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機
車
直
接
停
在
汽
車

道
上
等
待
左
轉
有
一

定
風
險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從
兩
部
行
駛
中
的
車

輛
中
間
超
車
有
危
險

性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騎
機
車
時
宜
特
別
注

意
前
方
路
況
以
提
早

發
現
與
因
應
，
如
人

孔
蓋
、
坑
洞
或
前
有

車
輛
停
駐
，
妨
礙
直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P-2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行
等
情
況

 

人
 

事
前

 
認
知

 
(防
衛
性
駕
駛

) 

-結
伴
騎
乘
機
車
應
避

免
併
行
及
沿
途
聊

天
。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防
禦
性
駕
駛
意
識

) 
 

人
 

事
中

 
行
為

-停
等
紅
燈
時
位

於
後
方
車
輛
動
線
上

 

V
 

 
 

 
V

 
 

V
 

F
 

⚫
 
事
故
現
場
調
查
增
列
此
項
目

 

⚫
 
事
故
現
場
監
視
器

 
(C

C
T

V
資

料
) 
進
行

A
I
影
像
辨
識

 

⚫
 
行
車
記
錄
器
資
料
進
行

A
I
影
像

辨
識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隨
意
穿
越

同
向
的
汽
車
道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另
透
過
事
故
現
場
監
視
器

 

(C
C

T
V
資
料

) 
或
行
車
記
錄
器

資
料
進
行

A
I
影
像
辨
識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直
接
於
前

方
意
圖
右
轉
車
輛
之

右
側
通
過
。

 
V

 
 

 
 

V
 

 
V

 
F

 

⚫
 
事
故
現
場
調
查
增
列
此
項
目

 

⚫
 
事
故
現
場
監
視
器

 
(C

C
T

V
資

料
) 
進
行

A
I
影
像
辨
識

 

⚫
 
行
車
記
錄
器
資
料
進
行

A
I
影
像

辨
識

 



  

P-23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中

 
行
為

-機
車
行
駛
與
大

型
車
距
離
過
近

 
(易

受
氣
流
吸
引

) 
 

V
 

 
 

 
V

 
 

V
 

F
 

⚫
 
事
故
現
場
調
查
增
列
此
項
目

 

⚫
 
事
故
現
場
監
視
器

 
(C

C
T

V
資

料
) 
進
行

A
I
影
像
辨
識

 

⚫
 
行
車
記
錄
器
資
料
進
行

A
I
影
像

辨
識

 

人
 

事
前

 
認
知

-不
應
酒
後
騎
乘

機
車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人
 

事
中

 
違
規
行
為

-機
車
酒
駕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騎
乘
機
車
時
，
先
前

已
連
續
工
作
超
過

8

小
時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_
經
查
屬
實
者

 

⚫
 
事
故
現
場
調
查
表

 
(新
增
欄
位

) 
 

人
 

事
中

 
騎
乘
機
車
時
，
睡
眠

不
足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_
經
查
屬
實
者

 

⚫
 
事
故
現
場
調
查
表

 
(新
增
欄
位

) 
 

人
 

事
中

 
騎
乘
機
車
時
，
處
理

V
 

 
 

 
V

 
V

 
 

E
 

⚫
 
事
故
現
場
調
查
表

 
(新
增
欄
位

) 
 



  

P-24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極
度
憤
怒
或
者
歡
喜

的
心
情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不
佳

 
(e

x
:

未
設
計
慢
車
道

) 
迫

使
機
車
必
須
與
汽
車

爭
道

 

V
 

 
 

V
 

 
 

V
 

B
 

⚫
 
事
故
現
場
紀
錄

 

⚫
 
道
路
路
籍
資
料

 
 

⚫
 
全
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資
料
查
詢
系

統
h
tt

p
s:

//
lu

z.
tc

d
.g

o
v
.t

w
/w

eb
/ 

環
境

 
事
前

 
未
設
置
執
法
手
段

 

(e
x
:科
技
執
法
、
警

力
取
締

) 
誘
使
機
車

騎
士
超
速

 

V
 

 
 

V
 

 
 

V
 

B
 

⚫
 
事
故
現
場
紀
錄

 

⚫
 
警
力
派
遣
勤
務
資
料

 

環
境

 
事
中

 
塞
車
嚴
重
誘
使
機
車

於
車
陣
中
穿
梭

 
V

 
 

 
V

 
 

 
V

 
B

 

⚫
 
車
輛
偵
測
器
動
態
資
料

V
2

.0
_
車

速
車
流
狀
況

 

⚫
 
需
要
透
過

V
D
位
置
與
事
故
現
場

勾
稽

 

路
 

事
前

 
道
路
兩
側
有
吸
引
機

車
騎
士
注
意
力
事
物

 

(e
x
:閃
光
、
顏
色

) 
 

V
 

 
 

 
V

 
V

 
 

E
 

⚫
 
事
故
現
場
紀
錄

 
(增
加
欄
位

) 
 

人
 

事
前

 
機
車
騎
士
對
於
本
身

騎
乘
能
力
過
分
有
信

心
 

V
 

 
 

 
V

 
 

V
 

F
 

⚫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認
知
問
卷
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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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規
範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定
期
回
檢

確
保
安
全
品
質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具
備
輔
助

駕
駛
系
統

 
(A

D
A

S
) 

 
V

 
 

 
 

V
 

V
 

 
E

 

⚫
 
事
故
現
場
紀
錄

 
(增
加
欄
位

) 
 

⚫
 
建
議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增
加
此
項
目

紀
錄

 

車
 

事
前

 
車
輛
是
否
具
備
危
險

駕
駛
狀
況
的
警
示
裝

置
 

V
 

 
 

 
V

 
V

 
 

E
 

⚫
 
事
故
現
場
紀
錄

 
(增
加
欄
位

) 
 

⚫
 
建
議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增
加
此
項
目

紀
錄

 

車
 

事
中

 
車
輛
移
動
速
度
與
方

向
 

V
 

 
 

 
V

 
 

V
 

F
 

⚫
 
事
故
現
場
紀
錄

 

⚫
 
當
事
人
筆
錄
、
現
場
目
擊
者
筆
錄

 

⚫
 
現
場
監
視
器
與
行
車
記
錄
器
判
讀

 

車
 

事
後

 
事
故
車
輛
受
損
程
度

紀
錄

 
V

 
 

 
 

V
 

V
 

 
E

 

⚫
 
事
故
現
場
紀
錄

 

⚫
 
現
場
蒐
證
圖
像
紀
錄

 

⚫
 
撞
擊
散
落
物
影
像
紀
錄

 

⚫
 
現
場
散
落
物
相
對
位
置
圖

 

人
 

事
中

 
機
車
事
故
當
事
人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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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人
 

事
中

 
機
車
事
故
當
事
人
受

傷
部
位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人
 

事
中

 
機
車
騎
士
煞
車
控
制

穩
定
度

 
V

 
 

 
 

V
 

 
V

 
F

 
⚫

 
車
載
裝
置

 
(O

B
U

) 
紀
錄

 

路
 

事
前

 
道
路
鋪
面
是
否
會
令

機
車
煞
停
時
容
易
打

滑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現
場
採
證
並
比
對
道
路
路
籍
資
料

 

路
 

事
前

 
道
路
兩
側
是
否
有
堅

硬
物
體
，
若
機
車
煞

停
打
滑
時
撞
擊
會
造

成
嚴
重
傷
亡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現
場
採
證
並
比
對
道
路
路
籍
資
料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導
致
視
線

遮
蔽
，
無
法
及
時
觀

察
到
其
他
方
向
來
車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路
 

事
前

 
道
路
坡
度
變
化
大
，

導
致
機
車
騎
乘
時
顛

簸
 

V
 

 
 

V
 

 
V

 
 

A
 

洽
公
路
基
本
資
料
庫
或
者
道
路
施
工
圖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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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路
 

事
前

 
道
路
轉
彎
幅
度
大
，

機
車
過
彎
時
較
為
危

險
 

V
 

 
 

V
 

 
V

 
 

A
 

洽
公
路
基
本
資
料
庫
或
者
道
路
施
工
圖

查
詢

 

路
 

事
前

 
道
路
速
限
設
定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路
 

事
前

 
有
無
道
路
速
限
告
警

標
誌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交
通
標
誌
設
置
資
訊

 

環
境

 
事
中

 
機
車
於
路
口
轉
向
與

其
他
車
輛
動
線
衝
突

點
 

V
 

 
 

 
V

 
 

V
 

F
 

交
通
局
應
有
路
口
時
相
與
轉
向
資
料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可
加
以
推

算
衝
突
點

 

環
境

 
事
中

 
機
車
於
路
口
轉
向
時

速
度
變
化

 
V

 
 

 
 

V
 

 
V

 
F

 
路
口

C
C

T
V
資
料
透

A
I
影
像
辨
識
機

車
移
動
軌
跡
與
速
度

 

環
境

 
事
中

 
天
候

-風
速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環
境

 
事
前

 
季
節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_
有
月
份
可

推
算
季
節

 

環
境

 
事
中

 
氣
候

-溫
度

 
V

 
 

 
V

 
 

 
V

 
B

 
採
用
氣
象
資
料
透
過
事
故
時
間
篩
選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車
道
數

 
V

 
 

V
 

 
 

V
 

 
已
取
得

 
⚫

 
車
輛
偵
測
器
動
態
資
料

V
2

.0
有

總
車
道
數
資
料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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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未
介
接

) 
 

⚫
 
需
要
透
過

V
D
位
置
與
事
故
現
場

勾
稽

 

路
 

事
前

 
道
路
資
訊

-道
路
等
級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環
境

 
事
前

 
道
路
位
於
商
業
區

 

(e
x
:貨
車
路
邊
臨
停

情
形
較
多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註
：
有
事
故
地
點
資
料
，
再
對
照
轉
換

成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環
境

 
事
前

 
道
路
位
於
住
宅
區

 

(e
x
:行
人
較
多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註
：
有
事
故
地
點
資
料
，
再
對
照
轉
換

成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環
境

 
事
前

 
道
路
位
於
工
業
區

 

(e
x
:有
大
型
車
輛
進

出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註
：
有
事
故
地
點
資
料
，
再
對
照
轉
換

成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環
境

 
事
前

 
事
故
發
生
所
屬
縣
市

別
 

V
 

 
V

 
 

 
V

 

 
(州
別

)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環
境

 
事
中

 
 

(曝
光
量

) 
-行
人
流

V
 

 
 

 
V

 
 

V
 

F
 

可
透
過

C
C

T
V
影
像
資
料
進
行

A
I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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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量
 

識
行
人
軌
跡
與
計
算
流
量

 

人
 

事
前

 
 

(曝
光
量

) 
-全
國
人

口
數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進
階
欄
位
：
曝
光
量

) 

_
人
口
數

 

人
 

事
前

 
行
人
年
齡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中

 
行
人
步
行
速
度

 
V

 
 

 
 

V
 

 
V

 
F

 
可
透
過

C
C

T
V
影
像
資
料
進
行

A
I
辨

識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人
 

事
中

 
行
人
起
步

/停
止
反
應

時
間

 
V

 
 

 
 

V
 

 
V

 
F

 
透
過

C
C

T
V
影
像
資
料
進
行

A
I
辨
識

計
算
行
人
起
步

/停
止
反
應
時
間

 

人
 

事
前

 
老
人
持
續
站
立
時
間

 

V
 

 
 

V
 

 
 

V
 

B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老
人
站
立
姿
勢

 
(是

否
筆
直

) 
 

V
 

 
 

V
 

 

V
 

 
(是
否
需

拐
杖

) 
 

 
E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行
人
反
應
時
間

 

V
 

 
 

V
 

 
 

V
 

B
 

⚫
 
透
過
健
檢
資
料
取
得

 

⚫
 
高
齡
換
照
時
需
進
行
體
檢
及
認
知

功
能
測
驗
。

 

人
 

事
前

 
高
齡
行
人
風
險
程
度

感
受

 
V

 
 

 
 

V
 

 
V

 
F

 
透
過
問
卷
自
評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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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環
境

 
 
事
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資
訊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有
事
故
地
點

資
料
，
再
對
照
轉
換
成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路
 

事
前

 
路
口
是
否
設
置
行
人

穿
越
道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交
通
標
誌
劃
設
資
訊

 

路
 

事
前

 
是
否
設
置
天
橋
或
地

下
道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或
工
務
局
應
有
施
工
相
關
資

訊
 

(天
橋
、
地
下
道

) 
 

路
 

事
前

 
是
否
設
置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交
通
號
誌
設
置
資
訊

 

路
 

事
前

 
是
否
設
置
行
人
專
用

道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交
通
標
誌
劃
設
資
訊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人
行
道
鋪

面
類
型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或
工
務
局
應
有
施
工
相
關
資

訊
 

(人
行
道
鋪
面

) 
 

路
 

事
中

 
人
行
道
是
否
有
阻
礙

物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V

 
 

 
 

V
 

 
V

 
F

 
監
視
器

 
(C

C
T

V
) 
影
像
透
過

A
I
辨
識

行
人
移
動
軌
跡

 

人
 

事
中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V

 
 

 
 

V
 

 
V

 
F

 
監
視
器

 
(C

C
T

V
) 
影
像
透
過

A
I
辨
識

行
人
移
動
速
度
與
加
速
度

 

路
 

事
中

 
人
行
道
是
否
有
阻
礙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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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物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路
 

事
前

 
路
面
高
度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或
工
務
局
應
有
施
工
相
關
資

訊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置
斜
坡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或
工
務
局
應
有
施
工
相
關
資

訊
 

路
 

事
前

 
路
口
號
誌
是
否
有
行

人
保
護

 
(專
用

) 
時

相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詢
問
路
口
交
通
號
誌
時
相
資

訊
 

人
 

事
前

 
認
知

-高
齡
行
人
理
解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表
示

意
義

 

V
 

 
 

 
V

 
 

V
 

F
 

透
過
問
卷
自
評
方
式

 

人
 

事
中

 
行
為

-高
齡
行
人
未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任
意

穿
越
道
路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路
 

事
中

 
時
間

-行
人
通
過
路
口

時
號
誌
倒
數
秒
數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詢
問
路
口
交
通
號
誌
時
相
資

訊
 

人
 

事
前

 
認
知

-高
齡
行
人
理
解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表
示

意
義

 

V
 

 
 

 
V

 
 

V
 

F
 

透
過
問
卷
自
評
方
式

 



  

P-3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路
 

事
前

 
路
口
行
人
號
誌
時
相

設
計

 
V

 
 

 
V

 
 

 
V

 
 

B
 

洽
交
通
局
詢
問
路
口
交
通
號
誌
時
相
資

訊
 

人
 

事
後

 
事
故
住
院
時
間
長
短

 
V

 
 

 
V

 
 

 
V

 
B

 
健
保
資
料
庫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人
 

事
中

 
事
故
受
傷
類
型

 
(受

傷
部
位
與
嚴
重
程
度

) 
 

V
 

 
V

 
 

 

V
 

 
(僅
嚴
重

程
度

)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後

 
事
故
是
否
住
院

 
(計

算
比
率

) 
 

V
 

 
 

V
 

 
 

V
 

B
 

健
保
資
料
庫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人
 

事
後

 
急
診
判
斷
與
處
理
方

式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車
 

事
前

 
事
故
車
輛
車
種

/車
型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車
 

事
前

 
事
故
車
輛
車
種

/車
型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前

 
年
齡

 
(1

2
歲
以
下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前

 
行
人
是
否
曾
經
遭
遇

事
故

 
V

 
 

 
 

V
 

V
 

 
B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行

人
事
故
時

) 
 

環
境

 
事
中

 
事
故
時
間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P-33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環
境

 
事
中

 
學
童
單
純
行
走
或
者

有
陪
同
者

 
V

 
 

 
 

V
 

 
V

 
F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中

 
學
童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e
x
:闖
紅
燈
、
未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 
 

V
 

 
V

 
 

 
 

V
 

已
取
得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路
 

事
前

 
道
路
設
計

-道
路
速
限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闖
紅

燈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行
人
違
規
行
為

-未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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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前

 
學
童
年
齡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前

 
認
知

-應
走
道
路
兩
側

或
人
行
道

 
V

 
 

 
 

V
 

 
V

 
F

 
透
過
問
卷
自
評
方
式

 

人
 

事
前

 
認
知

-行
人
穿
越
路
口

時
應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V

 
 

 
 

V
 

 
V

 
F

 
透
過
問
卷
自
評
方
式

 

人
 

事
前

 
認
知

-行
人
穿
越
路
口

時
不
能
闖
紅
燈

 
V

 
 

 
 

V
 

 
V

 
F

 
透
過
問
卷
自
評
方
式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嚴
重

程
度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部
位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人
 

事
後

 
學
童
事
故
受
傷
類
型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未
介
接

)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酒
駕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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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規
行
為

-闖
紅
燈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未
禮
讓
行
人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事
故
駕
駛
是
否
有
違

規
行
為

-超
速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違
規
舉
發
件
數

M
3

)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駕
籍

M
3
_
道
安
講
習

違
規
條
款

) 
 

人
 

事
中

 
C

3
 –

 N
u

m
b

er
 o

f 

F
o

rm
s 

S
u
b

m
it

te
d

 f
o

r 

P
er

so
n
s 

N
o

t 
in

 

M
o

to
r 

V
eh

ic
le

s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紀

錄
表
單
數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第
幾
當
事

人
與
當
事
者
區
分

 
(駕
駛
車
種

/乘
客

/行

人
) 

 



  

P-36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車
 

事
中

 
C

4
 –

 N
u

m
b

er
 o

f 

V
eh

ic
le

 F
o

rm
s 

S
u
b

m
it

te
d

 (
事
故
涉

及
車
輛
數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第
幾
當
事

人
與
當
事
者
區
分

 
(駕
駛
車
種

/乘
客

/行

人
) 

 

人
 

事
中

 
C

5
 –

 N
u

m
b

er
 o

f 

M
o

to
r 

V
eh

ic
le

 

O
cc

u
p

an
t 

F
o

rm
s 

S
u
b

m
it

te
d

 (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紀
錄
表
單

數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 
第
幾
當
事

人
與
當
事
者
區
分

 
(駕
駛
車
種

/乘
客

/行

人
) 

 

環
境

 
事
前

 
C

6
 –

 C
o

u
n
ty

 /
 C

7
 

C
it

y
—

F
A

R
S

 O
n
ly

 

(郡
/城
市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路
 

事
前

 
C

1
0

 –
 T

ra
ff

ic
w

a
y
 

Id
en

ti
fi

er
—

F
A

R
S

 

O
n
ly

 (
道
路
識
別
碼

) 
 

 
V

 
 

 
V

 
V

 
 

G
 

配
合
我
國
目
前
道
路
分
級

 
(國
道

/高
快

/

省
道

/縣
道

) 
與
編
號

 

路
 

事
前

 
C

1
3

 –
 O

w
n
er

sh
ip

—

F
A

R
S

 O
n
ly

 (
事
故
主

管
機
關

) 
 

 
V

 
V

 
 

 
V

 
 

已
取
得

 

依
各
地
區
與
道
路
等
級
既
有
所
屬
事
故

處
理
權
責
機
關

 

路
 

事
前

 
C

1
4

 –
 N

at
io

n
al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P-37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H
ig

h
w

a
y
 S

y
st

e
m

—

F
A

R
S

 O
n
ly

 (
是
否
屬

於
國
家
公
路
系
統

)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路
類
別

 

路
 

事
前

 
C

1
5

 –
 S

p
ec

ia
l 

Ju
ri

sd
ic

ti
o

n
—

F
A

R
S

 

O
n
ly

 (
特
殊
管
轄
單

位
) 

 

 
V

 
 

 
V

 
V

 
 

G
 

我
國
各
類
道
處
理
路
事
故
均
有
主
管
機

關
，
未
設
有
特
殊
管
轄
單
位

 

路
 

事
前

 
C

1
6

 –
 M

il
ep

o
in

t—

F
A

R
S

 O
n
ly

 (
道
路
里

程
標
記

) 
 

 
V

 
 

 
V

 
V

 
 

G
 

僅
國
道
有
標
記
里
程
數

 

路
 

事
前

 
C

1
7

 –
 G

lo
b

al
 

P
o

si
ti

o
n
 (
全
球
定
位

經
緯
度

) 
 

 
V

 
 

 
V

 
V

 
 

G
 

建
議
未
來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車
 

事
中

 
C

1
8

 –
 C

ra
sh

 E
v
e
n
ts

 

(事
故
發
生
歷
程
事
件

紀
錄

)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

 

車
 

事
中

 
C

1
9

 –
 F

ir
st

 H
ar

m
fu

l 

E
v
en

t 
(初
始
造
成
傷

害
事
件

)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P-38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從
中
確
認
初
始

造
成
傷
害
事
件

)。
 

車
 

事
中

 
C

2
0

 –
 M

an
n
er

 o
f 

C
o

ll
is

io
n
 o

f 
th

e 
F

ir
st

 

H
ar

m
fu

l 
E

v
en

t 
(事

故
中
兩
車
輛
相
撞
方

式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事
故
類
型

及
形
態

 

路
 

事
前

 
C

2
1

 –
 R

el
at

io
n
 t

o
 

Ju
n
ct

io
n
 (
事
故
發
生

處
兩
道
路
交
界
方
式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事
故
位
置

與
道
路
型
態

 

路
 

事
前

 
C

2
2

 –
 T

y
p

e 
o

f 

In
te

rs
ec

ti
o

n
 (
路
口
型

態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事
故
位
置

與
道
路
型
態

 

路
 

事
中

 
C

2
3

 –
 R

el
at

io
n
 t

o
 

T
ra

ff
ic

w
a
y
 (
事
故
發

生
處
的
車
道
位
置
描

述
) 

 

 
V

 
 

 
V

 
V

 
 

G
 

建
議
未
來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路
 

事
前

 
C

2
4

 –
 W

o
rk

 Z
o

n
e 

(施
工
區
域
與
型
態

) 
 

 
V

 
 

 
V

 
V

 
 

G
 

建
議
未
來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車
 

事
中

 
C

2
7

 –
 S

ch
o

o
l 

B
u
s 

 
V

 
 

 
V

 
V

 
 

G
 

未
來
若
有
需
要
，
建
議
可
於
事
故
調
查



  

P-39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R
el

at
ed

 (
事
故
是
否

涉
及
校
車

)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路
 

事
前

 
C

2
8

 –
 R

ai
l 

G
ra

d
e 

C
ro

ss
in

g
 

Id
en

ti
fi

er
—

F
A

R
S

 

O
n
ly

 (
鐵
路
平
交
道

識
別
碼

) 
 

 
V

 
 

 
V

 
V

 
 

G
 

國
內
並
無
鐵
路
平
交
道
識
別
編
碼

 

環
境

 
事
後

 
C

2
9

 –
 N

o
ti

fi
ca

ti
o

n
 

T
im

e 
E

M
S

—
F

A
R

S
 

O
n
ly

 (
緊
急
醫
療
救

援
通
報
時
間

) 
 

V
 

 
 

V
 

 
V

 
 

A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事
故
發
生
時
間

 

(或
許
可
參
考

) 
 

環
境

 
事
後

 
C

3
1

 –
 E

M
S

 T
im

e 
at

 

H
o

sp
it

al
—

F
A

R
S

 

O
n
ly

 (
緊
急
醫
療
救

援
送
達
醫
院
時
間

) 
 

 
V

 
 

V
 

 
V

 
 

C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到
院
時
間

 

不
限

 
不
限

 
C

3
2

 –
 R

el
at

ed
 

F
ac

to
rs

—
C

ra
sh

 

L
e
v
el

 (
其
他
事
故
相

關
因
素
補
充
紀
錄

) 
 

 
V

 
 

 
V

 
V

 
 

G
 

建
議
未
來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補
充

欄
 

(紀
錄
特
殊
狀
況

) 
 

路
 

事
前

 
C

3
3

 –
 I

n
te

rs
ta

te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P-40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H
ig

h
w

a
y
—

C
R

S
S

 

O
n
ly

 (
是
否
為
跨
州

際
公
路

)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道
路
類
別

 

路
 

事
前

 
C

3
5

 –
 P

o
li

ce
 

Ju
ri

sd
ic

ti
o

n
—

C
R

S
S

 

O
n
ly

 (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所
屬
警
方
單
位
編

號
) 

 

 
V

 
 

V
 

 
V

 
 

C
 

事
故
調
查
過
程
應
有
紀
錄
處
理
員
警
所

屬
分
局
資
訊

 

人
 

事
後

 
S

P
1

 –
 D

ea
th

 

C
er

ti
fi

ca
te

 N
u

m
b

er
 

(死
亡
證
明
編
碼
，
紀

錄
死
亡
地
點
與
數
量

) 
 

 
V

 
 

 
V

 
V

 
 

E
 

我
國
未
有
此
編
碼
設
計

 
(有
記
錄
人
員

死
傷
與
地
區
別

) 
 

人
 

事
中

 
S

P
2

 –
 F

at
al

 I
n
ju

ry
 a

t 

W
o

rk
 (
事
故
致
死
時

是
否
處
於
工
作
狀
態

) 
 

 
V

 
 

 
V

 
V

 
 

G
 

未
來
若
有
需
要
，
建
議
可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前

 
S

P
3

 –
 

R
ac

e/
H

is
p

a
n
ic

 

O
ri

g
in

 (
種
族

/族
裔

來
源

) 
 

 
V

 
 

 
V

 
V

 
 

G
 

未
來
若
有
需
要
，
可
洽
戶
政
資
料
索
取

 

車
 

事
中

 
V

3
 –

 V
eh

ic
le

 
 

V
 

 
 

V
 

V
 

 
G

 
建
議
可
由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當
事
人
區



  

P-41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N
u

m
b

er
—

V
eh

ic
le

 

L
e
v
el

 (
涉
及
事
故
的

車
輛
編
號

) 
 

分
」
資
訊
加
以
整
理

 

人
 

事
中

 
V

4
 –

 N
u

m
b

er
 o

f 

O
cc

u
p

an
ts

 (
乘
客
數

量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第
幾
當
事

人
 

車
 

事
前

 
V

5
 –

 U
n
it

 T
y
p

e 
(車

輛
用
途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車
輛
用
途

 

車
 

事
後

 
V

6
 –

 H
it

-a
n
d

-R
u
n
 

(肇
事
逃
逸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肇
事
逃
逸

 

車
 

事
前

 
V

7
 –

 R
eg

is
tr

at
io

n
 

S
ta

te
 (
車
籍
註
冊
州

) 
 

 
V

 
 

V
 

 
V

 
 

A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應
有
車
籍
註
冊
縣
市

 

車
 

事
前

 
V

8
 –

 R
eg

is
te

re
d

 

V
eh

ic
le

 O
w

n
er

—

F
A

R
S

 O
n
ly

 (
車
輛
擁

有
者

) 
 

 
V

 
 

V
 

 
V

 
 

A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應
有
車
輛
持
有
人
資
訊

 

車
 

事
前

 
v
P

IC
 M

ak
e 

/ 
v
P

IC
 

M
o

d
el

 /
 v

P
IC

 B
o

d
y
 

C
la

ss
 O

v
er

v
ie

w
 

(2
0

2
0
起
改
為

 
V

 
 

 
V

 
V

 
 

G
 

美
國
制
度
，
我
國
無
此
項
目

 



  

P-4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N
C

S
A

 

M
ak

e/
M

o
d

el
/B

o
d

y
T

y
p

e
欄
位

) 
 

車
 

事
前

 
V

9
 –

 V
eh

ic
le

 

Id
en

ti
fi

ca
ti

o
n
 

N
u

m
b

er
 (
車
輛
識
別

號
碼

) 
 

 
V

 
 

 
V

 
V

 
 

G
 

美
國
制
度
，
我
國
無
此
項
目

 

車
 

事
前

 
V

1
0

 –
 V

eh
ic

le
 

M
o

d
el

 Y
ea

r 
(汽
車

車
型
年
份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車
籍

M
3

) 
-事
故
車
齡

 

車
 

事
前

 
V

1
4

 –
 N

C
S

A
 M

a
k
e 

(車
輛
製
造
商

) 
 

 
V

 
 

V
 

 
V

 
 

C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應
有
車
輛
製
造
商
資
訊

 

車
 

事
前

 
V

1
8

 –
 P

o
w

er
 U

n
it

 

G
ro

ss
 V

eh
ic

le
 

W
ei

g
h
t 

R
at

in
g
 (
車

輛
總
重
等
級

) 
 

 
V

 
 

V
 

 
V

 
 

C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應
有
此
資
訊

 

車
 

事
前

 
V

1
9

 –
 V

eh
ic

le
 

T
ra

il
in

g
 (
車
輛
拖
曳

型
態

) 
 

 
V

 
 

V
 

 
V

 
 

C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應
有
此
資
訊

 

車
 

事
前

 
V

2
0

 –
 T

ra
il

er
 

 
V

 
 

 
V

 
V

 
 

G
 

我
國
無
此
項
目

 



  

P-43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V
eh

ic
le

 

Id
en

ti
fi

ca
ti

o
n
 

N
u

m
b

er
 (
拖
車
識
別

碼
) 

 

車
 

事
前

 
V

2
1

 –
 T

ra
il

er
 G

ro
ss

 

V
eh

ic
le

 W
ei

g
h
t 

R
at

in
g
 (
拖
車
總
重
等

級
) 

 

 
V

 
 

V
 

 
V

 
 

C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應
有
此
資
訊

 

車
 

事
中

 
V

2
2

 –
 J

ac
k
k
n
if

e 
(車

輛
聯
結
部
份
發
生
摺

疊
狀
況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聯

結
車
事
故
時

) 
 

車
 

事
前

 
V

2
3

 –
 M

o
to

r 
C

ar
ri

er
 

Id
en

ti
fi

ca
ti

o
n
 

N
u

m
b

er
 (
運
輸

/車
隊

業
者
主
管
機
關
識
別

碼
) 

 

 
V

 
 

V
 

 
V

 
 

C
 

 

車
 

事
前

 
V

2
4

 –
 V

eh
ic

le
 

C
o

n
fi

g
u
ra

ti
o

n
 (
車
輛

配
置

/型
態
規
格

) 
 

 
V

 
 

V
 

 
V

 
 

C
 

確
認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是
否
有
此
資
訊

 

車
 

事
前

 
V

2
5

 –
 C

ar
g
o

 B
o
d

y
 

 
V

 
 

V
 

 
V

 
 

C
 

確
認
車
輛
監
理
系
統
是
否
有
此
資
訊

 



  

P-44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T
y
p

e 
(車
輛
載
運
型

態
) 

 

車
 

事
中

 
V

2
6

 –
 H

az
ar

d
o

u
s 

M
at

er
ia

ls
 

In
v
o

lv
e
m

e
n
t 

/ 

P
la

ca
rd

 (
載
運
危
險

物
質
及
告
示

) 
 

 
V

 
 

V
 

 
V

 
 

C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貨

車
事
故
時

) 
 

車
 

事
中

 
V

2
7

 –
 B

u
s 

U
se

 (
大

客
車
用
途

) 
 

 
V

 
 

V
 

 
V

 
 

C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V

2
8

 –
 S

p
ec

ia
l 

U
se

 

(車
輛
特
定
用
途

) 
 

 
V

 
 

V
 

 
V

 
 

C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V

2
9

 –
 E

m
er

g
e
n
c
y
 

M
o

to
r 

V
eh

ic
le

 U
se

 

(緊
急
情
況
用
途
車

輛
) 

 

 
V

 
 

V
 

 
V

 
 

C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V

3
1

 –
 V

eh
ic

le
 

U
n
d

er
ri

d
e/

O
v
er

ri
d

e 

(車
輛
鑽
底
或
壓
倒
其

他
車
輛

) 
 

 
V

 
 

V
 

 
V

 
 

C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V

3
2

 –
 R

o
ll

o
v
er

 (
車

 
V

 
 

 
V

 
V

 
 

E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P-45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輛
翻
覆

) 
 

車
 

事
中

 
V

3
3

 –
 L

o
ca

ti
o

n
 o

f 

R
o

ll
o

v
er

 (
車
輛
翻
覆

的
道
路
位
置

) 
 

 
V

 
 

 
V

 
V

 
 

E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V

3
4

 –
 A

re
as

 o
f 

Im
p

ac
t—

In
it

ia
l 

C
o

n
ta

ct
 P

o
in

t 
/ 

D
a
m

a
g
ed

 A
re

a
s 

(車

輛
撞
擊
點

/損
傷
區

域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車
輛
撞
擊

部
位

 
(最
初

) 
(其
它

) 
 

車
 

事
中

 
V

3
5

 –
 E

x
te

n
t 

o
f 

D
a
m

a
g
e 

(車
輛
損
壞

程
度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後

 
V

3
6

 –
 V

eh
ic

le
 

R
e
m

o
v
al

 (
事
故
車
輛

由
現
場
移
除
方
式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V

3
8

 –
 M

o
st

 

H
ar

m
fu

l 
E

v
en

t 
(事

故
中
導
致
最
嚴
重
傷

亡
/財
損
的
事
件

/元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從
中
確
認
初
始



  

P-46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素
) 

 
造
成
傷
害
事
件

)。
 

車
 

事
中

 
V

3
9

 –
 F

ir
e 

O
cc

u
rr

en
ce

 (
事
故
發

生
時
車
輛
是
否
起
火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不
限

 
V

4
1

 –
 R

el
at

ed
 

F
ac

to
rs

—
V

e
h
ic

le
 

L
e
v
el

 (
其
他
車
輛
相

關
因
素
補
充
紀
錄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D

3
 –

 V
eh

ic
le

 

N
u

m
b

er
—

D
ri

v
er

 

L
e
v
el

 (
涉
及
駕
駛
人

的
車
輛
編
號

) 
 

 
V

 
 

 
V

 
V

 
 

G
 

建
議
可
由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當
事
人
區

分
」
資
訊
加
以
整
理

 

車
 

事
中

 
D

4
 –

 D
ri

v
er

 

P
re

se
n
ce

 (
事
故
發
生

時
駕
駛
是
否
在
車
輛

上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前

 
D

6
 –

 D
ri

v
er

’s
 Z

IP
 

C
o

d
e 

(駕
駛
人
居
住

地
郵
遞
區
號

) 
 

 
V

 
 

V
 

 
V

 
 

C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人
 

事
前

 
D

7
 –

 N
o

n
-C

D
L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P-47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L
ic

e
n
se

 

T
y
p

e/
S

ta
tu

s—
F

A
R

S
 

O
n
ly

 (
非
職
業
一
般

駕
照
種
類

/狀
態

)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駕
照
種
類

 

人
 

事
前

 
D

8
 –

 C
o

m
m

er
ci

al
 

M
o

to
r 

V
eh

ic
le

 

L
ic

e
n
se

 S
ta

tu
s—

F
A

R
S

 O
n
ly

 (
職
業
駕

照
狀
態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駕
照
狀
態

 

人
 

事
中

 
D

9
 –

 C
o

m
p

li
a
n
ce

 

w
it

h
 C

D
L

 

E
n
d

o
rs

e
m

e
n
ts

—

F
A

R
S

 O
n
ly

 (
是
否
遵

守
職
業
駕
照
簽
署
內

容
) 

 

 
V

 
 

 
V

 
V

 
 

E
 

應
可
從
職
業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人
 

事
前

 
D

1
0

 –
 L

ic
en

se
 

C
o

m
p

li
a
n
ce

 w
it

h
 

C
la

ss
 o

f 
V

e
h
ic

le
—

F
A

R
S

 O
n
ly

 (
是
否
持

有
事
故
車
輛
的
車
種

 
V

 
V

 
 

 
V

 
 

已
取
得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P-48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駕
照

) 
 

人
 

事
中

 
D

1
1

 –
 C

o
m

p
li

a
n
ce

 

w
it

h
 L

ic
e
n
se

 

R
es

tr
ic

ti
o

n
s—

F
A

R
S

 

O
n
ly

 (
是
否
遵
守
駕

照
使
用
限
制

) 
 

 
V

 
 

 
V

 
V

 
 

G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人
 

事
前

 
D

1
2

 –
 D

ri
v
er

 

H
ei

g
h
t—

F
A

R
S

 

O
n
ly

 (
駕
駛
人
身
高

) 
 

 
V

 
 

 
V

 
V

 
 

G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人
 

事
前

 
D

1
3

 –
 D

ri
v
er

 

W
ei

g
h
t—

F
A

R
S

 

O
n
ly

 (
駕
駛
人
體
重

) 
 

 
V

 
 

 
V

 
V

 
 

G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人
 

事
前

 
D

1
9

, 
D

2
0

 –
 D

at
e 

o
f 

O
ld

es
t 

an
d

 M
o

st
 

R
ec

en
t 

C
ra

sh
, 

S
u
sp

e
n
si

o
n
, 

C
o

n
v
ic

ti
o

n
—

F
A

R
S

 

O
n
ly

 (
最
早
及
最
近

發
生
事
故

/吊
照

/違

規
判
決
的
日
期

) 
 

 
V

 
 

V
 

 
V

 
 

C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P-49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前

 
D

2
1

 –
 V

io
la

ti
o

n
s 

C
h
ar

g
ed

 (
違
規

/被
取

締
行
為
項
目
紀
錄

) 
 

 
V

 
 

V
 

 
V

 
 

C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人
 

不
限

 
D

2
4

 –
 R

el
at

ed
 

F
ac

to
rs

—
D

ri
v
er

 

L
e
v
el

 (
其
他
駕
駛
人

相
關
因
素
補
充
紀
錄

) 
 

 
V

 
 

 
V

 
V

 
 

G
 

應
可
從
駕
駛
人
監
理
資
料
中
取
得

 

車
 

事
中

 
P

C
3

 –
 V

eh
ic

le
 

N
u

m
b

er
—

P
re

cr
as

h
 

L
e
v
el

 (
涉
及
事
故
的

車
輛
編
號

) 
 

 
V

 
 

V
 

 
V

 
 

A
 

建
議
可
由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當
事
人
區

分
」
資
訊
加
以
整
理

 

路
 

事
前

 
P

C
5

 –
 T

ra
ff

ic
w

a
y
 

D
es

cr
ip

ti
o

n
 (
事
故
發

生
處
的
車
道
描
述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路
 

事
中

 
P

C
1

5
 –

 D
ri

v
er

 

M
an

eu
v
er

ed
 t

o
 

A
v
o

id
 (
事
故
發
生
前

駕
駛
試
圖
閃
避
對
象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資
料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車
 

事
中

 
P

C
1

7
 –

 P
re

-E
v
en

t 

M
o

v
e
m

e
n
t 

(P
ri

o
r 

to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資
料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
 
監
視
器

 
(C

C
T

V
) 
影
像
透
過

A
I



  

P-50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R
ec

o
g

n
it

io
n
 o

f 

C
ri

ti
ca

l 
E

v
e
n
t)

 
 

(事

故
發
生
前
原
本
車
輛

移
動
方
式

) 
 

辨
識
車
輛
移
動
軌
跡

 

車
 

事
中

 
P

C
1

8
 –

 C
ri

ti
ca

l 

E
v
en

t—
P

re
cr

as
h
 

(C
at

eg
o

ry
) 

 
(事
故

發
生
前
的
關
鍵
事
件

類
別

)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車
 

事
中

 
P

C
1

9
 –

 C
ri

ti
ca

l 

E
v
en

t—
P

re
cr

as
h
 

(E
v
en

t)
 

 
(事
故
發
生

前
的
關
鍵
事
件
紀
錄

)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人
 

事
中

 
P

C
2

0
 –

 A
tt

e
m

p
te

d
 

A
v
o

id
an

ce
 

M
an

eu
v
er

 (
事
故
發

生
當
下
駕
駛
人
的
閃

避
操
作

)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車
 

事
中

 
P

C
2

1
 –

 P
re

-I
m

p
ac

t 

S
ta

b
il

it
y
 (
事
故
關
鍵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P-51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事
件
後
但
撞
擊
前
的

車
輛
穩
定
性

)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車
 

事
中

 
P

C
2

2
 –

 P
re

-I
m

p
ac

t 

L
o

ca
ti

o
n
 (
事
故
關
鍵

事
件
後
但
撞
擊
發
生

前
，
車
輛
於
道
路
上

的
位
置

)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車
 

事
中

 
P

C
2

3
 –

 C
ra

sh
 T

y
p

e 

(事
故
型
態
紀
錄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事
故
類
型

及
型
態

 

車
 

事
中

 
P

3
 –

 V
eh

ic
le

 

N
u

m
b

er
—

P
er

so
n
 

L
e
v
el

 (
M

V
 

O
cc

u
p

an
t)

 
 

(涉
及

乘
客
的
車
輛
編
號

) 
 

 
V

 
 

V
 

 
V

 
 

C
 

建
議
可
由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當
事
人
區

分
」
資
訊
加
以
整
理

 

人
 

事
中

 
P

4
/N

M
3

 –
 P

er
so

n
 

N
u

m
b

er
 (
乘
客
編

號
，
依
事
故
涉
及
車

輛
排
序

) 
 

 
V

 
 

V
 

 
V

 
 

C
 

建
議
可
由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當
事
人
區

分
」
資
訊
加
以
整
理

 

車
 

事
中

 
P

9
 –

 S
ea

ti
n
g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P-5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P
o

si
ti

o
n
 (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乘
坐
車
輛
位
置

) 
 

車
 

事
前

 
P

1
2

 –
 A

ir
 B

ag
 

D
ep

lo
y
ed

 (
安
全
氣

囊
配
備
狀
況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中

 
P

1
3

 –
 E

je
ct

io
n
 (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彈
出
車

外
狀
況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中

 
P

1
4

 –
 E

je
ct

io
n
 

P
at

h
—

F
A

R
S

 O
n
ly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彈
出

車
外
路
徑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環
境

 
事
後

 
P

1
5

 –
 E

x
tr

ic
at

io
n
—

F
A

R
S

 O
n
ly

 (
使
用
設

備
協
助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脫
離
車
輛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後

 
P

1
7

/N
M

1
7

 –
 

M
et

h
o

d
 o

f 
A

lc
o

h
o

l 

D
et

er
m

in
at

io
n
 b

y
 

P
o

li
ce

—
F

A
R

S
 O

n
ly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新
增
不
同
測
試
方
式
，
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P-53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酒
測

方
式

) 
 

人
 

事
後

 
P

1
8

/N
M

1
8

 –
 

A
lc

o
h
o

l 
T

es
t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酒
測
紀
錄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飲
酒
情
形

 

人
 

事
後

 
P

1
9

/N
M

1
9

 –
 P

o
li

ce
 

R
ep

o
rt

ed
 D

ru
g
 

In
v
o

lv
e
m

e
n
t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藥
檢
呈
陽

性
反
應

)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後

 
P

2
0

/N
M

2
0

 –
 

M
et

h
o

d
 o

f 
D

ru
g
 

D
et

er
m

in
at

io
n
 b

y
 

P
o

li
ce

—
F

A
R

S
 O

n
ly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藥
檢

方
式

)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後

 
P

2
1

/N
M

2
1

 –
 D

ru
g
 

T
o

x
ic

o
lo

g
y
 

R
es

u
lt

s—
F

A
R

S
 

O
n
ly

 (
涉
及
事
故
人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P-54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員
藥
檢
紀
錄

) 
 

人
 

事
後

 
A

lp
h
ab

et
ic

al
 D

ru
g
 

In
d

ex
—

F
A

R
S

 O
n
ly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用
藥

種
類

/依
字
母
別
分

類
)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後

 
D

ru
g

s 
b

y
 C

at
e
g
o

ry
 

T
y
p

e—
F

A
R

S
 O

n
ly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用
藥

種
類

/依
藥
品
別

)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P
2

2
/N

M
2
2

 –
 

T
ra

n
sp

o
rt

ed
 t

o
 F

ir
st

 

M
ed

ic
al

 F
ac

il
it

y
 b

y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被
送

至
醫
療
機
構
方
式

) 
 

V
 

 
 

V
 

 
V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P

2
3

/N
M

2
3

 –
 D

ie
d
 

at
 S

ce
n
e/

E
n
 

R
o

u
te

—
F

A
R

S
 O

n
ly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當
場

或
送
醫
途
中
死
亡

) 
 

 
V

 
 

 
V

 
V

 
 

G
 

⚫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 
心
肺

功
能
停
止
登
錄

 

⚫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到
院
死
亡

 



  

P-55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後

 
P

2
5

/N
M

2
5

 –
 D

ea
th

 

T
im

e—
F

A
R

S
 O

n
ly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死
亡

時
間

) 
 

 
V

 
 

V
 

 
V

 
 

C
 

洽
衛
福
部
蒐
集
此
項
目
。

 

 

人
 

不
限

 
P

2
6

 –
 R

el
at

ed
 

F
ac

to
rs

—
P

er
so

n
 

(M
V

 O
cc

u
p

an
t)

 

L
e
v
el

 (
其
他
涉
及
事

故
人
員
相
關
因
素
補

充
紀
錄

) 
 

 
V

 
 

 
V

 
V

 
 

G
 

洽
衛
福
部
蒐
集
此
項
目
。

 

人
 

事
中

 
N

M
3

/P
4

 –
 P

er
so

n
 

N
u

m
b

er
 (
人
員
編
號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當
事
人
區

分
 

車
 

事
中

 
N

M
4

 –
 V

eh
ic

le
 

N
u

m
b

er
 o

f 
M

o
to

r 

V
eh

ic
le

 S
tr

ik
in

g
 

N
o

n
-M

o
to

ri
st

 (
撞
到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的
車
輛
編
號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當
事
人
區

分
 

(涉
及
行
人
事
故
時

) 
 

車
 

事
中

 
N

M
9

 –
 

 
V

 
 

V
 

 
V

 
 

C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P-56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P
ed

es
tr

ia
n
/B

ik
e 

T
y
p

in
g
 (
行
人

/自
行

車
事
故
事
故
過
程
紀

錄
) 

 

目
 

⚫
 
車
鑑
報
告
中
或
許
對
於
事
故
歷
程

有
較
完
整
描
述
。

 

人
 

事
中

 
N

M
1

0
 –

 N
o

n
-

M
o

to
ri

st
 L

o
ca

ti
o

n
 a

t 

T
im

e 
o

f 
C

ra
sh

 (
事
故

發
生
時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於
道
路
上
位

置
) 

 

 
V

 
 

 
V

 
V

 
 

G
 

⚫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行
人
事
故
時

) 
 

 

人
 

事
中

 
N

M
1

1
 –

 N
o

n
-

M
o

to
ri

st
 

A
ct

io
n
/C

ir
cu

m
st

an
c

es
 (
事
故
發
生
時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行

為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當
事
者
行

動
狀
態

 
(人
的
部
分

) 
 

人
 

事
中

 
N

M
1

2
 –

 N
o

n
-

M
o

to
ri

st
 

C
o

n
tr

ib
u
ti

n
g
 

C
ir

cu
m

st
an

ce
s 

(非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行

人
事
故
時

) 
 



  

P-57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導

致
事
故
的
行
為

) 
 

車
 

事
中

 
 

N
M

1
4

 –
 N

o
n
-

M
o

to
ri

st
 S

af
et

y
 

E
q

u
ip

m
e
n
t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使
用
安

全
設
備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保
護
裝
置

 

人
 

事
後

 
N

M
1

7
/P

1
7

 –
 

M
et

h
o

d
 o

f 
A

lc
o

h
o

l 

D
et

er
m

in
at

io
n
 b

y
 

P
o

li
ce

—
F

A
R

S
 O

n
ly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酒
測
方
式

)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新
增
不
同
測
試
方
式
，
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後

 
N

M
1

8
/P

1
8

 –
 

A
lc

o
h
o

l 
T

es
t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酒
測

紀
錄

) 
 

 
V

 
V

 
 

 
V

 
 

已
取
得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3
0
日
死
亡
交
通
事
故
檔

) 
-飲
酒
情
形

 

人
 

事
後

 
N

M
1

9
/P

1
9

 –
 P

o
li

ce
 

R
ep

o
rt

ed
 D

ru
g
 

In
v
o

lv
e
m

e
n
t 

(非
機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P-58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藥
檢

呈
陽
性
反
應

) 
 

人
 

事
後

 
N

M
2

0
/P

2
0

 –
 

M
et

h
o

d
 o

f 
D

ru
g
 

D
et

er
m

in
at

io
n
 b

y
 

P
o

li
ce

—
F

A
R

S
 O

n
ly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藥
檢
方
式

)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後

 
N

M
2

1
/P

2
1

 –
 D

ru
g
 

T
o

x
ic

o
lo

g
y
 

R
es

u
lt

s—
F

A
R

S
 

O
n
ly

 (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藥
檢
紀
錄

) 
 

 
V

 
 

 
V

 
V

 
 

G
 

建
議
若
以
後
事
故
有
規
定
進
行
藥
檢

時
，
再
搭
配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中
增
列
此

項
目

 

環
境

 
事
後

 
N

M
2

2
/P

2
2

 –
 

T
ra

n
sp

o
rt

ed
 t

o
 F

ir
st

 

M
ed

ic
al

 F
ac

il
it

y
 B

y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被
送
至
醫
療
機
構
方

式
) 

 

 
V

 
 

V
 

 
V

 
 

C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N

M
2

3
/P

2
3

 –
 D

ie
d
 

 
V

 
 

V
 

 
V

 
 

C
 

⚫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P-59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at
 S

ce
n
e 

/ 
E

n
 

R
o

u
te

—
F

A
R

S
 O

n
ly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當
場
或
送
醫
途
中
死

亡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心
肺

功
能
停
止
登
錄

 

⚫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到
院
死
亡

 

人
 

不
限

 
N

M
2

6
 –

 R
el

at
ed

 

F
ac

to
rs

—
P

er
so

n
 

(N
o

t 
a 

M
o

to
r 

V
eh

ic
le

 O
cc

u
p

an
t)

 

L
e
v
el

 (
其
他
涉
及
事

故
非
機
動
車
輛
使
用

者
相
關
因
素
補
充
紀

錄
) 

 

 
V

 
 

 
V

 
V

 
 

G
 

建
議
於
事
故
調
查
表
增
列
此
項
目

 

人
 

事
中

 
死
傷
人
數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路
 

事
前

 
車
道
劃
分
設
施

-分
向

設
施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路
 

事
前

 
車
道
劃
分
設
施

-分
道

設
施

 
(快
車
道
或
一

般
車
道
間

/快
慢
車
道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P-60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間
/路
面
邊
緣

) 
 

人
 

事
前

 
當
事
者
姓
名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身
分
證
字
號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出
生
年
月
日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住
址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電
話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行
動
電
話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車
輛
牌
照
號
碼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不
限

 
事
中

 
肇
因
研
判

 
(參
照
索

引
共

6
7
項

)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職
業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旅
次
目
的

 
 

V
 

V
 

 
 

 
V

 
已
取
得

 
警
政
署
交
通
事
故
檔

 
(已
介
接
道
安
資



  

P-61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身
分
證
字
號

 
 

V
 

 
V

 
 

 
V

 
D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戶
籍

 
 

V
 

 
V

 
 

V
 

 
C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出
生
年
月

 
V

 
 

 
V

 
 

V
 

 
A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婚
姻
狀
況

 
 

V
 

 
V

 
 

 
V

 
D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新
生
兒
日
齡

 
 

V
 

 
V

 
 

 
V

 
D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普
通
年
齡

 
V

 
 

 
V

 
 

V
 

 
A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死
亡
日
期

 
 

V
 

V
 

 
 

V
 

 
已
取
得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死
亡
地
點

 
 

 
V

 
 

 
V

 
 

已
取
得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死
亡
場
所

 
 

V
 

 
V

 
 

 
V

 
D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死
因
分
類

 
V

 
 

 
V

 
 

 
V

 
B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P-6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死
因
分
類

 
(單
選

) 
 

V
 

 
 

V
 

 
 

V
 

B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死
因
分
類

 
(多
選

) 
 

V
 

 
 

V
 

 
 

V
 

B
 

衛
福
部

-多
重
死
因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性
別

 
V

 
 

 
V

 
 

V
 

 
A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病
歷
號

 
 

V
 

 
V

 
 

 
V

 
C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身
分
證
字
號

 
 

V
 

 
V

 
 

 
V

 
C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出
生
日
期

 
V

 
 

 
V

 
 

V
 

 
A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過
去
病
史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中

 
意
圖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受
傷
機
轉

 
(損
傷
機

制
、
損
傷
方
式

)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車
 

事
中

 
 
車
禍
保
護
措
施

 
V

 
 

 
V

 
 

 
V

 
V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P-63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救
護
隊
到
達
及
離
開

事
故
現
場
時
間

 
V

 
 

 
V

 
 

V
 

 
A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急
救
處
置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院
前
血
壓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院
前
呼
吸
次
數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脈
搏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意
識
狀
況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檢
傷
分
類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昏
迷
指
數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呼
吸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血
壓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P-64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是
否
啟
動
外
傷
小
組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診
斷
工
具

 
(包
含
超

音
波
、
電
腦
斷
層
、

核
磁
共
振
、
血
管
攝

影
)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加
護
病
房
入
院
日
期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加
護
病
房
出
院
日
期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加
護
病
房
住
院
天
數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加
護
病
房
住
院
原
因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手
術
時
間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手
術
術
式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P-65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人
 

事
後

 
A

IS
指
數

 
(包
含
頭

部
、
臉
部
、
胸
部
、

腹
部
、
四
肢
、
外
觀

)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IS

S
 (

In
ju

ry
 S

e
v
er

it
y
 

S
co

re
，
創
傷
嚴
重
程

度
分
數

)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N

IS
S

 (
新
外
傷
嚴
重

度
分
數

)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T

R
IS

S
 (
創
傷
嚴
重
度

指
標

) 
 

 
V

 
 

V
 

 
 

V
 

D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併
發
症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出
院
診
斷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結
果

 
 

V
 

 
V

 
 

V
 

 
C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住
院
日
期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出
院
日
期

 
V

 
 

 
V

 
 

 
V

 
B

 
衛
福
部

-外
傷
資
料
庫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P-66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訊
平
台

) 
 

路
 

事
前

 
國
道
里
程
數

 

V
 

 
 

V
 

 
V

 
 

A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省
道
里
程
牌

 
(樁
號

) 
 

V
 

 
 

V
 

 
 

V
 

B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快
速
公
路
里
程
牌

 

(樁
號

) 
 

V
 

 
 

V
 

 
V

 
 

A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臺
鐵
路
線
及
車
站
里

程
數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臺
鐵
里
程
數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臺
鐵
百
公
尺
里
程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高
鐵
里
程
數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P-67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高
鐵
里
程

 
(5

0
0

M
)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E

T
C
門
架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機
場
捷
運
路
線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台
鐵
平
交
道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大
客
車
禁
行
路
段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省
道
道
路

 
(橋
梁

) 

災
害
性
封
閉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P-68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路
 

事
前

 
省
道
道
路

 
(橋
梁

) 

預
警
性
封
閉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蘇
花
改
工
程
資
訊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一
級
監
控
路
段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二
級
監
控
路
段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省
道
一
般
公
路
不
適

宜
騎
乘
自
行
車
路
段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全
國
大
客
車
行
駛
應

特
別
注
意
路
段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高
風
險
路
段
示
警

 
V

 
 

 
V

 
 

 
V

 
B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P-69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公
車
站
牌

 
(基
隆
市

/

臺
北
市

/新
北
市

/宜

蘭
縣

/桃
園
市

/新
竹

縣
/新
竹
市

/苗
栗
縣

/

臺
中
市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嘉
義
市

/臺
南
市

/

高
雄
市

/屏
東
縣

/花

蓮
縣

/臺
東
縣

/澎
湖

縣
/金
門
縣

/連
江
縣

/

公
路
客
運

)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公
車
路
線

 
(臺
北
市

/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金
門
縣

)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市
區
人
行
道
路
網

 

(臺
中
市

 
(含
原
臺
中

縣
) 

/宜
蘭
縣

/花
蓮
縣

/南
投
縣

/屏
東
縣

/苗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P-70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栗
縣

/桃
園
市

/高
雄

市
/雲
林
縣

/新
竹
市

/

新
竹
縣

/嘉
義
縣

/彰

化
縣

/澎
湖
縣

/各
縣

市
市
區
人
行
道
路

網
?
) 

 

路
 

事
前

 
全
臺
門
牌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V

D
靜
態
資
訊

 

V
 

 
 

V
 

 
 

V
 

B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C

C
T

V
靜
態
資
訊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C

M
S
靜
態
資
訊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A

V
I
靜
態
資
訊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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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Y

o
u
B

ik
e 

(臺
北
市

/

新
北
市

/臺
中
市

/彰

化
市

)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高
雄
市

C
it

y
B

ik
e
 

 
V

 
 

V
 

 
 

V
 

D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交
通
事
故
位
置

 

V
 

 
V

 
 

 
V

 
 

已
取
得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路
 

事
前

 
路
網
數
值
圖

 

V
 

 
 

V
 

 
 

V
 

B
 

交
通
部

T
D

X
運
輸
網
絡
圖
台

 
(原

G
IS

-T
交
通
網
路
地
理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環
境

 
事
中

 
日
期

 
V

 
 

 
V

 
 

V
 

 
A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出
勤
單
位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受
案
單
位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受
理
時
間

 
 

V
 

 
V

 
 

V
 

 
C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P-72 

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出
勤
時
間

 
V

 
 

 
V

 
 

V
 

 
A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到
達
現
場
時
間

 
V

 
 

 
V

 
 

V
 

 
A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離
開
現
場
時
間

 
V

 
 

 
V

 
 

V
 

 
A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送
達
醫
院
時
間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離
開
醫
院
時
間

 
V

 
 

 
V

 
 

V
 

 
A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返
隊
待
命
時
間

 
 

V
 

 
V

 
 

 
V

 
C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路
 

事
中

 
發
生
地
點

 
V

 
 

 
V

 
 

V
 

 
A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協
同
處
理
單
位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送
往
醫
院
或
地
點

 
V

 
 

 
V

 
 

V
 

 
A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環
境

 
事
後

 
未
運
送
原
因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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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可
取
得

) 
 

有
 

 
(未
取
得

) 
 
無

 
有

 
無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傷
病
患
姓
名

 
 

V
 

 
V

 
 

 
V

 
D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身
分
證
字
號

/護
照
號

碼
 

 
V

 
 

V
 

 
 

V
 

D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住
址

 
 

V
 

 
V

 
 

 
V

 
D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傷
病
患
財
物
明
細

 
 

V
 

 
V

 
 

 
V

 
D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傷
病
類
型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傷
病
患
主
訴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過
去
病
史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前

 
過
敏
史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心
肺
功
能
停
止
登
錄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接
道
安
資
訊
平
台

) 
 

人
 

事
後

 
O

H
C

A
事
故
地
點
型

V
 

 
 

V
 

 
 

V
 

B
 

衛
福
部

-緊
急
救
護
紀
錄
資
料
檔

 
(未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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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時
間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三
議
題
分
析
需
求

 
國
內
資
料
可
取
得
性

 
F

A
R

S
資
料
庫
有
蒐
集

 優
先
性
評
比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或
建
議
蒐
集
方
式

) 
 

有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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